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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1

江
苏

省
康
复

类
医
疗

服
务

价
格
项
目

表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限

定
支

付
范

围

5 1
（

一
）

康
复

评
定

一
个

疾
病

的
康

复
过

程
中

，
支

付
原

则
上

不
超

过
90

天
。
对

于
纳

入
D
RG

/D
IP

付
费

的
重

症
康

复
病

例
，

可
延

长
支

付
期

限
，

原
则

上
延

长
不

超
过

90
天

说
明

：
1.

本
价

格
项

目
表

以
康

复
治

疗
为

重
点

，
按

照
功

能
障

碍
类

型
设

立
价

格
项

目
。

2.
本

价
格

项
目

表
所

称
“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”
，

指
原

则
上

限
于

不
应

或
不

必
要

与
医

疗
服

务
项

目
分

割
的

易
耗

品
，

包
括

但
不

限
于

各
类

消
毒

用
品

、
储

存
用

品
、

清
洁

用
品

、
个

人
防

护
用

品
、

标
签

、
垃

圾
处

理
用

品
、

治
疗

巾
（

单
）

、
棉

球
、

棉
签

、
纱

布
（

垫
）

、
普

通
绷

带
、

固
定

带
、

治
疗

护
理

盘
（

包
）

、
护

（
尿

）
垫

、
中

单
、

可
复

用
训

练
器

具
、

软
件

（
版

权
、

开
发

、
购

买
）

成
本

等
。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成
本

计
入

项
目

价
格

，
不

另
行

收
费

。
除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以
外

的
其

他
耗

材
，

按
照

实
际

采
购

价
格

零
差

率
销

售
。

3.
本

价
格

项
目

表
所

称
的

“
人

工
智

能
辅

助
检

查
或

训
练

”
是

指
应

用
人

工
智

能
技

术
辅

助
进

行
的

康
复

检
查

或
训

练
，

不
得

与
主

项
目

同
时

收
费

。
4.

本
价

格
项

目
表

中
指

的
团

体
训

练
人

数
不

得
超

过
15

人
。

5.
同

一
计

费
时

间
段

内
不

同
康

复
类

医
疗

服
务

价
格

项
目

不
得

叠
加

计
费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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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限

定
支

付
范

围

1

01
51
0 0
00
00
10
00
0

认
知

功
能

检
查

应
用

常
用

工
具

、
仪

器
设

备
和

软
件

程
序

等
方

式
，

对
患

者
的

记
忆

、
注

意
、

执
行

等
认

知
功

能
水

平
进

行
测

评
分

析
，

做
出

认
知

功
能

有
无

障
碍

及
严

重
程

度
的

判
断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资
料

收
集

、
状

态
评

估
、

应
用

各
种

方
式

测
查

、
分

析
、

得
出

结
论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、
设

备
成

本
与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次

市
定

价
不

与
临

床
量

表
项

目
同

时
收

取
。

支
付

间
隔

时
间

不
短

于
14

天
（

与
扩

展
项

合
并

计
算

）
。

01
51
00
00
00
10
10
0

认
知

功
能

检
查
-人

工
智

能
辅

助
检

查
（

扩
展

）
乙

次
市

定
价

支
付

间
隔

时
间

不
短

于
14

天
。

2

01
51
0 0
00
00
2 0
00
0

吞
咽

功
能

检
查

应
用

各
种

筛
查

技
术

以
及

食
物

稠
度

粘
度

测
试

等
临

床
吞

咽
功

能
检

查
方

式
，

对
影

响
患

者
吞

咽
过

程
的

器
官

结
构

及
功

能
进

行
检

查
，

做
出

吞
咽

功
能

有
无

障
碍

及
严

重
程

度
的

判
断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资
料

收
集

、
状

态
评

估
、

应
用

各
种

方
式

测
查

、
分

析
、

得
出

结
论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、
设

备
成

本
与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次

市
定

价
不

与
临

床
量

表
项

目
同

时
收

取
。

支
付

间
隔

时
间

不
短

于
14

天
（

与
扩

展
项

合
并

计
算

）
。

01
51
00
00
00
2 0
10
0

吞
咽

功
能

检
查
-人

工
智

能
辅

助
检

查
（

扩
展

）
乙

次
市

定
价

支
付

间
隔

时
间

不
短

于
14

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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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限

定
支

付
范

围

3

01
5 1
0 0
00
00
30
00
0

言
语

功
能

检
查

应
用

言
语
-语

言
筛

查
工

具
及

设
备

、
构

音
评

估
方

法
等

手
段

，
对

患
者

的
发

声
、

构
音

等
言

语
能

力
及

听
理

解
、

复
述

、
朗

读
等

语
言

能
力

进
行

测
查

分
析

，
做

出
言

语
-语

言
功

能
有

无
障

碍
及

严
重

程
度

的
判

断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资
料

收
集

、
状

态
评

估
、

应
用

各
种

方
式

测
查

、
分

析
、

得
出

结
论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、
设

备
成

本
与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次

市
定

价
不

与
临

床
量

表
项

目
同

时
收

取
。

支
付

间
隔

时
间

不
短

于
14

天
（

与
扩

展
项

合
并

计
算

）
。

01
51
00
00
00
30
10
0

言
语

功
能

检
查
-人

工
智

能
辅

助
检

查
（

扩
展

）
乙

次
市

定
价

支
付

间
隔

时
间

不
短

于
14

天
。

4

01
51
0 0
00
00
40
00
0

运
动

功
能

检
查

应
用

各
种

方
式

，
对

患
者

的
肌

力
、

关
节

活
动

范
围

、
平

衡
功

能
、

步
态

、
体

态
等

运
动

功
能

进
行

测
查

分
析

，
做

出
运

动
功

能
有

无
障

碍
及

严
重

程
度

的
判

断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资
料

收
集

、
状

态
评

估
、

应
用

各
种

方
式

测
查

、
分

析
、

得
出

结
论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与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次

市
定

价
不

与
临

床
量

表
项

目
同

时
收

取
。

支
付

间
隔

时
间

不
短

于
14

天
（

与
扩

展
项

合
并

计
算

）
。

01
51
00
00
00
40
10
0

运
动

功
能

检
查
-人

工
智

能
辅

助
检

查
（

扩
展

）
乙

次
市

定
价

支
付

间
隔

时
间

不
短

于
14

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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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限

定
支

付
范

围

5

01
51
0 0
00
00
50
00
0

脏
器

功
能

检
查

应
用

各
种

工
具

、
仪

器
设

备
等

方
式

，
对

患
者

的
运

动
心

功
能

、
运

动
肺

功
能

、
呼

吸
肌

功
能

、
膀

胱
容

量
等

脏
器

功
能

进
行

检
查

分
析

，
做

出
脏

器
功

能
有

无
障

碍
及

严
重

程
度

的
判

断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资
料

收
集

、
状

态
评

估
、

应
用

各
种

方
式

测
查

、
分

析
、

得
出

结
论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、
设

备
成

本
与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次

市
定

价
不

与
临

床
量

表
项

目
同

时
收

取
。

支
付

间
隔

时
间

不
短

于
14

天
（

与
扩

展
项

合
并

计
算

）
。

01
51
00
00
00
50
10
0

脏
器

功
能

检
查
-人

工
智

能
辅

助
检

查
（

扩
展

）
乙

次
市

定
价

支
付

间
隔

时
间

不
短

于
14

天
。

6

01
51
0 0
00
00
60
00
0

神
经

发
育

障
碍

检
查

由
受

培
训

专
业

人
员

、
运

用
专

门
工

具
对

于
患

者
的

认
知

、
注

意
力

、
执

行
功

能
、

社
会

、
情

感
、

智
力

、
运

动
能

力
的

发
育

和
发

展
进

行
评

估
结

果
，

为
神

经
发

育
障

碍
患

者
的

诊
断

、
治

疗
和

康
复

提
供

依
据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资
料

收
集

、
状

态
评

估
、

应
用

各
种

方
式

测
查

、
分

析
、

得
出

结
论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、
设

备
成

本
与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次

市
定

价
不

与
临

床
量

表
项

目
同

时
收

取
。

01
51
0 0
00
00
6 0
10
0

神
经

发
育

障
碍

检
查
-人

工
智

能
辅

助
检

查
（

扩
展

）
丙

次
市

定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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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限

定
支

付
范

围

52
（

二
）

康
复

治
疗

一
个

疾
病

的
康

复
过

程
中

，
支

付
原

则
上

不
超

过
90

天
。
对

于
纳

入
D
RG

/D
I P

付
费

的
重

症
康

复
病

例
，

可
延

长
支

付
期

限
，

原
则

上
延

长
不

超
过

90
天

7

01
52
0 0
00
00
10
00
0

意
识

功
能

训
练

通
过

康
复

手
段

对
各

种
疾

病
造

成
的

昏
迷

、
意

识
功

能
障

碍
等

进
行

康
复

治
疗

，
改

善
意

识
水

平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计
划

制
定

、
手

法
及

应
用

不
同

康
复

设
备

完
成

声
、

光
、

电
等

各
种

感
觉

刺
激

及
各

种
无

创
脑

调
控

技
术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、
设

备
成

本
与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半

小 时
市

定
价

1.
每

日
治

疗
超

过
60

分
钟

按
60

分
钟

计
价

。
2 .
此

项
目

价
格

构
成

已
涵

盖
声

、
光

、
电

等
各

种
感

觉
刺

激
费

用
，

用
于

同
一

治
疗

目
的

时
不

再
重

复
收

取
相

关
物

理
治

疗
项

目
费

用
。

01
52
00
00
00
10
00
1

意
识

功
能

训
练
-每

增
加

10
分

钟
（

加
收

）
丙

10 分
钟

市
定

价

01
52
00
00
00
10
10
0

意
识

功
能

训
练
-人

工
智

能
辅

助
训

练
（

扩
展

）
丙

半
小 时

市
定
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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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限

定
支

付
范

围

8

01
52
0 0
00
00
20
00
0

认
知

功
能

训
练

通
过

各
种

康
复

手
段

对
认

知
功

能
障

碍
进

行
治

疗
，

改
善

认
知

功
能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计
划

制
定

、
手

法
及

应
用

不
同

康
复

设
备

进
行

认
知

功
能

训
练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、
设

备
成

本
与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半

小 时
市

定
价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60
分

钟
按

60
分

钟
计

价
。

限
器

质
性

病
变

导
致

的
认

知
知

觉
功

能
障

碍
。

01
52
0 0
00
00
20
00
1

认
知

功
能

训
练
-每

增
加

10
分

钟
（

加
收

）
乙

10 分
钟

市
定

价
限

器
质

性
病

变
导

致
的

认
知

知
觉

功
能

障
碍

。

01
52
0 0
00
00
2 0
10
0

认
知

功
能

训
练
-人

工
智

能
辅

助
训

练
（

扩
展

）
乙

半
小 时

市
定

价
限

器
质

性
病

变
导

致
的

认
知

知
觉

功
能

障
碍

。

9

01
5 2
0 0
00
00
30
00
0

吞
咽

功
能

训
练

通
过

各
种

康
复

手
段

对
吞

咽
功

能
障

碍
进

行
治

疗
，

改
善

摄
食

吞
咽

功
能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计
划

制
定

、
手

法
及

应
用

不
同

康
复

设
备

进
行

吞
咽

功
能

训
练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、
设

备
成

本
与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半

小 时
市

定
价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60
分

钟
按

60
分

钟
计

价
。

限
中

、
重

度
吞

咽
功

能
障

碍
。

01
52
00
00
00
30
00
1

吞
咽

功
能

训
练
-每

增
加

10
分

钟
（

加
收

）
乙

10 分
钟

市
定

价
限

中
、

重
度

吞
咽

功
能

障
碍

。

01
52
00
00
00
30
10
0

吞
咽

功
能

训
练
-人

工
智

能
辅

助
训

练
（

扩
展

）
乙

半
小 时

市
定

价
限

中
、

重
度

吞
咽

功
能

障
碍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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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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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限

定
支

付
范

围

1 0

01
52
00
00
00
40
00
0

言
语

功
能

训
练

通
过

各
种

康
复

手
段

对
言

语
-语

言
功

能
障

碍
进

行
治

疗
，
改

善
言

语
-语

言
功

能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计
划

制
定

、
手

法
及

应
用

不
同

康
复

设
备

进
行

言
语

功
能

训
练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、
设

备
成

本
与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半

小 时
市

定
价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60
分

钟
按

60
分

钟
计

价
。

限
器

质
性

病
变

导
致

的
中

、
重

度
语

言
障

碍
。

01
5 2
0 0
00
00
40
00
1

言
语

功
能

训
练
-每

增
加

10
分

钟
（

加
收

）
乙

10 分
钟

市
定

价
限

器
质

性
病

变
导

致
的

中
、

重
度

语
言

障
碍

。

01
5 2
0 0
00
00
40
10
0

言
语

功
能

训
练
-人

工
智

能
辅

助
训

练
（

扩
展

）
乙

半
小 时

市
定

价
限

器
质

性
病

变
导

致
的

中
、

重
度

语
言

障
碍

。

1 1

01
5 2
00
00
00
5 0
00
0

运
动

功
能

训
练

通
过

各
种

康
复

手
段

对
四

肢
和

躯
干

的
运

动
功

能
障

碍
进

行
治

疗
，

改
善

躯
体

运
动

功
能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计
划

制
定

、
手

法
及

应
用

不
同

康
复

设
备

进
行

运
动

功
能

训
练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、
设

备
成

本
与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半

小 时
市

定
价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12
0

分
钟

按
12
0

分
钟

计
价

。

限
器

质
性

病
变

导
致

的
运

动
功

能
障

碍
。

01
52
0 0
00
00
50
00
1

运
动

功
能

训
练
-每

增
加

10
分

钟
（

加
收

）
乙

10 分
钟

市
定

价
限

器
质

性
病

变
导

致
的

运
动

功
能

障
碍

。

01
52
0 0
00
00
50
01
1

运
动

功
能

训
练
-运

动
功

能
训

练
（

水
中

）
（

加
收

）
乙

半
小 时

市
定

价
限

器
质

性
病

变
导

致
的

运
动

功
能

障
碍

。

01
52
0 0
00
00
50
10
0

运
动

功
能

训
练
-人

工
智

能
辅

助
训

练
（

扩
展

）
乙

半
小 时

市
定

价
限

器
质

性
病

变
导

致
的

运
动

功
能

障
碍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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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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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限

定
支

付
范

围

1 2

01
52
00
00
00
60
00
0

脏
器

功
能

训
练

通
过

各
种

康
复

手
段

对
脏

器
功

能
障

碍
进

行
治

疗
，

改
善

相
关

脏
器

功
能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计
划

制
定

、
手

法
及

应
用

不
同

康
复

设
备

进
行

脏
器

功
能

训
练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、
设

备
成

本
与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半

小 时
市

定
价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60
分

钟
按

60
分

钟
计

价
。

01
5 2
00
00
00
60
00
1

脏
器

功
能

训
练
-每

增
加

10
分

钟
（

加
收

）
丙

10 分
钟

市
定

价

01
5 2
00
00
00
6 0
10
0

脏
器

功
能

训
练
-人

工
智

能
辅

助
训

练
（

扩
展

）
丙

半
小 时

市
定

价

13

01
52
00
00
00
70
00
0

辅
助

器
具

使
用

训
练

通
过

选
取

合
适

的
各

种
辅

助
（

器
）

具
，

结
合

日
常

生
活

活
动

的
训

练
，

提
高

患
者

使
用

辅
助

器
具

的
能

力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计
划

制
定

、
各

种
辅

助
（

器
）

具
训

练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半

小 时
市

定
价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60
分

钟
按

60
分

钟
计

价
。

限
需

要
长

期
适

用
辅

助
（

器
）

具
且

能
够

自
行

操
作

的
患

者
，

支
付

不
超

过
30

天
（

与
扩

展
项

合
并

计
算

）
。

01
5 2
00
00
00
7 0
00
1

辅
助

器
具

使
用

训
练
-每

增
加

10
分

钟
（

加
收

）
乙

10 分
钟

市
定

价

限
需

要
长

期
适

用
辅

助
（

器
）

具
且

能
够

自
行

操
作

的
患

者
，

支
付

不
超

过
30

天
。

01
52
0 0
00
00
70
10
0

辅
助

器
具

使
用

训
练
-人

工
智

能
辅

助
训

练
（

扩
展

）
乙

半
小 时

市
定

价

限
需

要
长

期
适

用
辅

助
（

器
）

具
且

能
够

自
行

操
作

的
患

者
，

支
付

不
超

过
30

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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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限

定
支

付
范

围

1 4

01
52
00
00
00
80
00
0

生
活

技
能

康
复

训
练

通
过

各
种

康
复

手
段

（
含

徒
手

、
仪

器
或

器
械

）
对

患
者

进
行

独
立

生
活

能
力

、
家

务
劳

动
、

社
交

技
能

等
多

方
面

康
复

训
练

，
改

善
患

者
从

日
常

生
活

到
职

业
生

涯
全

方
位

的
能

力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评
估

、
计

划
制

定
、

指
导

学
习

、
模

拟
训

练
、

实
际

动
作

训
练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、
设

备
成

本
与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半

小 时
市

定
价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60
分

钟
按

60
分

钟
计

价
。

限
器

质
性

病
变

导
致

日
常

生
活

活
动

能
力

障
碍

。

01
52
00
00
00
80
00
1

生
活

技
能

康
复

训
练
-每

增
加

10
分

钟
（

加
收

）
乙

10 分
钟

市
定

价
限

器
质

性
病

变
导

致
日

常
生

活
活

动
能

力
障

碍
。

01
52
00
00
00
80
10
0

生
活

技
能

康
复

训
练
-人

工
智

能
辅

助
训

练
（

扩
展

）
乙

半
小 时

市
定

价
限

器
质

性
病

变
导

致
日

常
生

活
活

动
能

力
障

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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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13
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限

定
支

付
范

围

15

01
52
0 0
00
00
9 0
00
0

职
业

技
能

康
复

训
练

通
过

各
种

康
复

手
段

（
含

徒
手

、
仪

器
或

器
械

）
对

患
者

进
行

独
立

职
业

技
能

、
工

作
模

拟
等

多
方

面
康

复
训

练
，

改
善

患
者

从
日

常
生

活
到

职
业

生
涯

全
方

位
的

能
力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评
估

、
计

划
制

定
、

指
导

学
习

、
模

拟
训

练
、

实
际

动
作

训
练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、
设

备
成

本
与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半

小 时
市

定
价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60
分

钟
按

60
分

钟
计

价
。

限
法

定
就

业
年

龄
段

且
有

就
业

意
愿

，
经

过
PA

R Q
医

学
筛

查
适

合
进

行
职

业
功

能
训

练
的

患
者

，
支

付
不

超
过

90
天
（

与
扩

展
项

合
并

计
算

）
。

01
52
00
00
00
90
00
1

职
业

技
能

康
复

训
练
-每

增
加

10
分

钟
（

加
收

）
乙

10 分
钟

市
定

价

限
法

定
就

业
年

龄
段

且
有

就
业

意
愿

，
经

过
PA

R Q
医

学
筛

查
适

合
进

行
职

业
功

能
训

练
的

患
者

，
支

付
不

超
过

90
天

。

01
52
0 0
00
00
90
10
0

职
业

技
能

康
复

训
练
-人

工
智

能
辅

助
训

练
（

扩
展

）
乙

半
小 时

市
定

价

限
法

定
就

业
年

龄
段

且
有

就
业

意
愿

，
经

过
PA

R Q
医

学
筛

查
适

合
进

行
职

业
功

能
训

练
的

患
者

，
支

付
不

超
过

90
天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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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限

定
支

付
范

围

1 6

01
52
00
00
01
00
00
0

神
经

发
育

障
碍

康
复

训
练

（
个

体
）

采
用

一
对

一
的

形
式

，
根

据
患

者
发

育
和

能
力

评
估

结
果

制
定

计
划

，
对

患
者

进
行

技
能

训
练

，
帮

助
患

儿
提

升
能

力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评
估

、
计

划
制

定
、

指
导

学
习

、
模

拟
训

练
、

实
际

动
作

训
练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、
设

备
成

本
与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半

小 时
市

定
价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12
0

分
钟

按
12
0

分
钟

计
价

。

01
52
00
00
01
00
00
1

神
经

发
育

障
碍

康
复

训
练

（
个

体
）
-

每
增

加
10

分
钟

（
加

收
）

乙
10 分
钟

市
定

价

01
52
00
00
01
00
10
0

神
经

发
育

障
碍

康
复

训
练

（
个

体
）
-

人
工

智
能

辅
助

训
练

（
扩

展
）

乙
半

小 时
市

定
价

1 7

01
52
00
00
01
10
00
0

神
经

发
育

障
碍

康
复

训
练

（
团

体
）

通
过

一
对

多
的

形
式

，
根

据
患

者
发

育
和

能
力

评
估

结
果

制
定

计
划

，
对

患
者

进
行

技
能

训
练

，
帮

助
患

儿
提

升
能

力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评
估

、
计

划
制

定
、

指
导

学
习

、
模

拟
训

练
、

实
际

动
作

训
练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、
设

备
成

本
与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半

小 时
市

定
价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12
0

分
钟

按
12
0

分
钟

计
价

。

01
52
00
00
01
10
00
1

神
经

发
育

障
碍

康
复

训
练

（
团

体
）
-

每
增

加
10

分
钟

（
加

收
）

乙
10 分
钟

市
定

价

01
52
00
00
01
10
10
0

神
经

发
育

障
碍

康
复

训
练

（
团

体
）
-

人
工

智
能

辅
助

训
练

（
扩

展
）

乙
半

小 时
市

定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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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2

江
苏

省
精
神

治
疗
类

医
疗
服

务
价
格

项
目
表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24
17

17
.
精

神
心

理

1
01
24
17
00
00
10
00
0

眼
动

检
查

通
过

检
测

眼
球

运
动

轨
迹

等
，

检
测

患
者

的
感

知
运

动
、

持
续

注
意

、
工

作
记

忆
等

功
能

，
辅

助
诊

断
精

神
疾

病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设
备

准
备

、
眼

动
轨

迹
记

录
、
分

析
、
得

出
结

果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、
设

备
成

本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
31
15

15
.
精

神
心

理

2
01
31
15
00
00
10
00
0

心
理

治
疗

（
个

体
）

由
精

神
科

医
师

、
心

理
治

疗
师

针
对

精
神

心
理

障
碍

患
者

的
精

神
心

理
问

题
，

采
取

合
适

的
心

理
干

预
治

疗
技

术
，

改
善

患
者

的
心

理
疾

病
症

状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场
所

设
置

、
方

案
制

定
、
沟

通
治

疗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、
设

备
成

本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半

小 时
市

定
价

不
与

心
理

咨
询

同
时

收
取

说
明

：
1.

本
价

格
项

目
表

以
精

神
心

理
治

疗
为

重
点

，
按

照
精

神
心

理
治

疗
方

式
设

立
价

格
项

目
。

2.
本

价
格

项
目

表
所

称
“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”
，

指
原

则
上

限
于

不
应

或
不

必
要

与
医

疗
服

务
项

目
分

割
的

易
耗

品
，

包
括

但
不

限
于

各
类

消
毒

用
品

、
储

存
用

品
、

清
洁

用
品

、
个

人
防

护
用

品
、

标
签

、
垃

圾
处

理
用

品
、

治
疗

巾
（

单
）

、
棉

球
、

棉
签

、
纱

布
（

垫
）

、
普

通
绷

带
、

固
定

带
、

治
疗

护
理

盘
（

包
）

、
护

（
尿

）
垫

、
中

单
、

牙
垫

、
软

件
（

版
权

、
开

发
、

购
买

）
成

本
等

。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成

本
计

入
项

目
价

格
，

不
另

行
收

费
。

除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以

外
的

其
他

耗
材

，
按

照
实

际
采

购
价

格
零

差
率

销
售

。
3.

本
价

格
项

目
表

所
称

的
“

心
理

治
疗

”
指

线
下

或
运

用
线

上
实

时
视

频
交

互
手

段
实

现
的

治
疗

，
录

音
录

像
等

不
得

按
此

收
费

。
4.

本
价

格
项

目
表

所
指

的
团

体
治

疗
人

数
不

得
超

过
15

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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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01
31
15
00
00
10
00
1

心
理

治
疗
（

个
体

）
-每

增
加

10
分

钟
（

加
收

）
甲

10
分

钟
市

定
价

3
01
31
15
00
00
20
00
0

心
理

治
疗

（
家

庭
）

由
精

神
科

医
师

、
心

理
治

疗
师

针
对

精
神

心
理

障
碍

家
庭

的
精

神
心

理
问

题
，

采
取

合
适

的
心

理
干

预
治

疗
技

术
，

改
善

患
者

家
庭

的
心

理
疾

病
症

状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场
所

设
置

、
方

案
制

定
、
沟

通
治

疗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、
设

备
成

本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小

时
市

定
价

不
与

心
理

咨
询

同
时

收
取

01
31
15
00
00
20
00
1

心
理

治
疗
（

家
庭

）
-每

增
加

20
分

钟
（

加
收

）
乙

20
分

钟
市

定
价

4
01
31
15
00
00
30
00
0

心
理

治
疗

（
团

体
）

由
精

神
科

医
师

、
心

理
治

疗
师

采
取

一
对

多
或

多
对

多
的

方
式

，
针

对
精

神
心

理
障

碍
患

者
的

精
神

心
理

问
题

，
采

取
合

适
的

心
理

干
预

治
疗

技
术

，
改

善
患

者
的

心
理

疾
病

症
状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场
所

设
置

、
方

案
制

定
、
沟

通
治

疗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、
设

备
成

本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小

时
市

定
价

不
与

心
理

咨
询

同
时

收
取

01
31
15
00
00
30
00
1

心
理

治
疗
（

团
体

）
-每

增
加

20
分

钟
（

加
收

）
乙

20
分

钟
市

定
价

5
01
31
15
00
00
40
00
0

心
理

咨
询

由
心

理
咨

询
师

、
心

理
治

疗
师

针
对

患
者

的
精

神
心

理
问

题
，

采
取

教
育

、
指

导
、

启
发

等
适

宜
的

咨
询

沟
通

手
段

，
缓

解
患

者
心

理
问

题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场
所

设
置

、
方

案
制

定
、
沟

通
咨

询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丙

次
市

定
价

不
与

心
理

治
疗

同
时

收
取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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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6
01
31
15
00
00
50
00
0

电
休

克
治

疗
（
EC

T）
通

过
电

休
克

设
备

对
患

者
进

行
休

克
治

疗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躯
体

及
精

神
状

况
评

估
、
肢

体
及

牙
齿

保
护

、
电

极
安

放
、
电

刺
激

、
生

命
体

征
及

意
识

状
态

观
察

、
治

疗
记

录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、
设

备
成

本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次

市
定

价

实
施

多
参

数
监

护
无

抽
搐

电
休

克
治

疗
时

，
可

正
常

收
取

全
身

麻
醉

、
注

射
费

、
其

他
监

测
等

费
用

。

7

01
31
15
00
00
60
00
0

精
神

康
复

治
疗

（
个

人
）

通
过

一
对

一
的

形
式

，
由

专
业

的
人

员
对

相
关

精
神

障
碍

的
患

者
进

行
康

复
训

练
，

改
善

其
精

神
状

态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能
力

评
估

、
计

划
制

定
、
技

能
训

练
、
行

为
干

预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、
设

备
成

本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半

小 时
市

定
价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60
分

钟
按

60
分

钟
计

价
。

01
31
15
00
00
60
00
1

精
神

康
复

治
疗

（
个

人
）

-每
增

加
10

分
钟（

加
收

）
甲

10
分

钟
市

定
价

8

01
31
15
00
00
70
00
0

精
神

康
复

治
疗

（
家

庭
）

通
过

一
对

多
的

形
式

，
由

专
业

的
人

员
对

相
关

精
神

障
碍

的
患

者
家

庭
进

行
康

复
训

练
，

改
善

其
精

神
状

态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能
力

评
估

、
计

划
制

定
、
技

能
训

练
、
行

为
干

预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、
设

备
成

本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半

小 时
市

定
价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90
分

钟
按

90
分

钟
计

价
。

01
31
15
00
00
7 0
00
1

精
神

康
复

治
疗

（
家

庭
）

-每
增

加
10

分
钟（

加
收

）
乙

10
分

钟
市

定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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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9

01
31
15
00
00
80
00
0

精
神

康
复

治
疗

（
团

体
）

通
过

一
对

多
或

多
对

多
的

形
式

，
由

专
业

的
人

员
对

相
关

精
神

障
碍

的
患

者
进

行
康

复
训

练
，

改
善

其
精

神
功

能
状

态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能
力

评
估

、
计

划
制

定
、
技

能
训

练
、
行

为
干

预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、
设

备
成

本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半

小 时
市

定
价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90
分

钟
按

90
分

钟
计

价
。

01
31
15
00
00
80
00
1

精
神

康
复

治
疗

（
团

体
）

-每
增

加
10

分
钟（

加
收

）
乙

10
分

钟
市

定
价

10
01
31
15
00
00
90
00
0

精
神

科
监

护
为

处
于

重
性

精
神

病
急

性
发

作
期

的
患

者
提

供
严

密
监

护
服

务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对
精

神
病

患
者

进
行

生
命

体
征

、
认

知
、

情
感

、
意

志
行

为
等

方
面

的
监

护
以

及
采

取
预

防
意

外
事

件
发

生
措

施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、
设

备
成

本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小

时
市

定
价

1.
精

神
科

监
护

不
可

与
精

神
病

人
护

理
同

时
收

取
。

2.
重

性
精

神
病

急
性

发
作

期
患

者
指

出
现

急
性

、
冲

动
、
自

杀
、

伤
人

、
毁

物
及

有
外

走
、

妄
想

、
幻

觉
和

木
僵

等
症

状
的

患
者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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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3
江
苏

省
体
被

系
统
医

疗
服

务
价
格

项
目
表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
医
保

支
付

类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24
16

16
.体

被
系

统

1
01
24
16
00
00
1 0
00
0

变
应

原
皮

肤
试

验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方
式

观
察

皮
肤

对
变

应
原

的
反

应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皮
肤

消
毒

、
变

应
原

配
制

、
试

验
操

作
、
指

标
分

析
、

出
具

报
告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项

市
定

价

本
项

目
中

的
“

项
”

指
：

每
种

变
应

原
，

不
同

变
应

原
可

叠
加

收
取

。
超

过
40

项
按

40
项

计
价

。

2
01
24
16
00
00
20
00
0

皮
肤

生
理

指
标

检
查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对

皮
肤

各
项

指
标

进
行

检
测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皮
肤

消
毒

、
试

验
操

作
、

指
标

分
析

、
出

具
报

告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项

市
定

价

本
项

目
中

的
“

指
标

”
包

括
但

不
限

于
皮

肤
色

素
、
皮

脂
、

水
分

、
pH

值
、

纹
理

、
弹

性
等

，
不

同
检

查
指

标
可

叠
加

收
取

。

说
明

：
1.

本
价

格
项

目
表

以
体

被
系

统
为

重
点

，
按

照
体

被
系

统
相

关
医

疗
服

务
产

出
设

立
价

格
项

目
。

2.
本

价
格

项
目

表
中

所
称

“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”

，
指

原
则

上
限

于
不

应
或

不
必

要
与

医
疗

服
务

项
目

分
割

的
易

耗
品

，
包

括
但

不
限

于
各

类
消

杀
灭

菌
用

品
、

储
存

用
品

、
清

洁
用

品
、

个
人

防
护

用
品

、
垃

圾
处

理
用

品
、

滑
石

粉
、

标
签

、
中

单
、

护
（

尿
）

垫
、

棉
球

、
棉

签
、

纱
布

（
垫

）
、

治
疗

护
理

盘
（

包
）

、
治

疗
巾

（
单

）
、

手
术

巾
（

单
）

、
手

术
包

、
注

射
器

、
可

复
用

的
操

作
器

具
等

。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成

本
计

入
项

目
价

格
，

不
另

行
收

费
。

除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以

外
的

其
他

耗
材

，
按

照
实

际
采

购
价

格
零

差
率

销
售

。
3.

本
价

格
项

目
表

价
格

构
成

中
所

称
的

“
穿

刺
”

为
主

项
操

作
涉

及
的

必
要

穿
刺

技
术

，
价

格
构

成
中

的
穿

刺
操

作
不

可
收

取
相

关
费

用
；

独
立

穿
刺

项
目

可
按

相
应

治
疗

价
格

项
目

收
取

。
4.
本

价
格

项
目

表
所

称
的

重
要

器
官

或
功

能
部

位
，

指
眼

、
耳

、
口

、
鼻

、
会

阴
、

生
殖

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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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
医
保

支
付

类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3
01
24
1 6
00
00
30
00
0

皮
肤

微
生

物
检

查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方
式

对
阴

虱
、

疥
虫

、
螨

虫
、

真
菌

等
微

生
物

进
行

检
查

鉴
定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局
部

消
毒

、
刮

取
标

本
、

制
片

、
观

察
检

测
、

出
具

报
告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
4
01
24
16
00
00
40
00
0

皮
肤

物
理

检
查

费
利

用
温

度
、

压
力

、
光

照
等

各
种

物
理

试
验

检
测

皮
肤

敏
感

程
度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设
备

准
备

、
试

验
操

作
、

指
标

分
析

、
出

具
报

告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项

市
定

价
不

同
检

查
指

标
可

叠
加

收
取

。

5
01
24
1 6
00
00
50
00
0

皮
肤

镜
检

查
费

通
过

观
察

皮
肤

、
毛

发
等

的
外

观
和

结
构

，
诊

断
和

评
估

各
种

皮
肤

疾
病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设
备

准
备

、
皮

肤
消

毒
、

应
用

介
质

、
选

择
镜

头
、

镜
检

、
记

录
、

评
估

、
出

具
报

告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次

市
定

价

01
24
16
00
00
50
10
0

皮
肤

镜
检

查
费
-毛

发
镜

检
查

（
扩

展
）

丙
次

市
定

价

6
01
24
16
00
00
60
00
0

紫
外

线
荧

光
检

查
费

通
过

各
类

灯
具

设
备

，
观

察
皮

肤
在

紫
外

线
下

的
荧

光
反

应
，

辅
助

检
测

疾
病

或
异

常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暗
室

准
备

、
荧

光
照

射
、

结
果

记
录

、
比

对
分

析
、

出
具

报
告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
7
01
24
16
00
00
70
00
0

生
殖

器
皮

肤
黏

膜
检

查
费

利
用

各
种

方
式

对
生

殖
器

皮
肤

黏
膜

进
行

检
查

，
进

行
性

病
诊

断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皮
肤

消
毒

、
黏

膜
检

查
、

记
录

、
评

估
及

必
要

时
进

行
醋

酸
白

试
验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次

市
定

价
不

得
同

时
收

取
醋

酸
白

试
验

费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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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
医
保

支
付

类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31
14

14
.体

被
系

统

8
01
31
14
00
00
1 0
00
0

皮
损

治
疗

费
（

常
规

）
通

过
注

射
、

贴
敷

等
方

式
治

疗
皮

损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皮
肤

消
毒

、
常

规
方

式
治

疗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甲

每
个

皮
损

市
定

价
每

个
独

立
皮

损
以

9
平

方
厘

米
为

基
础

计
价

，
每

增
加

一
个

皮
损

逐
个

递
加

收
费

。

9
01
31
14
00
00
2 0
00
0

皮
损

治
疗

费
（

特
殊

）
通

过
冷

冻
、

电
凝

、
射

频
等

各
种

能
量

源
治

疗
皮

损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皮
肤

消
毒

、
特

殊
方

式
治

疗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乙

每
个

皮
损

市
定

价
每

个
独

立
皮

损
以

9
平

方
厘

米
为

基
础

计
价

，
每

增
加

一
个

皮
损

逐
个

递
加

收
费

。

10
01
31
1 4
00
00
30
00
0

头
皮

微
针

治
疗

费
通

过
微

针
刺

激
皮

肤
改

善
皮

肤
状

态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皮
肤

清
洁

、
仪

器
操

作
、

观
察

患
者

反
应

、
必

要
时

敷
药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次

市
定

价

11
01
31
14
00
00
4 0
00
0

床
位

费
（

大
面

积
创

伤
治

疗
）

指
住

院
期

间
为

大
面

积
创

伤
患

者
提

供
的

悬
浮

床
、

翻
身

床
等

多
功

能
治

疗
设

备
及

相
关

设
施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设
备

准
备

、
体

位
调

整
、

悬
浮

或
减

压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日

市
定

价

12
01
31
14
00
00
50
00
0

化
学

换
肤

费
利

用
化

学
物

质
对

皮
肤

进
行

浅
层

或
深

层
的

剥
脱

，
刺

激
皮

肤
的

修
复

和
再

生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施
用

溶
液

、
冲

洗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次

市
定

价
单

次
治

疗
以

20
0
平

方
厘

米
为

基
础

计
价

，
不

足
20
0
平

方
厘

米
按

一
次

计
价

。

13
01
31
14
00
00
60
00
0

脱
毛

治
疗

费
通

过
电

解
、

激
光

等
各

种
方

式
实

现
脱

毛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设
备

准
备

、
清

洁
、

参
数

设
定

、
放

置
电

极
、

通
电

治
疗

、
涂

抹
敷

料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每 平
方

厘
米

市
定
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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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
医
保

支
付

类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14
01
31
14
00
00
70
00
0

药
物

熏
蒸

治
疗

费
通

过
熏

蒸
方

式
改

善
皮

肤
状

态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设
备

准
备

、
清

洁
、

熏
蒸

、
观

察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丙

次
市

定
价

15
01
31
14
00
00
80
00
0

指
（

趾
）

甲
治

疗
费

利
用

药
物

、
封

包
、

磨
削

、
抽

吸
等

各
种

方
式

治
疗

甲
疾

病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甲
上

敷
药

、
磨

削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甲

每
甲

市
定

价

01
31
14
00
00
80
00
1

指
（

趾
）

甲
治

疗
费
-拔

甲
（

加
收

）
甲

每
甲

市
定

价

16
01
31
14
00
00
90
00
0

烧
伤

抢
救

费
（

小
）

对
符

合
小

抢
救

标
准

的
烧

伤
患

者
进

行
抢

救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观
察

病
情

、
及

时
抢

救
、

详
细

记
录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烧

伤
标

准
以

卫
生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最
新

版
技

术
规

范
为

准
。

17
01
31
14
00
01
00
00
0

烧
伤

抢
救

费
（

中
）

对
符

合
中

抢
救

标
准

的
烧

伤
患

者
进

行
抢

救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观
察

病
情

、
及

时
抢

救
、

详
细

记
录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烧

伤
标

准
以

卫
生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最
新

版
技

术
规

范
为

准
。

18
01
31
14
00
01
10
00
0

烧
伤

抢
救

费
（

大
）

对
符

合
大

抢
救

标
准

的
烧

伤
患

者
进

行
抢

救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观
察

病
情

、
及

时
抢

救
、

详
细

记
录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烧

伤
标

准
以

卫
生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最
新

版
技

术
规

范
为

准
。

19
01
31
14
00
01
20
00
0

烧
伤

复
合

伤
抢

救
费

对
合

并
有

电
烧

伤
、

吸
入

性
损

伤
、

爆
震

伤
以

及
中

毒
的

烧
伤

患
者

进
行

抢
救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观
察

病
情

、
及

时
抢

救
、

详
细

记
录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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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
医
保

支
付

类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33
16

16
.体

被
系

统

20
01
33
16
00
00
10
00
0

浅
表

异
物

取
出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取

出
浅

表
异

物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分

离
、

异
物

取
出

、
处

理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每

个
皮

损
市

定
价

每
个

皮
损

以
9
平

方
厘

米
为

基
础

计
价

，
每

增
加

一
个

皮
损

逐
个

递
加

收
费

。

01
33
16
00
00
1 0
00
1

浅
表

异
物

取
出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每
个

皮
损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21
01
33
16
00
00
20
00
0

指
（

趾
）

甲
成

形
费

利
用

各
种

方
式

实
现

指
（

趾
）

甲
成

形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消
毒

、
磨

削
、

成
形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每

甲
市

定
价

01
33
16
00
00
20
00
1

指
（

趾
）

甲
成

形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每
甲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22

01
33
16
00
00
30
00
0

浅
表

肿
物

去
除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去

除
各

部
位

皮
肤

、
痣

及
皮

下
组

织
肿

物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去

除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个

市
定

价

1.
每

个
肿

物
以

每
平

方
厘

米
为

基
础

计
价

，
最

多
不

超
过

3
平

方
厘

米
。
2 .
不

足
一

个
按

一
个

计
价

。

01
33
16
00
00
3 0
00
1

浅
表

肿
物

去
除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个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01
33
16
00
00
30
01
1

浅
表

肿
物

去
除

费
-累

及
重

要
器

官
或

功
能

部
位

（
加

收
）

甲
个

市
定

价

—  23  —



—
24
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
医
保

支
付

类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23

01
33
1 6
00
00
40
00
0

浅
表

恶
性

肿
瘤

去
除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去

除
皮

肤
浅

表
恶

性
肿

瘤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去

除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个

市
定

价

1.
每

个
肿

物
以

每
平

方
厘

米
为

基
础

计
价

，
最

多
不

超
过

8
平

方
厘

米
。
2.
不

足
一

个
按

一
个

计
价

。

01
33
16
00
00
40
00
1

浅
表

恶
性

肿
瘤

去
除
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甲
个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01
33
16
00
00
40
01
1

浅
表

恶
性

肿
瘤

去
除

费

-累
及

重
要

器
官

或
功

能
部

位
（

加
收

）
甲

个
市

定
价

24

01
33
16
00
00
50
00
0

巨
痣

去
除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去

除
各

部
位

巨
痣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去

除
或

刮
除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个

市
定

价

1 .
头

面
部

巨
痣

每
个

按
10

平
方

厘
米

为
基

础
计

价
；

躯
干

部
巨

痣
每

个
按

14
4
平

方
厘

米
或

1%
体

表
面

积
为

基
础

计
价

。
5
个

巨
痣

封
顶

。
2.

不
足

一
个

按
一

个
计

价
。

01
33
16
00
00
50
00
1

巨
痣

去
除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个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01
33
16
00
00
50
01
1

巨
痣

去
除

费
-累

及
重

要
器

官
或

功
能

部
位

（
加

收
）

丙
个

市
定

价

—  24  —



—
25
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
医
保

支
付

类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25

01
33
1 6
00
00
6 0
00
0

血
管

瘤
去

除
费
（

常
规

）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对

体
表

和
皮

下
组

织
各

种
类

型
常

规
血

管
瘤

进
行

去
除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去

除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个

市
定

价

1.
头

面
部

血
管

瘤
每

个
按

4
平

方
厘

米
为

基
础

计
价

；
躯

干
部

血
管

瘤
每

个
按

14
4
平

方
厘

米
或

1%
体

表
面

积
为

基
础

计
价

。
2.
单

个
血

管
瘤

收
费

最
高

不
超

过
3
个

计
价

单
位

。

01
33
16
00
00
60
00
1

血
管

瘤
去

除
费
（

常
规
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个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01
33
16
00
00
60
01
1

血
管

瘤
去

除
费
（

常
规

）
-累

及
重

要
器

官
或

功
能

部
位

（
加

收
）

甲
个

市
定

价

01
33
16
00
00
6 0
10
0

血
管

瘤
去

除
费
（

常
规

）
-其

他
类

型
血

管
源

性
肿

物
去

除
（

扩
展

）
甲

个
市

定
价

—  25  —



—
26
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
医
保

支
付

类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26

01
33
1 6
00
00
70
00
0

血
管

瘤
去

除
费
（

复
杂

）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对

侵
犯

体
表

多
层

次
、

富
血

供
血

管
瘤

进
行

去
除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去

除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个

市
定

价

1.
头

面
部

血
管

瘤
每

个
按

4
平

方
厘

米
为

基
础

计
价

；
躯

干
部

血
管

瘤
每

个
按

14
4
平

方
厘

米
或

1%
体

表
面

积
为

基
础

计
价

。
2.
本

项
目

中
的

“
复

杂
”

指
：

侵
润

到
皮

下
脂

肪
层

、
肌

肉
层

、
软

骨
、

关
节

腔
及

易
损

伤
重

要
神

经
的

情
况

。
3.
单

个
血

管
瘤

收
费

最
高

不
超

过
3
个

计
价

单
位

。

01
33
16
00
00
70
00
1

血
管

瘤
去

除
费
（

复
杂
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个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01
33
16
00
00
7 0
01
1

血
管

瘤
去

除
费
（

复
杂

）
-累

及
重

要
器

官
或

功
能

部
位

（
加

收
）

乙
个

市
定

价

01
33
16
00
00
70
10
0

血
管

瘤
去

除
费
（

复
杂

）
-其

他
类

型
血

管
源

性
肿

物
去

除
（

扩
展

）
乙

个
市

定
价

—  26  —



—
27
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
医
保

支
付

类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27

01
33
1 6
00
00
8 0
00
0

脉
管

畸
形

去
除

费
（

常
规

）

通
过

各
种

方
式

去
除

体
表

和
皮

下
组

织
各

种
类

型
常

规
脉

管
畸

形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去

除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个

市
定

价

1.
头

面
部

脉
管

畸
形

每
个

按
4
平

方
厘

米
为

基
础

计
价

；
躯

干
部

脉
管

畸
形

每
个

按
14
4

平
方

厘
米

或
1%

体
表

面
积

为
基

础
计

价
。

2.
单

个
脉

管
畸

形
收

费
最

高
不

超
过

3
个

计
价

单
位

。

01
33
16
00
00
8 0
00
1

脉
管

畸
形

去
除

费
（

常
规
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个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01
33
16
00
00
80
01
1

脉
管

畸
形

去
除

费
（

常
规

）
-累

及
重

要
器

官
或

功
能

部
位

（
加

收
）

乙
个

市
定

价

28
01
33
16
00
00
90
00
0

脉
管

畸
形

去
除

费
（

复
杂

）

通
过

各
种

方
式

去
除

侵
犯

体
表

多
层

次
、

富
血

供
的

脉
管

畸
形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去

除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个

市
定

价

1.
头

面
部

脉
管

畸
形

每
个

按
4
平

方
厘

米
为

基
础

计
价

；
躯

干
部

脉
管

畸
形

每
个

按
14
4

平
方

厘
米

或
1%

体
表

面
积

为
基

础
计

价
。

2.
本

项
目

中
的
“复

杂
”指

：
侵

润
到

皮
下

脂
肪

层
、
肌

肉
层

、
软

骨
、

关
节

腔
及

易
损

伤
重

要
神

经
的

情
况

。
3.
单

个
复

杂
脉

管
畸

形
收

费
最

高
不

超
过

3个
计

价
单

位
。

—  27  —



—
28
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
医
保

支
付

类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01
33
1 6
00
00
90
00
1

脉
管

畸
形

去
除

费
（

复
杂
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个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01
33
16
00
00
90
01
1

脉
管

畸
形

去
除

费
（

复
杂

）
-累

及
重

要
器

官
或

功
能

部
位

（
加

收
）

乙
个

市
定

价

29

01
33
16
00
01
00
00
0

神
经

纤
维

瘤
去

除
费

（
常

规
）

通
过

各
种

方
式

去
除

体
表

和
皮

下
组

织
各

种
类

型
常

规
神

经
纤

维
瘤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去

除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个

市
定

价

1.
头

面
部

神
经

纤
维

瘤
每

个
按

4平
方

厘
米

为
基

础
计

价
；

躯
干

神
经

纤
维

瘤
每

个
按

14
4
平

方
厘

米
或

1%
体

表
面

积
为

基
础

计
价

。
2.
单

个
神

经
纤

维
瘤

收
费

最
高

不
超

过
3
个

计
价

单
位

。

01
33
16
00
01
00
00
1

神
经

纤
维

瘤
去

除
费

（
常

规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个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01
33
16
00
01
00
01
1

神
经

纤
维

瘤
去

除
费

（
常

规
）
-累

及
重

要
器

官
或

功
能

部
位
（

加
收

）
乙

个
市

定
价

—  28  —



—
29
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
医
保

支
付

类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30

01
33
1 6
00
01
1 0
00
0

神
经

纤
维

瘤
去

除
费

（
复

杂
）

通
过

各
种

方
式

去
除

侵
犯

体
表

多
层

次
、

富
血

供
的

神
经

纤
维

瘤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去

除
、

止
血

、
缝

合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个

市
定

价

1.
头

面
部

神
经

纤
维

瘤
每

个
按

4平
方

厘
米

为
基

础
计

价
；

躯
干

神
经

纤
维

瘤
每

个
按

14
4
平

方
厘

米
或

1%
体

表
面

积
为

基
础

计
价

。
2.
本

项
目

中
的

“
复

杂
”

指
：

侵
润

到
皮

下
脂

肪
层

、
肌

肉
层

、
软

骨
、

关
节

腔
及

易
损

伤
重

要
神

经
的

情
况

。
3.
单

个
复

杂
神

经
纤

维
瘤

收
费

最
高

不
超

过
3
个

计
价

单
位

。

01
33
16
00
01
10
00
1

神
经

纤
维

瘤
去

除
费

（
复

杂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个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01
33
16
00
01
1 0
01
1

神
经

纤
维

瘤
去

除
费

（
复

杂
）
-累

及
重

要
器

官
或

功
能

部
位
（

加
收

）
乙

个
市

定
价

—  29  —



—
30
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
医
保

支
付

类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31

01
33
1 6
00
01
20
00
0

瘢
痕

去
除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去

除
体

表
瘢

痕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去

除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厘

米
市

定
价

1.
本

项
目

中
的
“厘

米
"按

最
大

径
长

度
计

算
。

2.
单

个
瘢

痕
最

高
收

费
不

超
过

26
个

计
价

单
位

。

01
33
16
00
01
20
00
1

瘢
痕

去
除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厘
米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01
33
16
00
01
20
01
1

瘢
痕

去
除

费
-广

泛
皮

下
瘢

痕
粘

连
（

加
收

）
乙

厘
米

市
定

价

32

01
33
16
00
01
30
00
0

皮
肤

扩
张

器
置

入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方
式

置
入

皮
肤

扩
张

器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置

入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个

市
定

价

01
33
16
00
01
30
00
1

皮
肤

扩
张

器
置

入
费

-
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个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01
33
16
00
01
30
01
1

皮
肤

扩
张

器
置

入
费

-
策

略
性

延
迟

（
加

收
）

乙
个

市
定

价

33
01
33
16
00
01
40
00
0

皮
肤

扩
张

器
取

出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方
式

取
出

置
入

的
皮

肤
扩

张
器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取

出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个

市
定

价

01
33
16
00
01
40
00
1

皮
肤

扩
张

器
取

出
费

-
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个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—  30  —



—
31
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
医
保

支
付

类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34
01
33
1 6
00
01
50
00
0

扩
张

器
置

换
调

整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方
式

置
换

或
调

整
皮

肤
扩

张
器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调

整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个

市
定

价
不

与
“皮

肤
扩

张
器

置
入

费
”“

皮
肤

扩
张

器
取

出
费
”

同
时

收
取

。

01
33
1 6
00
01
50
00
1

扩
张

器
置

换
调

整
费

-
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个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35
01
33
16
00
01
6 0
00
0

组
织

瓣
切

取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方
式

取
自

体
组

织
瓣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取

出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个

市
定

价

1.
组

织
瓣

包
括

骨
瓣

、
肌

肉
瓣

、
脂

肪
瓣

、
筋

膜
瓣

、
真

皮
瓣

、
黏

膜
瓣

等
。

2.
不

得
与

其
他

皮
瓣

相
关

手
术

同
时

收
费

。

01
33
16
00
01
6 0
00
1

组
织

瓣
切

取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个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36

01
33
16
00
01
7 0
00
0

带
蒂

皮
瓣

转
移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实

现
带

蒂
皮

瓣
的

转
移

，
修

复
组

织
缺

损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取
带

蒂
皮

瓣
、

转
移

、
止

血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个

市
定

价

每
个

皮
瓣

以
15

平
方

厘
米

为
基

础
计

价
，

同
一

部
位

每
增

加
15

平
方

厘
米

加
收

，
12
0

平
方

厘
米

封
顶

；
同

一
台

手
术

8
个

皮
瓣

封
顶

。

01
33
16
00
01
70
00
1

带
蒂

皮
瓣

转
移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个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01
33
16
00
01
70
01
1

带
蒂

皮
瓣

转
移

费
-穿

支
皮

瓣
（

加
收

）
甲

个
市

定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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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
医
保

支
付

类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01
33
1 6
00
01
70
01
2

带
蒂

皮
瓣

转
移

费
-逆

行
供

血
皮

瓣
（

加
收

）
甲

个
市

定
价

01
33
16
00
01
70
01
3

带
蒂

皮
瓣

转
移

费
-扩

张
皮

瓣
（

加
收

）
甲

个
市

定
价

01
33
16
00
01
70
01
4

带
蒂

皮
瓣

转
移

费
-预

构
皮

瓣
（

加
收

）
甲

个
市

定
价

3 7

01
33
16
00
01
80
00
0

游
离

皮
瓣

移
植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实

现
游

离
皮

瓣
的

移
植

，
修

复
组

织
缺

损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取
游

离
皮

瓣
、

移
植

、
止

血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个

市
定

价

每
个

皮
瓣

以
15

平
方

厘
米

为
基

础
计

价
，

同
一

部
位

每
增

加
15

平
方

厘
米

加
收

，
12
0

平
方

厘
米

封
顶

；
同

一
台

手
术

8
个

皮
瓣

封
顶

。

01
33
16
00
01
80
00
1

游
离

皮
瓣

移
植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个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01
33
16
00
01
80
01
1

游
离

皮
瓣

移
植

费
-穿

支
皮

瓣
（

加
收

）
乙

个
市

定
价

01
33
16
00
01
80
01
2

游
离

皮
瓣

移
植

费
-扩

张
皮

瓣
（

加
收

）
乙

个
市

定
价

01
33
16
00
01
80
01
3

游
离

皮
瓣

移
植

费
-预

构
皮

瓣
（

加
收

）
乙

个
市

定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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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
医
保

支
付

类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38
01
33
1 6
00
01
9 0
00
0

游
离

复
合

组
织

瓣
移

植
费

通
过

手
术

切
取

游
离

复
合

组
织

瓣
，

游
离

移
植

至
受

区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定

位
、

切
取

、
取

游
离

组
织

瓣
、

移
植

、
吻

合
、

固
定

、
止

血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个

市
定

价

每
个

皮
瓣

以
15

平
方

厘
米

为
基

础
计

价
，

同
一

部
位

每
增

加
15

平
方

厘
米

加
收

，
12
0

平
方

厘
米

封
顶

；
同

一
台

手
术

8
个

皮
瓣

封
顶

。

01
33
16
00
01
90
00
1

游
离

复
合

组
织

瓣
移

植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个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39
01
33
16
00
02
00
00
0

带
蒂

复
合

组
织

瓣
转

移
费

通
过

手
术

切
取

带
血

管
蒂

的
复

合
组

织
，

转
位

移
植

至
受

区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定

位
、

切
取

、
取

带
蒂

组
织

瓣
、
转

位
移

植
、

固
定

、
止

血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个

市
定

价

每
个

皮
瓣

以
15

平
方

厘
米

为
基

础
计

价
，

同
一

部
位

每
增

加
15

平
方

厘
米

加
收

，
12
0

平
方

厘
米

封
顶

；
同

一
台

手
术

8
个

皮
瓣

封
顶

。

01
33
16
00
02
00
00
1

带
蒂

复
合

组
织

瓣
转

移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个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40

01
33
16
00
02
10
00
0

皮
管

成
形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形

成
皮

管
，

转
位

移
植

至
受

区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止
血

、
缝

合
皮

管
及

供
区

切
口

、
包

扎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个

市
定

价

01
33
16
00
02
10
00
1

皮
管

成
形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个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01
33
16
00
02
10
01
1

皮
管

成
形

费
-跨

部
位

（
加

收
）

丙
个

市
定

价
本

项
目

中
“

跨
部

位
”

中
的

部
位

指
：

四
肢

、
胸

、
背

、
腹

、
颅

颌
面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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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
医
保

支
付

类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41

01
33
1 6
00
02
20
00
0

皮
瓣

延
迟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对

皮
瓣

进
行

预
处

理
，

改
变

皮
瓣

的
血

供
模

式
和

生
理

状
态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分
离

、
血

管
处

理
、

复
位

、
固

定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个

市
定

价

01
33
16
00
02
20
00
1

皮
瓣

延
迟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个
市

定
价

01
33
16
00
02
20
01
1

皮
瓣

延
迟

费
-预

构
皮

瓣
（

加
收

）
丙

个
市

定
价

42

01
33
16
00
02
30
00
0

断
蒂

费
通

过
手

术
将

成
活

的
带

蒂
皮

瓣
、

组
织

瓣
、

皮
管

等
切

断
缝

合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皮
瓣

蒂
切

断
、

止
血

、
缝

合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次

市
定

价

01
33
16
00
02
30
00
1

断
蒂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次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43
01
33
16
00
02
40
00
0

皮
瓣

探
查

费
皮

瓣
手

术
后

，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探

查
皮

瓣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探
查

、
缝

合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次

市
定

价
不

与
“皮

瓣
修

整
费
”同

时
收

取
。

01
33
1 6
00
02
40
00
1

皮
瓣

探
查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次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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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
医
保

支
付

类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44
01
33
1 6
00
02
50
00
0

皮
瓣

修
整

费
皮

瓣
手

术
后

，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修

整
皮

瓣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修
剪

设
计

皮
瓣

、
止

血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个

市
定

价

1.
“个

”指
单

次
手

术
需

修
整

的
皮

瓣
个

数
。

2.
不

与
“皮

瓣
探

查
费
”同

时
收

取
。

01
33
1 6
00
02
50
00
1

皮
瓣

修
整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个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45
01
33
16
00
02
6 0
00
0

自
体

皮
移

植
费
（

常
规

）
通

过
手

术
切

取
自

体
皮

，
制

备
皮

片
移

植
覆

盖
到

患
者

创
面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受
区

皮
肤

切
除

、
供

区
皮

肤
切

取
整

复
、

供
区

皮
肤

移
植

，
以

及
切

开
、

吻
合

、
关

闭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1% 体
表

面
积

市
定

价
同

一
手

术
超

过
1%

体
表

面
积

，
每

增
加

1%
体

表
面

积
加

收
。

01
33
1 6
00
02
60
00
1

自
体

皮
移

植
费
（

常
规
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1% 体
表

面
积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46
01
33
16
00
02
7 0
00
0

自
体

皮
移

植
费
（

复
杂

）
通

过
复

杂
手

术
切

取
自

体
皮

，
制

备
皮

片
移

植
覆

盖
到

患
者

创
面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受
区

皮
肤

切
除

、
供

区
皮

肤
切

取
整

复
、

供
区

皮
肤

移
植

，
以

及
切

开
、

吻
合

、
关

闭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1% 体
表

面
积

市
定

价

1.
本

项
目

中
的
“复

杂
”指

：
微

粒
皮

、
网

状
皮

、
M
ee
k
皮

、
带

毛
囊

游
离

皮
、

带
真

皮
血

管
网

游
离

皮
片

移
植

、
细

胞
悬

液
制

备
的

情
况

。
2.
同

一
手

术
超

过
1%

体
表

面
积

，
每

增
加

1%
体

表
面

积
加

收
。

01
33
1 6
00
02
7 0
00
1

自
体

皮
移

植
费
（

复
杂
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1% 体
表

面
积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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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
医
保

支
付

类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47

01
33
1 6
00
02
80
00
0

异
体

皮
移

植
费

将
同

种
异

体
皮

片
移

植
覆

盖
到

患
者

创
面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受
区

皮
肤

切
除

、
异

体
皮

移
植

，
以

及
切

开
、

吻
合

、
关

闭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次

市
定

价
1.
异

体
皮

制
备

可
按
“异

体
组

织
制

备
费
”收

取
。

2.
次

指
1%

体
表

面
积

。

01
33
16
00
02
80
00
1

异
体

皮
移

植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次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01
33
16
00
02
80
10
0

异
体

皮
移

植
费
-异

种
皮

移
植

（
扩

展
）

乙
次

市
定

价

48

01
33
16
00
02
90
00
0

皮
肤

撕
/套

脱
伤

修
复

费
通

过
手

术
完

成
皮

肤
撕
/套

脱
伤

清
创

修
复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清

创
、

切
除

、
止

血
、

缝
合

或
植

皮
覆

盖
创

面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
01
33
16
00
02
90
00
1

皮
肤

撕
/套

脱
伤

修
复
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甲
次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01
33
16
00
02
90
01
1

皮
肤

撕
/套

脱
伤

修
复

费
-头

面
部

撕
/套

脱
伤
（

加
收

）
甲

次
市

定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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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
医
保

支
付

类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49
01
33
1 6
00
03
0 0
00
0

象
皮

肿
整

形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方
式

改
善

象
皮

肿
患

者
肢

体
外

观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去
除

、
缝

合
及

必
要

时
重

建
淋

巴
引

流
、

皮
瓣

移
植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
01
33
16
00
03
00
00
1

象
皮

肿
整

形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次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50
01
33
16
00
03
10
00
0

烧
伤

焦
痂

切
开

减
张

费

切
开

患
者

烧
伤

创
面

的
坏

死
焦

痂
，

解
除

焦
痂

对
肢

体
血

循
环

的
压

迫
和

对
人

体
呼

吸
的

影
响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减
张

、
止

血
清

洗
、

创
面

覆
盖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每

个
部

位
市

定
价

部
位

指
：

面
部

、
颈

部
、

胸
腹

、
单

侧
上

肢
、

单
侧

下
肢

、
单

腕
、

单
手

手
指

、
单

侧
踝

足
部

。

01
33
16
00
03
10
00
1

烧
伤

焦
痂

切
开

减
张
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甲
每

个
部

位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51

01
33
16
00
03
20
00
0

创
面

扩
创

费
去

除
患

者
创

面
的

坏
死

组
织

和
炎

性
肉

芽
组

织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清

创
、

止
血

清
洗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每

个
部

位
市

定
价

部
位

指
：

面
部

、
头

颈
、

躯
干

、
单

侧
上

肢
、

单
侧

下
肢

。

01
33
16
00
03
20
00
1

创
面

扩
创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每
个

部
位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01
33
16
00
03
20
01
1

创
面

扩
创

费
-烧

伤
浸

浴
扩

创
（

加
收

）
甲

每
个

部
位

市
定
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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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
医
保

支
付

类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52

01
33
1 6
00
03
30
00
0

焦
痂

去
除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去

除
深

度
烧

伤
焦

痂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去

除
焦

痂
、

创
面

冲
洗

、
止

血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1% 体
表

面
积

市
定

价

01
33
16
00
03
30
00
1

焦
痂

去
除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1% 体
表

面
积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53

01
33
16
00
03
40
00
0

异
体

组
织

制
备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制

备
可

供
移

植
的

异
体

组
织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组

织
采

集
、

制
备

处
理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次

市
定

价
次

指
1%

体
表

面
积

01
33
16
00
03
40
00
1

异
体

组
织

制
备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次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01
33
16
00
03
40
10
0

异
体

组
织

制
备

费
-异

种
组

织
制

备
（

扩
展

）
丙

次
市

定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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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4

江
苏

省
眼
科

类
医
疗

服
务
价

格
项

目
表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24
03

3.
眼

部

1
01
24
03
00
00
10
00
0

视
力

检
查

费
（

普
通

）

通
过

远
视

力
、

近
视

力
、

光
机

能
（

包
括

光
感

及
光

定
位

）
、

伪
盲

检
查

等
多

种
方

式
对

视
力

进
行

检
查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眼
部

遮
盖

、
检

查
、

记
录

、
出

具
结

果
报

告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
说
明

：
1.

本
价

格
项

目
表

以
眼

科
为

重
点

、
按

照
眼

科
相

关
主

要
环

节
的

服
务

产
出

设
立

医
疗

服
务

价
格

项
目

。
2.

本
价

格
项

目
表

所
称

的
“

基
本

物
耗

”
指

原
则

上
限

于
不

应
或

不
必

要
与

医
疗

服
务

项
目

分
割

的
易

耗
品

，
包

括
但

不
限

于
各

类
消

杀
灭

菌
用

品
、

储
存

用
品

、
清

洁
用

品
、

个
人

防
护

用
品

、
垃

圾
处

理
用

品
、

滑
石

粉
、

标
签

、
防

渗
漏

垫
、

中
单

、
护

（
尿

）
垫

、
棉

球
、

棉
签

、
纱

布
（

垫
）

、
治

疗
护

理
盘

（
包

）
、

治
疗

巾
（

单
）

、
手

术
巾

（
单

）
、

手
术

包
、

泪
道

冲
洗

针
头

、
普

通
注

射
器

、
可

复
用

的
操

作
器

具
、

冲
洗

工
具

、
医

用
视

力
表

、
滤

纸
条
/试

纸
条

、
耦

合
剂

、
脱

落
细

胞
采

集
膜

、
刮

刀
、

巩
膜

加
压

材
料

、
影

像
存

储
介

质
、

报
告

打
印

耗
材

、
软

件
（

版
权

、
开

发
、

购
买

）
成

本
等

。
基

本
物

耗
成

本
计

入
项

目
价

格
，

不
另

行
收

费
。

除
基

本
物

耗
以

外
的

其
他

耗
材

，
按

照
实

际
采

购
价

格
零

差
率

销
售

。
3.

涉
及

“
复

杂
”

等
内

涵
未

尽
的

表
述

，
医

院
实

践
中

按
照

“
复

杂
”

情
形

计
费

的
，

应
以

国
家

级
技

术
规

范
、

临
床

指
南

或
专

家
共

识
中

的
明

确
定

性
为

前
提

。
4.

本
价

格
项

目
表

价
格

构
成

中
所

称
的

“
穿

刺
”

为
主

项
操

作
涉

及
的

必
要

穿
刺

步
骤

。
5.

本
价

格
项

目
表

中
价

格
项

目
可

应
用

人
工

智
能

辅
助

进
行

的
，

可
直

接
按

主
项

目
收

费
，

不
同

时
收

费
。

6.
除

价
格

项
目

表
中

单
独

说
明

可
按

检
查

方
式

叠
加

收
费

的
价

格
项

目
外

，
其

他
价

格
项

目
单

次
诊

疗
过

程
中

仅
能

收
费

一
次

。
7.

开
展

本
价

格
项

目
表

中
涉

及
项

目
，

不
得

收
取

电
子

显
微

镜
加

收
、

微
创

手
术

加
收

费
用

。
双

侧
器

官
同

时
实

行
相

同
手

术
，

另
一

侧
器

官
手

术
按

50
%
计

费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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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2
01
24
03
00
00
20
00
0

视
力

检
查

费
（

特
殊

）
通

过
各

种
特

殊
方

式
对

视
力

进
行

检
查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设
备

准
备

、
检

查
、

记
录

、
出

具
结

果
报

告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
1.
“特

殊
方

式
”是

指
应

用
图

形
视

力
表

、
点

视
力

表
、

条
栅

视
力

卡
、
视

动
性

眼
球

震
颤

设
备

的
方

式
进

行
视

力
检

查
。

2.
阿

姆
斯

勒
（
A
m
sl
er
）

表
检

查
按

此
项

目
收

费
。

3
01
24
03
00
00
30
00
0

散
瞳

验
光

费
通

过
散

瞳
、

电
脑

、
检

影
等

不
同

方
式

测
量

眼
睛

的
屈

光
状

态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散
瞳

、
电

脑
及

人
工

测
视

力
、

测
瞳

距
、

确
定

屈
光

度
数

、
记

录
、

出
具

结
果

报
告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次

市
定

价
不

散
瞳

测
量

眼
睛

屈
光

状
态

减
收

。

01
24
03
00
00
30
00
1

散
瞳

验
光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次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4
01
24
03
00
00
40
00
0

显
然

验
光

费
通

过
反

复
插

试
镜

片
，

确
定

矫
正

视
力

度
数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戴
试

镜
架

、
插

试
镜

片
、

调
整

度
数

、
记

录
、

出
具

结
果

报
告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次

市
定

价

01
24
03
00
00
40
00
1

显
然

验
光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次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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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5
01
24
03
00
00
50
00
0

眼
压

检
查

费
通

过
接

触
或

非
接

触
方

式
进

行
眼

压
测

量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检
查

、
测

量
、

记
录

、
出

具
结

果
报

告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开
展

眼
压

日
曲

线
描

记
的

，
每

日
单

侧
收

费
不

超
过

4
个

计
价

单
位

。

6

01
24
03
00
00
60
00
0

眼
压

检
查

费
（

青
光

眼
激

发
）

指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激

发
眼

压
升

高
后

进
行

眼
压

测
量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试
验

准
备

、
眼

压
测

量
、

诱
导

、
再

次
测

量
、

记
录

、
出

具
结

果
报

告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不

得
与

眼
压

检
查

费
同

时
收

取
。

01
24
03
00
00
60
00
1

眼
压

检
查

费
（

青
光

眼
激

发
）
-饮

水
试

验
（

加
收

）
甲

次
市

定
价

7
01
24
03
00
00
70
00
0

色
觉

检
查

费
通

过
不

同
方

式
检

查
色

弱
、

色
盲

情
况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检
查

、
记

录
、

出
具

结
果

报
告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次

市
定

价

8
01
24
03
00
00
80
00
0

视
野

检
查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对

视
野

进
行

评
估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应
用

视
野

检
查

设
备

、
记

录
、

出
具

结
果

报
告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9
01
24
03
00
00
90
00
0

泪
液

分
泌

功
能

测
定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对

泪
液

分
泌

功
能

进
行

测
定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放
置

纸
条

、
测

定
滤

纸
浸

湿
长

度
、

记
录

并
分

析
结

果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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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10
01
24
03
00
01
00
00
0

泪
膜

分
析

测
定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对

泪
膜

进
行

分
析

测
定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设
备

准
备

、
检

查
、

记
录

、
分

析
、

出
具

结
果

报
告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11
01
24
03
00
01
10
00
0

复
视

检
查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对

复
视

情
况

进
行

检
查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设
备

准
备

、
检

查
、

记
录

、
分

析
、

出
具

结
果

报
告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
01
24
03
00
01
10
00
1

复
视

检
查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次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12
01
24
03
00
01
20
00
0

斜
视

度
测

定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方
式

测
定

斜
视

度
数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设
备

准
备

、
检

查
、

记
录

、
分

析
、

出
具

结
果

报
告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次

市
定

价

01
24
03
00
01
20
00
1

斜
视

度
测

定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次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13
01
24
03
00
01
30
00
0

角
膜

地
形

图
检

查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方
式

或
设

备
检

测
角

膜
形

态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设
备

准
备

、
扫

描
、

记
录

、
分

析
、

出
具

结
果

报
告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14
01
24
03
00
01
40
00
0

角
膜

曲
率

测
量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或

设
备

测
量

角
膜

曲
率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设
备

准
备

、
测

量
、

记
录

、
分

析
、

出
具

结
果

报
告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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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15
01
24
03
00
01
50
00
0

角
膜
/结

膜
取

样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方
式

获
取

角
膜

、
结

膜
标

本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取
样

、
送

检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角
膜

、
结

膜
分

别
获

取
标

本
可

分
别

计
价

。

16
01
24
03
00
01
60
00
0

眼
活

体
细

胞
检

查
费

通
过

各
种

设
备

观
察

眼
部

细
胞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设
备

准
备

、
扫

描
、

记
录

、
分

析
、

出
具

结
果

报
告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17
01
24
03
00
01
70
00
0

牵
拉

试
验

费
通

过
牵

拉
角

膜
缘

外
结

膜
，

判
断

眼
球

运
动

、
主

动
肌

收
缩

力
量

和
复

视
情

况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牵
拉

、
观

察
分

析
、

记
录

、
分

析
、

出
具

结
果

报
告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24
03
00
01
70
00
1

牵
拉

试
验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18
01
24
03
00
01
80
00
0

上
睑

下
垂

检
查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判

断
上

睑
下

垂
情

况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测

量
、

记
录

、
分

析
、

出
具

结
果

报
告

以
及

必
要

时
滴

药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19
01
24
03
00
01
90
00
0

双
眼

视
觉

功
能

检
查

费
通

过
人

工
或

设
备

，
评

估
聚

散
功

能
、

调
节

功
能

和
立

体
视

觉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设
备

准
备

、
调

节
、

检
查

、
记

录
、

分
析

、
出

具
结

果
报

告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次

市
定

价

01
24
03
00
01
90
00
1

双
眼

视
觉

功
能

检
查
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丙
次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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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20

01
24
03
00
02
00
00
0

眼
部

照
相

费
通

过
照

相
机

对
眼

部
外

观
、

眼
位

、
眼

球
运

动
、

眼
内

结
构

进
行

照
相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设
备

准
备

、
照

相
、

记
录

、
出

具
结

果
报

告
及

必
要

时
散

瞳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1.
睑

板
腺

、
眼

前
节

、
眼

底
可

分
别

计
价

。
2.
婴

幼
儿

指
0-
3
周

岁
。

01
24
03
00
02
00
00
1

眼
部

照
相

费
-婴

幼
儿

视
网

膜
病

变
检

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
01
24
03
00
02
00
10
0

眼
部

照
相

费
-视

盘
立

体
照

相
（

扩
展

）
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
01
24
03
00
02
00
20
0

眼
部

照
相

费
-眼

底
自

发
荧

光
检

查
（

扩
展

）
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
21
01
24
03
00
02
10
00
0

眼
底

镜
检

查
费

通
过

眼
底

镜
观

察
眼

底
结

构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设
备

准
备

、
观

察
、

记
录

、
出

具
结

果
报

告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与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22

01
24
03
00
02
20
00
0

眼
底

血
管

造
影

费
通

过
设

备
获

得
造

影
后

的
眼

底
血

管
图

像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散
瞳

、
注

射
、

拍
照

、
记

录
、

出
具

结
果

报
告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次

市
定

价

01
24
03
00
02
20
10
0

眼
底

血
管

造
影

费
-脉

络
膜

血
管

造
影

费
（

扩
展

）
乙

次
市

定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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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23
01
24
03
00
02
30
00
0

眼
部

电
生

理
检

查
费

通
过

电
生

理
设

备
检

查
视

网
膜

和
视

神
经

功
能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清
洁

皮
肤

、
放

置
电

极
、

刺
激

、
采

集
数

据
、

记
录

、
出

具
结

果
报

告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1.
图

形
视

网
膜

电
流

图
（
P-
ER

G
）

、
多

焦
视

网
膜

电
图

（
m
f-E

RG
）

、
闪

光
视

网
膜

电
流

图
（
F-
ER

G
）
、

眼
电

图
（
EO

G
）

、
诱

发
电

位
（
V
EP

）
分

别
计

价
。
2.

单
侧

检
查

收
费

最
多

不
超

过
三

次
。

24
01
24
03
00
02
40
00
0

眼
球

突
出

度
测

量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方
式

测
量

眼
球

突
出

度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设
备

准
备

、
观

察
测

量
、

记
录

、
出

具
结

果
报

告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
25

01
24
03
00
02
50
00
0

眼
外

肌
功

能
检

查
费

通
过

分
析

眼
球

运
动

轨
迹

，
评

估
眼

外
肌

功
能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移
动

光
源

、
观

察
、

记
录

、
出

具
结

果
报

告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
01
24
03
00
02
50
00
1

眼
外

肌
功

能
检

查
费

-
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次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26
01
24
03
00
02
60
00
0

眼
像

差
检

查
费

应
用

各
种

检
查

仪
器

分
析

视
觉

质
量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设
备

准
备

、
检

查
测

定
、

记
录

、
分

析
、

出
具

结
果

报
告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单

侧
市

定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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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27
01
24
03
00
02
70
00
0

眼
轴

测
量

费
应

用
各

种
检

查
仪

器
测

定
眼

轴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消
毒

、
设

备
准

备
、

测
量

、
重

复
多

次
、

记
录

、
分

析
、

出
具

结
果

报
告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28
01
24
03
00
02
80
00
0

眼
震

电
图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评

估
眼

球
运

动
功

能
和

平
衡

机
制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放
置

电
极

、
检

查
、

记
录

、
分

析
、

出
具

结
果

报
告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
29
01
24
03
00
02
90
00
0

代
偿

头
位

测
定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检

查
头

部
偏

斜
情

况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摆
位

、
设

备
准

备
、

调
整

头
位

、
记

录
、

分
析

、
出

具
结

果
报

告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
01
24
03
00
02
90
00
1

代
偿

头
位

测
定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次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30
01
24
03
00
03
00
00
0

房
角

镜
检

查
费

利
用

房
角

镜
进

行
各

类
检

查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摆
位

、
设

备
准

备
、

检
查

、
记

录
、

分
析

、
出

具
结

果
报

告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31
01
24
03
00
03
10
00
0

裂
隙

灯
检

查
费

通
过

应
用

裂
隙

灯
显

微
镜

进
行

各
类

检
查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摆
位

、
设

备
准

备
、

测
试

、
记

录
、

分
析

、
出

具
结

果
报

告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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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32
01
24
03
00
03
20
00
0

眼
部

超
声

生
物

显
微

镜
检

查
费

利
用

超
声

生
物

显
微

镜
（
U
BM

）
检

查
眼

内
结

构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设
备

准
备

、
探

头
检

查
、

图
像

采
集

存
储

、
记

录
、

分
析

、
出

具
结

果
报

告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33
01
24
03
00
03
30
00
0

眼
部

相
干

光
断

层
扫

描
费

通
过

相
干

光
断

层
扫

描
设

备
对

眼
部

进
行

扫
描

，
辅

助
进

行
眼

部
疾

病
的

鉴
别

和
诊

断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设
备

准
备

、
扫

描
、

记
录

、
分

析
、

出
具

结
果

报
告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眼
底

、
眼

前
节

、
眼

底
血

管
可

分
别

计
价

。

31
03

3.
眼

部

34
01
31
03
00
00
10
00
0

注
射

费
（

结
膜

下
）

通
过

对
结

膜
下

注
射

药
物

，
达

到
治

疗
目

的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核
对

信
息

、
定

位
、

消
毒

、
穿

刺
、

注
射

、
拔

针
、

按
压

、
遮

盖
、

观
察

用
药

反
应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不
与

眼
内

穿
刺

费
同

时
收

取
。

01
31
03
00
00
10
00
1

注
射

费
（

结
膜

下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3 5
01
31
03
00
00
20
00
0

注
射

费
（

球
后
/球

旁
）

通
过

对
球

后
、

球
旁

注
射

药
物

，
达

到
治

疗
目

的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核
对

信
息

、
定

位
、

消
毒

、
穿

刺
、

注
射

、
拔

针
、

按
压

、
遮

盖
、

观
察

用
药

反
应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不
与

眼
内

穿
刺

费
同

时
收

取
。

01
31
03
00
00
20
00
1

注
射

费
（

球
后
/球

旁
）
-

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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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36
01
31
03
00
00
30
00
0

睑
板

腺
治

疗
费

通
过

按
摩

睑
板

腺
，

缓
解

睑
板

腺
功

能
障

碍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表
面

麻
醉

、
局

部
按

摩
、

清
洁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与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单

睑
市

定
价

37
01
31
03
00
00
40
00
0

结
膜

磨
擦

挤
压

费
通

过
摩

擦
挤

压
结

膜
，

治
疗

结
膜

炎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表
面

麻
醉

、
开

睑
、

摩
擦

挤
压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38

01
31
03
00
00
50
00
0

泪
道

冲
洗

费
通

过
冲

洗
泪

道
进

行
疏

通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摆
位

、
消

毒
、

开
睑

、
插

入
泪

小
点

、
冲

洗
、

记
录

结
果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1
03
00
00
50
00
1

泪
道

冲
洗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01
31
03
00
00
5 0
01
1

泪
道

冲
洗

费
-泪

管
扩

张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
39

01
31
03
00
00
60
00
0

结
膜

囊
冲

洗
费

通
过

冲
洗

结
膜

囊
进

行
清

洁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开
睑

、
冲

洗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
01
31
03
00
00
60
00
1

结
膜

囊
冲

洗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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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40

01
31
03
00
00
70
00
0

角
膜
/结

膜
异

物
取

出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方
式

剔
除

或
拨

除
角

膜
异

物
、

结
膜

结
石

等
异

物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消
毒

、
剔

除
或

拨
除

、
涂

药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甲

单
睑

市
定

价

01
31
03
00
00
70
00
1

角
膜
/结

膜
异

物
取

出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甲
单

睑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01
31
03
00
00
70
10
0

角
膜
/结

膜
异

物
取

出
费

-倒
睫

拔
除

费
（

扩
展

）
甲

单
睑

市
定

价

41
01
31
03
00
00
80
00
0

电
解

倒
睫

费
通

过
电

解
方

式
拔

除
倒

睫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消
毒

、
放

置
电

极
、

拔
除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42
01
31
03
00
00
90
00
0

眼
内

穿
刺

费
通

过
穿

刺
眼

内
进

行
抽

吸
、

引
流

、
冲

洗
或

注
射

等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消
毒

、
穿

刺
、

完
成

相
应

诊
疗

操
作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1.
眼

内
包

括
但

不
限

于
前

房
、

玻
璃

体
等

部
位

。
2.
不

与
注

射
费
（

结
膜

下
）
、

注
射

费
（

球
后
/球

旁
）

同
时

收
取

。

01
31
03
00
00
90
00
1

眼
内

穿
刺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43
01
31
03
00
01
00
00
0

眼
内

能
量

精
密

治
疗

费
通

过
各

种
能

量
设

备
消

融
或

治
疗

眼
球

内
病

变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散
瞳

、
设

备
准

备
、

调
整

参
数

、
能

量
治

疗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单

侧
市

定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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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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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44
01
31
03
00
01
10
00
0

视
功

能
训

练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方
式

对
弱

视
等

视
功

能
障

碍
进

行
训

练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摆
位

、
设

备
准

备
、

实
施

训
练

等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与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次

市
定

价

次
按

半
小

时
为

基
础

计
价

，
每

增
加

10
分

钟
加

收
。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60
分

钟
按

60
分

钟
计

价
。

45
01
31
03
00
01
20
00
0

义
眼

片
安

装
费

将
义

眼
片

、
义

眼
放

置
于

患
者

眼
窝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开
睑

、
安

装
、

调
改

、
宣

教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
46
01
31
03
00
01
30
00
0

人
工

泪
管

置
管

费
通

过
放

置
人

工
泪

管
，

疏
通

泪
道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消
毒

、
扩

张
、

置
管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1
03
00
01
30
00
1

人
工

泪
管

置
管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47
01
31
03
00
01
40
00
0

人
工

泪
管

取
出

费
通

过
引

导
取

出
放

置
的

人
工

泪
管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消
毒

、
扩

张
、

取
出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48
01
31
03
00
01
50
00
0

泪
小

点
封

闭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方
式

封
闭

泪
小

点
或

泪
小

管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消
毒

、
扩

张
、

封
闭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49
01
31
03
00
01
60
00
0

角
膜
/结

膜
拆

线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方
式

拆
除

角
膜
/结

膜
缝

线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消
毒

、
拆

线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
01
31
03
00
01
60
00
1

角
膜
/结

膜
拆

线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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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33
04

4.
眼

部

50

01
33
04
00
00
10
00
0

晶
状

体
摘

除
费

通
过

超
声

乳
化

、
娩

核
、

晶
状

体
切

除
或

粉
碎

等
各

种
方

式
完

成
病

变
晶

状
体

摘
除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晶

状
体

取
出

、
缝

合
及

必
要

时
染

色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0
10
00
1

晶
状

体
摘

除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51

01
33
04
00
00
20
00
0

人
工

晶
状

体
取

出
费

通
过

手
术

方
式

取
出

人
工

晶
状

体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晶

状
体

取
出

、
缝

合
及

必
要

时
染

色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0
20
00
1

人
工

晶
状

体
取

出
费

-
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52
01
33
04
00
00
30
00
0

人
工

晶
状

体
植

入
费

（
常

规
）

通
过

手
术

方
式

完
成

人
工

晶
状

体
植

入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切

口
制

作
、

注
入

粘
弹

剂
、

植
入

、
缝

合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0
30
00
1

人
工

晶
状

体
植

入
费

（
常

规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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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53
01
33
04
00
00
40
00
0

人
工

晶
状

体
植

入
费

（
复

杂
）

通
过

手
术

方
式

完
成

复
杂

情
况

下
的

人
工

晶
状

体
植

入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切

口
制

作
、

注
入

粘
弹

剂
、

植
入

、
缝

合
、

必
要

时
固

定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复
杂

情
况

指
植

入
有

晶
状

体
眼

、
人

工
晶

体
悬

吊
、
张

力
环

置
入

等
情

况
。

01
33
04
00
00
40
00
1

人
工

晶
状

体
植

入
费

（
复

杂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54
01
33
04
00
00
50
00
0

人
工

晶
状

体
调

位
费

（
常

规
）

通
过

手
术

方
式

调
整

已
植

入
的

人
工

晶
状

体
位

置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穿

刺
、

注
入

粘
弹

剂
、

调
整

、
必

要
时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0
50
00
1

人
工

晶
状

体
调

位
费

（
常

规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55
01
33
04
00
00
60
00
0

人
工

晶
状

体
调

位
费

（
复

杂
）

通
过

手
术

方
式

从
玻

璃
体

腔
取

出
人

工
晶

状
体

并
完

成
复

位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穿

刺
、

注
入

粘
弹

剂
、

调
整

、
必

要
时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0
60
00
1

人
工

晶
状

体
调

位
费

（
复

杂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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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5 3
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56
01
33
04
00
00
70
00
0

玻
璃

体
切

除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手
术

方
式

切
除

玻
璃

体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穿

刺
、

灌
注

、
切

除
、

必
要

时
缝

合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0
7 0
00
1

玻
璃

体
切

除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57
01
33
04
00
00
80
00
0

玻
璃

体
腔

填
充

费
通

过
在

玻
璃

体
腔

填
充

替
代

物
，

支
撑

玻
璃

体
腔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气
液

交
换

、
填

充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玻
璃

体
替

代
物

包
括

但
不

限
于

空
气

、
膨

胀
气

体
、
硅

油
、重

水
、人

工
玻

璃
体

等
。

01
33
04
00
00
80
00
1

玻
璃

体
腔

填
充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58
01
33
04
00
00
90
00
0

玻
璃

体
腔

填
充

物
取

出
费

从
玻

璃
体

腔
中

取
出

已
置

入
的

玻
璃

体
替

代
物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气
液

交
换

、
取

出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0
90
00
1

玻
璃

体
腔

填
充

物
取

出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59
01
33
04
00
01
00
00
0

小
梁

切
除

费
（

常
规

）
通

过
去

除
小

梁
网

或
深

层
角

巩
膜

组
织

，
建

立
新

的
房

水
引

流
通

道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分

离
、

穿
刺

、
注

入
、

切
除

、
固

定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1
00
00
1

小
梁

切
除

费
（

常
规

）
-

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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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5 4
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60

01
33
04
00
01
10
00
0

小
梁

切
除

费
（

复
杂

）
通

过
去

除
复

杂
情

况
下

的
小

梁
网

或
深

层
角

巩
膜

组
织

，
建

立
新

的
房

水
引

流
通

道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分

离
、

穿
刺

、
注

入
、

切
除

、
固

定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复
杂

情
况

指
术

中
使

用
抗

代
谢

药
物

的
难

治
性

青
光

眼
。

01
33
04
00
01
10
00
1

小
梁

切
除

费
（

复
杂

）
-

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61
01
33
04
00
01
20
00
0

小
梁

切
开

费
通

过
切

开
房

角
或

小
梁

网
，

建
立

新
的

房
水

引
流

通
道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分

离
、

穿
刺

、
注

入
、

固
定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1
20
00
1

小
梁

切
开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62
01
33
04
00
01
30
00
0

非
穿

透
小

梁
手

术
费

通
过

不
穿

透
前

房
手

术
，

形
成

巩
膜

池
，

建
立

巩
膜

内
新

的
房

水
引

流
通

道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制
备

、
切

除
、

缝
合

、
必

要
时

植
入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1
30
00
1

非
穿

透
小

梁
手

术
费

-
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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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55
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63
01
33
04
00
01
40
00
0

施
莱

姆
氏

管
成

形
费

通
过

扩
张

或
切

开
施

莱
姆

氏
管

（
sc
hl
em

m
管

）
重

建
房

水
流

出
通

道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置

入
、

成
形

、
缝

合
、

止
血

等
手

术
步

骤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1
40
00
1

施
莱

姆
氏

管
成

形
费

-
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64
01
33
04
00
01
50
00
0

结
膜

滤
过

泡
修

补
费

通
过

手
术

对
结

膜
滤

过
泡

进
行

修
补

、
调

整
或

切
除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滤
过

泡
处

理
、

缝
合

、
恢

复
前

房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1
50
00
1

结
膜

滤
过

泡
修

补
费

-
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6 5
01
33
04
00
01
60
00
0

房
水

引
流

物
植

入
费

通
过

手
术

植
入

引
流

物
，

建
立

新
的

房
水

引
流

通
道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注

入
粘

弹
剂

、
植

入
引

流
物

、
调

整
位

置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1
60
00
1

房
水

引
流

物
植

入
费

-
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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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5 6
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66
01
33
04
00
01
70
00
0

房
水

引
流

物
取

出
费

通
过

手
术

取
出

房
水

引
流

物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取

出
引

流
物

、
调

整
位

置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1
70
00
1

房
水

引
流

物
取

出
费

-
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67
01
33
04
00
01
80
00
0

房
水

引
流

物
调

位
费

通
过

手
术

对
位

置
不

佳
、

功
能

不
全

的
引

流
物

进
行

调
整

，
恢

复
引

流
功

能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注

入
粘

弹
剂

、
调

整
引

流
物

、
缝

合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1
80
00
1

房
水

引
流

物
调

位
费

-
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68
01
33
04
00
01
90
00
0

视
网

膜
脱

离
修

复
费

（
常

规
）

通
过

各
种

手
术

方
式

促
使

视
网

膜
复

位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设
备

准
备

、
切

开
、

穿
刺

、
玻

璃
体

切
除

、
气

液
交

换
、

复
位

、
缝

合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不
与

玻
璃

体
切

除
费

同
时

收
取

。

01
33
04
00
01
90
00
1

视
网

膜
脱

离
修

复
费

（
常

规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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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57
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69
01
33
04
00
02
00
00
0

视
网

膜
脱

离
修

复
费

（
复

杂
）

通
过

各
种

手
术

方
式

促
使

复
杂

情
况

下
的

视
网

膜
脱

离
复

位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设
备

准
备

、
切

开
、

穿
刺

、
玻

璃
体

切
除

、
气

液
交

换
、

复
位

、
缝

合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1.
不

与
玻

璃
体

切
除

费
同

时
收

取
。
2.
复

杂
情

况
指

：
巨

大
裂

孔
、
黄

斑
裂

孔
、
取

增
殖

膜
/视

网
膜

下
膜

、
剥

黄
斑

前
膜

情
况

下
的

视
网

膜
脱

离
修

复
。

01
33
04
00
02
00
00
1

视
网

膜
脱

离
修

复
费

（
复

杂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70

01
33
04
00
02
10
00
0

视
网

膜
部

分
切

除
费

通
过

手
术

方
式

切
除

部
分

视
网

膜
，

治
疗

视
网

膜
相

关
疾

病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设
备

准
备

、
切

开
、

穿
刺

、
切

除
视

网
膜

或
病

灶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2
10
00
1

视
网

膜
部

分
切

除
费

-
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71

01
33
04
00
02
20
00
0

视
网

膜
组

织
移

植
费

在
玻

璃
体

切
除

基
础

上
，

将
视

网
膜

色
素

上
皮

细
胞

等
组

织
植

入
视

网
膜

下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移
植

组
织

准
备

、
植

入
组

织
、

复
位

、
封

闭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2
20
00
1

视
网

膜
组

织
移

植
费

-
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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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5 8
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72

01
33
04
00
02
30
00
0

睫
状

体
脉

络
膜

上
腔

穿
刺
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方
式

穿
刺

睫
状

体
脉

络
膜

上
腔

，
进

行
抽

吸
、

引
流

、
冲

洗
或

注
射

等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结
膜

、
穿

刺
、

完
成

相
应

诊
疗

操
作

、
缝

合
、

恢
复

前
房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2
30
00
1

睫
状

体
脉

络
膜

上
腔

穿
刺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01
33
04
00
02
30
01
1

睫
状

体
脉

络
膜

上
腔

穿
刺

费
-视

网
膜

下
穿

刺
费

（
加

收
）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73

01
33
04
00
02
40
00
0

脉
络

膜
病

损
切

除
费

通
过

手
术

方
式

切
除

脉
络

膜
病

损
部

分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结
膜

、
分

离
、

制
作

巩
膜

瓣
、

切
除

病
损

、
缝

合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2
40
00
1

脉
络

膜
病

损
切

除
费

-
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—  58  —



—
5 9
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74

01
33
04
00
02
50
00
0

巩
膜

部
分

切
除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手

术
方

式
切

除
部

分
巩

膜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牵

引
、

切
除

、
缝

合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2
50
00
1

巩
膜

部
分

切
除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01
33
04
00
02
50
10
0

巩
膜

部
分

切
除

费
-巩

膜
开

窗
费

（
扩

展
）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75

01
33
04
00
02
60
00
0

巩
膜

加
压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手

术
方

式
对

巩
膜

进
行

加
压

，
使

脱
离

的
视

网
膜

复
位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牵

引
、

加
压

固
定

、
缝

合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2
60
00
1

巩
膜

加
压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7 6

01
33
04
00
02
70
00
0

巩
膜

加
压

物
取

出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手
术

方
式

取
出

放
置

的
巩

膜
加

压
物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牵

引
、

取
出

、
缝

合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2
70
00
1

巩
膜

加
压

物
取

出
费

-
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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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60
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77

01
33
04
00
02
80
00
0

巩
膜

移
植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手

术
方

式
实

现
患

者
原

位
巩

膜
切

除
和

供
体

巩
膜

植
入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患
者

原
位

巩
膜

切
除

、
供

体
巩

膜
整

复
、

巩
膜

植
入

、
缝

合
等

手
术

步
骤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不
与
“巩

膜
部

分
切

除
费
”

同
时

收
取

。

01
33
04
00
02
80
00
1

巩
膜

移
植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01
33
04
00
02
80
10
0

巩
膜

移
植

费
-异

种
组

织
（

扩
展

）
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
78
01
33
04
00
02
90
00
0

虹
膜

修
复

费
通

过
手

术
恢

复
虹

膜
结

构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切

开
结

膜
、

注
入

粘
弹

剂
、

修
复

虹
膜

、
缝

合
及

必
要

时
植

入
人

工
虹

膜
隔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2
90
00
1

虹
膜

修
复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79
01
33
04
00
03
00
00
0

虹
膜

切
除

费
通

过
手

术
对

虹
膜

进
行

全
切

或
部

分
切

除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结
膜

、
切

除
虹

膜
、

恢
复

前
房

、
缝

合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3
00
00
1

虹
膜

切
除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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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80

01
33
04
00
03
10
00
0

瞳
孔

成
形

费
通

过
手

术
改

变
瞳

孔
形

态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切

开
结

膜
、

注
入

粘
弹

剂
、

调
整

瞳
孔

、
缝

合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3
10
00
1

瞳
孔

成
形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01
33
04
00
03
10
10
0

瞳
孔

成
形

费
-前

房
成

形
费

（
扩

展
）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81
01
33
04
00
03
20
00
0

睑
成

形
费

（
常

规
）

通
过

手
术

矫
正

、
恢

复
眼

睑
功

能
或

结
构

形
态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或

穿
刺

、
缝

合
、

必
要

时
悬

吊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3
20
00
1

睑
成

形
费

（
常

规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82
01
33
04
00
03
30
00
0

睑
成

形
费

（
复

杂
）

通
过

手
术

矫
正

、
恢

复
复

杂
情

况
下

的
眼

睑
功

能
或

结
构

形
态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或

穿
刺

、
缝

合
、

必
要

时
悬

吊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复
杂

情
况

指
：

上
睑

下
垂

、
睑

退
缩

、
睑

外
翻

、
倒

睫
、

全
眼

睑
重

建
。

01
33
04
00
03
30
00
1

睑
成

形
费

（
复

杂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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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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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83

01
33
04
00
03
40
00
0

内
外

眦
成

形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方
式

矫
正

内
眦

、
外

眦
畸

形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或

穿
刺

、
必

要
时

去
除

部
分

组
织

、
缝

合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3
40
00
1

内
外

眦
成

形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01
33
04
00
03
40
10
0

内
外

眦
成

形
费
-内

外
眦

病
损

切
除

费
（

扩
展

）
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
01
33
04
00
03
40
20
0

内
外

眦
成

形
费
-内

外
眦

韧
带

修
复

费
（

扩
展

）
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
84

01
33
04
00
03
50
00
0

睑
球

粘
连

分
离

费
通

过
手

术
分

离
睑

球
粘

连
，

改
善

眼
球

运
动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分

离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结
膜

移
植

术
参

照
执

行

01
33
04
00
03
50
00
1

睑
球

粘
连

分
离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01
33
04
00
03
50
01
1

睑
球

粘
连

分
离

费
-睑

缘
粘

连
分

离
费
（

减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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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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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85

01
33
04
00
03
60
00
0

结
膜

囊
成

形
费

通
过

手
术

恢
复

结
膜

囊
功

能
或

结
构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分

离
、

成
形

、
缝

合
及

必
要

时
生

物
组

织
材

料
移

植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3
60
00
1

结
膜

囊
成

形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01
33
04
00
03
60
01
1

结
膜

囊
成

形
费
-结

膜
部

分
切

除
费

（
减

收
）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86

01
33
04
00
03
70
00
0

眼
睑

裂
伤

缝
合

费
（

常
规

）
通

过
手

术
对

不
累

及
睑

缘
和

睑
板

的
眼

睑
裂

伤
进

行
缝

合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清

创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睑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3
70
00
1

眼
睑

裂
伤

缝
合

费
（

常
规
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睑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8 7
01
33
04
00
03
80
00
0

眼
睑

裂
伤

缝
合

费
（

复
杂

）
通

过
手

术
对

复
杂

情
况

下
的

眼
睑

裂
伤

进
行

缝
合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清

创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睑
市

定
价

复
杂

情
况

指
：
累

及
睑

缘
或

睑
板

的
眼

睑
多

发
裂

伤
。

01
33
04
00
03
80
00
1

眼
睑

裂
伤

缝
合

费
（

复
杂
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睑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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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64
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88
01
33
04
00
03
90
00
0

眼
睑

病
变

切
除

费
通

过
手

术
去

除
眼

睑
肿

物
等

病
变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除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睑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3
90
00
1

眼
睑

病
变

切
除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睑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89
01
33
04
00
04
00
00
0

眼
表

重
建

费
通

过
手

术
修

复
或

重
建

受
损

的
眼

表
结

构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除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4
00
00
1

眼
表

重
建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90
01
33
04
00
04
10
00
0

羊
膜

置
入

费
通

过
手

术
置

入
羊

膜
组

织
来

修
复

或
重

建
受

损
的

眼
表

结
构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置

入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4
10
00
1

羊
膜

置
入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91
01
33
04
00
04
20
00
0

角
膜

层
间

冲
洗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对

角
膜

层
间

进
行

冲
洗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消
毒

、
贴

膜
、

穿
刺

、
冲

洗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
01
33
04
00
04
20
00
1

角
膜

层
间

冲
洗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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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92
01
33
04
00
04
30
00
0

浅
层

角
膜

损
伤

修
复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修

复
浅

层
角

膜
损

伤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修

复
、

涂
药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4
30
00
1

浅
层

角
膜

损
伤

修
复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93
01
33
04
00
04
40
00
0

角
膜

部
分

切
除

费
通

过
手

术
切

除
部

分
角

膜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除

、
缝

合
及

必
要

时
生

物
组

织
材

料
移

植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4
40
00
1

角
膜

部
分

切
除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94
01
33
04
00
04
50
00
0

角
膜

切
削

费
通

过
手

术
对

角
膜

进
行

切
削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削

、
复

位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指
准

分
子

激
光

屈
光

性
/治

疗
性

角
膜

矫
正

术

01
33
04
00
04
50
00
1

角
膜

切
削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95
01
33
04
00
04
60
00
0

角
膜

基
质

透
镜

取
出

费
通

过
手

术
制

作
角

膜
基

质
透

镜
并

取
出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制
作

角
膜

基
质

透
镜

、
取

出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指
全

飞
秒

激
光

角
膜

屈
光

手
术

01
33
04
00
04
60
00
1

角
膜

基
质

透
镜

取
出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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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96
01
33
04
00
04
70
00
0

角
膜

磨
镶

费
通

过
手

术
对

角
膜

进
行

磨
镶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制
作

角
膜

瓣
、

切
削

、
冲

洗
、

复
位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4
70
00
1

角
膜

磨
镶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97
01
33
04
00
04
80
00
0

自
体

角
膜

转
位

费
通

过
手

术
改

变
角

膜
位

置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割

、
旋

转
、

缝
合

、
形

成
前

房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4
80
00
1

自
体

角
膜

转
位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98
01
33
04
00
04
90
00
0

角
膜

加
固

费
通

过
交

联
反

应
等

各
种

方
式

，
增

加
角

膜
强

度
、

韧
度

和
硬

度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去
角

膜
上

皮
、

浸
泡

、
能

量
照

射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4
90
00
1

角
膜

加
固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99
01
33
04
00
05
00
00
0

角
膜

深
层

异
物

取
出

费
利

用
各

种
方

式
，

取
出

深
层

角
膜

异
物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角

膜
、

取
出

异
物

、
缝

合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5
00
00
1

角
膜

深
层

异
物

取
出
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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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10
0

01
33
04
00
05
10
00
0

睫
状

体
断

离
复

位
费

通
过

手
术

对
断

离
或

脱
离

睫
状

体
进

行
复

位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断

离
修

复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5
10
00
1

睫
状

体
断

离
复

位
费

-
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10
1

01
33
04
00
05
20
00
0

睫
状

体
部

分
切

除
费

通
过

手
术

切
除

部
分

睫
状

体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切

除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5
20
00
1

睫
状

体
部

分
切

除
费

-
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10
2

01
33
04
00
05
30
00
0

眶
壁

修
复

费
通

过
手

术
修

复
损

伤
的

眼
眶

或
眶

壁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分
离

、
去

除
受

损
组

织
、

复
位

、
固

定
、

缝
合

及
必

要
时

植
入

修
复

材
料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 5
30
00
1

眶
壁

修
复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01
33
04
00
0 5
30
01
1

眶
壁

修
复

费
-两

眶
壁

及
以

上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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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10
3

01
33
04
00
05
40
00
0

眶
隔

修
复

费
通

过
手

术
修

复
或

调
整

眶
隔

脂
肪

或
纤

维
组

织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修
复

、
缝

合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5
40
00
1

眶
隔

修
复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10
4

01
33
04
00
05
50
00
0

眼
内

容
物

摘
除

费
通

过
手

术
去

除
所

有
眼

内
容

物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分

离
、

去
除

全
部

眼
内

容
物

、
处

理
眼

窝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5
50
00
1

眼
内

容
物

摘
除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10
5

01
33
04
00
05
60
00
0

眼
球

摘
除

费
通

过
手

术
摘

除
整

个
眼

球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分

离
、

摘
除

眼
球

、
处

理
眼

窝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不
与
“眼

窝
再

造
费
”同

时
收

费
。

01
33
04
00
0 5
60
00
1

眼
球

摘
除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01
33
04
00
05
60
01
1

眼
球

摘
除

费
-眶

内
容

物
摘

除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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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10
6

01
33
04
00
05
70
00
0

眶
内

病
变

摘
除

费
（

常
规

）
通

过
手

术
方

式
摘

除
眶

内
肿

物
等

病
变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分
离

、
摘

除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5
70
00
1

眶
内

病
变

摘
除

费
（

常
规
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10
7

01
33
04
00
05
80
00
0

眶
内

病
变

摘
除

费
（

复
杂

）

通
过

手
术

方
式

实
现

复
杂

情
况

下
的

眶
内

肿
物

等
病

变
摘

除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眶

壁
、

分
离

、
摘

除
、

修
补

充
填

、
再

造
成

形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复
杂

情
况

指
：
眼

球
赤

道
后

病
变

的
摘

除
。

01
33
04
00
05
80
00
1

眶
内

病
变

摘
除

费
（

复
杂
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10
8

01
33
04
00
05
90
00
0

眼
眶

减
压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手

术
方

式
调

整
眶

部
组

织
，

减
轻

压
力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分
离

、
减

压
、

修
补

充
填

、
再

造
成

形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 5
90
00
1

眼
眶

减
压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01
33
04
00
05
90
01
1

眼
眶

减
压

费
-两

眶
壁

及
以

上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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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10
9

01
33
04
00
06
00
00
0

眶
内

异
物

取
出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手

术
方

式
取

出
眼

球
与

眼
眶

之
间

的
异

物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分
离

、
取

出
异

物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6
00
00
1

眶
内

异
物

取
出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11
0

01
33
04
00
06
10
00
0

球
内

异
物

取
出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手

术
方

式
取

出
眼

球
内

异
物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定

位
、

切
开

、
取

出
异

物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6
10
00
1

球
内

异
物

取
出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11
1

01
33
04
00
06
20
00
0

眼
窝

填
充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手

术
方

式
填

充
义

眼
台

等
，

恢
复

塌
陷

的
眼

窝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填

充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6
20
00
1

眼
窝

填
充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11
2

01
33
04
00
06
30
00
0

眼
窝

再
造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手

术
方

式
重

建
眼

窝
的

生
理

结
构

及
形

态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分
离

、
骨

质
重

建
、

软
组

织
修

复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不
与
“眼

球
摘

除
费
”同

时
收

取
。

01
33
04
00
06
30
00
1

眼
窝

再
造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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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11
3

01
33
04
00
06
40
00
0

泪
道

成
形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手

术
方

式
改

善
或

重
建

泪
道

结
构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扩
张

、
疏

通
、

重
建

、
缝

合
及

必
要

时
放

置
植

入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6
40
00
1

泪
道

成
形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01
33
04
00
06
40
01
1

泪
道

成
形

费
-泪

小
点

外
翻

矫
正

术
（

减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
11
4

01
33
04
00
06
50
00
0

泪
道

病
变

切
除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手

术
方

式
切

除
泪

道
病

变
或

部
分

泪
道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分
离

、
切

除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6
50
00
1

泪
道

病
变

切
除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01
33
04
00
06
50
10
0

泪
道

病
变

切
除

费
-泪

囊
摘

除
费

（
扩

展
）

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11
5

01
33
04
00
06
60
00
0

泪
腺

脱
垂

复
位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手

术
方

式
复

位
脱

垂
的

泪
腺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固
定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6
60
00
1

泪
腺

脱
垂

复
位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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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11
6

01
33
04
00
06
70
00
0

眼
球

裂
伤

缝
合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手

术
方

式
修

复
眼

球
裂

伤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探
查

、
清

创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6
7 0
00
1

眼
球

裂
伤

缝
合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01
33
04
00
06
70
01
1

眼
球

裂
伤

缝
合

费
-裂

伤
累

及
视

网
膜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
11
7

01
33
04
00
06
80
00
0

眼
外

肌
调

整
矫

治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手
术

方
式

调
整

眼
外

肌
位

置
或

张
力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分
离

、
调

整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每

条
肌

肉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6
80
00
1

眼
外

肌
调

整
矫

治
费

-
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每
条

肌
肉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11
8

01
33
04
00
06
90
00
0

义
眼

台
修

复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手
术

方
式

修
复

义
眼

台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分

离
、

修
整

、
固

定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6
90
00
1

义
眼

台
修

复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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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11
9

01
33
04
00
07
00
00
0

眶
内

感
染

清
创
/引

流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手
术

方
式

清
除

眶
内

感
染

性
病

变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清

创
、

引
流

、
缝

合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7
00
00
1

眶
内

感
染

清
创
/引

流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12
0

01
33
04
00
07
10
00
0

球
结

膜
切

开
冲

洗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手
术

方
式

切
开

并
冲

洗
球

结
膜

，
清

除
有

害
物

质
或

改
善

血
运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冲

洗
、

必
要

时
缝

合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4
00
07
10
00
1

球
结

膜
切

开
冲

洗
费

-
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12
1

01
33
04
00
07
20
00
0

眼
袋

整
形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手

术
方

式
去

除
眼

睑
脂

肪
、

皮
肤

、
肌

肉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或

穿
刺

、
必

要
时

去
除

部
分

组
织

、
缝

合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单

睑
市

定
价

美
容

整
形

常
用

项
目

。

12
2

01
33
04
00
07
30
00
0

重
睑

成
形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手

术
方

式
实

现
重

睑
成

形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或

穿
刺

、
必

要
时

去
除

部
分

组
织

、
缝

合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单

睑
市

定
价

美
容

整
形

常
用

项
目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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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12
3

01
33
04
00
0 7
40
00
0

眶
距

矫
正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手

术
方

式
矫

正
眶

距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消

毒
、
切

开
、
截

骨
/植

骨
、

固
定

、
缝

合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美
容

整
形

常
用

项
目

。

12
4

01
33
04
00
0 7
50
00
0

隆
眉

弓
手

术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手
术

方
式

增
加

眉
弓

高
度

和
立

体
感

，
改

善
面

部
轮

廓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冲

洗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美
容

整
形

常
用

项
目

。

12
5

01
33
04
00
07
60
00
0

眉
矫

正
手

术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手
术

方
式

调
整

眉
毛

位
置

并
改

善
其

形
态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切
开

、
冲

洗
、

缝
合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单

侧
市

定
价

美
容

整
形

常
用

项
目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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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5
江
苏

省
口

腔
类

医
疗

服
务
价

格
项

目
表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24
06

6.
口

腔
颌

面

1
01
24
0 6
00
00
10
00
0

牙
髓

活
力

测
验

费
通

过
设

备
检

查
评

估
牙

髓
活

力
状

态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隔

离
、

测
验

、
评

估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牙

市
定

价

说
明

：
1.

本
价

格
项

目
表

以
口

腔
治

疗
为

重
点

，
按

照
口

腔
治

疗
方

式
设

立
价

格
项

目
。

2.
本

价
格

项
目

表
所

称
“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”
，

指
原

则
上

限
于

不
应

或
不

必
要

与
医

疗
服

务
项

目
分

割
的

易
耗

品
，

属
于

医
疗

服
务

价
格

项
目

应
当

使
用

的
、

市
场

价
格

和
使

用
数

量
相

对
稳

定
的

医
用

耗
材

，
包

括
但

不
限

于
各

类
消

杀
用

品
、

储
存

用
品

、
清

洁
用

品
、

个
人

防
护

用
品

、
垃

圾
处

理
用

品
、

冲
洗

液
、

润
滑

剂
、

灌
洗

液
、

棉
球

（
卷

）
、

棉
签

、
纱

布
（

垫
）

、
绷

带
、

护
垫

、
衬

垫
、

手
术

巾
（

单
）

、
治

疗
巾

（
单

）
、

治
疗

护
理

盘
（

包
）

、
注

射
器

、
压

舌
板

、
滑

石
粉

、
防

渗
漏

垫
、

标
签

、
操

作
器

具
、

冲
洗

工
具

、
备

皮
工

具
、

镍
钛

锉
、

口
腔

盒
、

印
模

材
、

咬
合

纸
、

引
流

条
、

修
复

体
粘

接
剂

、
窝

沟
封

闭
剂

、
耗

材
粘

接
剂

、
充

填
材

料
、

根
管

封
闭

剂
、

盖
髓

材
料

、
一

次
性

口
杯

、
一

次
性

吸
唾

管
、

氟
化

物
、

银
锶

制
剂

、
酚

制
剂

等
。

基
本

物
耗

成
本

计
入

项
目

价
格

，
不

另
行

收
费

。
除

基
本

物
耗

以
外

的
其

他
耗

材
，

按
照

实
际

采
购

价
格

零
差

率
销

售
。

3.
医

疗
机

构
自

行
制

作
设

计
的

包
括

但
不

限
于

如
矫

治
器

、
保

持
器

、
运

动
护

齿
等

个
性

化
产

品
，

采
取

“
产

品
化

”
的

价
格

形
成

机
制

，
由

医
疗

机
构

以
物

料
成

本
、

加
工

服
务

等
为

基
础

，
按

照
适

当
的

成
本

回
收

率
自

主
确

定
价

格
并

销
售

，
不

再
按

制
作

步
骤

拆
分

设
立

医
疗

服
务

价
格

项
目

。
4.

口
腔

种
植

类
立

项
指

南
中

“
口

腔
内

植
骨

费
”

项
目

，
扩

大
其

服
务

产
出

适
用

范
围

，
不

仅
局

限
种

植
牙

所
用

，
口

腔
学

科
中

“
牙

槽
骨

增
量

手
术

费
”

和
“

牙
周

植
骨

费
”

可
按

照
此

项
目

执
行

计
费

。
5.

涉
及

“
复

杂
”

等
内

涵
未

尽
的

表
述

，
医

院
实

践
中

按
照

“
复

杂
”

情
形

计
费

的
，

应
以

卫
生

行
政

主
管

部
门

最
新

版
卫

生
技

术
规

范
、

临
床

指
南

或
专

家
共

识
中

的
明

确
定

性
为

前
提

。
满

足
复

杂
情

况
中

的
任

意
一

种
即

算
复

杂
，

不
同

复
杂

情
况

不
累

计
叠

加
收

费
。

6.
在

本
医

疗
机

构
开

展
错

合
矫

治
治

疗
时

，
方

案
设

计
属

诊
查

治
疗

应
尽

事
项

，
不

得
同

时
收

取
设

计
费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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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2
01
24
0 6
00
00
20
00
0

颌
位

转
移

检
查

费
通

过
装

置
确

定
和

转
移

颌
位

关
系

，
对

颌
位

关
系

进
行

检
查

和
评

价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检

查
、

颌
位

确
定

、
颌

位
转

移
、

建
立

牙
合

架
、

重
建

颌
位

关
系

、
美

学
分

析
、

牙
齿

排
列

分
析

、
咬

合
关

系
分

析
、

颌
位

分
析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次

市
定

价

3
01
24
06
00
00
30
00
0

全
口

牙
周

系
统

检
查

费
通

过
设

备
对

牙
周

进
行

系
统

检
查

，
并

完
成

系
统

表
记

录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牙

周
风

险
评

估
、

记
录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
4
01
24
06
00
00
40
00
0

牙
周

探
诊

费
通

过
牙

周
专

用
刻

度
探

针
进

行
牙

周
袋

深
度

的
测

量
和

判
定

并
记

录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牙

周
探

诊
、

测
量

、
记

录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次

市
定

价
不

与
“

全
口

牙
周

系
统

检
查

费
”

同
时

收
取

。

5
01
24
06
00
00
50
00
0

牙
周

指
数

检
查

费
检

查
并

记
录

菌
斑

指
数

、
出

血
指

数
、
松

动
度

、
根

分
叉

病
变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检

查
、

判
读

、
记

录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项

市
定

价
不

与
“

全
口

牙
周

系
统

检
查

费
”

同
时

收
取

。

6
01
24
06
00
00
60
00
0

咬
合

力
检

测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方
式

对
上

下
牙

齿
咀

嚼
产

生
的

力
量

进
行

检
测

和
评

价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检

查
、

分
析

、
评

价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牙

市
定
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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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7
01
24
0 6
00
00
70
00
0

下
颌

运
动

功
能

检
查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对

下
颌

运
动

进
行

检
查

和
评

价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检

查
、

分
析

、
评

价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
8
01
24
06
00
00
80
00
0

咀
嚼

效
率

检
查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对

咀
嚼

效
率

进
行

检
查

和
评

价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材

料
准

备
、

残
渣

收
集

、
处

理
、

分
析

、
评

价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
9
01
24
06
00
00
90
00
0

唾
液

腺
功

能
测

定
费

评
估

唾
液

腺
分

泌
能

力
和

功
能

状
态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测

定
静

态
和

刺
激

性
全

唾
液

流
量

、
出

具
结

果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
31
05

5．
口

腔
颌

面

31
05
0 1

口
腔

治
疗

10
01
31
05
01
00
10
00
0

橡
皮

障
隔

离
费

通
过

专
用

的
橡

皮
障

套
装

隔
开

接
受

治
疗

的
牙

齿
与

口
腔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隔

离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
11
01
31
05
01
00
20
00
0

牙
体

开
髓

引
流

费
对

于
牙

髓
急

症
患

者
仅

行
开

髓
引

流
、

牙
髓

摘
除

以
缓

解
急

性
疼

痛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开

髓
、

拔
髓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甲

牙
市

定
价

仅
限

于
牙

髓
急

症
患

者
应

急
处

置
时

收
费

，
在

其
他

牙
髓

治
疗

中
作

为
相

关
项

目
的

价
格

构
成

，
不

单
独

收
费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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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01
31
05
01
00
2 0
00
1

牙
体

开
髓

引
流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牙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12

01
31
05
01
00
30
00
0

牙
髓

失
活

费
通

过
失

活
剂

去
除

牙
髓

的
活

性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开

髓
、

放
置

失
活

剂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牙

市
定

价

01
31
05
01
00
30
00
1

牙
髓

失
活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牙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13
01
31
05
01
00
40
00
0

干
髓

治
疗

费
通

过
干

髓
剂

使
牙

髓
保

持
干

尸
化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开

髓
、

去
除

冠
髓

、
放

置
干

髓
剂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牙

市
定

价

14
01
31
05
01
00
50
00
0

根
管

预
备

费
通

过
清

理
扩

大
根

管
，

清
除

感
染

坏
死

牙
髓

组
织

，
对

根
管

内
部

进
行

清
理

成
形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开

髓
、

拔
髓

、
疏

通
、

测
量

、
预

备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根

管
市

定
价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根

管
异

常
”

指
：

中
重

度
弯

曲
根

管
、
C

型
根

管
、
根

管
间

交
通

枝
等

特
殊

根
管

。

01
31
0 5
01
00
50
00
1

根
管

预
备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根
管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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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01
31
05
01
00
50
01
1

根
管

预
备

费
-根

管
异

常
（

加
收

）
乙

根
管

市
定

价

15
01
31
05
01
00
60
00
0

根
管

冲
洗

费
对

根
管

进
行

冲
洗

消
毒

及
感

染
控

制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冲

洗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根

管
市

定
价

01
31
05
01
00
60
10
0

根
管

冲
洗

费
-根

管
封

药
费

（
扩

展
）

甲
根

管
市

定
价

16

01
31
05
01
00
70
00
0

根
管

充
填

费
通

过
向

根
管

内
充

填
，

封
闭

根
管

系
统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充

填
、

处
理

用
物

，
必

要
时

加
压

充
填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根

管
市

定
价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根

管
异

常
”

指
：

中
重

度
弯

曲
根

管
、
C

型
根

管
、
根

管
间

交
通

枝
等

特
殊

根
管

。

01
31
05
01
00
70
00
1

根
管

充
填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根
管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01
31
05
01
00
70
01
1

根
管

充
填

费
-根

管
异

常
（

加
收

）
乙

根
管

市
定

价

01
31
0 5
01
00
70
10
0

根
管

充
填

费
-乳

牙
根

管
充

填
费

（
扩

展
）

乙
根

管
市

定
价

17
01
31
05
01
00
80
00
0

根
管

再
治

疗
费

针
对

牙
髓

治
疗

后
出

现
的

问
题

进
行

的
治

疗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取

出
、

建
立

通
道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根

管
市

定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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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18

01
31
05
01
00
9 0
00
0

根
管

内
异

物
取

出
费

取
出

存
留

在
根

管
内

的
异

物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确

定
位

置
、

取
出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根

管
市

定
价

01
31
05
01
00
90
00
1

根
管

内
异

物
取

出
费
-根

尖
段

异
物

取
出
（

加
收

）
乙

根
管

市
定

价

19

01
31
05
01
01
00
00
0

活
髓

保
存

治
疗

费
通

过
处

理
暴

露
牙

髓
清

除
感

染
，

保
存

正
常

牙
髓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去

除
、

冲
洗

、
盖

髓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牙

市
定

价

01
31
05
01
01
00
00
1

活
髓

保
存

治
疗

费
-间

接
盖

髓
（

减
收

）
乙

牙
市

定
价

20

01
31
05
01
01
10
00
0

牙
髓

再
生

治
疗

费
清

除
根

管
内

感
染

，
借

助
多

种
方

式
促

进
根

管
内

牙
髓

样
组

织
再

生
及

牙
根

生
长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根

管
内

引
血

、
封

闭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牙

市
定

价

01
31
05
01
01
10
00
1

牙
髓

再
生

治
疗

费
-自

体
血

支
架

制
备

（
加

收
）

丙
牙

市
定
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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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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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21

01
31
05
01
01
2 0
00
0

牙
体

缺
损

直
接

粘
接

修
复

费
通

过
使

用
填

充
材

料
修

复
牙

体
缺

损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去

龋
、

窝
洞

制
备

、
充

填
、

粘
接

固
化

、
塑

形
、

调
合

、
磨

光
、

抛
光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牙

市
定

价
本

项
目

所
称
“牙

体
大

面
积

缺
损
”指

：
累

及
2
个

及
以

上
牙

面
的

情
况

。

01
31
05
01
01
20
00
1

牙
体

缺
损

直
接

粘
接

修
复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牙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01
31
05
01
01
20
01
1

牙
体

缺
损

直
接

粘
接

修
复

费
-牙

体
大

面
积

缺
损

（
加

收
）

甲
牙

市
定

价

01
31
05
01
01
20
01
2

牙
体

缺
损

直
接

粘
接

修
复

费
-暂

封
（

减
收

）
甲

牙
市

定
价

01
31
05
01
01
20
01
3

牙
体

缺
损

直
接

粘
接

修
复

费
-银

汞
合

金
充

填
（

减
收

）
甲

牙
市

定
价

22

01
31
05
01
01
30
00
0

前
牙

形
态

修
复

费
对

牙
齿

美
观

区
域

进
行

形
态

、
颜

色
、

功
能

的
修

复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美

学
设

计
、

比
色

、
窝

洞
制

备
、

分
层

堆
塑

恢
复

牙
齿

颜
色

外
形

、
调

í¡°
、

磨
光

、
抛

光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牙

市
定

价

01
31
05
01
01
30
00
1

前
牙

形
态

修
复

费
-舌

腭
面

形
态

辅
助

修
复

（
加

收
）

丙
牙

市
定
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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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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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23
01
31
05
01
01
4 0
00
0

窝
沟

封
闭

费
封

闭
牙

齿
窝

沟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清

洁
、

冲
洗

、
酸

蚀
、

干
燥

、
封

闭
窝

沟
、

光
照

固
化

、
调

合
、

抛
光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牙

市
定

价
不

得
与

调
í¡°

治
疗

费
同

时
收

取

24
01
31
05
01
01
50
00
0

氟
防

龋
治

疗
费

通
过

涂
布

氟
化

物
预

防
龋

齿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清

洁
、

涂
布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乙

牙
市

定
价

25
01
31
05
01
01
60
00
0

牙
脱

敏
治

疗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方
式

处
理

牙
面

降
低

牙
敏

感
症

状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清

洁
、

脱
敏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甲

牙
市

定
价

26
01
31
05
01
01
70
00
0

牙
齿

内
漂

白
费

通
过

在
牙

齿
内

部
使

用
药

物
去

除
牙

齿
中

的
有

机
着

色
物

而
使

牙
着

色
变

浅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清

洁
、

比
色

、
漂

白
脱

色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牙

市
定

价
1.
美

容
整

形
常

用
项

目
。
2.

单
次

漂
白

费
用

不
能

超
过

“全
口

牙
齿

漂
白

费
”费

用
。

01
31
05
01
01
70
10
0

牙
齿

内
漂

白
费
-牙

脱
色

费
（

扩
展

）
丙

牙
市

定
价

27
01
31
05
01
01
80
00
0

全
口

牙
齿

漂
白

费

通
过

专
用

漂
白

设
备

及
漂

白
药

物
对

全
口

牙
齿

表
面

进
行

漂
白

治
疗

，
使

牙
齿

颜
色

变
浅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牙

龈
保

护
、

涂
布

、
光

照
、

保
护

处
理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次

市
定

价
美

容
整

形
常

用
项

目
。

01
31
0 5
01
01
80
10
0

全
口

牙
齿

漂
白

费
-牙

列
套

漂
白

费
（

扩
展

）
丙

次
市

定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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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28
01
31
05
01
01
9 0
00
0

预
成

冠
修

复
费

针
对

大
面

积
牙

体
缺

损
进

行
预

成
冠

修
复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预

备
、

预
成

冠
调

改
、

粘
结

、
调

合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牙

市
定

价

29
01
31
05
01
02
00
00
0

颌
间

结
扎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将

上
下

颌
骨

间
结

扎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手

法
复

位
、

固
定

、
结

扎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不
包

含
牵

引
钉

植
入

、
安

装
固

定
装

置
等

。

甲
单

颌
市

定
价

01
31
05
01
02
00
00
1

颌
间

结
扎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颌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30
01
31
05
01
02
1 0
00
0

颌
间

结
扎

拆
除

费
拆

除
颌

间
结

扎
装

置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拆

除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颌
市

定
价

01
31
05
01
02
10
00
1

颌
间

结
扎

拆
除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单
颌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31
01
31
05
01
02
20
00
0

口
腔

无
回

吸
辅

助
治

疗
费

通
过

无
回

吸
设

备
及

技
术

配
合

牙
齿

治
疗

或
口

腔
外

科
手

术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设
备

准
备

、
配

合
磨

削
、

切
割

、
牙

体
预

备
或

窝
洞

制
备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次

市
定
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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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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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32

01
31
05
01
02
3 0
00
0

咬
合

板
治

疗
费

通
过

戴
入

咬
合

板
调

整
咬

合
关

系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取

印
模

、
制

备
、

试
戴

、
调

改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每

件
市

定
价

01
31
05
01
02
30
00
1

咬
合

板
治

疗
费
-减

材
/

增
材

咬
合

板
（

加
收

）
丙

每
件

市
定

价

01
31
05
01
02
30
00
2

咬
合

板
治

疗
费
-弹

性
咬

合
板

（
减

收
）

丙
每

件
市

定
价

33
01
31
05
01
02
40
00
0

牙
周

冲
洗

上
药

费
对

牙
周

袋
或

智
齿

盲
袋

内
部

进
行

冲
洗

、
置

入
药

物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冲

洗
、

清
除

、
上

药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牙

市
定

价

34
01
31
05
01
02
50
00
0

牙
周

塞
治

费
通

过
塞

治
剂

覆
盖

创
面

或
辅

助
龈

瓣
贴

合
于

骨
面

、
牙

面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调

配
、

放
置

、
修

整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牙

市
定

价

01
31
05
01
02
5 0
10
0

牙
周

塞
治

费
-口

腔
局

部
止

血
费

（
扩

展
）

甲
牙

市
定

价

35
01
31
0 5
01
02
60
00
0

龈
上

洁
治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清

除
牙

龈
缘

以
上

的
菌

斑
、

牙
石

及
其

他
沉

积
物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洁

治
、

处
理

用
物

，
必

要
时

上
药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牙

市
定

价
同

一
治

疗
部

位
不

与
“牙

周
冲

洗
上

药
费
”同

时
收

取
。

01
31
0 5
01
02
6 0
00
1

龈
上

洁
治

费
-种

植
牙

洁
治

（
加

收
）

丙
牙

市
定
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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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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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36
01
31
05
01
02
70
00
0

牙
面

抛
光

费
对

牙
面

进
行

抛
光

。
所

定
价

格
涵

盖
准

备
、

抛
光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丙

牙
市

定
价

37
01
31
05
01
02
80
00
0

牙
面

喷
砂

费
通

过
喷

砂
去

除
位

于
龈

上
或

龈
下

的
菌

斑
、

色
素

、
牙

石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对

牙
面
/根

面
喷

砂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牙

市
定

价

38
01
31
05
01
02
90
00
0

龈
下

刮
治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去

除
龈

下
牙

石
、

菌
斑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探

查
、

刮
治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甲

牙
市

定
价

01
31
05
01
02
90
00
1

龈
下

刮
治

费
-种

植
体

龈
下

刮
治

（
加

收
）

甲
牙

市
定

价

39
01
31
05
01
03
00
00
0

松
牙

固
定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对

松
动

牙
齿

进
行

固
定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检

查
、

固
定

、
咬

合
检

查
、

调
整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牙

市
定

价

01
31
05
01
03
00
10
0

松
牙

固
定

费
-外

伤
牙

固
定

费
（

扩
展

）
甲

牙
市

定
价

40
01
31
0 5
01
03
10
00
0

松
牙

固
定

拆
除

费
拆

除
松

牙
固

定
装

置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检

查
、

拆
除

、
清

理
、

调
整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牙

市
定
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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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41
01
31
05
01
03
2 0
00
0

调
í¡°

治
疗

费
通

过
调

整
牙

齿
、

修
复

体
接

触
点

或
咬

合
面

，
改

善
咬

合
问

题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咬

合
纸

检
查

、
咬

合
印

迹
分

析
、

咬
合

形
态

调
整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
在
牙

体
缺

损
充

填
或

修
复

治
疗

中
进

行
的

调
í¡°

已
经

含
入

价
格

构
成

，
不

单
独

收
取

。

42
01
31
05
01
03
3 0
00
0

牙
根

牵
引

费
通

过
牵

引
方

法
将

冠
根

折
或

根
折

的
外

伤
牙

齿
牵

引
至

龈
上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切

开
、

粘
接

或
制

戴
、

牵
引

、
加

力
、

调
整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牙

市
定

价

43
01
31
05
01
03
40
00
0

唾
液

腺
药

物
灌

注
费

向
唾

液
腺

导
管

内
灌

注
药

物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扩

张
、

注
射

药
物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腺

体
•

单
侧

市
定

价

1.
唾

液
腺

的
非

药
物

性
灌

注
，

按
此

项
目

收
费

。
2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腺

体
•单

侧
”

指
：

口
腔

内
每

侧
每

腺
体

。
单

侧
多

个
腺

体
或

双
侧

单
个

腺
体

可
叠

加
收

费
。

44
01
31
05
01
03
50
00
0

口
腔

黏
膜

病
局

部
药

物
治

疗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方
式

对
口

腔
黏

膜
局

部
病

损
进

行
治

疗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注

射
/雾

化
/湿

敷
/局

部
封

闭
/穴

位
注

射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病

灶
市

定
价

31
05
02

口
腔

正
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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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45
01
31
05
02
00
1 0
00
0

乳
牙

期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常

规
）

通
过

矫
治

器
安

装
调

整
进

行
乳

牙
错

合
畸

形
的

早
期

矫
治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方

案
设

计
、

矫
治

器
安

装
、

调
整

评
估

、
加

力
、

拆
除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疗

程
市

定
价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疗
程

”
指

：
从

错
合

矫
治

治
疗

开
始

到
结

束
。

46
01
31
05
02
00
20
00
0

乳
牙

期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复

杂
）

通
过

矫
治

器
安

装
调

整
进

行
疑

难
复

杂
情

况
的

乳
牙

错
合

畸
形

的
早

期
矫

治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方

案
设

计
、

矫
治

器
安

装
、

调
整

评
估

、
加

力
、

拆
除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疗

程
市

定
价

1.
本

项
目

所
称
“

复
杂

”
指

：
骨

性
Ⅲ

类
、
上

颌
或

上
牙

弓
狭

窄
、

伴
颅

颌
面

先
天

畸
形

、
后

牙
反

合
或

锁
合

的
情

况
。
2.
本

项
目

所
称
“疗

程
”

指
：
从

错
合

矫
治

治
疗

开
始

到
结

束
。

47
01
31
05
02
00
30
00
0

替
牙

期
Ⅰ

类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常

规
）

通
过

矫
治

器
安

装
调

整
进

行
替

牙
期

Ⅰ
类

错
合

畸
形

的
早

期
矫

治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方

案
设

计
、

矫
治

器
安

装
、

调
整

评
估

、
加

力
、

拆
除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疗

程
市

定
价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疗
程

”
指

：
从

错
合

矫
治

治
疗

开
始

到
结

束
。

48
01
31
05
02
00
40
00
0

替
牙

期
Ⅰ

类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复

杂
）

通
过

矫
治

器
安

装
调

整
进

行
疑

难
复

杂
情

况
的

替
牙

期
Ⅰ

类
错

合
畸

形
的

早
期

矫
治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方

案
设

计
、

矫
治

器
安

装
、

调
整

评
估

、
加

力
、

拆
除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疗

程
市

定
价

1.
本

项
目

所
称
“

复
杂

”
指

：
开

合
、
后

牙
反

合
、
III

度
深

覆
合

、
后

牙
锁

合
、

上
颌

前
突

（
A
N
B≥

7
度

）
或

下
颌

前
突

（
A
N
B≤

0
度

）
、

伴
颅

颌
面

畸
形

、
伴

颞
下

颌
关

节
病

、
阻

生
牙

的
情

况
。
2 .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疗
程

”
指

：
从

错
合

矫
治

治
疗

开
始

到
结

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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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49
01
31
05
02
00
50
00
0

替
牙

期
Ⅱ

类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常

规
）

通
过

矫
治

器
安

装
调

整
进

行
替

牙
期

Ⅱ
类

错
合

畸
形

的
早

期
矫

治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方

案
设

计
、

矫
治

器
安

装
、

调
整

评
估

、
加

力
、

拆
除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疗

程
市

定
价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疗
程

”
指

：
从

错
合

矫
治

治
疗

开
始

到
结

束
。

50
01
31
05
02
00
60
00
0

替
牙

期
Ⅱ

类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复

杂
）

通
过

矫
治

器
安

装
调

整
进

行
疑

难
复

杂
情

况
的

替
牙

期
Ⅱ

类
错

合
畸

形
的

早
期

矫
治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方

案
设

计
、

矫
治

器
安

装
、

调
整

评
估

、
加

力
、

拆
除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疗

程
市

定
价

1.
本

项
目

所
称
“

复
杂

”
指

：
开

合
、
后

牙
反

合
、
III

度
深

覆
合

、
后

牙
锁

合
、

严
重

上
颌

前
突

（
A
N
B≥

7
度

）
、

伴
颅

颌
面

畸
形

、
伴

颞
下

颌
关

节
病

、
阻

生
牙

的
情

况
。

2.
本

项
目

所
称
“疗

程
”指

：
从

错
合

矫
治

治
疗

开
始

到
结

束
。

51
01
31
05
02
00
70
00
0

替
牙

期
Ⅲ

类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常

规
）

通
过

矫
治

器
安

装
调

整
进

行
替

牙
期

Ⅲ
类

错
合

畸
形

的
早

期
矫

治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方

案
设

计
、

矫
治

器
安

装
、

调
整

评
估

、
加

力
、

拆
除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疗

程
市

定
价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疗
程

”
指

：
从

错
合

矫
治

治
疗

开
始

到
结

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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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52
01
31
05
02
00
8 0
00
0

替
牙

期
Ⅲ

类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复

杂
）

通
过

矫
治

器
安

装
调

整
进

行
疑

难
复

杂
情

况
的

替
牙

期
Ⅲ

类
错

合
畸

形
的

早
期

矫
治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方

案
设

计
、

矫
治

器
安

装
、

调
整

评
估

、
加

力
、

拆
除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疗

程
市

定
价

1.
本

项
目

所
称
“复

杂
”指

：
开

合
、
I I I

度
深

覆
合

、
后

牙
反

合
、

后
牙

锁
合

、
下

颌
前

突
（
A
N
B≤

0
度

）
、

伴
颅

颌
面

畸
形

、
伴

颞
下

颌
关

节
病

、
阻

生
牙

的
情

况
。
2.
本

项
目

所
称
“疗

程
”指

：
从

错
合

矫
治

治
疗

开
始

到
结

束
。

53
01
31
05
02
00
9 0
00
0

恒
牙

期
Ⅰ

类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常

规
）

通
过

矫
治

器
安

装
调

整
进

行
恒

牙
期

Ⅰ
类

错
合

畸
形

的
矫

治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方

案
设

计
、

矫
治

器
安

装
、

调
整

评
估

、
加

力
、

拆
除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疗

程
市

定
价

1.
在

同
一

家
医

疗
机

构
正

畸
治

疗
结

束
，
复

发
病

例
再

次
矫

治
，
每

例
按

疗
程

费
用

的
50
%

计
价

收
费

。
2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疗

程
”

指
：

从
错

合
矫

治
治

疗
开

始
到

结
束

。

5 4
01
31
05
02
01
00
00
0

恒
牙

期
Ⅰ

类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复

杂
）

通
过

矫
治

器
安

装
调

整
进

行
疑

难
复

杂
情

况
的

恒
牙

期
Ⅰ

类
错

合
畸

形
的

矫
治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方

案
设

计
、

矫
治

器
安

装
、

调
整

评
估

、
加

力
、

拆
除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疗

程
市

定
价

1.
本

项
目

所
称
“复

杂
”指

：
18

岁
以

上
（

不
含

18
岁

）
、

开
合

、
III

度
深

覆
合

、
拔

磨
牙

后
关

闭
间

隙
、
磨

牙
或

牙
弓

远
中

移
动

、
阻

生
牙

、
伴

颅
颌

面
畸

形
、
伴

颞
下

颌
关

节
病

、
正

畸
-正

颌
手

术
联

合
治

疗
、

舌
侧

矫
治

的
情

况
。
2 .
在

同
一

家
医

疗
机

构
正

畸
治

疗
结

束
，
复

发
病

例
再

次
矫

治
，
每

例
按

疗
程

费
用

的
5 0
%
计

价
收

费
。
3.
本

项
目

所
称
“疗

程
”指

：
从

错
合

矫
治

治
疗

开
始

到
结

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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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55
01
31
05
02
01
1 0
00
0

恒
牙

期
Ⅱ

类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常

规
）

通
过

矫
治

器
安

装
调

整
进

行
恒

牙
期

Ⅱ
类

错
合

畸
形

的
矫

治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方

案
设

计
、

矫
治

器
安

装
、

调
整

评
估

、
加

力
、

拆
除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疗

程
市

定
价

1.
在

同
一

家
医

疗
机

构
正

畸
治

疗
结

束
，
复

发
病

例
再

次
矫

治
，
每

例
按

疗
程

费
用

的
50
%

计
价

收
费

。
2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疗

程
”

指
：

从
错

合
矫

治
治

疗
开

始
到

结
束

。

56
01
31
0 5
02
01
20
00
0

恒
牙

期
Ⅱ

类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复

杂
）

通
过

矫
治

器
安

装
调

整
进

行
疑

难
复

杂
情

况
的

恒
牙

期
Ⅱ

类
错

合
畸

形
的

矫
治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方

案
设

计
、

矫
治

器
安

装
、

调
整

评
估

、
加

力
、

拆
除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疗

程
市

定
价

1.
本

项
目

所
称
“

复
杂

”
指

：
18

岁
以

上
（

不
含

18
岁

）
、

开
合

、
III

度
深

覆
合

、
拔

磨
牙

后
关

闭
间

隙
、

阻
生

牙
、

上
颌

前
突

（
A
N
B
≥5

度
）

的
拔

牙
正

畸
治

疗
、
磨

牙
或

牙
弓

远
中

移
动

、
伴

颅
颌

面
畸

形
、

伴
颞

下
颌

关
节

病
、

正
畸

-正
颌

手
术

联
合

治
疗

、
舌

侧
矫

治
的

情
况

。
2 .

在
同

一
家

医
疗

机
构

正
畸

治
疗

结
束

，
复

发
病

例
再

次
矫

治
，
每

例
按

疗
程

费
用

的
5 0
%

计
价

收
费

。
3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疗

程
”

指
：

从
错

合
矫

治
治

疗
开

始
到

结
束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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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57
01
31
05
02
01
3 0
00
0

恒
牙

期
Ⅲ

类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常

规
）

通
过

矫
治

器
安

装
调

整
进

行
恒

牙
期

Ⅲ
类

错
合

畸
形

的
矫

治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方

案
设

计
、

矫
治

器
安

装
、

调
整

评
估

、
加

力
、

拆
除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疗

程
市

定
价

1.
在

同
一

家
医

疗
机

构
正

畸
治

疗
结

束
，
复

发
病

例
再

次
矫

治
，
每

例
按

疗
程

费
用

的
50
%

计
价

收
费

。
2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疗

程
”

指
：

从
错

合
矫

治
治

疗
开

始
到

结
束

。

5 8
01
31
05
02
01
40
00
0

恒
牙

期
Ⅲ

类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复

杂
）

通
过

矫
治

器
安

装
调

整
进

行
疑

难
复

杂
情

况
的

恒
牙

期
Ⅲ

类
错

合
畸

形
的

矫
治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方

案
设

计
、

矫
治

器
安

装
、

调
整

评
估

、
加

力
、

拆
除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疗

程
市

定
价

1.
本

项
目

所
称
“

复
杂

”
指

：
18

岁
以

上
（

不
含

18
岁

）
、

开
合

、
III

度
深

覆
合

、
3
颗

以
上

后
牙

反
合

、
拔

磨
牙

后
关

闭
间

隙
、

阻
生

牙
、

下
颌

前
突

（
A
N
B≤

0
度

）
的

拔
牙

正
畸

治
疗

、
磨

牙
或

牙
弓

远
中

移
动

、
伴

颅
颌

面
畸

形
、

伴
颞

下
颌

关
节

病
、

正
畸
-正

颌
手

术
联

合
治

疗
、

舌
侧

矫
治

的
情

况
。
2.
在

同
一

家
医

疗
机

构
正

畸
治

疗
结

束
，

复
发

病
例

再
次

矫
治

，
每

例
按

疗
程

费
用

的
5 0
%

计
价

收
费

。
3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疗

程
”

指
：

从
错

合
矫

治
治

疗
开

始
到

结
束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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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59
01
31
05
02
01
50
00
0

恒
牙

期
Ⅰ

类
错

合
矫

形
功

能
治

疗
费

通
过

针
对

性
矫

治
器

的
安

装
进

行
恒

牙
期

I类
错

合
畸

形
的

矫
形

和
功

能
治

疗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方

案
设

计
、

矫
治

器
安

装
、

调
整

评
估

、
加

力
、

拆
除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疗

程
市

定
价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疗
程

”
指

：
从

错
合

矫
形

治
疗

开
始

到
结

束
。

60
01
31
05
02
01
60
00
0

恒
牙

期
Ⅱ

类
错

合
矫

形
功

能
治

疗
费

通
过

针
对

性
矫

治
器

的
安

装
进

行
恒

牙
期

Ⅱ
类

错
合

畸
形

的
矫

形
和

功
能

治
疗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方

案
设

计
、

矫
治

器
安

装
、

调
整

评
估

、
加

力
、

拆
除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疗

程
市

定
价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疗
程

”
指

：
从

错
合

矫
形

治
疗

开
始

到
结

束
。

61
01
31
05
02
01
70
00
0

恒
牙

期
Ⅲ

类
错

合
矫

形
功

能
治

疗
费

通
过

针
对

性
矫

治
器

的
安

装
进

行
恒

牙
期

I II
类

错
合

畸
形

的
矫

形
和

功
能

治
疗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方

案
设

计
、

矫
治

器
安

装
、

调
整

评
估

、
加

力
、

拆
除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疗

程
市

定
价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疗
程

”
指

：
从

错
合

矫
形

治
疗

开
始

到
结

束
。

62
01
31
05
02
01
80
00
0

新
生

儿
唇

腭
裂

术
前

治
疗

费

针
对

婴
儿

期
唇

腭
裂

唇
裂

术
前

，
通

过
矫

治
器

安
装

调
整

，
实

现
鼻

齿
槽

塑
形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方

案
设

计
、

矫
治

器
安

装
、

调
整

、
拆

除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疗

程
市

定
价

63
01
31
05
02
01
90
00
0

睡
眠

呼
吸

暂
停

综
合

征
口

腔
正

畸
辅

助
治

疗
费

通
过

口
腔

阻
鼾

器
安

装
调

整
或

扩
弓

活
动

矫
治

，
减

轻
阻

塞
性

睡
眠

呼
吸

暂
停

的
症

状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方

案
设

计
、

矫
治

器
安

装
、

调
整

评
估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疗

程
市

定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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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64
01
31
05
02
02
0 0
00
0

局
部

正
畸

矫
治

费

使
用

局
部

矫
治

器
矫

治
一

个
象

限
内

的
牙

齿
伸

长
、

倾
斜

、
间

隙
关

闭
或

开
展

、
微

小
牙

齿
移

动
等

矫
治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方

案
设

计
、

矫
治

器
安

装
、

调
整

评
估

、
加

力
、

拆
除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象

限
•

疗
程

市
定

价

1.
全

口
共

4
个

象
限

。
2.
累

计
价

收
费

格
超

过
全

口
价

格
，
按

照
全

口
价

格
计

价
收

费
。

65
01
31
05
02
02
10
00
0

口
腔

固
定

保
持

器
安

装
费

为
需

要
正

畸
治

疗
后

进
行

固
定

保
持

的
患

者
安

装
固

定
保

持
器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安

装
、

调
试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丙

单
颌

市
定

价

66
01
31
05
02
02
20
00
0

口
腔

固
定

保
持

器
拆

除
费

为
需

要
拆

除
固

定
保

持
器

的
患

者
去

除
固

定
保

持
器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拆

除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单

颌
市

定
价

67
01
31
05
02
02
30
00
0

错
合

畸
形

治
疗

设
计

费
通

过
各

项
检

查
完

成
错

合
畸

形
的

诊
断

与
矫

治
方

案
设

计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模

型
制

取
和

灌
注

、
模

型
测

量
、

面
颌

像
拍

照
、

头
影

测
量

分
析

、
制

定
治

疗
计

划
和

方
案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次

市
定

价

1.
完

成
1
个

疗
程

计
价

收
费

1
次

；
在

本
医

疗
机

构
中

开
展

的
矫

治
不

得
同

时
收

取
设

计
价

收
费

。
2.
不

含
放

射
检

查
费

用
。

31
05
17

口
腔

修
复

68
01
31
05
17
00
50
00
0

临
时

固
定

修
复

费
在

口
内

制
作

临
时

修
复

体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预

备
、

制
作

、
试

戴
、

咬
合

检
查

、
调

整
、

抛
光

、
清

洁
消

毒
、

粘
接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牙

位
市

定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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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69

01
31
05
17
00
6 0
00
0

修
复

体
固

定
修

复
费

通
过

固
定

修
复

体
完

成
牙

体
缺

损
或

牙
列

缺
损

修
复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预

备
、

取
印

模
和

模
型

制
备

、
取

咬
合

关
系

、
比

色
、

试
戴

、
调

改
、

粘
固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牙

位
市

定
价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复
杂

修
复

体
固

定
修

复
”

指
：
II

度
及

以
上

深
覆

牙
合

、
中

重
度

异
色

牙
、
固

定
修

复
牙

位
4
颗

及
以

上
、

牙
槽

骨
重

度
吸

收
（

大
于

根
长

1/
3）

、
伴

颞
下

颌
关

节
病

、
冠

短
（

至
少

一
面

低
于

5m
m
）

的
情

况
。

01
31
05
17
00
60
00
1

修
复

体
固

定
修

复
费
-即

刻
修

复
（

加
收

）
丙

牙
位

市
定

价

01
31
05
17
00
60
01
1

修
复

体
固

定
修

复
费
-复

杂
修

复
体

固
定

修
复

（
加

收
）

丙
牙

位
市

定
价

7 0

01
31
05
17
00
70
00
0

桩
核

修
复

费
通

过
桩

核
修

复
牙

体
缺

损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预

备
、

清
理

、
预

备
、

试
戴

、
消

毒
、

塑
核

或
粘

固
、

桩
核

修
整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根

管
市

定
价

01
31
05
17
00
7 0
00
1

桩
核

修
复

费
-一

体
化

纤
维

桩
核

（
加

收
）

丙
根

管
市

定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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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71
01
31
05
17
00
8 0
00
0

附
着

体
修

复
费

通
过

附
着

体
完

成
固

定
活

动
联

合
修

复
中

的
固

定
修

复
部

分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预

备
、

清
理

、
预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取

印
模

、
模

型
制

备
、

比
色

、
试

戴
、

调
改

、
粘

固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牙

位
市

定
价

01
31
05
17
00
80
10
0

附
着

体
修

复
费
-套

筒
冠

修
复

费
（

扩
展

）
丙

牙
位

市
定

价

72
01
31
05
17
00
90
00
0

全
口

义
齿

修
复

费
通

过
全

口
义

齿
修

复
牙

列
缺

失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取

印
模

、
制

备
、

确
定

颌
位

关
系

、
试

排
牙

蜡
型

、
试

戴
、

调
改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单

颌
市

定
价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复
杂

全
口

义
齿

修
复

”
指

：
牙

槽
骨

重
度

吸
收

（
I I-
IV

级
）
、
伴

颞
下

颌
关

节
病

、
覆

盖
义

齿
的

情
况

。

01
31
0 5
17
00
90
00
1

全
口

义
齿

修
复

费
-复

杂
全

口
义

齿
修

复
（

加
收

）
丙

单
颌

市
定

价

7 3
01
31
05
17
01
00
00
0

胶
连

可
摘

局
部

义
齿

修
复

费
通

过
胶

连
可

摘
局

部
义

齿
修

复
牙

列
缺

损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预

备
、

取
印

模
、

制
备

、
确

定
颌

位
关

系
、

试
戴

、
调

改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牙

位
市

定
价

附
加

牙
合

垫
按

牙
位

计
价

收
费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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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96
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74

01
31
05
17
01
1 0
00
0

铸
造

支
架

可
摘

局
部

义
齿

修
复

费
通

过
铸

造
支

架
可

摘
局

部
义

齿
修

复
牙

列
缺

损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预

备
、

取
印

模
、

制
备

、
试

戴
、

确
定

颌
位

关
系

、
试

排
牙

蜡
型

、
调

改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牙

位
市

定
价

1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复

杂
铸

造
支

架
可

摘
局

部
义

齿
修

复
”

指
：

单
颌

缺
失

牙
10

颗
及

以
上

、
牙

槽
骨

重
度

吸
收

（
II-
IV

级
）
、
II

度
及

以
上

深
覆

合
、
余

留
牙

存
在

中
重

度
牙

周
病
（

牙
槽

骨
吸

收
大

于
1/
3
的

牙
齿

数
目

占
一

半
以

上
）

、
关

节
盘

移
位

或
骨

关
节

病
、

牙
周

夹
板

的
情

况
。

2.
附

加
牙

合
垫

或
牙

周
夹

板
按

牙
位

计
价

收
费

。
3.
单

颌
缺

失
牙

10
颗

及
以

上
的

按
照

10
颗

收
费

。

01
31
05
17
01
10
00
1

铸
造

支
架

可
摘

局
部

义
齿

修
复

费
-复

杂
铸

造
支

架
可

摘
局

部
义

齿
修

复
（

加
收

）

丙
牙

位
市

定
价

75
01
31
05
17
01
20
00
0

颌
骨
/腭

部
缺

损
赝

复
体

修
复

费
（

常
规

）
通

过
赝

复
体

修
复

颌
骨
/软

腭
缺

损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预

备
、

取
印

模
、

制
备

、
试

戴
、

取
颌

位
记

录
、

调
改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每

件
市

定
价

不
与
“

铸
造

支
架

可
摘

局
部

义
齿

修
复

费
”

同
时

收
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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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97
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76
01
31
05
17
01
3 0
00
0

颌
骨
/腭

部
缺

损
赝

复
体

修
复

费
（

复
杂

）
通

过
赝

复
体

修
复

复
杂

情
况

的
颌

骨
/软

腭
缺

损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预

备
、

取
印

模
、

制
备

、
试

戴
、

取
颌

位
记

录
、

试
戴

、
调

改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每

件
市

定
价

1.
本

项
目

所
称
“

复
杂

”
指

：
口

鼻
腔

穿
通

、
下

颌
骨

连
续

性
丧

失
、

单
颌

缺
失

10
颗

牙
及

以
上

、
伴

软
腭

缺
损

、
伴

面
部

缺
损

、
下

颌
带

翼
导

板
、
腭

护
板

加
辅

助
放

疗
装

置
、
全

上
颌

缺
失

修
复

的
情

况
。

2.
不

与
“

铸
造

支
架

可
摘

局
部

义
齿

修
复

费
”同

时
收

取
。

77
01
31
05
17
01
4 0
00
0

面
部

缺
损

赝
复

体
修

复
费

通
过

赝
复

体
修

复
面

部
缺

损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印

模
、

制
备

、
个

性
化

比
色

、
试

戴
、

个
性

化
上

色
、

调
改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每

件
市

定
价

1.
如

面
部

缺
损

涉
及

多
个

器
官

，
如

眼
、

耳
、

鼻
缺

损
，

每
增

加
1
个

器
官

，
按

件
叠

加
计

价
收

费
。

2 .
不

与
“

铸
造

支
架

可
摘

局
部

义
齿

修
复

费
”

同
时

收
取

。

31
05
1 9

修
复

体
整

理

78
01
31
0 5
19
00
20
00
0

修
复

体
拆

除
费

对
固

定
在

口
内

的
修

复
体

进
行

拆
除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修

复
体

拆
除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丙

修
复 体

市
定
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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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98
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79
01
31
05
19
00
3 0
00
0

修
复

体
维

护
费

对
修

复
体

进
行

调
改

、
修

补
、

再
粘

接
等

维
护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准
备

、
取

印
模

、
模

型
制

备
、

修
补

、
试

戴
、

调
改

、
再

粘
接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牙

位
市

定
价

1.
修

理
卡

环
和

基
托

按
涉

及
牙

位
计

价
收

费
。
2.
此

项
适

用
于

非
保

修
保

质
期

内
的

修
复

体
维

护
。

33
06

6．
鼻

、
口

、
咽

部
手

术

33
06
02

口
腔

手
术

80

01
33
0 6
02
00
10
00
0

正
畸

支
抗

钉
植

入
费

通
过

将
正

畸
支

抗
钉

植
入

颌
骨

协
助

完
成

正
畸

治
疗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植

入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每

钉
市

定
价

01
33
06
02
00
10
00
1

正
畸

支
抗

钉
植

入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每
钉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81
01
33
06
02
00
20
00
0

根
尖

诱
导

成
形

费
诱

导
牙

根
继

续
发

育
或

根
尖

封
闭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开

髓
、

去
除

、
干

燥
、

诱
导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根

管
市

定
价

01
33
06
02
00
20
00
1

根
尖

诱
导

成
形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根
管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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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99
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82

01
33
0 6
02
00
30
00
0

根
尖

屏
障

手
术

费
针

对
根

尖
孔

未
闭

合
或

较
宽

大
的

情
况

，
封

闭
根

尖
段

建
立

屏
障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清
洁

、
填

充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根

管
市

定
价

01
33
06
02
00
30
00
1

根
尖

屏
障

手
术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根
管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01
33
06
02
00
30
10
0

根
尖

屏
障

手
术

费
-髓

腔
穿

孔
修

补
费

（
扩

展
）

乙
根

管
市

定
价

83

01
33
06
02
00
40
00
0

根
尖

手
术

费
通

过
手

术
对

根
尖

进
行

治
疗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翻
瓣

、
切

除
、

倒
预

备
、

倒
充

填
、

复
位

缝
合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根

管
市

定
价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复
杂

根
尖

手
术

”
指

：
根

尖
周

病
损

累
及

邻
近

重
要

组
织

结
构
（

上
颌

窦
、

颏
孔

、
下

颌
神

经
管

、
切

牙
孔

）
、

骨
壁

完
整

根
尖

定
位

困
难

的
情

况
。

01
33
06
02
00
40
00
1

根
尖

手
术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根
管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01
33
06
02
00
40
01
1

根
尖

手
术

费
-复

杂
根

尖
手

术
（

加
收

）
乙

根
管

市
定
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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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10
0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84

01
33
0 6
02
00
50
00
0

牙
拔

除
费

通
过

手
术

拔
除

牙
齿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分

离
龈

、
拔

除
、

取
出

根
、

冲
洗

、
清

理
、

止
血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牙

市
定

价

1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复

杂
牙

拔
除

”
指

：
正

常
位

牙
齿

因
解

剖
变

异
、
死

髓
或

牙
体

治
疗

后
其

脆
性

增
加

、
局

部
慢

性
炎

症
刺

激
使

牙
槽

骨
发

生
致

密
性

改
变

、
牙

骨
间

骨
性

结
合

的
情

况
。

2.
不

得
与

止
血

、
搔

刮
、

翻
瓣

、
骨

突
修

整
同

时
收

取
。

3.
松

动
乳

牙
拔

除
减

收
。

01
33
06
02
00
50
00
1

牙
拔

除
费
-儿

童（
加

收
）

乙
牙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01
33
06
02
00
50
01
1

牙
拔

除
费
-复

杂
牙

拔
除

（
加

收
）

乙
牙

市
定
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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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10
1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85

01
33
0 6
02
00
6 0
00
0

阻
生

牙
拔

除
费

通
过

手
术

拔
除

各
类

萌
出

智
齿

或
高

位
阻

生
牙

齿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翻

瓣
、

分
离

、
分

牙
、

挺
松

、
增

隙
、

拔
除

、
冲

洗
、

清
理

、
缝

合
、

止
血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牙

市
定

价

1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复

杂
阻

生
牙

拔
除

”
指

：
被

牙
龈

覆
盖

的
各

类
阻

生
牙

、
完

全
埋

藏
颌

骨
内

的
各

类
阻

生
牙

及
多

生
牙

的
情

况
。

2.
不

得
与

止
血

、
搔

刮
、

翻
瓣

、
骨

突
修

整
、

牙
龈

瓣
整

形
同

时
收

取
。

01
33
0 6
02
00
6 0
00
1

阻
生

牙
拔

除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乙
牙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01
33
06
02
00
60
01
1

阻
生

牙
拔

除
费
-复

杂
阻

生
牙

拔
除

（
加

收
）

乙
牙

市
定

价

01
33
06
02
00
60
10
0

阻
生

牙
拔

除
费
-多

生
牙

拔
除

费
（

扩
展

）
乙

牙
市

定
价

86

01
33
06
02
00
7 0
00
0

阻
生

牙
开

窗
助

萌
费

通
过

手
术

去
除

阻
生

牙
萌

出
阻

力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显
露

牙
、

冲
洗

、
缝

合
、

止
血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牙

市
定

价

01
33
06
02
00
70
00
1

阻
生

牙
开

窗
助

萌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牙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01
33
06
02
00
70
01
1

阻
生

牙
开

窗
助

萌
费
-骨

阻
生

开
窗

助
萌
（

加
收

）
甲

牙
市

定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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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10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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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87
01
33
0 6
02
00
80
00
0

阻
生

牙
牙

冠
切

除
费

通
过

手
术

切
除

阻
生

牙
牙

冠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分
离

、
去

骨
、

截
冠

、
修

整
、

冲
洗

、
缝

合
、

止
血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牙

市
定

价

01
33
06
02
00
80
00
1

阻
生

牙
牙

冠
切

除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牙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88

01
33
06
02
00
90
00
0

拔
牙

创
搔

刮
费

通
过

手
术

对
拔

牙
创

愈
合

不
良

的
创

面
进

行
搔

刮
、

清
创

处
理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翻

瓣
、

分
离

、
刮

除
、

冲
洗

、
填

塞
、

缝
合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牙

市
定

价

1.
仅

限
于

拔
牙

创
愈

合
不

良
情

况
时

收
费

，
其

他
情

况
不

单
独

收
费

。
2.

不
与

牙
拔

除
费

同
时

收
取

。

01
33
0 6
02
00
90
00
1

拔
牙

创
搔

刮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甲
牙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89

01
33
06
02
01
00
00
0

阻
生

牙
龈

瓣
修

整
费

用
于

保
留

、
开

窗
助

萌
阻

生
牙

修
整

龈
瓣

形
态

，
预

防
感

染
、

创
口

愈
合

、
维

持
牙

龈
形

态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修

整
、

成
形

、
缝

合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牙

市
定

价

01
33
06
02
01
00
00
1

阻
生

牙
龈

瓣
修

整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牙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—  102  —



—
10
3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90

01
33
0 6
02
01
1 0
00
0

预
防

性
拔

牙
窝

组
织

封
闭

费
拔

牙
后

即
刻

封
闭

拔
牙

窝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修

整
、

打
磨

、
重

建
血

运
、

修
整

、
减

张
、

封
闭

、
缝

合
、

止
血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牙

市
定

价

该
项

目
指

针
对

使
用

抗
骨

吸
收

药
物

、
抗

血
管

生
成

药
物

、
放

疗
后

、
骨

结
构

不
良

、
硬

化
性

骨
髓

炎
等

牙
槽

窝
愈

合
不

良
高

危
患

者
，
以

及
拔

牙
后

牙
槽

嵴
保

存
。

01
33
06
02
01
1 0
00
1

预
防

性
拔

牙
窝

组
织

封
闭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牙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91

01
33
06
02
01
20
00
0

牙
移

植
费

通
过

手
术

将
自

体
牙

植
入

牙
槽

窝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修

整
、

预
备

、
植

入
、

固
定

、
调

合
、

冲
洗

、
缝

合
、

止
血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不

包
括

供
体

牙
拔

除
及

其
他

治
疗

费
用

。

甲
牙

市
定

价

01
33
06
02
01
20
00
1

牙
移

植
费
-儿

童（
加

收
）

甲
牙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01
33
06
02
01
2 0
10
0

牙
移

植
费
-牙

再
植

费
（

扩
展

）
甲

牙
市

定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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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10
4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92

01
33
0 6
02
01
30
00
0

口
腔

良
性

肿
物

切
除

费
通

过
手

术
切

除
口

腔
内

的
良

性
肿

物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解
剖

、
分

离
、

探
查

切
除

、
冲

洗
、

止
血

、
缝

合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病

灶
市

定
价

01
33
06
02
01
30
00
1

口
腔

良
性

肿
物

切
除

费
-

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甲
病

灶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01
33
06
02
01
30
01
1

口
腔

良
性

肿
物

切
除

费
-

软
组

织
缺

损
修

复
（

加
收

）
甲

病
灶

市
定

价

93
01
33
06
02
01
40
00
0

口
腔

系
带

修
整

费
通

过
手

术
调

整
口

腔
系

带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修
整

、
缝

合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次

市
定

价

01
33
06
02
01
40
00
1

口
腔

系
带

修
整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次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94
01
33
06
02
01
50
00
0

颌
骨

病
变

刮
切

费
（

口
内

）
口

内
入

路
治

疗
颌

骨
内

的
良

性
病

变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翻
瓣

、
去

骨
、

切
除

或
刮

切
、

化
学

烧
灼

、
止

血
、

冲
洗

、
骨

修
整

、
缝

合
等

操
作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
01
33
06
02
01
50
00
1

颌
骨

病
变

刮
切

费
（

口
内
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次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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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10
5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95
01
33
0 6
02
01
6 0
00
0

颌
骨

病
变

刮
切

费
（

颌
面

部
）

口
外

入
路

治
疗

颌
骨

内
的

良
性

病
变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翻
瓣

、
去

骨
、

切
除

或
刮

切
、

化
学

烧
灼

、
止

血
、

冲
洗

、
骨

修
整

、
缝

合
等

操
作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
01
33
06
02
01
6 0
00
1

颌
骨

病
变

刮
切

费
（

颌
面

部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次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96
01
33
06
02
01
70
00
0

颌
骨

囊
肿

减
压

费
通

过
手

术
开

窗
对

颌
骨

囊
肿

减
压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翻
瓣

、
去

骨
壁

、
冲

洗
、

缝
合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不

包
含

拔
牙

费
用

。

丙
病

灶
市

定
价

01
33
06
02
01
70
00
1

颌
骨

囊
肿

减
压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病
灶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97
01
33
06
02
01
80
00
0

口
腔

牵
引

钉
植

入
费

将
牵

引
钉

植
入

颌
骨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植

入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次
”

：
以

3
枚

牵
引

钉
为

基
础

收
费

，
每

增
加

1
枚

加
收

，
以

10
枚

牵
引

钉
费

用
封

顶
。

01
33
06
02
01
80
00
1

口
腔

牵
引

钉
植

入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次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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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10
6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98
01
33
0 6
02
01
90
00
0

口
腔

牵
引

钉
取

出
费

将
植

入
的

牵
引

钉
取

出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拆

除
、

缝
合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次
”

：
以

3
枚

牵
引

钉
为

基
础

收
费

，
每

增
加

1
枚

加
收

，
以

10
枚

牵
引

钉
费

用
封

顶
。

01
33
06
02
01
90
00
1

口
腔

牵
引

钉
取

出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次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99

01
33
06
02
02
00
00
0

口
腔

骨
突

修
整

费
修

整
骨

尖
、

骨
嵴

或
骨

隆
突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去
骨

、
打

磨
、

冲
洗

、
缝

合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牙

市
定

价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复

杂
骨

突
”

指
：

一
侧

上
颌

结
节

、
下

颌
舌

侧
隆

突
修

整
、
腭

部
隆

突
的

情
况

。

01
33
06
02
02
00
00
1

口
腔

骨
突

修
整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牙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01
33
06
02
02
00
01
1

口
腔

骨
突

修
整

费
-复

杂
骨

突
（

加
收

）
丙

牙
市

定
价

10
0

01
33
06
02
02
10
00
0

牙
槽

突
骨

折
复

位
固

定
费

通
过

手
术

对
上

下
颌

牙
槽

突
骨

折
进

行
复

位
固

定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经

口
内

入
路

清
创

、
复

位
、

固
定

、
冲

洗
、

缝
合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甲
牙

市
定

价

01
33
06
02
02
10
00
1

牙
槽

突
骨

折
复

位
固

定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牙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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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10
7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10
1

01
33
0 6
02
02
2 0
00
0

脓
肿

切
开

引
流

费
（

口
内

）
切

开
口

内
浅

表
脓

肿
引

流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引
流

、
冲

洗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
01
33
06
02
02
2 0
00
1

脓
肿

切
开

引
流

费
（

口
内
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次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10
2

01
33
06
02
02
3 0
00
0

脓
肿

切
开

引
流

费
（

颌
面

部
）

切
开

颌
面

部
浅

表
脓

肿
引

流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引
流

、
冲

洗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不
包

含
口

腔
颌

面
颈

部
间

隙
感

染
。

甲
次

市
定

价

01
33
06
02
02
30
00
1

脓
肿

切
开

引
流

费
（

颌
面

部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次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10
3

01
33
06
02
02
40
00
0

下
牙

槽
神

经
探

查
解

剖
费

通
过

手
术

探
查

解
剖

下
颌

管
内

的
下

牙
槽

神
经

血
管

束
，

或
利

于
种

植
手

术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翻
瓣

、
截

骨
、

探
查

或
牵

出
、

复
位

、
覆

盖
生

物
膜

、
缝

合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不
含

种
植

体
植

入
。

丙
次

市
定

价
不

与
同

部
位

其
他

手
术

同
时

收
取

。

01
33
0 6
02
02
40
00
1

下
牙

槽
神

经
探

查
解

剖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次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01
33
06
02
02
4 0
01
1

下
牙

槽
神

经
探

查
解

剖
费
-下

牙
槽

神
经

移
位

（
加

收
）

丙
次

市
定
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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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10
8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10
4

01
33
0 6
02
02
50
00
0

口
腔

上
颌

窦
瘘

修
补

费
通

过
手

术
修

补
口

腔
上

颌
窦

交
通

或
口

腔
上

颌
窦

瘘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切
除

、
清

创
搔

刮
、

分
离

、
去

骨
、

减
张

、
修

整
、

冲
洗

、
止

血
、

填
塞

、
缝

合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01
33
06
02
02
50
00
1

口
腔

上
颌

窦
瘘

修
补

费
-

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甲
单

侧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10
5

01
33
06
02
02
60
00
0

口
内

游
离

软
组

织
移

植
费

通
过

手
术

移
植

局
部

游
离

软
组

织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翻
瓣

、
制

备
、

固
定

、
缝

合
及

处
置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牙

位
市

定
价

01
33
06
02
02
60
00
1

口
内

游
离

软
组

织
移

植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牙
位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10
6

01
33
06
02
02
70
00
0

根
面

平
整

费
通

过
各

种
方

式
去

除
根

面
感

染
病

变
的

牙
骨

质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根

面
平

整
，

必
要

时
通

过
设

备
微

创
实

施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牙

市
定

价

01
33
06
02
02
7 0
00
1

根
面

平
整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牙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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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10
9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10
7

01
33
0 6
02
02
8 0
00
0

牙
周

翻
瓣

费
通

过
手

术
翻

开
牙

龈
瓣

，
进

行
清

创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制
定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翻
瓣

、
清

创
、

骨
修

整
、

复
位

、
缝

合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牙

市
定

价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复
杂

牙
周

翻
瓣

”
指

：
根

向
或

冠
向

复
位

切
口

、
远

中
楔

形
切

除
、

根
分

叉
病

变
的

情
况

。

01
33
06
02
02
8 0
00
1

牙
周

翻
瓣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牙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01
33
06
02
02
8 0
01
1

牙
周

翻
瓣

费
-复

杂
牙

周
翻

瓣
（

加
收

）
甲

牙
市

定
价

10
8

01
33
06
02
02
90
00
0

牙
龈

成
形

费
通

过
手

术
切

除
部

分
牙

龈
组

织
，

恢
复

牙
龈

生
理

外
形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修

整
、

冲
洗

、
止

血
、

塞
治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牙

市
定

价

01
33
06
02
02
90
00
1

牙
龈

成
形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丙

牙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01
33
06
02
02
90
10
0

牙
龈

成
形

费
-龈

瘤
切

除
费

（
扩

展
）

丙
牙

市
定
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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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11
0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10
9

01
33
0 6
02
03
00
00
0

游
离

龈
移

植
费

将
自

体
组

织
或

人
工

材
料

异
位

植
入

到
角

化
龈

不
足

的
牙

槽
嵴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翻
瓣

、
清

创
、

冲
洗

、
修

整
、

取
材

、
植

入
、

固
定

、
缝

合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乙
牙

市
定

价

01
33
06
02
03
00
00
1

游
离

龈
移

植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乙
牙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01
33
06
02
03
00
10
0

游
离

龈
移

植
费
-上

皮
下

结
缔

组
织

移
植

费
（

扩
展

）
乙

牙
市

定
价

11
0

01
33
06
02
03
10
00
0

引
导

性
牙

周
组

织
再

生
费

通
过

手
术

促
进

牙
周

组
织

再
生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放

置
屏

障
膜

并
固

定
、

复
位

、
缝

合
、

塞
治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乙
牙

市
定

价

01
33
06
02
03
10
00
1

引
导

性
牙

周
组

织
再

生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乙

牙
市

定
价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11
1

01
33
06
02
03
20
00
0

牙
周

纤
维

环
状

切
断

费
通

过
手

术
切

断
牙

周
纤

维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断
、

止
血

、
塞

治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丙
牙

市
定

价

01
33
06
02
03
20
00
1

牙
周

纤
维

环
状

切
断

费
-

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丙
牙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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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11
1
—

序 号
编

码
项

目
名

称
服

务
产

出
价

格
构

成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
计
价

单
位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计

价
说

明

11
2

01
33
0 6
02
03
30
00
0

皮
质

骨
切

开
费

通
过

手
术

切
开

牙
槽

骨
唇

侧
皮

质
骨

板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切

开
、

复
位

、
止

血
、

缝
合

、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
源
和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。

丙
牙

市
定

价

01
33
06
02
03
30
00
1

皮
质

骨
切

开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丙
牙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01
33
06
02
03
3 0
01
1

皮
质

骨
切

开
费

-舌
侧

（
加

收
）

丙
牙

市
定

价

11
3

01
33
06
02
03
40
00
0

唾
液

腺
导

管
取

石
费

通
过

各
种

方
式

将
唾

液
腺

导
管

结
石

取
出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探

查
、

切
开

、
取

出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腺

体
•

单
侧

市
定

价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腺
体
•单

侧
”

指
：

口
腔

内
每

侧
每

腺
体

。
单

侧
多

个
腺

体
或

双
侧

单
个

腺
体

可
叠

加
收

费
。

01
33
06
02
03
40
00
1

唾
液

腺
导

管
取

石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腺
体
•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
11
4

01
33
06
02
03
50
00
0

唾
液

腺
导

管
治

疗
费

对
唾

液
腺

导
管

进
行

治
疗

。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
手
术

计
划

、
术

区
准

备
、

消
毒

、
冲

洗
、

松
解

、
扩

张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
和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。

甲
腺

体
•

单
侧

市
定

价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腺
体
•单

侧
”

指
：

口
腔

内
每

侧
每

腺
体

。
单

侧
多

个
腺

体
或

双
侧

单
个

腺
体

可
叠

加
收

费
。

01
33
06
02
03
5 0
00
1

唾
液

腺
导

管
治

疗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甲

腺
体
•

单
侧

市
定

价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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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6

停
用

医
疗
服

务
价
格

项
目
表

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3
00
00
1

普
通

视
力

检
查

含
远

视
力

、
近

视
力

、
光

机
能

（
包

括
光

感
及

光
定

位
）

、
伪

盲
检

查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0
2

特
殊

视
力

检
查

包
括

儿
童

图
形

视
力

表
，

点
视

力
表

，
条

栅
视

力
卡

，
视

动
性

眼
震

仪
项

31
03
00
00
2-
a

每
增

加
一

项
加

收
项

每
增

加
一

项
加

收
31
03
00
00
3

选
择

性
观

看
检

查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0
4

视
网

膜
视

力
检

查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0
5

视
野

检
查

包
括

普
通

视
野

计
，

电
脑

视
野

计
、

动
态

（
G
o l
dm

an
n）

视
野

计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0
5-
a

视
野

检
查

次
（

双
眼

）
全

自
动

视
野

计
31
03
00
00
6

阿
姆

斯
勒

（
A
m
sle
r）

表
检

查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0
7

验
光

含
检

影
，

散
瞳

，
云

雾
试

验
，

试
镜

次
31
03
00
00
8

镜
片

检
测

次
（

双
眼

）

31
03
00
00
9

隐
形

眼
镜

配
置

含
验

光
、

角
膜

曲
率

测
量

、
泪

液
分

泌
功

能
（
S c
hi
rm
er
）

测
定

次
（

双
眼

）

31
03
00
01
0

主
导

眼
检

查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1
1

代
偿

头
位

测
定

含
使

用
头

位
检

测
仪

次
31
03
00
01
2

复
视

检
查

次
（

双
眼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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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3
00
01
3

斜
视

度
测

定
含

九
个

注
视

方
向

双
眼

分
别

注
视

时
的

斜
度

，
看

远
及

看
近

次
（

双
眼

）

31
03
00
01
4

三
棱

镜
检

查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1
5

线
状

镜
检

查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1
6

黑
氏

（
H
es
s）

屏
检

查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1
7

调
节
/集

合
测

定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1
8

牵
拉

试
验

含
有

无
复

视
及

耐
受

程
度

，
被

动
牵

拉
，

主
动

收
缩

次
（

双
眼

）

31
03
00
01
9

双
眼

视
觉

检
查

含
双

眼
同

时
知

觉
、

双
眼

同
时

视
、

双
眼

融
合

功
能

、
立

体
视

功
能

次
（

双
眼

）

31
03
00
01
9-
a

双
眼

视
觉

检
查

次
（

双
眼

）
视

觉
生

理
检

查

31
03
00
02
0

色
觉

检
查

包
括

普
通

图
谱

法
，
FM

-1
00
H
ue

测
试

盒
法

，
色

觉
仪

法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2
1

对
比

敏
感

度
检

查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2
2

暗
适

应
测

定
含

图
形

及
报

告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2
3

明
适

应
测

定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2
4

正
切

尺
检

查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2
5

注
视

性
质

检
查

次
（

双
眼

）
31
03
00
02
6

眼
象

差
检

查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2
7

眼
压

检
查

包
括

Sc
hi
ot
z
眼

压
计

法
，
非

接
触

眼
压

计
法

，
电

眼
压

计
法

，
压

平
眼

压
计

法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2
8

眼
压

日
曲

线
检

查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2
9

眼
压

描
记

次
（

双
眼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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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3
00
03
0

眼
球

突
出

度
测

量
包

括
米

尺
测

量
法

、
眼

球
突

出
计

测
量

法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3
1

青
光

眼
视

网
膜

神
经

纤
维

层
计

算
机

图
象

分
析

含
计

算
机

图
相

分
析

；
不

含
O
CT

、
H
RT

及
SL

O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3
2

低
视

力
助

视
器

试
验

次
（

双
眼

）
31
03
00
03
3

上
睑

下
垂

检
查

次
（

双
眼

）
31
03
00
03
4

泪
膜

破
裂

时
间

测
定

次
（

双
眼

）
31
03
00
03
5

泪
液

分
泌

功
能

测
定

泪
液

分
泌

试
纸

次
（

双
眼

）
31
03
00
03
6

泪
道

冲
洗

次
（

双
眼

）
31
03
00
03
7

青
光

眼
诱

导
试

验
包

括
饮

水
，

暗
室

，
妥

拉
苏

林
等

次
（

双
眼

）
31
03
00
03
8

角
膜

荧
光

素
染

色
检

查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3
9

角
膜

曲
率

测
量

次
（

双
眼

）
31
03
00
04
0

角
膜

地
形

图
检

查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4
1

角
膜

内
皮

镜
检

查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4
4

巩
膜

透
照

检
查

含
散

瞳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4
5

人
工

晶
体

度
数

测
量

次
（

双
眼

）

31
03
00
04
6

前
房

深
度

测
量

包
括

裂
隙

灯
法

（
测

量
周

边
前

房
及

轴
部

前
房

）
，

前
房

深
度

测
量

仪
法

次
（

双
眼

）

31
03
00
04
8

裂
隙

灯
检

查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4
9

裂
隙

灯
下

眼
底

检
查

包
括

前
置

镜
、

三
面

镜
、

视
网

膜
镜

次
（

双
眼

）
31
03
00
05
0

裂
隙

灯
下

房
角

镜
检

查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5
1

眼
位

照
相

次
（

双
眼

）
31
03
00
05
2

眼
前

段
照

相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5
3

眼
底

照
相

次
（

双
眼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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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3
00
05
4

眼
底

血
管

造
影

包
括

眼
底

荧
光

血
管

造
影

（
FF
A
）

、
靛

青
绿

血
管

造
影

（
IC
G
A
）

次
（

双
眼

）

31
03
00
05
5

裂
隙

灯
下

眼
底

视
神

经
立

体
照

相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5
6

眼
底

检
查

包
括

直
接

、
间

接
眼

底
镜

法
，

不
含

散
瞳

次
（

双
眼

）

31
03
00
05
6-
a

眼
底

自
发

荧
光

检
查

适
用

于
视

网
膜

变
性

类
疾

病
及

眼
底

荧
光

造
影

联
合

检
查

。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5
8

视
网

膜
裂

孔
定

位
检

查
包

括
直

接
检

眼
镜

观
察
+测

算
、

双
目

间
接

检
眼

镜
观

察
+巩

膜
加

压
法

次
（

双
眼

）

31
03
00
05
9

海
德

堡
视

网
膜

厚
度

检
查

（
H
RT

）
次

（
双

眼
）

含
图

片
报

告

31
03
00
06
1

视
网

膜
动

脉
压

测
定

次
（

双
眼

）
31
03
00
06
2

临
界

融
合

频
率

检
查

次
（

双
眼

）
31
03
00
06
3

超
声

生
物

显
微

镜
检

查
（
U
BM

）
单

眼
31
03
00
06
4

光
学

相
干

断
层

成
相

（
O
C T

）
含

测
眼

球
后

极
组

织
厚

度
及

断
面

相
单

眼
31
03
00
06
5

视
网

膜
电

流
图

（
ER

G
）

次
（

双
眼

）
31
03
00
06
6

视
网

膜
地

形
图

次
（

双
眼

）
31
03
00
06
7

眼
电

图
（
EO

G
）

含
运

动
或

感
觉

次
（

双
眼

）
31
03
00
06
8

视
诱

发
电

位
（
V
EP

）
含

单
导

、
图

形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6
8-
a

格
栅

视
觉

诱
发

电
位

（
IC
V
E P

）
含

电
极

次
（

双
眼

）
31
03
00
06
9

眼
外

肌
功

能
检

查
含

眼
球

运
动

、
歪

头
试

验
、

集
合

与
散

开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7
0

眼
肌

力
检

查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7
1

结
膜

印
痕

细
胞

检
查

次
（

双
眼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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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3
00
07
2

马
氏

（
M
ad
do
x）

杆
试

验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7
3

球
内

异
物

定
位

含
眼

科
操

作
部

分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7
4

磁
石

试
验

次
（

双
眼

）
31
03
00
07
5

眼
活

体
组

织
检

查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7
6

角
膜

刮
片

检
查

不
含

微
生

物
检

查
次

（
双

眼
）

31
03
00
07
7

结
膜

囊
取

材
检

查
不

含
微

生
物

检
查

次
（

双
眼

）

31
03
00
07
8

准
分

子
激

光
屈

光
性

角
膜

矫
正

术
（
PR

K
）

包
括

准
分

子
激

光
治

疗
性

角
膜

矫
正

术
（
PT

K
）

次
（

单
眼

）
特

需
服

务
项

目

31
03
00
07
8-
a

全
飞

秒
激

光
角

膜
屈

光
手

术
次

31
03
00
07
9

激
光

原
位

角
膜

磨
镶

术
（
LA

SI
K
）

次
（

单
眼

）
特

需
服

务
项

目

31
03
00
08
0

视
网

膜
激

光
光

凝
术
（

氪
激

光
光

凝
）

次
（

单
眼

）

31
03
00
08
1

激
光

治
疗

眼
前

节
病

包
括

治
疗

青
光

眼
、

晶
状

体
囊

膜
切

开
、

虹
膜

囊
肿

切
除

次

31
03
00
08
2

铒
激

光
眼

科
手

术
包

括
治

疗
白

内
障

、
晶

体
囊

膜
切

开
、

晶
体

摘
除

次

31
03
00
08
3

钬
激

光
巩

膜
切

除
手

术
次

31
03
00
08
4

低
功

率
氦
-氖

激
光

治
疗

次
31
03
00
08
5

电
解

倒
睫

包
括

拔
倒

睫
次

31
03
00
08
7

睑
板

腺
按

摩
次

31
03
00
08
8

冲
洗

结
膜

囊
次

31
03
00
08
9

睑
结

膜
伪

膜
去

除
冲

洗
次

—  116  —



—
11
7
—

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3
00
09
0

晶
体

囊
截

开
术

次
31
03
00
09
0-
a

晶
体

囊
截

开
术

次
激

光
31
03
00
09
1

取
结

膜
结

石
次

31
03
00
09
2

沙
眼

磨
擦

压
挤

术
次

31
03
00
09
3

眼
部

脓
肿

切
开

引
流

术
包

括
霰

粒
肿

切
除

术
次

31
03
00
09
4

球
结

膜
下

注
射

次
31
03
00
09
5

球
后

注
射

包
括

球
周

半
球

后
，

球
旁

次
31
03
00
09
8

协
调

器
治

疗
次

31
03
00
09
9

后
象

治
疗

次

31
03
00
10
0

前
房

穿
刺

术
包

括
前

房
冲

洗
术

次
6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30
%

31
03
00
10
1

前
房

注
气

术
包

括
脉

络
膜

上
腔

放
液

术
次

31
03
00
10
2

角
膜

异
物

剔
除

术
次

31
03
00
10
3

角
膜

溃
疡

灼
烙

术
次

31
03
00
10
4

眼
部

冷
冻

治
疗

包
括

治
疗

炎
性

肉
芽

肿
、

血
管

瘤
、

青
光

眼
、

角
膜

溃
疡

次

31
03
00
10
5

泪
小

点
扩

张
次

31
03
00
10
6

泪
道

探
通

术
次

31
03
00
10
6-
a

泪
道

探
通

术
次

激
光

31
03
00
10
7

双
眼

单
视

功
能

训
练

含
双

眼
同

时
视

、
辐

辏
外

展
、

融
合

次

31
03
00
10
8

弱
视

训
练
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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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3
00
10
9

早
产

儿
视

网
膜

病
变

（
RO

P）
探

查
术

含
诊

断
、

散
瞳

、
图

文
报

告
单

眼

31
03
00
11
0

散
瞳

含
药

物
单

眼

31
03
-a

泪
道

内
窥

镜
加

收
例

31
03
-b

环
钻

加
收

次

31
04
01
02
1

眼
震

电
图

包
括

温
度

试
验

和
自

发
眼

震
次

31
05
01
00
1-
a

牙
周

专
业

检
查

次
牙

周
专

业
检

查

31
05
01
00
1-
b

全
口

牙
病

系
统

检
查

与
治

疗
设

计
含

咬
合

检
查

、
菌

斑
检

查
例

指
使

用
牙

周
电

子
诊

断
系

统

31
05
01
00
2

咬
合

检
查

不
含

咀
嚼

肌
肌

电
图

检
查

次

31
05
01
00
3

颌
力

测
量

检
查

次

31
05
01
00
4

咀
嚼

功
能

检
查

次

31
0 5
01
00
5

下
颌

运
动

检
查

包
括

髁
状

突
运

动
轨

迹
描

记
次

31
05
01
00
6

唾
液

流
量

测
定

包
括

全
唾

液
流

量
及

单
个

腺
体

流
量

测
定

次

31
0 5
01
00
8

记
存

模
型

制
备

含
印

模
制

取
、

模
型

灌
制

、
修

正
及

取
蜡

型
硅

橡
胶

、
琼

脂
材

料
，

进
口

石
膏

材
料

单
颌

31
05
01
00
9

面
部

模
型

制
备

含
印

模
制

取
、

石
膏

模
型

灌
制

及
修

正

硅
橡

胶
、

琼
脂

材
料

，
进

口
石

膏
、

进
口

蜡
模

材
料
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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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5
02
00
1

牙
髓

活
力

检
查

包
括

冷
测

、
热

测
、

牙
髓

活
力

电
测

每
牙

31
05
02
00
2

根
管

长
度

测
量

含
使

用
根

管
长

度
测

量
仪

或
插

诊
断

丝
确

定
工

作
长

度
每

根
管

31
05
03
00
1

白
细

胞
趋

化
功

能
检

查
含

龈
沟

液
白

细
胞

采
集

或
血

白
细

胞
采

集
；
实

验
室

白
细

胞
趋

化
功

能
测

定
次

31
05
03
00
2

龈
沟

液
量

测
定

含
龈

沟
液

的
采

集
和

定
量

牙

31
05
03
00
3

咬
合

动
度

测
定

次

31
05
03
00
4

龈
上

菌
斑

检
查

含
牙

菌
斑

显
示

及
菌

斑
指

数
确

定
次

31
05
03
00
5

菌
斑

微
生

物
检

测
含

菌
斑

采
集

及
微

生
物

检
测

；
包

括
：

刚
果

红
负

染
法

；
暗

视
野

显
微

镜
法

；
Pe
rio
ch
ec
k
法

Pe
rio
c h
ec
k

试
剂

盒
次

31
05
05
00
2

云
纹

仪
检

查
包

括
正

位
、
侧

位
及

斜
位

等
各

种
位

置
的

云
纹

照
相

及
测

量
化

妆
品

、
照

相
底

片
及

冲
印

次

31
0 5
0 5
00
4

带
环

制
备

含
代

型
制

作
、

带
环

的
焊

接
、

锤
制

、
圆

管
焊

接
等

技
术

石
膏

模
型

制
备

按
31
05
01
00
7、

分
牙

及
牙

体
预

备
、

粘
接

带
环

每
个

31
05
05
00
5

唇
弓

制
备

含
唇

弓
弯

制
、

焊
接

等
技

术
，

以
及

钢
丝

、
焊

媒
等

材
料

方
弓

丝
、

予
成

牵
引

弓
、

唇
弓

及
其

他
特

殊
材

料

每
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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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5
05
00
6

í¡°
导

板
制

备
含

导
板

制
作

、
打

磨
、

抛
光

，
以

及
自

凝
牙

托
粉

、
单

体
、

分
离

剂
等

每
个

31
05
05
00
7

面
部

三
维

照
相

图
像

记
录

体
位

31
05
07
00
1

错
畸

形
初

检
含

咨
询

、
检

查
、

登
记

、
正

畸
专

业
病

历
次

31
05
07
00
2

错
畸

形
治

疗
设

计

包
括

1．
牙

模
型

测
量

：
含

手
工

模
型

测
量

牙
弓

长
度

、
拥

挤
度

或
三

维
牙

模
型

计
算

机
测

量
；
2．

模
型

诊
断

性
排

牙
：

含
上

下
颌

模
型

排
牙

；
3．

X
线

头
影

测
量

：
含

手
工

或
计

算
机

X
线

测
量

分
析

模
型

制
备

次

31
05
07
00
2-
a

错
畸

形
治

疗
设

计
次

使
用

计
算

机
进

行
三

维
牙

模
型

测
量

和
X

线
头

影
测

量

31
0 5
0 7
00
3

固
定

矫
治

器
复

诊
处

置
含

常
规

检
查

及
矫

治
器

调
整

更
换

弓
丝

及
附

件
次

31
0 5
0 7
00
4

活
动

矫
治

器
复

诊
处

置
含

常
规

检
查

及
弹

簧
加

力
各

种
弹

簧
和

其
他

附
件

次

31
0 5
0 7
00
5

功
能

矫
治

器
复

诊
处

置
含

常
规

检
查

及
调

整
其

他
材

料
及

附
件

次

31
05
07
00
6

特
殊

矫
治

器
复

诊
处

置
含

常
规

检
查

及
调

整
其

他
材

料
及

附
件

次

31
05
07
00
6-
a

特
殊

矫
治

器
复

诊
处

置
次

使
用

舌
侧

矫
正

器
31
05
07
00
7

错
畸

形
正

中
位

检
查

含
蜡

堤
制

作
塑

料
基

托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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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5
08
00
2

测
色

仪
检

查
指

固
定

修
复

中
牙

的
比

色
次

31
05
08
00
3

义
齿

压
痛

定
位

仪
检

查
每

牙
31
05
10
00
1

调
合

í¡°
每

牙

31
05
10
00
2

氟
防

龋
治

疗
包

括
局

部
涂

氟
、

氟
液

含
漱

、
氟

打
磨

氟
保

护
漆

每
牙

6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30
%

31
05
10
00
3

牙
脱

敏
治

疗
包

括
氟

化
钠

、
酚

制
剂

等
药

物
高

分
子

脱
敏

剂
每

牙
31
05
10
00
3-
a

牙
脱

敏
治

疗
每

牙
使

用
激

光
脱

敏
仪

31
05
10
00
4

口
腔

局
部

冲
洗

上
药

含
冲

洗
、

含
漱

；
包

括
牙

周
袋

内
上

药
、

粘
膜

病
变

部
位

上
药

每
牙

31
05
10
00
5

不
良

修
复

体
拆

除
包

括
不

良
修

复
体

及
不

良
充

填
体

每
牙

31
05
10
00
6

牙
开

窗
助

萌
术

包
括

各
类

阻
生

恒
牙

每
牙

31
05
10
00
7

口
腔

局
部

止
血

包
括

拔
牙

后
出

血
、
各

种
口

腔
内

局
部

出
血

的
清

理
创

面
、

填
塞

或
缝

合
特

殊
填

塞
或

止
血

材
料

每
牙

31
0 5
10
00
9

口
内

脓
肿

切
开

引
流

术
例

31
05
10
01
0

牙
外

伤
结

扎
固

定
术

含
局

麻
、

复
位

、
结

扎
固

定
及

调
；

包
括

牙
根

折
、

挫
伤

、
脱

位
；

不
含

根
管

治
疗

特
殊

结
扎

固
定

材
料

每
牙

31
05
10
01
1

拆
除

固
定

装
置

包
括

去
除

由
各

种
原

因
使

用
的

口
腔

固
定

材
料

每
牙

31
0 5
10
01
3

无
回

吸
口

腔
治

疗
术

使
用

一
次

性
零

回
吸

手
机

，
进

行
物

理
隔

离
，

开
展

口
腔

内
有

创
操

作
。

次
试

用
期

新
项

目

31
05
11
00
1

简
单

充
填

术
含

备
洞

、
垫

底
、
洞

型
设

计
、
国

产
充

填
材

料
；

包
括

I、
V

类
洞

的
充

填
特

殊
材

料
每

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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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5
11
00
2

复
杂

充
填

术

含
龋

齿
的

特
殊

检
查

（
如

检
知

液
、

光
纤

透
照

仪
等

）
、

备
洞

、
垫

底
、

洞
形

设
计

和
充

填
；

包
括

II、
III

、 I
V

类
洞

及
大

面
积

缺
损

的
充

填
；

包
括

声
波

动
力

治
疗

牙
体

缺
损

充
填

术

特
殊

材
料

每
牙

31
05
11
00
2-
a

化
学

微
创

去
龋

术

龋
齿

的
检

查
，

将
龋

齿
凝

胶
放

入
龋

洞
，

软
化

龋
坏

牙
质

，
用

专
门

设
计

的
手

工
工

具
（

去
腐

工
作

尖
）

将
软

化
的

龋
坏

组
织

去
除

，
洞

形
设

计
，

垫
底

和
充

填
。

每
牙

31
05
11
00
2-
b

后
牙

树
脂

充
填

修
复

术

去
净

腐
质

，
窝

洞
预

备
，

清
理

干
燥

，
酸

蚀
，

涂
布

粘
接

剂
，
光

固
化

，
采

用
大

块
树

脂
充

填
，

光
固

化
，

调
磨

抛
光

。
包

括
后

牙
分

层
色

树
脂

修
复

术
。

每
牙

31
05
11
00
3

牙
体

桩
钉

固
位

修
复

术
含

备
洞

、
垫

底
、

洞
形

设
计

、
打

桩
（

钉
）

、
充

填
；

包
括

大
面

积
缺

损
的

充
填

各
种

特
殊

材
料

、
桩

、
钉

每
牙

31
05
11
00
4

牙
体

缺
损

粘
接

修
复

术
含

牙
体

预
备

、
酸

蚀
、

粘
接

、
充

填
特

殊
材

料
每

牙

31
05
11
00
5

充
填

体
抛

光
术

包
括

各
类

充
填

体
的

修
整

、
抛

光
每

牙

31
05
11
00
6

前
牙

美
容

修
复

术
含

牙
体

预
备

、
酸

蚀
、

粘
接

、
修

复
；

包
括

切
角

、
切

缘
、

关
闭

间
隙

、
畸

形
牙

改
形

、
牙

体
缺

陷
和

着
色

牙
贴

面
等

各
种

特
殊

材
料

每
牙

特
需

服
务

项
目

31
0 5
11
00
7

树
脂

嵌
体

修
复

术
含

牙
体

预
备

和
嵌

体
修

复
各

种
特

殊
材

料
每

牙
31
0 5
11
00
8

橡
皮

障
隔

湿
法

含
一

次
性

橡
皮

布
橡

皮
障

次
31
05
11
00
9

牙
脱

色
术

包
括

氟
斑

牙
、

四
环

素
牙

、
变

色
牙

每
牙

31
05
11
01
0

牙
齿

漂
白

术
包

括
内

漂
白

和
外

漂
白

每
牙

特
需

服
务

项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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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—

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5
11
01
1

盖
髓

术
含

备
洞

、
间

接
盖

髓
或

直
接

盖
髓

、
垫

底
、

安
抚

；
包

括
龋

齿
的

特
殊

检
查

特
殊

盖
髓

剂
每

牙

31
05
11
01
2

牙
髓

失
活

术
含

麻
醉

、
开

髓
、

备
洞

、
封

药
每

牙
31
05
11
01
3

开
髓

引
流

术
含

麻
醉

、
开

髓
每

牙

31
05
11
01
4

干
髓

术
含

揭
髓

顶
、

切
冠

髓
、
FC

浴
、

放
置

干
髓

剂
等

每
牙

31
05
11
01
5

牙
髓

摘
除

术
含

揭
髓

顶
、

拔
髓

、
荡

洗
根

管
每

根
管

31
05
11
01
6

根
管

预
备

含
髓

腔
预

备
、

根
管

预
备

、
根

管
冲

洗
机

用
镍

钛
锉

每
根

管

机
用

镍
钛

锉
按

实
际

确
定

。
仅

限
于

使
用

机
用

镍
钛

锉
预

备
，
手

用
器

械
预

备
不

得
收

费
。

31
05
11
01
7

根
管

充
填

术
特

殊
充

填
材

料
（

如
各

种
银

尖
、

钛
尖

等
）

每
根

管

31
05
11
01
7 -
a

根
管

充
填

术
每

根
管

使
用

特
殊

仪
器
（

螺
旋

充
填

器
、
热

牙
胶

装
置

等
）

31
0 5
11
01
7-
b

根
管

热
塑

牙
胶

垂
直

加
压

充
填

术
包

括
根

管
常

温
牙

胶
注

射
式

加
压

充
填

术
每

根
管

31
05
11
01
8

显
微

根
管

治
疗

术
包

括
显

微
镜

下
复

杂
根

管
治

疗
、

根
尖

屏
障

制
备

等
。

含
使

用
特

殊
仪

器
每

根
管

31
05
11
01
9

髓
腔

消
毒

术
包

括
：
1．

髓
腔

或
根

管
消

毒
；
2．

瘘
管

治
疗

每
根

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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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5
11
01
9-
a

髓
腔

消
毒

术
每

根
管

使
用

特
殊

仪
器
（

微
波

仪
等

）

31
05
11
02
0

牙
髓

塑
化

治
疗

术
含

根
管

预
备

及
塑

化
每

根
管

31
05
11
02
1

根
管

再
治

疗
术

包
括

：
1．

取
根

管
内

充
物

；
2．

疑
难

根
管

口
的

定
位

；
3．

不
通

根
管

的
扩

通
每

根
管

31
05
11
02
1-
a

根
管

再
治

疗
术

每
根

管
使

用
显

微
镜

、
超

声
仪

等
特

殊
仪

器

31
05
11
02
1-
b

根
管

再
治

疗
术

指
根

管
深

部
折

断
器

械
显

微
摘

取
术

专
用

取
断

针
器

械
、

超
声

根
管

工
作

尖
、

超
声

根
管

锉

例

31
05
11
02
2

髓
腔

穿
孔

修
补

术
包

括
髓

腔
或

根
管

穿
孔

特
殊

材
料

每
根

管

31
05
11
02
3

根
管

壁
穿

孔
外

科
修

补
术

含
翻

瓣
、

穿
孔

修
补

根
管

充
填

每
根

管

31
0 5
11
02
5

根
管

内
固

定
术

含
根

管
预

备
钛

桩
每

根
管

31
05
11
02
6

劈
裂

牙
治

疗
包

括
1.
取

劈
裂

牙
残

片
；
2.
劈

裂
牙

结
扎

根
管

治
疗

每
牙

31
05
11
02
7

后
牙

纵
折

固
定

术
含

麻
醉

固
定

、
调

根
管

治
疗

、
带

环
结

扎
丝

每
牙

31
05
12
00
1

根
尖

诱
导

成
形

术
指

年
青

恒
牙

牙
根

继
续

形
成

；
含

拔
髓

（
保

留
牙

乳
头

）
、
清

洁
干

燥
根

管
、
导

入
诱

导
糊

剂
、

充
填

特
殊

充
填

材
料

每
根

管

31
0 5
12
00
2

窝
沟

封
闭

指
预

防
恒

前
磨

牙
及

磨
牙

窝
沟

龋
；
含

清
洁

窝
沟

、
酸

蚀
、

涂
封

闭
剂

、
固

化
、

调
磨

，
特

殊
窝

沟
封

闭
剂

每
牙

—  124  —



—
12
5
—

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5
12
00
3

乳
牙

预
成

冠
修

复
含

牙
体

预
备

、
试

冠
、

粘
结

；
包

括
合

金
冠

修
复

乳
磨

牙
大

面
积

牙
体

缺
损

或
做

保
持

器
的

固
位

体

树
脂

冠
、

金
属

冠
每

牙

31
05
12
00
4

儿
童

前
牙

树
脂

冠
修

复
含

牙
体

预
备

、
试

冠
、

粘
结

；
包

括
树

脂
冠

修
复

前
牙

大
面

积
牙

体
缺

损
（

外
伤

及
龋

患
）

树
脂

冠
、

金
属

冠
每

牙

31
05
12
00
5

乳
牙

早
失

间
隙

管
理

指
用

于
乳

牙
早

失
，
使

继
承

恒
牙

正
常

萌
出

替
换

；
含

试
冠

、
牙

体
预

备
、

试
带

环
、

制
作

、
粘

结
、

复
查

。

印
模

、
模

型
制

备
、

下
颌

舌
弓

、
导

萌
式

保
持

器
、

丝
圈

式
保

持
器

次

31
05
12
00
6

制
戴

活
动

式
缺

隙
保

持
器

指
恒

牙
正

常
萌

出
替

换
印

模
、

模
型

制
备

次

31
05
12
00
7

制
戴

活
动

矫
正

器
包

括
乳

牙
列

或
混

合
牙

列
部

分
错

畸
形

的
矫

治

印
模

、
模

型
材

料
、

特
殊

矫
正

装
置

次

31
05
12
00
8

前
牙

根
折

根
牵

引
指

根
折

位
于

龈
下

经
龈

切
及

冠
延

长
术

后
不

能
进

行
修

复
治

疗
而

必
须

进
行

牙
根

牵
引

；
含

外
伤

牙
根

管
治

疗
；

制
作

牵
引

装
置

矫
正

牵
引

装
置

材
料

、
复

诊
更

换
牵

引
装

置
、

印
模

、
模

型
制

备

每
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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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5
12
00
9

钙
化

桥
打

通
术

指
年

轻
恒

牙
经

活
髓

切
断

牙
根

已
形

成
，
需

进
一

步
根

管
治

疗
修

复
，

但
存

在
鈣

化
桥

；
含

去
旧

充
填

体
；

打
通

钙
化

桥
；

根
管

治
疗

修
复

；

特
殊

根
管

充
填

材
料

如
银

尖
、

钛
尖

每
根

管

31
05
12
01
0

全
牙

列
í¡°

垫
固

定
术

指
用

于
恒

牙
外

伤
的

治
疗

；
含

外
伤

牙
的

复
位

、
固

定
、

制
作

全
牙

列
í¡°

垫
、

试
戴

、
复

查

透
明

压
模

垫
、

硬
石

膏
、

超
硬

石
膏

印
模

、
模

型
料

、
印

模
、

模
型

制
备

单
颌

31
05
12
01
1

活
髓

切
断

术
每

牙

31
05
13
00
1

洁
治

包
括

超
声

洁
治

或
手

工
洁

治
，
不

含
洁

治
后

抛
光

；
包

括
色

斑
牙

洁
治

术
每

牙

31
05
13
00
2

龈
下

刮
治

包
括

龈
下

超
声

刮
治

或
手

工
刮

治
每

牙

31
05
13
00
3

牙
周

固
定

含
结

扎
材

料
；

包
括

结
扎

与
联

合
固

定
树

脂
、

高
强

纤
维

每
牙

31
0 5
13
00
4

去
除

牙
周

固
定

包
括

去
除

各
种

牙
周

固
定

材
料

每
牙

31
05
13
00
5

牙
面

光
洁

术
包

括
洁

治
后

抛
光

；
喷

砂
特

殊
材

料
每

牙
31
0 5
13
00
6

牙
龈

保
护

剂
塞

治
含

牙
龈

表
面

及
牙

间
隙

特
殊

保
护

剂
每

牙
31
05
13
00
7

急
性

坏
死

性
龈

炎
局

部
清

创
包

括
局

部
清

创
、

药
物

冲
洗

及
上

药
每

牙
31
05
13
00
8

根
面

平
整

术
包

括
手

工
根

面
平

整
每

牙
31
05
13
00
8-
a

根
面

平
整

术
每

牙
超

声
根

面
平

整
31
05
13
01
0

种
植

体
周

围
炎

治
疗

含
种

植
体

周
围

清
创

每
牙

31
0 5
14
00
2

口
腔

粘
膜

雾
化

治
疗
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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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5
14
00
3

口
腔

粘
膜

病
特

殊
治

疗

活
性

银
离

子
抗

菌
液

、
生

物
多

糖
抗

菌
含

漱
溶

胶
液

次
指

红
外

线
治

疗
、

微
波

、
冷

冻
、

频
谱

等
法

31
05
14
00
3-
a

口
腔

粘
膜

病
特

殊
治

疗
次

等
离

子
治

疗

31
05
15
00
3

干
槽

症
换

药
含

清
理

拔
牙

创
、

药
物

冲
洗

、
骨

创
填

塞
止

血
膏

、
灭

滴
灵

粉
次

31
05
15
00
4

涎
腺

导
管

扩
大

术
次

31
05
15
00
5

腮
腺

导
管

内
药

物
灌

注
治

疗
次

31
05
17
00
1

冠
修

复
含

牙
体

预
备

，
药

线
排

龈
蜡

记
录

，
测

色
，

技
工

室
制

作
全

冠
，
试

戴
修

改
全

冠
；
包

括
全

冠
、

半
冠

、
3/
4
冠

每
牙

指
铸

造
冠

、
锤

造
冠

。

31
05
17
00
1 -
a

冠
修

复
每

牙
种

植
体

冠

31
05
17
00
1-
b

冠
修

复
每

牙
烤

塑
冠

、
塑

胶
冠

31
05
17
00
2

嵌
体

修
复

含
牙

体
预

备
，
药

线
排

龈
，
制

取
印

模
、
模

型
，

蜡
记

录
，
技

工
室

制
作

嵌
体

，
试

戴
修

改
嵌

体
；

包
括

嵌
体

、
高

嵌
体

、
嵌

体
冠

每
牙

31
0 5
1 7
00
3

桩
核

根
帽

修
复

含
牙

体
预

备
，

记
录

，
制

作
蜡

型
，

技
工

室
制

作
桩

核
、

根
帽

，
试

戴
修

改
桩

核
、

根
帽

每
牙

31
05
17
00
4

贴
面

修
复

含
牙

体
预

备
，

药
线

排
龈

，
测

色
，

技
工

室
制

作
贴

面
，

试
戴

贴
面

每
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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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5
17
00
5

桩
冠

修
复

含
牙

体
预

备
，

记
录

，
制

桩
蜡

型
，

技
工

室
制

作
桩

，
试

桩
，

制
冠

蜡
型

，
技

工
室

制
作

完
成

桩
冠

，
试

戴
桩

冠
；

包
括

简
单

桩
冠

，
铸

造
桩

冠

每
牙

31
05
17
00
6

固
定

桥

含
牙

体
预

备
和

药
线

排
龈

，
蜡

记
录

，
测

色
，

技
工

室
制

作
固

定
桥

支
架

，
固

定
桥

支
架

试
戴

修
改

、
技

工
室

制
作

完
成

固
定

桥
，

固
定

桥
试

戴
修

改
，

金
属

固
位

体
电

解
蚀

刻
处

理
；

包
括

双
端

、
单

端
固

定
桥

、
粘

结
桥

（
马

里
兰

桥
）

每
牙

31
05
17
00
7

固
定

修
复

计
算

机
辅

助
设

计
包

括
计

算
机

辅
助

设
计

制
作

全
冠

、
嵌

体
、

固
定

桥
次

31
05
17
00
8

咬
合

重
建

含
全

牙
列

固
定

修
复

咬
合

重
建

，
改

变
原

关
系

，
升

高
垂

直
距

离
咬

合
分

析
，

X
线

头
影

测
量

，
研

究
模

型
设

计
与

修
整

，
牙

体
预

备
，

转
移

面
弓

与
上

颌
架

；
包

括
复

杂
冠

桥
修

复

次

31
0 5
1 7
00
8-
a

特
殊

设
计

费
加

收
次

特
殊

设
计

费
加

收

31
05
17
00
9

粘
结

包
括

嵌
体

、
冠

、
桩

核
粘

结
（

酸
蚀

、
消

毒
、

粘
固

）
特

殊
粘

接
剂

每
牙

31
05
18
00
1

活
动

桥
包

括
普

通
弯

制
卡

环
、
整

体
铸

造
卡

环
及

支
托

活
动

桥
每

牙

31
05
18
00
1-
a

每
增

加
牙

、
卡

环
加

收
每

牙
每

增
加

牙
、
卡

环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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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5
18
00
2

塑
料

可
摘

局
部

义
齿

含
牙

体
预

备
，

义
齿

设
计

，
制

作
双

重
印

模
，

模
型

，
咬

合
关

系
记

录
，

技
工

室
制

作
义

齿
排

牙
蜡

型
，

试
排

牙
，

技
工

室
制

作
完

成
义

齿
，

义
齿

试
戴

、
修

改
，

咬
检

查
；

包
括

普
通

弯
制

卡
环

塑
料

可
摘

局
部

义
齿

，
无

卡
环

塑
料

可
摘

局
部

义
齿

，
普

通
覆

盖
义

齿
，

弹
性

隐
形

义
齿

每
牙

31
05
18
00
3

铸
造

可
摘

局
部

义
齿

含
牙

体
预

备
，

制
双

重
印

模
、

模
型

，
模

型
观

测
，

蜡
咬

合
关

系
记

录
，

技
工

室
制

作
铸

造
支

架
，

试
支

架
及

再
次

蜡
咬

合
关

系
记

录
，

技
工

室
制

作
义

齿
排

牙
蜡

型
，

试
排

牙
，

技
工

室
制

作
完

成
义

齿
，
义

齿
试

戴
、
修

改
，
咬

合
检

查
；

包
括

覆
盖

义
齿

每
牙

31
05
18
00
4

美
容

义
齿

含
各

类
义

齿
的

基
础

上
特

殊
造

型
、

设
计

制
作

；
包

括
双

牙
列

义
齿

，
化

妆
义

齿
每

牙
特

需
服

务
项

目

31
05
18
00
5

即
刻

义
齿

含
拔

牙
前

制
作

印
模

，
制

作
模

型
及

特
殊

修
整

，
各

类
义

齿
的

常
规

制
作

及
消

毒
；

包
括

拔
牙

前
制

作
，
拔

牙
后

即
刻

或
数

日
内

戴
入

的
各

类
塑

料
义

齿
和

暂
时

义
齿

每
牙

31
05
18
00
6

附
着

体
义

齿

含
牙

体
预

备
制

个
别

托
盘

，
双

重
印

模
，

模
型

，
咬

合
关

系
记

录
，

模
型

观
测

，
固

位
体

平
行

度
测

量
，
平

行
研

磨
，
试

排
牙

，
试

附
着

体
，

复
诊

三
次

调
改

义
齿

；
包

括
可

摘
义

齿
，

固
定

义
齿

，
活

动
固

定
联

合
修

复

每
牙

活
动

固
定

联
合

修
复

是
指

胶
连

式
塑

料
可

摘
义

齿
、
铸

造
可

摘
义

齿
、
总

义
齿

的
基

本
结

构
以

外
加

用
各

种
附

着
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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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5
18
00
7

总
义

齿

含
义

齿
设

计
，

制
个

别
托

盘
，

制
作

双
重

印
模

、
模

型
、
托

，
正

中
关

系
记

录
，
面

弓
转

移
，

试
排

牙
，

总
义

齿
试

戴
、

修
改

，
咬

检
查

，
调

整
咬

；
包

括
覆

盖
义

齿
，

无
唇

翼
义

齿

铸
造

金
属

基
托

、
金

属
加

强
网

单
颌

31
05
19
00
1

拆
冠

桥
包

括
锤

造
冠

每
牙

31
05
19
00
1-
a

拆
冠

桥
每

牙
铸

造
冠

拆
除

31
05
19
00
2

拆
桩

包
括

预
成

桩
、

各
种

材
料

的
桩

核
每

牙

31
05
19
00
3

加
焊

包
括

锡
焊

、
金

焊
、

银
焊

焊
接

材
料

每
2m

m
缺

隙

31
05
19
00
3-
a

＞
2m

m
加

收
、

激
光

焊
接

加
收

每
牙

＞
2m

m
加

收
、

激
光

焊
接

加
收

31
05
19
00
4

加
装

饰
面

包
括

桩
冠

、
桥

体
树

脂
、

成
品

牙
每

牙
31
05
19
00
5

烤
瓷

冠
崩

瓷
修

理
包

括
粘

结
、

树
脂

修
补

瓷
专

用
粘

接
剂

每
牙

31
0 5
19
00
6

调
改

义
齿

含
检

查
、

调
、

调
改

外
形

、
缓

冲
基

托
、

调
整

卡
环

次

31
0 5
19
00
7

取
局

部
í¡°

关
系

记
录

指
义

齿
组

织
面

压
痛

衬
印

检
查

；
含

取
印

模
、

检
查

用
衬

印
材

料
等

硅
橡

胶
次

31
05
19
00
8

取
正

中
í¡°

关
系

记
录

次

31
05
19
00
9

加
人

工
牙

各
种

人
工

牙
材

料
每

牙

31
05
19
01
0

义
齿

接
长

基
托

包
括

边
缘

、
游

离
端

、
义

齿
鞍

基
自

凝
、

热
凝

材
料
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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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5
19
01
1

义
齿

裂
纹

及
折

裂
修

理
含

加
固

钢
丝

自
凝

、
热

凝
材

料
次

31
05
19
01
2

义
齿

组
织

面
重

衬
包

括
硬

衬
、

软
衬

各
种

材
料

费
（

自
凝

塑
料

、
热

凝
塑

料
、

光
固

化
树

脂
、

软
塑

料
、

橡
胶

）

每
厘

米

31
05
19
01
3

加
卡

环
含

单
臂

、
双

臂
、

三
臂

卡
环

；
包

括
加

钢
丝

或
铸

造
卡

环

各
种

卡
环

材
料

（
钢

丝
弯

制
卡

环
，

铸
造

钴
铬

合
金

、
贵

金
属

合
金

卡
环

）

每
卡

环

31
05
19
01
4

增
加

铸
造

基
托

各
种

基
托

材
料

（
钢

、
金

合
金

）
5＋

5

31
05
19
01
5

加
í¡°

颌
支

托

各
种

支
托

材
料

（
钢

丝
支

托
、

扁
钢

丝
支

托
、

铸
造

钴
铬

合
金

支
托

、
铸

造
金

合
金

支
托

）

次

31
05
19
01
6

加
铸

颌
í¡°

面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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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5
19
01
7

增
加

加
固

装
置

包
括

加
固

钢
丝

、
网

各
种

加
固

装
置

材
料

（
金

属
丝

，
扁

钢
丝

，
尼

龙
网

、
预

成
不

锈
钢

网
、

铸
造

不
锈

钢
网

、
金

网
）

次

31
05
19
01
8

加
连

接
杆

各
种

材
料

（
预

成
杆

、
铸

造
不

锈
钢

杆
、

铸
造

金
杆

）

次

31
05
19
01
9

塑
料

í¡°
颌

面
加

高
咬

合
材

料
费

（
自

凝
塑

料
、

热
凝

塑
料

）
次

31
05
19
02
0

弹
性

假
牙

龈
每

牙

31
05
19
02
1

镀
金

加
工

每
牙

31
05
19
02
2

铸
造

加
工

指
患

者
自

带
材

料
加

工
；
包

括
所

有
铸

造
修

复
体

每
件

31
05
19
02
3

配
金

加
工

每
牙

仅
限

患
者

自
备

材
料

31
05
19
02
4

黄
金

材
料

加
工

每
牙

31
05
19
02
5

加
磁

性
固

位
体

每
牙

31
05
19
02
6

附
着

体
增

换
包

括
附

着
体

增
加

或
更

换
附

着
体

材
料

每
附

着
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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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5
20
00
1

í¡°
垫

含
牙

体
预

备
，

调
í¡°

，
制

印
模

、
模

型
，

蜡
合

记
录

，
技

工
室

制
作

；
不

含
疗

效
分

析
专

用
设

备
检

查

铸
造

支
架

、
垫

材
料

、
咬

合
板

材
料

（
塑

料
，

树
脂

，
铸

造
不

锈
钢

，
铸

造
金

合
金

，
铸

造
不

锈
钢

或
铸

造
金

合
金

网
+塑

料
，

铸
造

金
合

金
网

+树
脂

）

每
件

31
05
20
00
2

肌
松

弛
治

疗
次

31
05
21
00
1

腭
护

板
导

板
矫

治
含

牙
体

预
备

；
模

型
设

计
及

手
术

预
备

；
技

工
制

作
；

临
床

戴
入

腭
护

板
、

导
板

材
料

、
模

型
设

备
单

颌

31
0 5
21
00
1-
a

腭
护

板
导

板
矫

治
单

颌
间

接
法

制
作

31
05
21
00
1-
b

加
放

射
治

疗
装

置
加

收
单

颌
加

放
射

治
疗

装
置

加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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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5
21
00
2

义
颌

修
复

含
：
1.
阻

塞
口

鼻
孔

，
制

印
模

、
模

型
；
2．

制
作

个
别

托
盘

；
3．

牙
体

预
备

、
制

工
作

印
模

、
模

型
；
4．

制
作

阻
塞

器
和

恒
基

托
；
5．

临
床

试
戴

阻
塞

器
和

恒
基

托
，

确
定

关
系

，
取

连
带

恒
基

托
及

颌
位

关
系

的
印

模
，

灌
制

新
模

型
；

6．
技

工
制

作
中

空
阻

塞
器

及
义

颌
；
7．

临
床

试
戴

义
颌

及
试

排
牙

；
8．

技
工

完
成

义
颌

及
义

齿
；
9．

临
床

试
戴

、
修

改
义

颌
及

义
齿

；
包

括
中

空
阻

塞
器

、
义

齿
、

义
耳

、
义

鼻
、

义
眼

义
颌

、
义

齿
、

义
耳

、
义

鼻
、

义
眼

等
专

用
材

料

每
区

段

31
05
21
00
2-
a

义
颌

修
复

单
颌

上
或

下
颌

骨
一

侧
全

切

31
05
21
00
2-
b

分
段

或
分

区
双

重
印

模
加

收
每

区
段

分
段

或
分

区
双

重
印

模
加

收

31
0 5
21
00
3

软
腭

抬
高

器
治

疗

含
：
1．

试
戴

上
颌

腭
托

、
加

制
软

腭
部

印
模

、
灌

制
模

型
；
2．

模
型

预
备

、
制

作
抬

高
软

腭
部

分
；
3．

临
床

戴
入

及
调

整
抬

高
高

度
；

包
括

制
作

上
颌

腭
托

；
舌

不
良

运
动

矫
治

器
、

咽
阻

塞
器

各
种

材
料

（
铁

钛
合

金
丝

、
软

塑
胶

、
光

敏
树

脂
）

、
模

型
制

备

次

31
05
21
00
4

骨
折

后
义

齿
夹

板
固

位
及

í¡°
板

治
疗

包
括

上
或

下
颌

骨
骨

折
义

齿
夹

板
材

料
单

颌

31
0 5
22
00
1

乳
牙

期
安

氏
I类

错
í¡°

正
畸

治
疗

包
括

：
1．

含
乳

牙
早

失
、

乳
前

牙
反

í¡°
的

矫
治

；
2 .
使

用
间

隙
保

持
器

、
活

动
矫

治
器

功
能

矫
治

器
次

特
需

服
务

项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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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5
22
00
2

替
牙

期
安

氏
I类

错
í¡°

活
动

矫
治

器
正

畸
治

疗
包

括
替

牙
障

碍
、

不
良

口
腔

习
惯

的
矫

治
活

动
矫

治
器

增
加

的
其

他
部

件
次

特
需

服
务

项
目

31
05
22
00
3

替
牙

期
安

氏
I类

错
í¡°

固
定

矫
治

器
正

畸
治

疗
包

括
使

用
简

单
固

定
矫

治
器

和
常

规
固

定
矫

治
器

治
疗

简
单

固
定

矫
治

器
增

加
的

其
他

弓
丝

或
附

件
次

特
需

服
务

项
目

31
05
22
00
4

恒
牙

期
安

氏
I类

错
í¡°

固
定

矫
治

器
正

畸
治

疗

包
括

拥
挤

不
拔

牙
病

例
、
牙

列
间

隙
病

例
和

简
单

拥
挤

双
尖

牙
拔

牙
病

例
；
不

含
间

隙
调

整
后

修
复

口
外

弓
、

上
下

颌
扩

弓
装

置
及

其
他

附
加

装
置

、
隐

形
固

定
器

特
殊

材
料

次
特

需
服

务
项

目

31
05
22
00
5

乳
牙

期
安

氏
II

类
错

í¡°
正

畸
治

疗

包
括

：
1.
乳

牙
早

失
、

上
頦

前
突

、
乳

前
牙

反
í¡°

的
矫

治
；
2.
使

用
间

隙
保

持
器

、
活

动
矫

治
器

治
疗

功
能

矫
治

器
次

特
需

服
务

项
目

31
05
22
00
6

替
牙

期
安

氏
II

类
错

í¡°
口

腔
不

良
习

惯
正

畸
治

疗
包

括
简

单
固

定
矫

治
器

或
活

动
矫

治
器

口
外

弓
或

其
他

远
中

移
动

装
置

、
活

动
矫

治
器

的
增

加
其

他
部

件
、

腭
杆

次
特

需
服

务
项

目

31
05
22
00
7

替
牙

期
牙

性
安

氏
II

类
错

í¡°
活

动
矫

治
器

正
畸

治
疗

包
括

含
替

牙
障

碍
、

上
颌

前
突

；

使
用

口
外

弓
、

使
用

Fr
an
k e
l

等
功

能
矫

治
器

、
咬

合
诱

导

次
特

需
服

务
项

目

—  135  —



—
13
6
—

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5
22
00
8

替
牙

期
牙

性
安

氏
II

类
错

í¡°
固

定
矫

治
器

正
畸

治
疗

包
括

简
单

固
定

矫
正

器
和

常
规

固
定

矫
正

器
口

外
弓

、
上

下
颌

扩
弓

装
置

及
其

他
附

加
装

置
次

特
需

服
务

项
目

31
05
22
00
9

替
牙

期
骨

性
安

氏
II

类
错

í¡°
正

畸
治

疗
包

括
1：

严
重

上
颌

前
突

；
2：

活
动

矫
治

器
治

疗
或

简
单

固
定

矫
治

器

使
用

口
外

弓
、

上
下

颌
扩

弓
装

置
及

其
他

附
加

装
置

、
使

用
常

规
固

定
矫

治
器

、
使

用
Fr
an
ke
l

、
A
ct
iv
at
or

Tw
in
-B
lo
c k

等
功

能
矫

治
器

及
H
er
b s
t矫

治
器

次
特

需
服

务
项

目

31
0 5
22
01
0

恒
牙

早
期

安
氏

I I
类

错
í¡°

功
能

矫
治

器
治

疗

包
括

：
1．

严
重

牙
性

II
类

错
í¡°

和
骨

性
II

类
错

；
2．

使
用

Fr
an
k e
l功

能
矫

治
器

II
型

或
A
c t
i v
a t
or

功
能

矫
治

器
；

其
他

功
能

矫
治

器

A
ct
iv
at
or

增
加

扩
弓

装
置

、
口

外
弓

、
腭

杆
次

特
需

服
务

项
目

31
05
22
01
1

恒
牙

期
牙

性
安

氏
II

类
错

í¡°
固

定
矫

治
器

治
疗

1．
含

上
下

颌
所

需
带

环
、
弓

丝
、
托

槽
；
2．

包
括

牙
性

安
氏

II
类

错
í¡°

拥
挤

不
拔

牙
病

例
和

简
单

拥
挤

拔
牙

病
例

口
外

弓
、

上
下

颌
扩

弓
装

置
及

其
他

辅
助

性
矫

治
装

置
、

腭
杆

次
特

需
服

务
项

目

—  136  —



—
13
7
—

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5
22
01
2

恒
牙

期
骨

性
安

氏
II

类
错

í¡°
固

定
矫

治
器

拔
牙

治
疗

包
括

骨
性

安
氏

II
类

错
í¡°

拔
牙

病
例

口
外

弓
、

上
下

颌
扩

弓
装

置
及

其
他

辅
助

性
矫

治
装

置
、

腭
杆

次
特

需
服

务
项

目

31
05
22
01
3

乳
牙

期
安

氏
I II

类
错

í¡°
正

畸
治

疗
包

括
：
1．

乳
前

牙
反

í¡°
；
2．

使
用

活
动

矫
治

器
或

下
颌

连
冠

式
斜

面
导

板
治

疗
功

能
矫

治
器

、
颏

兜
次

特
需

服
务

项
目

31
05
22
01
4

替
牙

期
安

氏
III

类
错

í¡°
正

畸
治

疗
1．

包
括

前
牙

反
í¡°

；
2．

使
用

活
动

矫
治

器
上

颌
扩

弓
装

置
、

功
能

矫
治

、
颏

兜
次

特
需

服
务

项
目

31
05
22
01
5

替
牙

期
安

氏
III

类
错

í¡°
功

能
矫

治
器

治
疗

包
括

：
1．

严
重

牙
性

III
类

错
í¡°

和
骨

性
III

类
错

；
2．

使
用

ra
nk
el

功
能

矫
治

器
III

型
；

其
他

功
能

矫
治

器
颏

兜
次

特
需

服
务

项
目

31
05
22
01
6

恒
牙

期
安

氏
I II

类
错

í¡°
固

定
矫

治
器

治
疗

包
括

：
牙

性
安

氏
III

类
错

í¡°
拥

挤
不

拔
牙

病
例

和
简

单
拥

挤
拔

牙
病

例

上
颌

扩
弓

装
置

及
其

他
附

加
装

置
次

特
需

服
务

项
目

31
0 5
22
01
7

恒
牙

期
骨

性
安

氏
III

类
错

í¡°
固

定
矫

治
器

拔
牙

治
疗

包
括

骨
性

安
氏

III
类

错
í¡°

拔
牙

病
例

前
方

牵
引

器
、

头
帽

颏
兜

、
上

颌
扩

弓
装

置
及

其
他

附
加

装
置

、
特

殊
材

料

次
特

需
服

务
项

目

31
05
22
01
8

牙
周

病
伴

错
í¡°

畸
形

活
动

矫
治

器
正

畸
治

疗
包

括
局

部
牙

周
炎

的
正

畸
治

疗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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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13
8
—

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5
22
01
8-
a

牙
周

病
伴

错
í¡°

畸
形

活
动

矫
治

器
正

畸
治

疗
次

重
度

牙
周

炎
的

正
畸

治
疗

31
05
22
01
9

牙
周

病
伴

错
í¡°

畸
形

固
定

矫
治

器
正

畸
治

疗
包

括
局

部
牙

周
炎

的
正

畸
治

疗
次

31
05
22
01
9-
a

伴
开

í¡°
、
深

覆
í¡°

等
疑

难
病

加
收

次
伴

开
í¡°

、
深

覆
í¡°

等
疑

难
病

加
收

31
05
22
01
9-
b

拔
牙

矫
治

加
收

次
拔

牙
矫

治
加

收

31
05
22
02
0

í¡°
创

伤
正

畸
治

疗
包

括
：
1．

由
咬

合
因

素
引

起
的

í¡°
创

伤
；
2．

用
活

动
矫

治
器

或
固

定
矫

治
器

治
疗

次

31
05
22
02
1

单
侧

唇
腭

裂
序

列
正

畸
治

疗
包

括
：

单
侧

牙
槽

突
裂

、
无

骨
骼

畸
形

和
面

部
畸

形
、

腭
托

使
用

的
正

畸
治

疗
；

不
含

替
牙

期
植

骨
前

后
的

正
畸

治
疗

乳
牙

期
用

于
解

除
后

牙
反

、
前

牙
反

的
活

动
矫

治
器

或
固

定
矫

治
器

、
恒

牙
期

用
于

解
除

后
牙

反
、

前
牙

反
的

活
动

矫
治

器
或

固
定

矫
治

器
、

颈
牵

引
、

低
位

头
帽

牵
引

等
附

加
装

置

次

31
05
22
02
1-
a

双
侧

完
全

性
唇

腭
裂

加
收

次
双

侧
完

全
性

唇
腭

裂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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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13
9
—

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05
22
02
2

早
期

颜
面

不
对

称
正

畸
治

疗
包

括
：
1．

替
牙

期
由

错
引

起
或

颜
面

不
对

称
伴

错
的

病
例

；
2．

使
用

活
动

矫
治

器
和

固
定

矫
治

器
次

31
05
22
02
3

恒
牙

期
颜

面
不

对
称

正
畸

治
疗

包
括

：
1．

恒
牙

期
由

错
引

起
或

颜
面

不
对

称
伴

错
的

早
期

正
畸

治
疗

；
2．

用
活

动
矫

治
器

或
固

定
矫

治
器

活
动

矫
治

器
增

加
部

件
或

其
他

附
加

装
置

次

31
05
22
02
4

颅
面

畸
形

正
畸

治
疗

包
括

：
1．

Cr
ou
zo
n
综

合
征

、
A
pe
rt

综
合

征
、

Tr
ea
ch
er
-C
ol
lin
s
综

合
征

；
2．

用
活

动
矫

治
器

或
固

定
矫

治
器

治
疗

活
动

矫
治

器
增

加
其

他
部

件
、

固
定

矫
治

器
增

加
其

他
附

加
装

置
另

加

次

31
05
22
02
5

颞
下

颌
关

节
病

正
畸

治
疗

包
括

：
1．

颞
下

颌
关

节
的

弹
响

、
疼

痛
、

关
节

盘
移

位
等

的
正

畸
治

疗
；
2．

用
活

动
矫

治
器

或
固

定
矫

治
器

治
疗

次

31
05
22
02
6

正
颌

外
科

术
前

术
后

正
畸

治
疗

包
括

：
1．

安
氏

II
类

、
III

类
严

重
骨

性
错

、
严

重
骨

性
开

、
严

重
腭

裂
、

面
部

偏
斜

及
其

他
颅

面
畸

形
的

正
颌

外
科

术
前

、
术

后
正

畸
治

疗
；
2．

使
用

固
定

矫
治

器
治

疗

次

31
0 5
22
02
7

睡
眠

呼
吸

暂
停

综
合

征
（
O
SA

S）
正

畸
治

疗
包

括
各

种
表

现
的

睡
眠

呼
吸

暂
停

及
相

应
错

的
正

畸
治

疗

常
规

O
SA

S
矫

治
器

以
外

的
附

件
次

31
05
22
02
8

正
畸

保
持

器
治

疗
含

取
模

型
、

制
作

用
材

料

特
殊

材
料

及
固

定
保

持
器

、
正

位
器

、
透

明
保

持
器

每
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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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14
0
—

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14
00
00
1

变
应

原
皮

内
试

验
包

括
吸

入
组

、
食

物
组

、
水

果
组

、
细

菌
组

组

31
14
00
00
2

性
病

检
查

次

31
14
00
00
5

皮
肤

生
理

指
标

系
统

分
析

含
色

素
、

皮
脂

、
水

份
、
PH

测
定

及
局

部
色

彩
图

象
次

31
14
00
00
6

皮
损

取
材

检
查

包
括

阴
虱

、
疥

虫
、

利
杜

体
每

个
取

材
部

位

31
14
00
00
7

毛
雍

症
检

查
含

镜
检

每
个

取
材

部
位

31
14
00
00
8

天
疱

疮
细

胞
检

查
含

镜
检

每
个

取
材

部
位

31
14
00
00
9

伍
德

氏
灯

检
查

次

31
14
00
01
0

斑
贴

试
验

每
个

斑
贴

31
14
00
01
1

光
敏

试
验

次

31
14
00
01
3

电
解

脱
毛

治
疗

每
根

毛
囊

31
14
00
01
4

皮
肤

赘
生

物
电

烧
治

疗
包

括
皮

赘
去

除
术

次

31
14
00
01
9

刮
疣

治
疗

每
个

31
14
00
02
0

丘
疹

挤
粟

治
疗

每
个

31
14
00
02
1

甲
癣

封
包

治
疗

每
个

指
（

趾
）

甲

31
14
00
02
2

拔
甲

治
疗

每
个

指
（

趾
）

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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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14
1
—

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14
00
02
5

疱
病

清
疮

术
每

个
部

位

31
14
00
02
6

疱
液

抽
取

术
每

个

31
14
00
02
7

皮
肤

溃
疡

清
创

术
5c
m
²/

每
创

面

31
14
00
02
8

皮
损

内
注

射
每

个
皮

损

31
14
00
02
9

粉
刺

去
除

术
每

个

31
14
00
03
0

鸡
眼

刮
除

术
包

括
切

除
每

个

31
14
00
03
9

液
氮

冷
冻

治
疗

包
括

疣
、

老
年

斑
每

个
皮

损

31
14
00
04
0

烧
伤

抢
救

（
大

）
次

烧
伤

II
度
>5
0%

，
或

烧
伤

III
度
>3
0%

，
头

面
部

烧
伤

31
14
00
04
1

烧
伤

抢
救

（
中

）
次

烧
伤

II
度

30
-5
0%

，
或

烧
伤

III
度

10
-3
0%

31
14
00
04
2

烧
伤

抢
救

（
小

）
次

烧
伤

II
度
<3
0%

，
或

烧
伤

III
度
<1
0%

31
14
00
04
3

烧
伤

复
合

伤
抢

救
包

括
严

重
电

烧
伤

，
吸

入
性

损
伤

，
爆

震
伤

以
及

烧
伤

复
合

伤
合

并
中

毒
次

31
14
00
04
4

烧
伤

冲
洗

清
创

术
（

大
）

次
烧

伤
面

积
＞
50
%

31
14
00
04
5

烧
伤

冲
洗

清
创

术
（

中
）

次
烧

伤
面

积
＞
30
%

31
14
00
04
6

烧
伤

冲
洗

清
创

术
（

小
）

次
烧

伤
面

积
＞
10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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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14
2
—

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14
00
04
9

烧
伤

浸
浴

扩
创

术
（

大
）

次
烧

伤
面

积
＞
70
%

31
14
00
05
0

烧
伤

浸
浴

扩
创

术
（

中
）

次
烧

伤
面

积
＞
50
%

31
14
00
05
1

烧
伤

浸
浴

扩
创

术
（

小
）

次
烧

伤
面

积
＞
30
%

31
14
00
05
2

悬
浮

床
治

疗
日

31
14
00
05
3

翻
身

床
治

疗
日

31
14
00
05
3-
a

气
垫

床
加

收
天

31
14
00
05
3-
b

防
褥

疮
床

垫
加

收
天

限
卧

床
不

能
自

主
翻

身
病

人

31
14
00
05
3-
c

医
用

电
动

护
理

床
加

收
含

移
位

、
翻

身
、

排
便

、
冲

洗
等

功
能

日

31
14
00
05
4

烧
伤

功
能

训
练

床
治

疗
日

31
15
02
00
2

眼
动

检
查

次

31
15
03
00
2

常
温

冬
眠

治
疗

监
测

次

31
15
03
00
3

精
神

科
监

护

指
对

急
性

、
冲

动
、

自
杀

、
伤

人
、

毁
物

的
病

人
及

有
外

走
、

妄
想

、
幻

觉
和

木
僵

的
病

人
实

施
监

护
。

监
护

并
记

录
的

内
容

包
括

：
生

命
体

征
，

意
识

状
态

，
精

神
状

况
，

认
知

，
情

感
，

意
向

行
为

，
对

治
疗

合
作

度
，

安
全

，
进

食
，

排
泄

，
一

般
生

活
自

理
，

药
物

不
良

反
应

及
躯

体
合

并
症

等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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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14
3
—

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15
03
00
5

多
参

数
监

护
无

抽
搐

电
休

克
治

疗

使
用

多
参

数
监

护
无

抽
搐

电
休

克
治

疗
仪

进
行

治
疗

。
首

先
进

行
躯

体
状

况
、

精
神

状
况

的
评

估
。

进
行

脑
电

、
肌

电
、

心
电

及
生

命
体

征
监

护
，

静
脉

全
麻

、
肌

松
，

人
工

呼
吸

维
持

。
必

要
时

使
用

呼
吸

机
辅

助
呼

吸
。
电

极
安

放
部

位
皮

肤
的

导
电

性
处

理
、

口
腔

及
牙

齿
保

护
，

电
阻

测
定

、
能

量
滴

定
、

电
刺

激
，

填
写

记
录

单
，

对
治

疗
参

数
人

工
分

析
，

进
行

治
疗

前
后

综
合

评
估

。
不

含
呼

吸
机

辅
助

呼
吸

和
麻

醉
。

含
电

极

次

31
15
03
00
6

暴
露

疗
法

和
半

暴
露

疗
法

次

31
15
03
00
7

胰
岛

素
低

血
糖

和
休

克
治

疗
次

31
15
03
00
8

行
为

观
察

和
治

疗
次

31
15
03
00
8 -
a

行
为

观
察

和
治

疗

指
对

孤
独

症
等

心
理

发
育

障
碍

儿
童

的
行

为
进

行
全

面
系

统
的

观
察

，
找

到
形

成
各

行
为

的
原

因
及

其
功

能
，
进

行
全

面
专

业
的

儿
童

行
为

分
析

，
制

订
有

计
划

的
行

为
治

疗
方

案
并

予
实

施
。

次

31
15
03
00
9

冲
动

行
为

干
预

治
疗

次

31
1 5
03
01
1

脑
反

射
治

疗
次

31
15
03
01
5

感
觉

统
合

治
疗

次

31
1 5
03
01
5-
a

感
觉

统
合

治
疗
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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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14
4
—

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15
03
01
6

工
娱

治
疗

日

31
15
03
01
7

特
殊

工
娱

治
疗

次

31
15
03
01
8

音
乐

治
疗

次

31
15
03
01
9

暗
示

治
疗

次

31
15
03
02
0

松
驰

治
疗

次

31
15
03
02
1

漂
浮

治
疗

次

31
15
03
02
2

听
力

整
合

及
语

言
训

练
次

31
15
03
02
3

心
理

咨
询

次

31
15
03
02
4

心
理

治
疗

接
受

规
范

化
心

理
治

疗
培

训
的

精
神

科
医

师
或

取
得

心
理

治
疗

专
业

技
术

资
格

的
卫

生
技

术
人

员
，

在
适

宜
的

独
立

治
疗

空
间

，
针

对
符

合
心

理
治

疗
条

件
的

精
神

障
碍

患
者

，
应

用
规

范
化

的
心

理
治

疗
技

术
和

个
体

化
的

治
疗

方
案

进
行

心
理

治
疗

，
消

除
或

缓
解

患
者

心
理

障
碍

表
现

。
每

次
不

少
于

60
分

钟
。

次

31
1 5
03
02
4 -
a

心
理

治
疗

小
时

31
1 5
03
02
5

麻
醉

分
析

次

31
15
03
02
6

催
眠

治
疗

次

31
15
03
02
7

森
田

疗
法

次

31
15
03
02
8

行
为

矫
正

治
疗

日

31
15
03
02
9

厌
恶

治
疗

次

31
1 5
03
03
0

脱
瘾

治
疗
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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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1
15
03
03
2

儿
童

孤
独

症
综

合
训

练

为
A
SD

儿
童

提
供

孤
独

症
训

练
评

估
、

训
练

及
家

长
指

导
、

提
高

A
SD

儿
童

社
交

沟
通

能
力

，
促

进
A
S D

儿
童

家
长

掌
握

社
交

沟
通

训
练

的
基

本
理

论
及

家
庭

干
预

方
法

。
首

次
不

少
于

2
小

时
，

以
后

每
次

不
少

于
1
小

时
。

次

31
15
03
03
3

多
模

态
儿

童
行

为
观

察
与

测
量

指
利

用
多

模
态

行
为

数
据

采
集

系
统

，
含

音
频

、
视

频
的

过
程

采
集

及
存

储
，

配
合

音
视

频
和

深
度

图
像

数
据

处
理

计
算

机
软

件
，
进

行
儿

童
行

为
测

量
。

次

31
15
03
03
4

认
知

障
碍

功
能

训
练

指
对

患
者

进
行

认
知

功
能

训
练

，
改

善
患

者
注

意
力

、
记

忆
力

和
执

行
功

能
，

对
患

者
进

行
认

知
康

复
训

练
。

次

31
15
03
03
5

虚
拟

现
实

认
知

行
为

治
疗

指
将

一
位

或
多

位
患

者
带

入
其

所
恐

惧
或

排
斥

的
场

景
中

，
让

患
者

与
场

景
发

生
自

然
的

交
互

。
次

33
04
01
00
1

眼
睑

肿
物

切
除

术
包

括
眼

部
皮

下
肿

物
摘

除
术

次

33
04
01
00
1-
a

需
植

皮
时

加
收

次
需

植
皮

时
加

收

33
04
01
00
2

眼
睑

结
膜

裂
伤

缝
合

术
包

括
球

结
膜

裂
伤

缝
合

术
次

33
04
01
00
3

内
眦

韧
带

断
裂

修
复

术
次

33
04
01
00
4

上
睑

下
垂

矫
正

术
包

括
提

上
睑

肌
缩

短
术

，
悬

吊
术

特
殊

悬
吊

材
料

次

33
04
01
00
4-
a

需
肌

瓣
移

植
时

加
收

次
需

肌
瓣

移
植

时
加

收

33
04
01
00
5

睑
下

垂
矫

正
联

合
眦

整
形

术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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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3
04
01
00
6

睑
退

缩
矫

正
术

包
括

上
睑

、
下

睑
；

包
括

额
肌

悬
吊

、
提

上
睑

肌
缩

短
、
睑

板
再

造
、
异

体
巩

膜
移

植
或

植
皮

、
眼

睑
缺

损
整

形
术

供
体

次

33
04
01
00
6-
a

需
睫

毛
再

造
和

肌
瓣

移
植

时
加

收
次

需
睫

毛
再

造
和

肌
瓣

移
植

时
加

收
33
04
01
00
7

睑
内

翻
矫

正
术

缝
线

法
次

33
04
01
00
8

睑
外

翻
矫

正
术

次
33
04
01
00
8-
a

需
植

皮
时

加
收

次
需

植
皮

时
加

收
33
04
01
00
9

睑
裂

缝
合

术
次

33
04
01
01
0

游
离

植
皮

睑
成

形
术

次
33
04
01
01
1

内
眦

赘
皮

矫
治

术
次

33
04
01
01
4

双
行

睫
矫

正
术

单
侧

33
04
01
01
6

内
外

眦
成

形
术

次
33
04
01
01
7

睑
凹

陷
畸

形
矫

正
术

不
含

吸
脂

术
特

殊
植

入
材

料
每

个
部

位
33
04
01
01
8

睑
缘

粘
连

术
含

粘
连

分
离

次
33
04
01
02
0

硬
腭

粘
膜

移
植

眼
睑

成
形

术
次

33
04
01
02
1

眼
轮

匝
肌

整
复

术
次

33
04
01
02
2

眼
睑

痉
挛

肌
肉

切
除

术
含

上
下

睑
轮

匝
肌

部
分

切
除

、
降

眉
肌

及
皱

眉
肌

切
除

、
眼

睑
皮

肤
切

除
次

不
得

加
收

显
微

镜
费

用

33
04
01
02
3

眼
睑

全
缺

损
修

复
术

含
睑

板
、

结
膜

肌
肉

、
皮

瓣
等

修
复

次
不

得
加

收
显

微
镜

费
用

33
04
02
00
1

泪
阜

部
肿

瘤
单

纯
切

除
术

次
33
04
02
00
2

泪
小

点
外

翻
矫

正
术

包
括

泪
腺

脱
垂

矫
正

术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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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3
04
02
00
3

泪
小

管
吻

合
术

次
33
04
02
00
4

泪
囊

摘
除

术
包

括
泪

腺
部

分
切

除
术

、
泪

囊
瘘

管
摘

除
术

次
33
04
02
00
5

睑
部

泪
腺

摘
除

术
次

33
04
02
00
6

泪
囊

结
膜

囊
吻

合
术

次
33
04
02
00
7

鼻
腔

泪
囊

吻
合

术
次

33
04
02
00
8

鼻
泪

道
再

通
术

包
括

穿
线

或
义

管
植

入
硅

胶
管

或
金

属
管

次

33
04
02
00
9

泪
道

成
形

术
含

泪
小

点
切

开
术

次
33
04
02
00
9-
a

激
光

加
收

次
激

光
加

收
33
04
02
01
0

泪
小

管
填

塞
术

包
括

封
闭

术
填

塞
材

料
次

33
04
02
01
1

泪
小

点
封

闭
术

次
33
04
02
01
2

泪
腺

肿
瘤

摘
除

术
单

眼
33
04
03
00
1

睑
球

粘
连

分
离

术
包

括
自

体
粘

膜
移

植
术

及
结

膜
移

植
术

羊
膜

次
33
04
03
00
2

结
膜

肿
物

切
除

术
包

括
结

膜
色

素
痣

次
33
04
03
00
2-
a

结
膜

肿
物

切
除
+组

织
移

植
术

次
33
04
03
00
3

结
膜

淋
巴

管
积

液
清

除
术

次
33
04
03
00
4

结
膜

囊
成

形
术

义
眼

模
、

羊
膜

次
33
04
03
00
5

球
结

膜
瓣

复
盖

术
羊

膜
次

33
04
03
00
6

麦
粒

肿
切

除
术

包
括

切
开

术
次

33
04
03
00
7

下
穹

窿
成

形
术

单
侧

33
04
03
00
8

球
结

膜
放

射
状

切
开

冲
洗
+减

压
术

包
括

眼
突

减
压

、
酸

碱
烧

伤
减

压
冲

洗
次

33
04
04
00
1

表
层

角
膜

镜
片

镶
嵌

术
供

体
角

膜
片
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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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3
04
04
00
2

近
视

性
放

射
状

角
膜

切
开

术
次

33
04
04
00
3

角
膜

缝
环

固
定

术
单

侧
33
04
04
00
4

角
膜

拆
线

指
显

微
镜

下
次

33
04
04
00
5

角
膜

基
质

环
植

入
术

次
33
04
04
00
6

角
膜

深
层

异
物

取
出

术
次

33
04
04
00
7

翼
状

胬
肉

切
除

术
包

括
单

纯
切

除
，

转
位

术
、

单
纯

角
膜

肿
物

切
除

次

33
04
04
00
9

角
膜

白
斑

染
色

术
次

33
04
04
01
1

羊
膜

移
植

术
供

体
次

33
04
04
01
3

瞳
孔

再
造

术
粘

弹
剂

次

33
04
04
01
4

角
膜

胶
原

交
联

术
用

于
增

强
角

膜
强

度
，

阻
止

圆
锥

角
膜

扩
张

，
抑

制
和

改
善

难
治

性
角

膜
炎

。
单

眼

33
04
05
00
1

虹
膜

全
切

除
术

次
33
04
05
00
2

虹
膜

周
边

切
除

术
次

33
04
05
00
3

虹
膜

根
部

离
断

修
复

术
次

33
04
05
00
4

虹
膜

贯
穿

术
次

33
04
05
00
5

虹
膜

囊
肿

切
除

术
次

33
04
05
00
6

人
工

虹
膜

隔
植

入
术

人
工

虹
膜

隔
、

粘
弹

剂
次

33
04
05
00
7

睫
状

体
剥

离
术

次
33
04
0 5
00
8

睫
状

体
断

离
复

位
术

不
含

视
网

膜
周

边
部

脱
离

复
位

术
次

33
04
05
00
9

睫
状

体
及

脉
络

膜
上

腔
放

液
术

次
33
04
05
01
0

睫
状

体
特

殊
治

疗
单

侧
冷

凝
、

透
热

同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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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3
04
05
01
0-
a

光
凝

加
收

单
侧

光
凝

加
收

33
04
05
01
1

前
房

角
切

开
术

包
括

前
房

结
血

清
除

，
前

房
角

粘
连

分
离

。
次

33
04
05
01
2

前
房

成
形

术
次

33
04
05
01
3

青
光

眼
滤

过
术

包
括

小
梁

切
除

、
虹

膜
嵌

顿
、

巩
膜

灼
滤

次

33
04
05
01
4

非
穿

透
性

小
梁

切
除

＋
透

明
质

酸
钠

凝
胶

充
填

术
胶

原
膜

次

33
04
05
01
5

小
梁

切
开

术
次

33
04
05
01
6

小
梁

切
开

联
合

小
梁

切
除

术
次

33
04
05
01
7

青
光

眼
硅

管
植

入
术

包
括

青
光

眼
引

流
管

植
入

术
。

硅
管

、
青

光
眼

阀
巩

膜
片

、
粘

弹
剂

、
引

流
管

次

33
04
05
01
8

青
光

眼
滤

帘
修

复
术

次
33
04
05
01
9

青
光

眼
滤

过
泡

分
离

术
次

33
04
05
02
0

青
光

眼
滤

过
泡

修
补

术
次

33
04
05
02
1

巩
膜

缩
短

术
次

33
04
05
02
3

Sc
hl
em

's
管

切
开
/成

形
术

找
到

Sc
hl
e m

's
管

，
穿

入
缝

线
或

微
导

管
，
用

粘
弹

剂
扩

张
Sc
hl
em

's
管

， 或
行

36
0°

小
梁

切
开

。
每

侧
试

用
期

新
项

目

33
04
06
00
1

白
内

障
截

囊
吸

取
术

次
33
04
06
00
2

白
内

障
囊

膜
切

除
术

次
33
04
06
00
3

白
内

障
囊

内
摘

除
术

次
33
04
06
00
4

白
内

障
囊

外
摘

除
术

次
33
04
06
00
5

白
内

障
超

声
乳

化
摘

除
术
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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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3
04
06
00
6

白
内

障
囊

外
摘

除
+人

工
晶

体
植

入
术

次

33
04
06
00
7

人
工

晶
体

复
位

术
次

33
04
06
00
8

人
工

晶
体

置
换

术
次

33
04
06
00
9

二
期

人
工

晶
体

植
入

术
次

33
04
06
01
0

白
内

障
超

声
乳

化
摘

除
术
+人

工
晶

体
植

入
术

次

33
04
06
01
1

人
工

晶
体

睫
状

沟
固

定
术

次
33
04
06
01
2

人
工

晶
体

取
出

术
次

33
04
06
01
3

白
内

障
青

光
眼

联
合

手
术

次

33
04
06
01
4

白
内

障
摘

除
联

合
青

光
眼

硅
管

植
入

术
次

33
04
06
01
5

白
内

障
囊

外
摘

除
联

合
青

光
眼

人
工

晶
体

植
入

术
次

33
04
06
01
7

白
内

障
摘

除
联

合
玻

璃
体

切
割

术
包

括
前

路
摘

晶
体

，
后

路
摘

晶
体

次

33
04
06
01
8

球
内

异
物

取
出

术
联

合
晶

体
玻

璃
体

切
除

及
人

工
晶

体
植

入
术

（
四

联
术

）
次

33
04
06
01
9

非
正

常
晶

体
手

术
包

括
晶

体
半

脱
位

、
瞳

孔
广

泛
粘

连
强

直
、

抗
青

光
眼

术
后

次

33
04
06
01
9-
a

有
晶

体
眼

人
工

晶
体

植
入

术
次

33
04
06
02
0

晶
体

张
力

环
置

入
术

张
力

环
单

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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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3
04
06
02
1

人
工

晶
体

悬
吊

术
单

侧
33
04
07
00
1

玻
璃

体
穿

刺
抽

液
术

包
括

注
药

次

33
04
07
00
2

玻
璃

体
切

除
术

玻
璃

体
切

割
头

、
膨

胀
气

体
、

硅
油

、
重

水
次

33
04
07
00
3

玻
璃

体
内

猪
囊

尾
蚴

取
出

术
玻

璃
体

切
割

头
次

33
04
07
00
4

视
网

膜
脱

离
修

复
术

包
括

外
加

压
、

环
扎

术
、

内
加

压
硅

胶
植

入
物

次
冷

凝
、

电
凝

等
法

33
04
07
00
4-
a

激
光

法
加

收
次

激
光

法
加

收

33
04
07
00
5

复
杂

视
网

膜
脱

离
修

复
术

包
括

巨
大

裂
孔

、
黄

斑
裂

孔
、

膜
增

殖
、

视
网

膜
下

膜
取

出
术

玻
璃

体
切

割
头

、
硅

胶
、

膨
胀

气
体

、
重

水
、

硅
油

次
冷

凝
、

电
凝

等
法

33
04
07
00
5-
a

激
光

法
加

收
次

激
光

法
加

收
33
04
07
00
6

黄
斑

裂
孔

注
气

术
膨

胀
气

体
次

33
04
07
00
7

黄
斑

裂
孔

封
闭

术
次

33
04
07
00
8

黄
斑

前
膜

术
次

33
04
07
00
9

黄
斑

下
膜

取
出

术
次

33
04
07
01
0

黄
斑

转
位

术
次

33
04
07
01
1

色
素

膜
肿

物
切

除
术

次

33
04
07
01
2

巩
膜

后
兜

带
术

含
阔

筋
膜

取
材

、
黄

斑
裂

孔
兜

带
硅

胶
植

入
物

次

33
04
07
01
3

内
眼

病
冷

凝
术

次

33
04
07
01
4

硅
油

取
出

术
单

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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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3
04
07
02
2

玻
璃

体
腔

灌
洗

术
气

液
交

换
管

次
用

于
玻

切
术

后
二

次
再

进
入

玻
璃

体
的

手
术

33
04
07
02
3

视
网

膜
内

界
膜

撕
除

术
玻

切
套

包
次

33
04
08
00
1

共
同

性
斜

视
矫

正
术

含
水

平
眼

外
肌

后
徙

、
边

缘
切

开
、

断
腱

、
前

徙
、

缩
短

、
折

叠
；

包
括

六
条

眼
外

肌
次

和
一

条
肌

肉

33
04
08
00
1-
a

超
过

一
条

肌
肉

及
二

次
手

术
或

伴
有

另
一

种
斜

视
同

时
手

术
加

收
次

超
过

一
条

肌
肉

及
二

次
手

术
或

伴
有

另
一

种
斜

视
同

时
手

术
加

收

33
04
08
00
2

非
共

同
性

斜
视

矫
正

术
含

结
膜

及
结

膜
下

组
织

分
离

、
松

解
、

肌
肉

分
离

及
共

同
性

斜
视

矫
正

术
；
包

括
6
条

眼
外

肌
次

和
一

条
肌

肉

33
04
08
00
2-
a

超
过

一
条

肌
肉

及
二

次
手

术
、
结

膜
、

肌
肉

及
眼

眶
修

复
，

二
种

斜
视

同
时

（
苏

医
保

发
〔
20
23

〕
58

号
）

，
非

常
规

眼
外

肌
手

术
加

收

次

超
过

一
条

肌
肉

及
二

次
手

术
、

结
膜

、
肌

肉
及

眼
眶

修
复

，
二

种
斜

视
同

时
是

，
非

常
规

眼
外

肌
手

术
加

收

33
04
08
00
3

非
常

规
眼

外
肌

手
术

包
括

肌
肉

联
扎

术
、

移
位

术
、

延
长

术
、

调
整

缝
线

术
、

眶
壁

固
定

术
次

33
04
08
00
3 -
a

每
增

加
一

个
手

术
另

加
次

每
增

加
一

个
手

术
另

加
33
04
08
00
4

眼
震

矫
正

术
次

33
04
09
00
1

球
内

磁
性

异
物

取
出

术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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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3
04
09
00
2

球
内

非
磁

性
异

物
取

出
术

次
33
04
09
00
3

球
壁

异
物

取
出

术
次

33
04
09
00
4

眶
内

异
物

取
出

术
次

33
04
09
00
5

眼
球

裂
伤

缝
合

术
包

括
角

膜
、

巩
膜

裂
伤

缝
合

术
、

巩
膜

探
查

术
次

33
04
09
00
6

甲
状

腺
突

眼
矫

正
术

次

33
04
09
00
7

眼
内

容
摘

除
术

羟
基

磷
灰

石
眼

台
次

33
04
09
00
8

眼
球

摘
除

术
次

33
04
09
00
9

眼
球

摘
除
+植

入
术

含
取

真
皮

脂
肪

垫
羟

基
磷

灰
石

眼
台

次

33
04
09
01
0

义
眼

安
装

次
33
04
09
01
1

义
眼

台
打

孔
术

次
33
04
09
01
2

活
动

性
义

眼
眼

座
植

入
术

次
33
04
09
01
3

眶
内

血
肿

穿
刺

术
单

侧

33
04
09
01
4

眶
内

肿
物

摘
除

术
包

括
前

路
摘

除
及

侧
劈

开
眶

术
、
眶

脂
肪

脱
垂

摘
除

术
。

次

33
04
09
01
4 -
a

侧
劈

开
眶

加
收

次
侧

劈
开

眶
加

收
33
04
09
01
5

眶
内

容
摘

除
术

不
含

植
皮

次

33
04
09
01
6

上
颌

骨
切

除
合

并
眶

内
容

摘
除

术
次

33
04
09
01
7

眼
窝

填
充

术
羟

基
磷

灰
石

眼
台

次

33
04
09
01
8

眼
窝

再
造

术
球

后
假

体
材

料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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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—

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3
04
09
01
9

眼
眶

壁
骨

折
整

复
术

硅
胶

板
、

羟
基

磷
灰

石
板

次

33
04
09
01
9-
a

单
纯

性
眼

眶
骨

折
修

复
重

建
术

次
33
04
09
02
0

眶
骨

缺
损

修
复

术
羟

基
磷

灰
石

板
次

33
04
09
02
1

眶
膈

修
补

术
次

33
04
09
02
2

眼
眶

减
压

术
单

眼
33
04
09
02
3

眼
前

段
重

建
术

单
侧

33
04
09
02
4

视
神

经
减

压
术

次
33
04
09
02
5

眶
距

增
宽

症
整

形
术

特
殊

固
定

材
料

次
33
04
09
02
6

隆
眉

弓
术

双
侧

33
04
09
02
7

眉
畸

形
矫

正
术

包
括
“八

”字
眉

、
眉

移
位

等
次

33
04
09
02
8

眉
缺

损
修

复
术

包
括

部
分

缺
损

、
全

部
缺

损
次

33
04
09
02
8-
a

需
岛

状
头

皮
瓣

切
取

移
转

术
时

加
收

次
需

岛
状

头
皮

瓣
切

取
移

转
术

时
加

收
33
04
09
02
9

眼
眶

骨
折

内
固

定
修

复
术

单
侧

33
04
-a

眼
部

手
术

使
用

玻
璃

体
切

割
仪

加
收

次

33
04
-b

眼
部

手
术

使
用

冷
凝

器
加

收
次

33
04
- c

眼
部

手
术

使
用

超
声

乳
化

仪
加

收
次

33
04
- d

眼
部

手
术

使
用

泪
道

内
窥

镜
加

收
例

33
04
- e

眼
部

手
术

使
用

环
钻

加
收
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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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3
06
04
00
1

乳
牙

拔
除

术
每

牙
33
06
04
00
2

前
牙

拔
除

术
包

括
该

区
段

多
生

牙
每

牙
33
06
04
00
3

前
磨

牙
拔

除
术

包
括

该
区

段
多

生
牙

每
牙

33
06
04
00
4

磨
牙

拔
除

术
包

括
该

区
段

多
生

牙
每

牙

33
06
04
00
5

复
杂

牙
拔

除
术

指
死

髓
或

牙
体

治
疗

后
其

脆
性

增
加

所
致

的
拔

除
困

难
每

牙

33
06
04
00
6

阻
生

牙
拔

除
术

包
括

低
位

阻
生

、
完

全
骨

阻
生

的
牙

及
多

生
牙

每
牙

33
06
04
00
7

拔
牙

创
面

搔
刮

术
包

括
干

槽
症

、
拔

牙
后

出
血

、
拔

牙
创

面
愈

合
不

良
填

塞
材

料
每

牙

33
06
04
00
8

牙
再

植
术

包
括

嵌
入

、
移

位
、

脱
落

等
；

不
含

根
管

治
疗

结
扎

固
定

材
料

每
牙

33
06
04
00
9

牙
移

植
术

含
准

备
受

植
区

拔
除

供
体

牙
、

植
入

、
缝

合
、

固
定

；
包

括
自

体
牙

移
植

和
异

体
牙

移
植

；
不

含
异

体
材

料
的

保
存

、
塑

形
及

消
毒

、
拔

除
异

位
供

体
牙

结
扎

固
定

材
料

每
牙

33
06
04
01
0

牙
槽

骨
修

整
术

每
牙

33
06
04
01
2

颌
骨

隆
突

修
整

术
包

括
腭

隆
突

、
下

颌
隆

突
、

上
颌

结
节

肥
大

等
次

33
06
04
01
3

上
颌

结
节

成
形

术
不

含
取

皮
术

创
面

用
材

料
、

固
定

材
料

次

33
06
04
01
4

口
腔

上
颌

窦
瘘

修
补

术
含

即
刻

修
补

模
型

、
创

面
用

材
料

次

33
06
04
01
8

阻
生

智
齿

龈
瓣

整
形

术
含

切
除

龈
瓣

及
整

形
每

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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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3
06
04
01
9

牙
槽

突
骨

折
结

扎
固

定
术

含
复

位
、

固
定

、
调

；
包

括
结

扎
固

定
或

牵
引

复
位

固
定

结
扎

固
定

材
料

次

33
06
04
02
6

根
尖

切
除

术
含

根
尖

搔
刮

、
根

尖
切

除
、

倒
根

充
、

根
尖

倒
预

备
，

不
含

显
微

根
管

手
术

充
填

材
料

每
牙

33
06
04
02
9

牙
龈

翻
瓣

术
含

牙
龈

切
开

、
翻

瓣
、

刮
治

及
根

面
平

整
、

瓣
的

复
位

缝
合

牙
周

塞
治

每
牙

33
06
04
03
0

牙
龈

再
生

术
每

组

33
06
04
03
1

牙
龈

切
除

术
包

括
牙

龈
切

除
及

牙
龈

成
形

牙
周

塞
治

每
牙

33
06
04
03
2

显
微

根
管

外
科

手
术

包
括

显
微

镜
下

的
进

行
根

管
内

外
修

复
及

根
尖

手
术

每
根

管

33
06
04
03
3

牙
周

骨
成

形
手

术
含

牙
龈

翻
瓣

术
+牙

槽
骨

切
除

及
成

形
；

不
含

术
区

牙
周

塞
治

每
牙

33
06
04
03
4

牙
冠

延
长

术
含

牙
龈

翻
瓣

、
牙

槽
骨

切
除

及
成

形
、

牙
龈

成
形

；
不

含
术

区
牙

周
塞

治
每

牙

33
06
04
03
5

龈
瘤

切
除

术
含

龈
瘤

切
除

及
牙

龈
修

整
牙

周
塞

治
剂

、
特

殊
材

料
次

33
06
04
03
6

牙
周

植
骨

术
含

牙
龈

翻
瓣

术
+植

入
各

种
骨

材
料

；
不

含
牙

周
塞

治
、

自
体

骨
取

骨
术

骨
粉

等
植

骨
材

料
每

牙

33
06
04
03
6-
a

牙
周

植
骨

术
植

骨
材

料
每

牙
指

PR
P（

富
血

小
板

血
浆

）
植

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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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3
06
04
03
7

截
根

术
含

截
断

牙
根

、
拔

除
断

根
、

牙
冠

外
形

和
断

面
修

整
；

不
含

牙
周

塞
治

、
根

管
口

备
洞

及
倒

充
填

、
牙

龈
翻

瓣
术

每
牙

33
06
04
03
8

分
根

术
含

截
开

牙
冠

、
牙

外
形

及
断

面
分

别
修

整
成

形
；

不
含

牙
周

塞
治

、
牙

备
洞

充
填

、
牙

龈
翻

瓣
术

每
牙

33
06
04
03
9

半
牙

切
除

术

含
截

开
牙

冠
、
拔

除
牙

齿
的

近
或

远
中

部
分

并
保

留
另

外
一

半
，
保

留
部

分
牙

齿
外

形
的

修
整

成
形

；
不

含
牙

周
塞

治
、

牙
备

洞
充

填
、

牙
龈

翻
瓣

术

每
牙

33
06
04
04
0

引
导

性
牙

周
组

织
再

生
术

含
牙

龈
翻

瓣
术

+
生

物
膜

放
入

及
固

定
、

龈
瓣

的
冠

向
复

位
及

固
定

；
不

含
牙

周
塞

治
、

根
面

处
理

、
牙

周
植

骨

各
种

生
物

膜
材

料
每

牙

33
06
04
04
2

牙
周

组
织

瓣
移

植
术

含
受

瓣
区

软
组

织
预

备
（

含
牙

龈
半

厚
瓣

翻
瓣

等
）

及
硬

组
织

预
备

（
含

根
面

刮
治

等
）

；
含

各
种

组
织

瓣
的

获
得

、
制

备
、

移
植

，
组

织
瓣

的
转

位
，

各
种

组
织

瓣
的

固
定

缝
合

；
包

括
游

离
龈

瓣
移

植
或

牙
龈

结
缔

组
织

瓣
移

植
、
侧

向
转

移
瓣

术
、

双
乳

头
龈

瓣
转

移
瓣

术
；

不
含

术
区

牙
周

塞
治

每
牙

33
06
04
04
3

牙
周

纤
维

环
状

切
断

术
指

正
畸

后
牙

齿
的

牙
周

纤
维

环
状

切
断

，
不

含
术

区
牙

周
塞

治
特

殊
刀

片
每

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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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3
06
04
04
4

根
面

覆
盖

术
含

使
用

显
微

镜
植

骨
材

料
每

牙
33
06
05
00
1

口
腔

颌
面

部
小

肿
物

切
除

术
包

括
口

腔
、

颌
面

部
良

性
小

肿
物

次

33
06
05
00
4

涎
腺

瘘
切

除
修

复
术

包
括

涎
腺

瘘
切

除
及

瘘
修

补
；

腮
腺

导
管

改
道

、
成

形
、

再
造

术
次

33
06
05
01
3

颌
骨

良
性

病
变

切
除

术
包

括
上

、
下

颌
骨

骨
髓

炎
、

良
性

肿
瘤

、
瘤

样
病

变
及

各
类

囊
肿

的
切

除
术

（
含

刮
治

术
）

；
不

含
松

质
骨

或
骨

替
代

物
的

植
入

特
殊

材
料

次

33
06
05
03
2

涎
腺

导
管

结
石

取
石

术
包

括
颌

下
腺

、
腮

腺
等

次
33
06
06
00
1

系
带

成
形

术
包

括
唇

或
颊

或
舌

系
带

成
形

术
次

33
06
06
02
5

齿
龈

成
形

术
包

括
游

离
粘

膜
移

植
、

游
离

植
皮

术
；

不
含

游
离

取
皮

术
或

取
游

离
粘

膜
术

各
种

人
工

材
料

膜
次

33
06
06
02
8

口
腔

颌
面

部
软

组
织

缺
损

局
部

组
织

瓣
修

复
术

含
局

部
组

织
瓣

制
备

及
修

复
；
包

括
唇

缺
损

修
复

、
舌

再
造

修
复

、
颊

缺
损

修
复

、
腭

缺
损

修
复

、
口

底
缺

损
修

复
次

33
06
06
03
8

皮
瓣

肌
皮

瓣
延

迟
术

含
皮

瓣
断

蒂
及

创
面

关
闭

成
形

33
06
07
00
9

下
颌

骨
去

骨
皮

质
术

次

33
06
08
00
4

颌
骨

骨
折

单
颌

牙
弓

夹
板

固
定

术
含

复
位

牙
弓

夹
板

单
颌

33
06
08
00
5

颌
骨

骨
折

颌
间

固
定

术
含

复
位

牙
弓

夹
板

单
颌

33
06
08
01
7

单
颌

牙
弓

夹
板

拆
除

术
单

颌
33
06
08
01
8

颌
间

固
定

拆
除

术
单

颌
33
06
08
01
9

骨
内

固
定

植
入

物
取

出
术

部
位

33
06
09
00
3

下
齿

槽
神

经
移

位
术
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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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3
08
02
04
3

复
合

性
人

工
血

管
置

换
术

包
括

两
种

以
上

的
重

要
术

式
，
如

主
动

脉
根

部
置

换
术

加
主

动
脉

弓
部

置
换

术
加

升
主

动
脉

置
换

术
等

次

33
15
19
01
3

复
合

组
织

游
离

移
植

包
括

带
有

皮
肤

（
皮

下
组

织
）

、
骨

、
肌

、
软

骨
等

任
何

两
种

以
上

组
织

瓣
的

游
离

移
植

手
术

、
带

血
管

蒂
肌

瓣
、

肌
皮

瓣
、

骨
、

软
骨

组
织

移
植

术
33
15
19
01
4

带
蒂

复
合

组
织

瓣
成

形
术

每
个

部
位

33
15
19
01
5

手
部

带
真

皮
下

血
管

网
皮

肤
移

植
术

10
0c
m
²

33
15
20
00
3

手
部

外
伤

皮
肤

缺
损

游
离

植
皮

术
不

含
取

皮
，

包
括

足
部

每
个

手
指

（
趾

）

33
15
20
00
3-
a

多
手

指
（

趾
）

加
收

每
个

手
指

（
趾

）
多

手
指

（
趾

）
加

收

33
15
20
00
3-
b

手
掌

背
、

前
臂

者
加

收
次

手
掌

背
、
前

臂
者

加
收

33
15
20
00
4

手
外

伤
局

部
转

移
皮

瓣
术

每
个

手
指

33
15
20
00
4-
a

多
手

指
加

收
每

个
手

指
多

手
指

加
收

33
15
20
00
4-
b

手
掌

背
、

前
臂

者
加

收
次

手
掌

背
、
前

臂
者

加
收

33
15
21
00
1

手
外

伤
腹

部
埋

藏
皮

瓣
术

次
33
15
21
00
2

手
外

伤
胸

壁
交

叉
皮

瓣
术

次
33
15
21
00
3

手
外

伤
交

臂
皮

瓣
术

次

33
15
21
00
4

手
外

伤
邻

指
皮

瓣
术

次

33
15
21
00
5

手
外

伤
鱼

际
皮

瓣
术
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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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3
15
21
00
6

手
外

伤
推

进
皮

瓣
（
V
—
Y
）

术
次

33
15
21
00
6-
a

双
V
—
Y

加
收

次
双

V
—
Y

加
收

33
15
21
00
7

手
外

伤
邻

指
交

叉
皮

下
组

织
瓣

术
次

33
15
21
02
1

手
部

皮
肤

撕
脱

伤
修

复
术

包
括

足
部

次

33
15
21
02
2

手
外

伤
清

创
反

取
皮

植
皮

术
不

含
取

皮
,包

括
足

部
次

33
15
21
02
3

手
外

伤
大

网
膜

移
植

植
皮

术
不

含
取

皮
、

大
网

膜
切

取
次

33
15
21
02
4

食
指

背
侧

岛
状

皮
瓣

术
次

33
15
21
02
5

掌
骨

间
背

动
脉

倒
转

皮
瓣

术
次

33
15
21
02
6

前
臂

桡
尺

动
脉

倒
转

皮
瓣

术
次

33
15
21
02
7

环
指

岛
状

皮
瓣

术
次

33
16
02
00
2

体
表

异
物

取
出

术
不

含
X

线
定

位
次

33
16
02
00
3

胼
胝

病
变

切
除

修
复

术
含

鸡
眼

切
除

术
等

每
处

病
变

33
16
02
00
3-
a

需
植

皮
术

加
收

每
处

病
变

需
植

皮
术

加
收

33
16
02
00
4

浅
表

肿
物

切
除

术
包

括
全

身
各

部
位

皮
肤

和
皮

下
组

织
皮

脂
腺

囊
肿

、
痣

、
疣

、
脂

肪
瘤

、
纤

维
瘤

、
小

血
管

瘤
等

；
不

含
乳

腺
肿

物
和

淋
巴

结
切

除
每

个
肿

物

33
16
02
00
4-
a

激
光

手
术

加
收

每
个

肿
物

激
光

手
术

加
收

33
16
02
00
5

海
绵

状
血

管
瘤

切
除

术
（

大
）

指
面

积
＞
10
cm

²达
到

肢
体

一
周

及
超

过
肢

体
1/
4
长

度
，

包
括

体
表

血
管

瘤
、

脂
肪

血
管

瘤
、

淋
巴

血
管

瘤
、

纤
维

血
管

瘤
、

神
经

纤
维

血
管

瘤
；

不
含

皮
瓣

或
组

织
移

植
。
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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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3
16
02
00
5-
a

需
植

皮
术

加
收

次
需

植
皮

术
加

收
33
16
02
00
5-
b

激
光

手
术

加
收

次
激

光
手

术
加

收

33
16
02
00
6

海
绵

状
血

管
瘤

切
除

术
（

中
）

指
面

积
小

于
10
cm

²，
未

达
肢

体
一

周
及

肢
体

1／
4
长

度
，

包
括

体
表

血
管

瘤
、

脂
肪

血
管

瘤
、

淋
巴

血
管

瘤
、

纤
维

血
管

瘤
、

神
经

纤
维

血
管

瘤
；

不
含

皮
瓣

或
组

织
移

植
。

次

33
16
02
00
6-
a

需
植

皮
术

加
收

次
需

植
皮

术
加

收

33
16
02
00
6-
b

激
光

手
术

加
收

次
激

光
手

术
加

收

33
16
02
00
7

海
绵

状
血

管
瘤

切
除

术
（

小
）

指
面

积
在

3c
m
²以

下
，

包
括

体
表

血
管

瘤
、

脂
肪

血
管

瘤
、

淋
巴

血
管

瘤
、

纤
维

血
管

瘤
、

神
经

纤
维

血
管

瘤
，

位
于

躯
干

、
四

肢
体

表
、

侵
犯

皮
肤

脂
肪

层
、

浅
筋

膜
未

达
深

筋
膜

；
不

含
皮

瓣
或

组
织

移
植

。

次

33
16
02
00
7-
a

需
植

皮
术

加
收

次
需

植
皮

术
加

收

33
16
02
00
7 -
b

激
光

手
术

加
收

次
激

光
手

术
加

收

33
16
02
00
9

头
皮

撕
脱

清
创

修
复

术
不

含
大

网
膜

切
取

移
植

次

33
16
02
01
0

头
皮

缺
损

修
复

术
不

含
扩

张
器

植
入

，
毛

发
种

植
术

次

33
16
02
01
3

皮
肤

恶
性

肿
瘤

切
除

术
（

大
）

指
面

积
＞
10
cm

²达
到

肢
体

一
周

及
超

过
肢

体
1/
4
长

度
，

不
含

皮
瓣

或
组

织
移

植
。

次

33
16
02
01
3 -
a

皮
肤

恶
性

肿
瘤

切
除

术
（

中
）

指
面

积
小

于
10
cm

²，
未

达
肢

体
一

周
及

肢
体

1／
4
长

度
，

不
含

皮
瓣

或
组

织
移

植
。

次

33
16
02
01
3 -
b

皮
肤

恶
性

肿
瘤

切
除

术
（

小
）

指
面

积
在

3 c
m
²以

下
，

不
含

皮
瓣

或
组

织
移

植
。
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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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3
16
02
01
3-
c

需
植

皮
术

加
收

次
需

植
皮

术
加

收
33
16
02
01
3-
d

激
光

手
术

加
收

次
激

光
手

术
加

收
33
16
02
01
5

切
开

排
毒

指
蛇

咬
伤

次

33
16
03
00
1

烧
伤

焦
痂

切
开

减
张

术
包

括
颈

、
胸

腹
、

上
下

肢
、

腕
、

手
指

、
踝

足
部

每
个

部
位

33
16
03
00
2

烧
伤

扩
创

术
包

括
头

颈
、

躯
干

、
上

下
肢

每
个

部
位

33
16
03
00
7

经
烧

伤
创

面
气

管
切

开
术

次
33
16
03
00
8

经
烧

伤
创

面
静

脉
切

开
术

次

33
16
03
00
9

切
痂

术
不

含
植

皮
1%

体
表

面
积

33
16
03
01
0

削
痂

术
不

含
植

皮
1%

体
表

面
积

33
16
03
01
1

取
皮

术
1%

体
表

面
积

33
16
03
01
1-
a

使
用

电
动

植
皮

刀
加

收
含

一
次

性
刀

片
次

使
用

电
动

植
皮

刀
加

收

33
16
03
01
2

头
皮

取
皮

术
1%

体
表

面
积

33
16
03
01
3

网
状

自
体

皮
制

备
1%

体
表

面
积

33
16
03
01
4

微
粒

自
体

皮
制

备
1 %

体
表

面
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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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3
16
03
01
5

自
体

皮
细

胞
悬

液
制

备
1%

体
表

面
积

33
16
03
01
6

异
体

皮
制

备
低

温
冷

冻
皮

、
新

鲜
皮

1%
体

表
面

积

33
16
03
01
8

异
体

组
织

制
备

包
括

血
管

，
神

经
，

肌
腱

，
筋

膜
，

骨
，

异
体

组
织

用
前

制
备

低
温

冷
冻

组
织

、
新

鲜
组

织
每

部
位

33
16
03
01
9

磨
痂

自
体

皮
移

植
术

1%
体

表
面

积

33
16
03
02
0

焦
痂

开
窗

植
皮

术
1%

体
表

面
积

33
16
03
02
1

异
体

皮
打

洞
嵌

植
自

体
皮

术
异

体
皮

和
制

备
1%

体
表

面
积

33
16
03
02
2

切
（

削
）

痂
自

体
微

粒
皮

移
植

术
含

异
体

皮
覆

盖
术

；
包

括
自

体
皮

浆
移

植
异

体
皮

和
制

备
1%

体
表

面
积

33
16
03
02
3

切
（

削
）

痂
网

状
自

体
皮

移
植

术
1%

体
表

面
积

33
16
03
02
4

体
外

细
胞

培
养

皮
肤

细
胞

移
植

术
含

体
外

细
胞

培
养

1%
体

表
面

积

33
16
03
02
5

烧
伤

肉
芽

创
面

扩
创

植
皮

术
1 %

体
表

面
积

33
16
03
02
6

自
体

皮
移

植
术

1%
体

表
面

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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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3
16
03
02
7

异
体

皮
移

植
术

异
体

皮
及

制
备

1%
体

表
面

积

33
16
03
02
8

带
毛

囊
游

离
皮

肤
移

植
术

包
括

眉
毛

次

33
16
03
02
9

带
真

皮
血

管
网

游
离

皮
片

切
取

术
1%

体
表

面
积

33
16
03
03
0

游
离

皮
片

移
植

术
包

括
刃

厚
、

中
厚

、
全

厚
、

瘢
痕

皮
、

反
鼓

取
皮

1%
体

表
面

积

33
16
03
03
1

皮
肤

撕
脱

反
取

皮
回

植
术

1%
体

表
面

积
33
16
03
03
2

颜
面

切
痂

植
皮

术
次

33
16
03
03
3

胸
部

切
削

痂
自

体
皮

移
植

术
次

33
16
03
03
5

手
部

扩
创

延
期

植
皮

术
每

侧
33
16
03
03
6

全
手

切
削

痂
植

皮
术

每
侧

33
16
03
03
7

手
背

切
削

痂
植

皮
术

每
侧

33
16
03
03
8

手
烧

伤
扩

创
交

臂
皮

瓣
修

复
术

次
33
16
03
03
9

手
烧

伤
扩

创
胸

皮
瓣

修
复

术
包

括
腹

皮
瓣

修
复

术
次

33
16
03
04
0

小
腿

烧
伤

扩
创

交
腿

皮
瓣

修
复

术
包

括
足

烧
伤

扩
创

、
交

腿
皮

瓣
修

复
术

次

33
16
03
04
1

深
度

烧
伤

扩
创

关
节

成
型

术
每

个
部

位
33
16
03
04
5

皮
肤

扩
张

器
置

入
术

包
括

扩
张

器
及

其
他

支
撑

物
；

包
括

取
出

术
次

33
16
03
04
6

扩
张

器
取

出
皮

瓣
移

植
术

次
33
16
03
04
7

烧
伤

瘢
痕

切
除

缝
合

术
次

33
16
03
04
8

烧
伤

瘢
痕

切
除

松
解

植
皮

术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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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16
5
—

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3
16
04
00
1

瘢
痕

畸
形

矫
正

术
不

含
面

部
10
0c
m
²

33
16
04
01
2

颊
部

缺
损

修
复

术
每

侧
33
16
04
01
5

面
部

瘢
痕

切
除

整
形

术
2c
m
²

33
16
04
01
5-
a

每
增

加
1c
m
²
加

收
1c
m
²

每
增

加
1c
m
²
加

收
33
16
04
01
8

指
甲

成
形

术
每

指
33
16
04
02
0

橡
皮

肿
整

形
术

不
含

淋
巴

管
吻

合
术

和
静

脉
移

植
术

每
个

部
位

33
16
04
02
4

任
意

皮
瓣

形
成

术
包

括
各

种
带

蒂
皮

瓣
；

不
含

岛
状

皮
瓣

。
包

括
皮

瓣
修

复
术

每
个

部
位

33
16
04
02
5

轴
型

组
织

瓣
形

成
术

包
括

岛
状

皮
瓣

（
静

脉
、

动
脉

）
；

不
含

任
意

皮
瓣

，
筋

膜
瓣

每
个

部
位

33
16
04
02
6

筋
膜

组
织

瓣
形

成
术

包
括

含
轴

型
，

非
轴

型
每

个
部

位
33
16
04
02
8

游
离

皮
瓣

切
取

移
植

术
深

度
烧

伤
的

早
期

修
复

次
33
16
04
02
9

带
蒂

筋
膜

瓣
切

取
移

植
术

深
度

烧
伤

的
早

期
修

复
次

33
16
04
03
0

带
蒂

肌
皮

瓣
切

取
移

植
术

深
度

烧
伤

的
早

期
修

复
次

33
16
04
03
1

带
蒂

肌
瓣

切
取

移
植

术
深

度
烧

伤
的

早
期

修
复

次
33
16
04
03
2

带
蒂

轴
型

皮
瓣

切
取

移
植

术
次

33
16
04
03
3

带
血

运
骨

皮
瓣

切
取

移
植

术
次

33
16
04
03
4

带
毛

囊
皮

瓣
移

植
术

包
括

头
皮

、
眉

毛
次

33
16
04
03
5

疤
痕

松
解

术
次

34
02
00
00
2

仪
器

平
衡

功
能

评
定

次
34
02
00
00
4

等
速

肌
力

测
定

每
关

节
34
02
00
00
7

步
态

分
析

检
查

次
34
02
00
01
7

心
功

能
康

复
评

定
次

—  165  —



—
16
6
—

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4
02
00
01
9

人
体

残
伤

测
定

次

34
02
00
02
0

运
动

疗
法

包
括

全
身

肌
力

训
练

、
各

关
节

活
动

度
训

练
、

徒
手

体
操

、
器

械
训

练
、

步
态

平
衡

功
能

训
练

45
分

钟
/次

34
02
00
02
1

减
重

支
持

系
统

训
练

40
分

钟
/次

34
02
00
02
2

轮
椅

功
能

训
练

45
分

钟
/次

34
02
00
02
3

电
动

起
立

床
训

练
45

分
钟
/次

34
02
00
02
4

平
衡

功
能

训
练

次
34
02
00
02
5

手
功

能
训

练
支

具
次

34
02
00
02
6

关
节

松
动

训
练

包
括

小
关

节
（

指
关

节
）

、
大

关
节

次
34
02
00
02
7

有
氧

训
练

氧
气

次
34
02
00
02
8

文
体

训
练

45
分

钟
/次

34
02
00
02
9

引
导

式
教

育
训

练
次

34
02
00
03
0

等
速

肌
力

训
练

次
34
02
00
03
1

作
业

疗
法

含
日

常
生

活
动

作
训

练
自

助
具

45
分

钟
/次

34
02
00
03
2

职
业

功
能

训
练

45
分

钟
/次

34
02
00
03
3

口
吃

训
练

30
分

钟
/次

34
02
00
03
4

言
语

训
练

30
分

钟
/次

34
02
00
03
5

儿
童

听
力

障
碍

语
言

训
练

30
分

钟
/次

34
02
00
03
6

构
音

障
碍

训
练

次
34
02
00
03
7

吞
咽

功
能

障
碍

训
练

次
34
02
00
03
8

认
知

知
觉

功
能

障
碍

训
练

次
34
02
00
03
8-
a

认
知

知
觉

功
能

障
碍

训
练

次
34
02
00
03
9

社
区

康
复

测
查

含
咨

询
次

—  166  —



—
16
7
—

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4
02
00
04
0

偏
瘫

肢
体

综
合

训
练

40
分

钟
/次

34
02
00
04
1

脑
瘫

肢
体

综
合

训
练

40
分

钟
/次

34
02
00
04
2

截
瘫

肢
体

综
合

训
练

40
分

钟
/次

34
02
00
04
6

远
程

健
康

检
测

含
检

测
报

告
次

34
02
00
04
7

肌
肉

功
能

分
析

（
M
ES

）
含

打
印

、
数

据
存

储
、

检
查

所
用

耗
材

34
02
00
04
7-
b

双
下

肢
肌

力
检

测
项

34
02
00
04
7-
d

膝
关

节
功

能
障

碍
项

34
02
00
04
7-
e

膝
关

节
活

动
范

围
检

查
项

34
02
00
04
7-
f

下
肢

肌
力

均
衡

性
检

测
项

34
02
00
04
7-
g

股
骨

颈
抗

骨
折

能
力

检
测

项

34
02
00
04
8

孕
前

准
备

与
指

导
含

健
康

咨
询

、
数

据
输

入
、

计
算

机
定

向
思

维
推

理
、
打

印
、
报

告
分

析
、
数

据
存

储
、
耗

材
。

包
括

孕
前

检
查

综
合

分
析

。
次

34
02
00
04
9

下
肢

康
复

机
器

人
训

练
包

括
上

肢
机

器
人

运
动

控
制

训
练

次

34
02
00
05
0

虚
拟

情
景

康
复

训
练

次

34
02
00
05
1

动
态

平
衡

运
动

控
制

评
定

及
训

练
次

34
02
00
05
2

足
底

受
力

反
馈

系
统

检
查

含
检

测
报

告
、

评
定

及
治

疗
建

议
次

34
02
00
05
3

肢
体

运
动

功
能

评
估

包
含

检
测

报
告

、
评

定
及

治
疗

建
议
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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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16
8
—

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4
02
00
05
4

婴
幼

儿
中

枢
性

视
障

训
练

适
用

于
0-
6
岁

各
种

原
因

导
致

的
视

功
能

损
害

的
低

视
力

儿
童

，
为

中
枢

性
视

障
儿

童
提

供
适

宜
的

视
觉

刺
激

，
诱

发
婴

幼
儿

脑
部

处
理

视
觉

信
息

的
能

力
，

训
练

患
儿

基
本

视
功

能
、

视
感

知
及

视
觉

肌
能

训
练

。

次

34
02
00
05
5

儿
童

口
部

感
觉

运
动

功
能

训
练

通
过

口
部

肌
肉

的
感

知
觉

刺
激

与
运

动
功

能
锻

炼
，

帮
助

脑
瘫

、
孤

独
症

、
构

音
障

碍
、

语
言

发
育

迟
缓

、
唐

氏
综

合
征

等
染

色
体

疾
病

、
唇

腭
裂

术
后

和
听

力
障

碍
儿

童
以

及
口

腔
功

能
发

育
不

良
导

致
的

喂
养

困
难

等
特

殊
儿

童
建

立
正

常
的

口
部

运
动

模
式

，
提

高
特

殊
儿

童
参

与
进

食
、

吞
咽

和
构

音
的

能
力

。

次
限

三
级

医
疗

机
构

使
用

34
02
00
05
6

吞
咽

障
碍

仪
器

治
疗

吞
咽

肌
点

刺
激

，
对

吞
咽

肌
及

构
音

肌
进

行
点

刺
激

和
强

化
治

疗
，

改
善

吞
咽

功
能

。
次

34
02
00
05
8

四
肢

瘫
肢

体
综

合
训

练
用

于
高

位
脊

髓
损

伤
，
累

及
四

肢
的

严
重

颅
脑

损
伤

、
脑

瘫
等

。
每

20
分

钟

34
02
00
05
9

本
体

感
觉

神
经

肌
肉

促
进

训
练

神
经

损
伤

，
关

键
点

控
制

训
练

，
反

射
模

式
及

肌
张

力
调

整
，

控
制

不
正

常
姿

势
，

改
善

本
体

感
觉

功
能

。
每

20
分

钟

34
02
00
06
0

博
巴

斯
训

练
神

经
系

统
损

伤
，

单
双

侧
对

称
、

非
对

称
的

交
叉

运
动

训
练

及
运

动
控

制
训

练
。

每
20

分
钟

34
02
00
06
1

布
伦

斯
特

伦
训

练
神

经
系

统
疾

病
，

姿
势

反
射

、
联

合
反

映
、

共
同

运
动

反
映

的
诱

导
，

分
离

运
动

的
诱

发
。

每
20

分
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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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
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说
明

34
02
00
06
2

感
觉

功
能

检
查

包
括

浅
感

觉
、

深
感

觉
功

能
检

查
次

限
神

经
系

统
、
骨

关
节

系
统

损
伤

及
疾

病

34
02
00
06
3

主
被

动
仪

器
训

练
包

括
上

肢
主

被
动

仪
器

训
练

，
下

肢
主

被
动

仪
器

训
练

。
次

34
02
00
06
4

呼
吸

训
练

指
导

或
协

助
患

者
通

过
调

整
呼

吸
频

率
、
深

度
和

方
式

来
改

善
气

体
交

换
、
肺

功
能

和
身

体
的

整
体

健
康

。
包

括
呼

吸
控

制
训

练
、

咳
嗽

与
排

痰
训

练
、

呼
吸

肌
训

练
。

次

34
02
00
06
5

膀
胱

容
量

压
力

测
定

采
取

无
菌

导
尿

方
法

插
入

三
腔

导
尿

管
后

放
净

尿
液

，
连

接
测

压
管

（
水

柱
法

或
仪

器
）

，
匀

速
向

膀
胱

内
注

入
生

理
盐

水
，
记

录
注

入
盐

水
量

作
为

膀
胱

容
量

、
压

力
，

排
净

膀
胱

，
拔

出
尿

管
，

观
察

患
者

有
无

不
适

次

34
02
-a

听
力

言
语

康
复

年

34
02
-b

智
力

康
复

年

34
02
-c

孤
独

症
康

复
年

34
02
-d

肢
体

康
复

包
括

脑
瘫

康
复
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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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3 盐
城
市
康
复
、
精
神
治
疗
、
体
被
系
统
、
眼
科
和
口
腔
类
医
疗
服
务
价
格
表

 

盐
城
市
康
复
类
医
疗
服
务
价
格
项
目
表

 

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 
51

 
（

一
）

康
复

评
定

 
 

 
 

 
 

 
 

01
51

00
00

00
10

00
0 

认
知

功
能

检
查

 
乙

 
20

%
 

次
 

20
 

20
 

20
 

不
与

临
床

量
表

项
目

同
时

收
取

。
 

1 
 

01
51

00
00

00
10

10
0 

认
知

功
能

检
查

-人
工

智
能

辅
助

检
查

（
扩

展
）

 
乙

 
20

%
 

次
 

20
 

20
 

20
 

 

01
51

00
00

00
20

00
0 

吞
咽

功
能

检
查

 
乙

 
20

%
 

次
 

30
 

30
 

30
 

不
与

临
床

量
表

项
目

同
时

收
取

。
 

2 
 

01
51

00
00

00
20

10
0 

吞
咽

功
能

检
查

-人
工

智
能

辅
助

检
查

（
扩

展
）

 
乙

 
20

%
 

次
 

30
 

30
 

30
 

 

01
51

00
00

00
30

00
0 

言
语

功
能

检
查

 
乙

 
20

%
 

次
 

40
 

40
 

40
 

不
与

临
床

量
表

项
目

同
时

收
取

。
 

3 
 

01
51

00
00

00
30

10
0 

言
语

功
能

检
查

-人
工

智
能

辅
助

检
查

（
扩

展
）

 
乙

 
20

%
 

次
 

40
 

40
 

40
 

 

01
51

00
00

00
40

00
0 

运
动

功
能

检
查

 
乙

 
20

%
 

次
 

50
 

50
 

50
 

不
与

临
床

量
表

项
目

同
时

收
取

。
 

4 
 

01
51

00
00

00
40

10
0 

运
动

功
能

检
查

-人
工

智
能

辅
助

检
查

（
扩

展
）

 
乙

 
20

%
 

次
 

50
 

50
 

50
 

 

01
51

00
00

00
50

00
0 

脏
器

功
能

检
查

 
乙

 
20

%
 

次
 

52
 

52
 

52
 

不
与

临
床

量
表

项
目

同
时

收
取

。
 

5 
 

01
51

00
00

00
50

10
0 

脏
器

功
能

检
查

-人
工

智
能

辅
助

检
查

（
扩

展
）

 
乙

 
20

%
 

次
 

52
 

52
 

52
 

 

01
51

00
00

00
60

00
0 

神
经

发
育

障
碍

检
查

 
丙

 
 

次
 

52
 

52
 

52
 

不
与

临
床

量
表

项
目

同
时

收
取

。
 

6 
 

01
51

00
00

00
60

10
0 

神
经

发
育

障
碍

检
查

-人
工

智
能

辅
助

检
查

（
扩

展
）

 
丙

 
 

次
 

52
 

52
 

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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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 
52

 
（

二
）

康
复

治
疗

 
 

 
 

 
 

 
 

01
52

00
00

00
10

00
0 

意
识

功
能

训
练

 
丙

 
 

半
小

时
 

60
 

60
 

60
 

1.
每

日
治

疗
超

过
60

分
钟

按
60

分
钟

计

价
。

2.
此

项
目

价
格

构
成

已
涵

盖
声

、
光

、

电
等

各
种

感
觉

刺
激

费
用

，
用

于
同

一
治

疗
目

的
时

不
再

重
复

收
取

相
关

物
理

治
疗

项
目

费
用

。
 

01
52

00
00

00
10

00
1 

意
识

功
能

训
练

-每
增

加
 1

0 
分

钟
（

加
收

）
 

丙
 

 
10

分
钟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 

7 
 

01
52

00
00

00
10

10
0 

意
识

功
能

训
练

-人
工

智
能

辅
助

训
练

（
扩

展
）

 
丙

 
 

半
小

时
 

60
 

60
 

60
 

 

01
52

00
00

00
20

00
0 

认
知

功
能

训
练

 
乙

 
20

%
 

半
小

时
 

70
 

70
 

70
 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60
分

钟
按

60
分

钟
计

价
。  

01
52

00
00

00
20

00
1 

认
知

功
能

训
练

-每
增

加
 1

0 
分

钟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20
%

 
10

分
钟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 
8 

 

01
52

00
00

00
20

10
0 

认
知

功
能

训
练

-人
工

智
能

辅
助

训
练

（
扩

展
）

 
乙

 
20

%
 

半
小

时
 

70
 

70
 

70
 

 

01
52

00
00

00
30

00
0 

吞
咽

功
能

训
练

 
乙

 
20

%
 

半
小

时
 

70
 

70
 

70
 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60
分

钟
按

60
分

钟
计

价
。  

01
52

00
00

00
30

00
1 

吞
咽

功
能

训
练

-每
增

加
 1

0 
分

钟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20
%

 
10

分
钟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 
9 

 

01
52

00
00

00
30

10
0 

吞
咽

功
能

训
练

-人
工

智
能

辅
助

训
练

（
扩

展
）

 
乙

 
20

%
 

半
小

时
 

70
 

70
 

70
 

 

01
52

00
00

00
40

00
0 

言
语

功
能

训
练

 
乙

 
20

%
 

半
小

时
 

70
 

70
 

70
 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60
分

钟
按

60
分

钟
计

价
。  

01
52

00
00

00
40

00
1 

言
语

功
能

训
练

-每
增

加
 1

0 
分

钟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20
%

 
10

分
钟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 
10

  

01
52

00
00

00
40

10
0 

言
语

功
能

训
练

-人
工

智
能

辅
助

训
练

（
扩

展
）

 
乙

 
20

%
 

半
小

时
 

70
 

70
 

70
 

 

01
52

00
00

00
50

00
0 

运
动

功
能

训
练

 
乙

 
20

%
 

半
小

时
 

80
 

80
 

80
 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12
0
分

钟
按

12
0
分

钟
计

价
。

 

01
52

00
00

00
50

00
1 

运
动

功
能

训
练

-每
增

加
 1

0 
分

钟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20
%

 
10

分
钟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 

01
52

00
00

00
50

01
1 

运
动

功
能

训
练

-运
动

功
能

训
练

（
水

中
）

（
加

收
）

 
乙

 
20

%
 

半
小

时
 

50
%

 
50

%
 

50
%

 
 

11
  

01
52

00
00

00
50

10
0 

运
动

功
能

训
练

-人
工

智
能

辅
助

训
练

（
扩

展
）

 
乙

 
20

%
 

半
小

时
 

80
 

80
 

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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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01
52

00
00

00
60

00
0 

脏
器

功
能

训
练

 
丙

 
 

半
小

时
 

62
 

62
 

62
 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60
分

钟
按

60
分

钟
计

价
。  

01
52

00
00

00
60

00
1 

脏
器

功
能

训
练

-每
增

加
 1

0 
分

钟
（

加
收

）
 

丙
 

 
10

分
钟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 
12

  

01
52

00
00

00
60

10
0 

脏
器

功
能

训
练

-人
工

智
能

辅
助

训
练

（
扩

展
）

 
丙

 
 

半
小

时
 

62
 

62
 

62
 

 

01
52

00
00

00
70

00
0 

辅
助

器
具

使
用

训
练

 
乙

 
20

%
 

半
小

时
 

25
 

25
 

25
 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60
分

钟
按

60
分

钟
计

价
。  

01
52

00
00

00
70

00
1 

辅
助

器
具

使
用

训
练

-每
增

加
 1

0 
分

钟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20
%

 
10

分
钟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 
13

  

01
52

00
00

00
70

10
0 

辅
助

器
具

使
用

训
练

-人
工

智
能

辅
助

训
练

（
扩

展
）

 
乙

 
20

%
 

半
小

时
 

25
 

25
 

25
 

 

01
52

00
00

00
80

00
0 

生
活

技
能

康
复

训
练

 
乙

 
20

%
 

半
小

时
 

56
 

56
 

56
 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60
分

钟
按

60
分

钟
计

价
。  

01
52

00
00

00
80

00
1 

生
活

技
能

康
复

训
练

-每
增

加
 1

0 
分

钟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20
%

 
10

分
钟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 
14

  

01
52

00
00

00
80

10
0 

生
活

技
能

康
复

训
练

-人
工

智
能

辅
助

训
练

（
扩

展
）

 
乙

 
20

%
 

半
小

时
 

56
 

56
 

56
 

 

01
52

00
00

00
90

00
0 

职
业

技
能

康
复

训
练

 
乙

 
20

%
 

半
小

时
 

55
 

55
 

55
 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60
分

钟
按

60
分

钟
计

价
。  

01
52

00
00

00
90

00
1 

职
业

技
能

康
复

训
练

-每
增

加
 1

0 
分

钟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20
%

 
10

分
钟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 
15

  

01
52

00
00

00
90

10
0 

职
业

技
能

康
复

训
练

-人
工

智
能

辅
助

训
练

（
扩

展
）

 
乙

 
20

%
 

半
小

时
 

55
 

55
 

55
 

 

01
52

00
00

01
00

00
0 

神
经

发
育

障
碍

康
复

训
练

（
个

体
）

 
乙

 
15

%
 

半
小

时
 

80
 

80
 

80
 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12
0
分

钟
按

12
0
分

钟
计

价
。

 

01
52

00
00

01
00

00
1 

神
经

发
育

障
碍

康
复

训
练

（
个

体
）

-每
 增

 加
 

10
  

分
 钟

（
加

收
）

 
乙

 
15

%
 

10
分

钟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 

16
  

01
52

00
00

01
00

10
0 

神
经

发
育

障
碍

康
复

训
练

（
个

体
）

-人
工

智
能

辅
助

训
练

（
扩

展
）

 
乙

 
15

%
 

半
小

时
 

80
 

80
 

80
 

 

01
52

00
00

01
10

00
0 

神
经

发
育

障
碍

康
复

训
练

（
团

体
）

 
乙

 
15

%
 

半
小

时
 

50
 

50
 

50
 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12
0
分

钟
按

12
0
分

钟
计

价
。

 

01
52

00
00

01
10

00
1 

神
经

发
育

障
碍

康
复

训
练

（
团

体
）

-每
 增

 加
 

10
  

分
 钟

（
加

收
）

 
乙

 
15

%
 

10
分

钟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 

17
  

01
52

00
00

01
10

10
0 

神
经

发
育

障
碍

康
复

训
练

（
团

体
）

-人
工

智
能

辅
助

训
练

（
扩

展
）

 
乙

 
15

%
 

半
小

时
 

50
 

50
 

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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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
城
市
精
神
治
疗
类
医
疗
服
务
项
目
价
格
表

 

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 
24

17
 

17
. 

 精
神

心
理

 
 

 
 

 
 

 
 

1 
 

01
24

17
00

00
10

00
0 

眼
动

检
查

 
甲

 
 

次
 

46
 

46
 

46
 

 

 
31

15
 

15
. 

 精
神

心
理

 
 

 
 

 
 

 
 

01
31

15
00

00
10

00
0 

心
理

治
疗

（
个

体
）

 
甲

 
 

半
小

时
 

15
0 

15
0 

15
0 

不
与

心
理

咨
询

同
时

收
取

 
2 

 

01
31

15
00

00
10

00
1 

心
理

治
疗

（
个

体
）

-每
增

加
 1

0 
分

钟
（

加
收

）  
甲

 
 

10
 分

钟
 

52
 

52
 

52
 

 

01
31

15
00

00
20

00
0 

心
理

治
疗

（
家

庭
）

 
乙

 
20

%
 

小
时

 
30

0 
30

0 
30

0 
不

与
心

理
咨

询
同

时
收

取
 

3 
 

01
31

15
00

00
20

00
1 

心
理

治
疗

（
家

庭
）

-每
增

加
 2

0 
分

钟
（

加
收

）  
乙

 
20

%
 

20
 分

钟
 

10
5 

10
5 

10
5 

 

01
31

15
00

00
30

00
0 

心
理

治
疗

（
团

体
）

 
乙

 
20

%
 

小
时

 
10

0 
10

0 
10

0 
不

与
心

理
咨

询
同

时
收

取
 

4 
 

01
31

15
00

00
30

00
1 

心
理

治
疗

（
团

体
）

-每
增

加
 2

0 
分

钟
（

加
收

）  
乙

 
20

%
 

20
 分

钟
 

35
 

35
 

35
 

 

5 
 

01
31

15
00

00
40

00
0 

心
理

咨
询

 
丙

 
 

次
 

13
0 

13
0 

13
0 

不
与

心
理

治
疗

同
时

收
取

。
 

6 
 

01
31

15
00

00
50

00
0 

电
休

克
治

疗
（

EC
T）

 
乙

 
5%

 
次

 
13

0 
13

0 
13

0 
实

施
多

参
数

监
护

无
抽

搐
电

休
克

治
疗

时
，

可
正

常
收

取
全

身
麻

醉
、

注
射

费
、

其
他

监
测

等
费

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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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01
31

15
00

00
60

00
0 

精
神

康
复

治
疗

（
个

人
）

 
甲

 
 

半
小

时
 

85
 

85
 

85
 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60
分

钟
按

60
分

钟
计

价
。  

7 
 

01
31

15
00

00
60

00
1 

精
神

康
复

治
疗
（

个
人

）
-每

增
加

 1
0 

分
钟
（
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10
 分

钟
 

29
 

29
 

29
 

 

01
31

15
00

00
70

00
0 

精
神

康
复

治
疗

（
家

庭
）

 
乙

 
10

%
 

半
小

时
 

12
5 

12
5 

12
5 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90
分

钟
按

90
分

钟
计

价
。  

8 
 

01
31

15
00

00
70

00
1 

精
神

康
复

治
疗
（

家
庭

）
-每

增
加

 1
0 

分
钟
（

加

收
）

 
乙

 
10

%
 

10
 分

钟
 

44
 

44
 

44
 

 

01
31

15
00

00
80

00
0 

精
神

康
复

治
疗

（
团

体
）

 
乙

 
10

%
 

半
小

时
 

50
 

50
 

50
 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90
分

钟
按

90
分

钟
计

价
。  

9 
 

01
31

15
00

00
80

00
1 

精
神

康
复

治
疗
（

团
体

）
-每

增
加

 1
0 

分
钟
（

加

收
）

 
乙

 
10

%
 

10
 分

钟
 

17
 

17
 

17
 

 

10
  

01
31

15
00

00
90

00
0 

精
神

科
监

护
 

甲
 

 
小

时
 

5 
5 

5 

1.
精

神
科

监
护

不
可

与
精

神
病

人
护

理
同

时
收

取
。

2.
重

性
精

神
病

急
性

发
作

期
患

者

指
出

现
急

性
、

冲
动

、
自

杀
、

伤
人

、
毁

物
及

有
外

走
、

妄
想

、
幻

觉
和

木
僵

等
症

状
的

患
者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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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
城
市
体
被
系
统
医
疗
服
务
价
格
项
目
表

 

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 
24

16
 

16
.体

被
系

统
 

 
 

 
 

 
 

 

1 
 

01
24

16
00

00
10

00
0 

变
应

原
皮

肤
试

验
费

 
甲

 
 

项
 

8 
8 

8 
本

项
目

中
的

“
项

”
指

：
每

种
变

应
原

，

不
同

变
应

原
可

叠
加

收
取

。
超

过
40

项
按

40
项

计
价

。
 

2 
 

01
24

16
00

00
20

00
0 

皮
肤

生
理

指
标

检
查

费
 

丙
 

 
项

 
13

 
13

 
13

 
本

项
目

中
的

“
指

标
”

包
括

但
不

限
于

皮

肤
色

素
、

皮
脂

、
水

分
、

pH
值

、
纹

理
、

弹
性

等
，

不
同

检
查

指
标

可
叠

加
收

取
。

 

3 
 

01
24

16
00

00
30

00
0 

皮
肤

微
生

物
检

查
费

 
甲

 
 

次
 

24
 

24
 

24
 

 

4 
 

01
24

16
00

00
40

00
0 

皮
肤

物
理

检
查

费
 

甲
 

 
项

 
19

 
19

 
19

 
不

同
检

查
指

标
可

叠
加

收
取

。
 

01
24

16
00

00
50

00
0 

皮
肤

镜
检

查
费

 
丙

 
 

次
 

11
4 

11
4 

11
4 

 

5 
 

01
24

16
00

00
50

10
0 

皮
肤

镜
检

查
费

-毛
发

镜
检

查
（

扩
展

）
 

丙
 

 
次

 
11

4 
11

4 
11

4 
 

6 
 

01
24

16
00

00
60

00
0 

紫
外

线
荧

光
检

查
费

 
甲

 
 

次
 

6.
5 

6.
5 

6.
5 

 

7 
 

01
24

16
00

00
70

00
0 

生
殖

器
皮

肤
黏

膜
检

查
费

 
丙

 
 

次
 

20
 

20
 

20
 

不
得

同
时

收
取

醋
酸

白
试

验
费

用
 

 
31

14
 

14
.体

被
系

统
 

 
 

 
 

 
 

 

8 
 

01
31

14
00

00
10

00
0 

皮
损

治
疗

费
（

常
规

）
 

甲
 

 
每

个
皮

损
 

6 
6 

6 
每

个
独

立
皮

损
以

9
平

方
厘

米
为

基
础

计

价
，

每
增

加
一

个
皮

损
逐

个
递

加
收

费
。

 

9 
 

01
31

14
00

00
20

00
0 

皮
损

治
疗

费
（

特
殊

）
 

乙
 

10
%

 
每

个
皮

损
 

10
 

10
 

10
 

每
个

独
立

皮
损

以
9

平
方

厘
米

为
基

础
计

价
，

每
增

加
一

个
皮

损
逐

个
递

加
收

费
。

 

10
  

01
31

14
00

00
30

00
0 

头
皮

微
针

治
疗

费
 

丙
 

 
次

 
10

5 
10

5 
10

5 
 

11
  

01
31

14
00

00
40

00
0 

床
位

费
（

大
面

积
创

伤
治

疗
）

 
乙

 
15

%
 

日
 

14
5 

14
5 

14
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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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12
  

01
31

14
00

00
50

00
0 

化
学

换
肤

费
 

丙
 

 
次

 
35

 
35

 
35

 
单

次
治

疗
以

20
0平

方
厘

米
为

基
础

计
价

，

不
足

20
0
平

方
厘

米
按

一
次

计
价

。
 

13
  

01
31

14
00

00
60

00
0 

脱
毛

治
疗

费
 

丙
 

 
每

平
方

厘
米

 
27

 
27

 
27

 
 

14
  

01
31

14
00

00
70

00
0 

药
物

熏
蒸

治
疗

费
 

丙
 

 
次

 
40

 
40

 
40

 
 

01
31

14
00

00
80

00
0 

指
（

趾
）

甲
治

疗
费

 
甲

 
 

每
甲

 
22

 
22

 
22

 
 

15
  

01
31

14
00

00
80

00
1 

指
（

趾
）

甲
治

疗
费

-拔
甲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每
甲

 
10

0%
 

10
0%

 
10

0%
 

 

16
  

01
31

14
00

00
90

00
0 

烧
伤

抢
救

费
（

小
）

 
甲

 
 

次
 

39
0 

39
0 

39
0 

烧
伤

标
准

以
卫

生
行

业
主

管
部

门
最

新
版

技
术

规
范

为
准

。
 

17
  

01
31

14
00

01
00

00
0 

烧
伤

抢
救

费
（

中
）

 
甲

 
 

次
 

52
0 

52
0 

52
0 

烧
伤

标
准

以
卫

生
行

业
主

管
部

门
最

新
版

技
术

规
范

为
准

。
 

18
  

01
31

14
00

01
10

00
0 

烧
伤

抢
救

费
（

大
）

 
甲

 
 

次
 

71
5 

71
5 

71
5 

烧
伤

标
准

以
卫

生
行

业
主

管
部

门
最

新
版

技
术

规
范

为
准

。
 

19
  

01
31

14
00

01
20

00
0 

烧
伤

复
合

伤
抢

救
费

 
甲

 
 

次
 

90
0 

90
0 

90
0 

 

 
33

16
 

16
.体

被
系

统
 

 
 

 
 

 
 

 

01
33

16
00

00
10

00
0 

浅
表

异
物

取
出

费
 

甲
 

 
每

个
皮

损
 

12
0 

10
8 

98
 

每
个

皮
损

以
9

平
方

厘
米

为
基

础
计

价
，

每
增

加
一

个
皮

损
逐

个
递

加
收

费
。

 
20

  
01

33
16

00
00

10
00

1 
浅

表
异

物
取

出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每
个

皮

损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16
00

00
20

00
0 

指
（

趾
）

甲
成

形
费

 
乙

 
20

%
 

每
甲

 
43

5 
39

0 
35

0 
 

21
  

01
33

16
00

00
20

00
1 

指
（

趾
）

甲
成

形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乙

 
20

%
 

每
甲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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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01
33

16
00

00
30

00
0 

浅
表

肿
物

去
除

费
 

甲
 

 
个

 
15

0 
13

5 
12

0 
1.
每

个
肿

物
以

每
平

方
厘

米
为

基
础

计
价

，

最
多

不
超

过
3
平

方
厘

米
。

2.
不

足
一

个
按

一
个

计
价

。
 

01
33

16
00

00
30

00
1 

浅
表

肿
物

去
除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个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22

  

01
33

16
00

00
30

01
1 

浅
表

肿
物

去
除

费
-累

及
重

要
器

官
或

功
能

部
位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个
 

50
%

 
50

%
 

50
%

 
 

01
33

16
00

00
40

00
0 

浅
表

恶
性

肿
瘤

去
除

费
 

甲
 

 
个

 
19

0 
17

0 
15

0 
1.
每

个
肿

物
以

每
平

方
厘

米
为

基
础

计
价

，

最
多

不
超

过
8
平

方
厘

米
。

2.
不

足
一

个
按

一
个

计
价

。
 

01
33

16
00

00
40

00
1 

浅
表

恶
性

肿
瘤

去
除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个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23

  

01
33

16
00

00
40

01
1 

浅
表

恶
性

肿
瘤

去
除

费
-累

及
重

要
器

官
或

功
能

部
位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个
 

10
0%

 
10

0%
 

10
0%

 
 

01
33

16
00

00
50

00
0 

巨
痣

去
除

费
 

丙
 

 
个

 
92

0 
83

0 
75

0 

1.
头

面
部

巨
痣

每
个

按
10

平
方

厘
米

为
基

础
计

价
；

躯
干

部
巨

痣
每

个
按

14
4

平
方

厘
米

或
1%

体
表

面
积

为
基

础
计

价
。

5
个

巨
痣

封
顶

。
2.
不

足
一

个
按

一
个

计
价

。
 

01
33

16
00

00
50

00
1 

巨
痣

去
除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丙
 

 
个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24

  

01
33

16
00

00
50

01
1 

巨
痣

去
除

费
-累

及
重

要
器

官
或

功
能

部
位

（
加

收
）

 
丙

 
 

个
 

50
%

 
50

%
 

50
%

 
 

01
33

16
00

00
60

00
0 

血
管

瘤
去

除
费

（
常

规
）

 
甲

 
 

个
 

95
0 

85
5 

77
0 

1.
头

面
部

血
管

瘤
每

个
按

4
平

方
厘

米
为

基
础

计
价

；
躯

干
部

血
管

瘤
每

个
按

14
4

平
方

厘
米

或
1%

体
表

面
积

为
基

础
计

价
。

2.
单

个
血

管
瘤

收
费

最
高

不
超

过
3

个
计

价
单

位
。

 

01
33

16
00

00
60

00
1 

血
管

瘤
去

除
费

（
常

规
）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个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16
00

00
60

01
1 

血
管

瘤
去

除
费

（
常

规
）

-累
及

重
要

器
官

或
功

能
部

位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个

 
50

%
 

50
%

 
50

%
 

 

25
  

01
33

16
00

00
60

10
0 

血
管

瘤
去

除
费

（
常

规
）

-其
他

类
型

血
管

源
性

肿
物

去
除

（
扩

展
）

 
甲

 
 

个
 

95
0 

85
5 

77
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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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01
33

16
00

00
70

00
0 

血
管

瘤
去

除
费

（
复

杂
）

 
乙

 
10

%
 

个
 

14
00

 
12

60
 

11
30

 

1.
头

面
部

血
管

瘤
每

个
按

4
平

方
厘

米
为

基
础

计
价

；
躯

干
部

血
管

瘤
每

个
按

14
4

平
方

厘
米

或
1%

体
表

面
积

为
基

础
计

价
。

2.
本

项
目

中
的

“
复

杂
”

指
：

侵
润

到
皮

下
脂

肪
层

、
肌

肉
层

、
软

骨
、

关
节

腔
及

易
损

伤
重

要
神

经
的

情
况

。
3.
单

个
血

管
瘤

收
费

最
高

不
超

过
3
个

计
价

单
位

。
 

01
33

16
00

00
70

00
1 

血
管

瘤
去

除
费

（
复

杂
）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乙

 
10

%
 

个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16
00

00
70

01
1 

血
管

瘤
去

除
费

（
复

杂
）

-累
及

重
要

器
官

或
功

能
部

位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10
%

 
个

 
50

%
 

50
%

 
50

%
 

 

26
  

01
33

16
00

00
70

10
0 

血
管

瘤
去

除
费

（
复

杂
）

-其
他

类
型

血
管

源
性

肿
物

去
除

（
扩

展
）

 
乙

 
10

%
 

个
 

14
00

 
12

60
 

11
30

 
 

01
33

16
00

00
80

00
0 

脉
管

畸
形

去
除

费
（

常
规

）
 

乙
 

10
%

 
个

 
90

0 
81

0 
73

0 

1.
头

面
部

脉
管

畸
形

每
个

按
4

平
方

厘
米

为
基

础
计

价
；

躯
干

部
脉

管
畸

形
每

个
按

14
4
平

方
厘

米
或

1%
体

表
面

积
为

基
础

计
价

。
2.
单

个
脉

管
畸

形
收

费
最

高
不

超
过

3
个

计
价

单
位

。
 

01
33

16
00

00
80

00
1 

脉
管

畸
形

去
除

费
（

常
规
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10
%

 
个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27
  

01
33

16
00

00
80

01
1 

脉
管

畸
形

去
除

费
（

常
规

）
-累

及
重

要
器

官
或

功
能

部
位

（
加

收
）

 
乙

 
10

%
 

个
 

50
%

 
50

%
 

50
%

 
 

28
  

01
33

16
00

00
90

00
0 

脉
管

畸
形

去
除

费
（

复
杂

）
 

乙
 

10
%

 
个

 
13

50
 

12
15

 
10

90
 

1.
头

面
部

脉
管

畸
形

每
个

按
4

平
方

厘
米

为
基

础
计

价
；

躯
干

部
脉

管
畸

形
每

个
按

14
4
平

方
厘

米
或

1%
体

表
面

积
为

基
础

计
价

。
2.
本

项
目

中
的

“
复

杂
”

指
：

侵
润

到
皮

下
脂

肪
层

、
肌

肉
层

、
软

骨
、

关
节

腔
及

易
损

伤
重

要
神

经
的

情
况

。
3.
单

个
复

杂
脉

管
畸

形
收

费
最

高
不

超
过

3
个

计
价

单
位

。
 

01
33

16
00

00
90

00
1 

脉
管

畸
形

去
除

费
（

复
杂
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10
%

 
个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 

01
33

16
00

00
90

01
1 

脉
管

畸
形

去
除

费
（

复
杂

）
-累

及
重

要
器

官
或

功
能

部
位

（
加

收
）

 
乙

 
10

%
 

个
 

50
%

 
50

%
 

50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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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01
33

16
00

01
00

00
0 

神
经

纤
维

瘤
去

除
费

（
常

规
）

 
乙

 
10

%
 

个
 

96
0 

86
0 

78
0 

1.
头

面
部

神
经

纤
维

瘤
每

个
按

4
平

方
厘

米
为

基
础

计
价

；
躯

干
神

经
纤

维
瘤

每
个

按
14

4平
方

厘
米

或
1%

体
表

面
积

为
基

础

计
价

。
2.
单

个
神

经
纤

维
瘤

收
费

最
高

不
超

过
3
个

计
价

单
位

。
 

01
33

16
00

01
00

00
1 

神
经

纤
维

瘤
去

除
费

（
常

规
）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乙

 
10

%
 

个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29
  

01
33

16
00

01
00

01
1 

神
经

纤
维

瘤
去

除
费

（
常

规
）

-累
及

重
要

器
官

或
功

能
部

位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10
%

 
个

 
50

%
 

50
%

 
50

%
 

 

01
33

16
00

01
10

00
0 

神
经

纤
维

瘤
去

除
费

（
复

杂
）

 
乙

 
10

%
 

个
 

14
30

 
12

90
 

11
60

 

1.
头

面
部

神
经

纤
维

瘤
每

个
按

4
平

方
厘

米
为

基
础

计
价

；
躯

干
神

经
纤

维
瘤

每
个

按
14

4平
方

厘
米

或
1%

体
表

面
积

为
基

础

计
价

。
2.
本

项
目

中
的

“
复

杂
”

指
：

侵
润

到
皮

下
脂

肪
层

、
肌

肉
层

、
软

骨
、

关
节

腔
及

易
损

伤
重

要
神

经
的

情
况

。
3.
单

个
复

杂
神

经
纤

维
瘤

收
费

最
高

不
超

过
3

个
计

价
单

位
。

 

01
33

16
00

01
10

00
1 

神
经

纤
维

瘤
去

除
费

（
复

杂
）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乙

 
10

%
 

个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30
  

01
33

16
00

01
10

01
1 

神
经

纤
维

瘤
去

除
费

（
复

杂
）

-累
及

重
要

器
官

或
功

能
部

位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10
%

 
个

 
50

%
 

50
%

 
50

%
 

 

01
33

16
00

01
20

00
0 

瘢
痕

去
除

费
 

乙
 

10
%

 
厘

米
 

22
0 

20
0 

18
0 

1.
本

项
目

中
的

“
厘

米
"按

最
大

径
长

度
计

算
。

2.
单

个
瘢

痕
最

高
收

费
不

超
过

26
个

计
价

单
位

。
 

01
33

16
00

01
20

00
1 

瘢
痕

去
除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10
%

 
厘

米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31
  

01
33

16
00

01
20

01
1 

瘢
痕

去
除

费
-广

泛
皮

下
瘢

痕
粘

连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10
%

 
厘

米
 

50
%

 
50

%
 

50
%

 
 

01
33

16
00

01
30

00
0 

皮
肤

扩
张

器
置

入
费

 
乙

 
5%

 
  

个
 

10
60

 
95

0 
85

5 
 

01
33

16
00

01
30

00
1 

皮
肤

扩
张

器
置

入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乙

 
5%

 
  

个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32
  

01
33

16
00

01
30

01
1 

皮
肤

扩
张

器
置

入
费

-策
略

性
延

迟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5%
 

  
个

 
50

%
 

50
%

 
50
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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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01
33

16
00

01
40

00
0 

皮
肤

扩
张

器
取

出
费

 
乙

 
5%

 
  

个
 

53
0 

48
0 

43
0 

 
33

  
01

33
16

00
01

40
00

1 
皮

肤
扩

张
器

取
出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5%
 

  
个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16
00

01
50

00
0 

扩
张

器
置

换
调

整
费

 
丙

 
 

个
 

12
70

 
11

40
 

10
30

 
不

与
“

皮
肤

扩
张

器
置

入
费

”
“

皮
肤

扩

张
器

取
出

费
”

同
时

收
取

。
 

34
  

01
33

16
00

01
50

00
1 

扩
张

器
置

换
调

整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丙

 
 

个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16
00

01
60

00
0 

组
织

瓣
切

取
费

 
乙

 
10

%
 

个
 

33
0 

30
0 

27
0 

1.
组

织
瓣

包
括

骨
瓣

、
肌

肉
瓣

、
脂

肪
瓣

、

筋
膜

瓣
、

真
皮

瓣
、

黏
膜

瓣
等

。
2.
不

得
与

其
他

皮
瓣

相
关

手
术

同
时

收
费

。
 

35
  

01
33

16
00

01
60

00
1 

组
织

瓣
切

取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乙

 
10

%
 

个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16
00

01
70

00
0 

带
蒂

皮
瓣

转
移

费
 

甲
 

 
个

 
10

00
 

90
0 

81
0 

每
个

皮
瓣

以
15

平
方

厘
米

为
基

础
计

价
，

同
一

部
位

每
增

加
15

平
方

厘
米

加
收

15
%
，

12
0
平

方
厘

米
封

顶
；

同
一

台
手

术

8
个

皮
瓣

封
顶

。
 

01
33

16
00

01
70

00
1 

带
蒂

皮
瓣

转
移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个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36
  

01
33

16
00

01
70

01
1 

带
蒂

皮
瓣

转
移

费
-穿

支
皮

瓣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个

 
50

%
 

50
%

 
50

%
 

 

01
33

16
00

01
70

01
2 

带
蒂

皮
瓣

转
移

费
-逆

行
供

血
皮

瓣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个

 
50

%
 

50
%

 
50

%
 

 

01
33

16
00

01
70

01
3 

带
蒂

皮
瓣

转
移

费
-扩

张
皮

瓣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个

 
20

%
 

20
%

 
20

%
 

 

 

01
33

16
00

01
70

01
4 

带
蒂

皮
瓣

转
移

费
-预

构
皮

瓣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个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 

01
33

16
00

01
80

00
0 

游
离

皮
瓣

移
植

费
 

乙
 

5%
 

个
 

25
00

 
22

50
 

20
30

 

每
个

皮
瓣

以
15

平
方

厘
米

为
基

础
计

价
，

同
一

部
位

每
增

加
15

平
方

厘
米

加
收

15
%
，

12
0
平

方
厘

米
封

顶
；

同
一

台
手

术
8
个

皮
瓣

封
顶

。
 

01
33

16
00

01
80

00
1 

游
离

皮
瓣

移
植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5%
 

个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16
00

01
80

01
1 

游
离

皮
瓣

移
植

费
-穿

支
皮

瓣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5%
 

个
 

50
%

 
50

%
 

50
%

 
 

01
33

16
00

01
80

01
2 

游
离

皮
瓣

移
植

费
-扩

张
皮

瓣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5%
 

个
 

20
%

 
20

%
 

20
%

 
 

37
  

01
33

16
00

01
80

01
3 

游
离

皮
瓣

移
植

费
-预

构
皮

瓣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5%
 

个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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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01
33

16
00

01
90

00
0 

游
离

复
合

组
织

瓣
移

植
费

 
乙

 
5%

 
个

 
44

00
 

39
60

 
35

60
 

每
个

皮
瓣

以
15

平
方

厘
米

为
基

础
计

价
，

同
一

部
位

每
增

加
15

平
方

厘
米

加
收

15
%
，

12
0
平

方
厘

米
封

顶
；

同
一

台
手

术
8
个

皮
瓣

封
顶

。
 

38
  

01
33

16
00

01
90

00
1 

游
离

复
合

组
织

瓣
移

植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乙

 
5%

 
个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16
00

02
00

00
0 

带
蒂

复
合

组
织

瓣
转

移
费

 
甲

 
 

个
 

25
00

 
22

50
 

20
25

 

每
个

皮
瓣

以
15

平
方

厘
米

为
基

础
计

价
，

同
一

部
位

每
增

加
15

平
方

厘
米

加
收

15
%
，

12
0
平

方
厘

米
封

顶
；

同
一

台
手

术
8
个

皮
瓣

封
顶

。
 

39
  

01
33

16
00

02
00

00
1 

带
蒂

复
合

组
织

瓣
转

移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个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16
00

02
10

00
0 

皮
管

成
形

费
 

丙
 

 
个

 
61

5 
55

0 
50

0 
 

01
33

16
00

02
10

00
1 

皮
管

成
形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丙
 

 
个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40

  

01
33

16
00

02
10

01
1 

皮
管

成
形

费
-跨

部
位

（
加

收
）

 
丙

 
 

个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本

项
目

中
“

跨
部

位
”

中
的

部
位

指
：

四
肢

、
胸

、
背

、
腹

、
颅

颌
面

。
 

01
33

16
00

02
20

00
0 

皮
瓣

延
迟

费
 

丙
 

 
个

 
61

5 
55

0 
50

0 
 

01
33

16
00

02
20

00
1 

皮
瓣

延
迟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丙
 

 
个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 
41

  

01
33

16
00

02
20

01
1 

皮
瓣

延
迟

费
-预

构
皮

瓣
（

加
收

）
 

丙
 

 
个

 
50

%
 

50
%

 
50

%
 

 

01
33

16
00

02
30

00
0 

断
蒂

费
 

乙
 

10
%

 
次

 
28

0 
25

0 
23

0 
 

42
  

01
33

16
00

02
30

00
1 

断
蒂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10
%

 
次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16
00

02
40

00
0 

皮
瓣

探
查

费
 

丙
 

 
次

 
61

5 
55

0 
50

0 
不

与
“

皮
瓣

修
整

费
”

同
时

收
取

。
 

43
  

01
33

16
00

02
40

00
1 

皮
瓣

探
查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丙
 

 
次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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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01
33

16
00

02
50

00
0 

皮
瓣

修
整

费
 

丙
 

 
个

 
61

5 
55

0 
50

0 
1.“

个
”指

单
次

手
术

需
修

整
的

皮
瓣

个
数

。
2.
不

与
“

皮
瓣

探
查

费
”

同
时

收
取

。
 

44
  

01
33

16
00

02
50

00
1 

皮
瓣

修
整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丙
 

 
个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16
00

02
60

00
0 

自
体

皮
移

植
费

（
常

规
）

 
乙

 
5%

 
1%

体
表

面
积

 
11

00
 

99
0 

89
0 

同
一

手
术

超
过

1%
体

表
面

积
，

每
增

加
1%

体
表

面
积

加
收

70
%
。

 
45

  
01

33
16

00
02

60
00

1 
自

体
皮

移
植

费
（

常
规
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5%
 

1%
体

表
面

积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16
00

02
70

00
0 

自
体

皮
移

植
费

（
复

杂
）

 
乙

 
5%

 
1%

体
表

面
积

 
14

00
 

12
60

 
11

30
 

1.
本

项
目

中
的

“
复

杂
”

指
：

微
粒

皮
、

网

状
皮

、
M

ee
k
皮

、
带

毛
囊

游
离

皮
、

带
真

皮
血

管
网

游
离

皮
片

移
植

、
细

胞
悬

液
制

备
的

情
况

。
2.
同

一
手

术
超

过
1%

体
表

面

积
，

每
增

加
1%

体
表

面
积

加
收

70
%
。

 
46

  

01
33

16
00

02
70

00
1 

自
体

皮
移

植
费

（
复

杂
）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乙

 
5%

 
1%

体
表

面
积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16
00

02
80

00
0 

异
体

皮
移

植
费

 
乙

 
5%

 
次

 
32

0 
29

0 
26

0 
1.
异

体
皮

制
备

可
按

“
异

体
组

织
制

备
费

”

收
取

。
2.
次

指
1%

体
表

面
积

。
 

01
33

16
00

02
80

00
1 

异
体

皮
移

植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乙

 
5%

 
次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47

  

01
33

16
00

02
80

10
0 

异
体

皮
移

植
费

-异
种

皮
移

植
（

扩
展

）
 

乙
 

5%
 

次
 

32
0 

29
0 

26
0 

 

01
33

16
00

02
90

00
0 

皮
肤

撕
/套

脱
伤

修
复

费
 

甲
 

 
次

 
82

0 
74

0 
67

0 
 

01
33

16
00

02
90

00
1 

皮
肤

撕
/套

脱
伤

修
复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次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48

  

01
33

16
00

02
90

01
1 

皮
肤

撕
/套

脱
伤

修
复

费
-头

面
部

撕
/套

脱
伤
（
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次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 

01
33

16
00

03
00

00
0 

象
皮

肿
整

形
费

 
甲

 
 

次
 

18
30

 
16

50
 

14
90

 
 

49
  

01
33

16
00

03
00

00
1 

象
皮

肿
整

形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次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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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01
33

16
00

03
10

00
0 

烧
伤

焦
痂

切
开

减
张

费
 

甲
 

 
每

个

部
位

 
40

0 
36

0 
32

0 
部

位
指

：
面

部
、

颈
部

、
胸

腹
、

单
侧

上

肢
、

单
侧

下
肢

、
单

腕
、

单
手

手
指

、
单

侧
踝

足
部

。
 

50
  

01
33

16
00

03
10

00
1 

烧
伤

焦
痂

切
开

减
张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每

个

部
位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16
00

03
20

00
0 

创
面

扩
创

费
 

甲
 

 
每

个

部
位

 
40

0 
36

0 
32

0 
部

位
指

：
面

部
、

头
颈

、
躯

干
、

单
侧

上

肢
、

单
侧

下
肢

。
 

01
33

16
00

03
20

00
1 

创
面

扩
创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每

个

部
位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51

  

01
33

16
00

03
20

01
1 

创
面

扩
创

费
-烧

伤
浸

浴
扩

创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每

个

部
位

 
50

%
 

50
%

 
50

%
 

 

01
33

16
00

03
30

00
0 

焦
痂

去
除

费
 

甲
 

 
1%

体
表

面
积

 
22

0 
20

0 
18

0 
 

52
  

01
33

16
00

03
30

00
1 

焦
痂

去
除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1%

体
表

面
积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16
00

03
40

00
0 

异
体

组
织

制
备

费
 

丙
 

 
次

 
90

 
80

 
70

 
次

指
1%

体
表

面
积

 

01
33

16
00

03
40

00
1 

异
体

组
织

制
备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丙
 

 
次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53

  

01
33

16
00

03
40

10
0 

异
体

组
织

制
备

费
-异

种
组

织
制

备
（

扩
展

）
 

丙
 

 
次

 
90

 
80

 
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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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
城
市
眼
科
类
医
疗
服
务
价
格
项
目
表

 

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 
24

03
 

3.
眼

部
 

 
 

 
 

 
 

 

1 
 

01
24

03
00

00
10

00
0 

视
力

检
查

费
（

普
通

）
 

甲
 

 
次

 
5 

5 
5 

 

2 
 

01
24

03
00

00
20

00
0 

视
力

检
查

费
（

特
殊

）
 

甲
 

 
次

 
18

 
18

 
18

 

1.
“

特
殊

方
式

”
是

指
应

用
图

形
视

力
表

、

点
视

力
表

、
条

栅
视

力
卡

、
视

动
性

眼
球

震
颤

设
备

的
方

式
进

行
视

力
检

查
。

2.
阿

姆

斯
勒

（
A

m
sle

r）
表

检
查

按
此

项
目

收
费

。  

01
24

03
00

00
30

00
0 

散
瞳

验
光

费
 

丙
 

 
次

 
25

 
25

 
25

 
不

散
瞳

测
量

眼
睛

屈
光

状
态

的
，

按
70

%
收

取
。

 
3 

 
01

24
03

00
00

30
00

1 
散

瞳
验

光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丙

 
 

次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24

03
00

00
40

00
0 

显
然

验
光

费
 

丙
 

 
次

 
25

 
25

 
25

 
 

4 
 

01
24

03
00

00
40

00
1 

显
然

验
光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丙
 

 
次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5 
 

01
24

03
00

00
50

00
0 

眼
压

检
查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8 
8 

8 
开

展
眼

压
日

曲
线

描
记

的
，

每
日

单
侧

收

费
不

超
过

4
个

计
价

单
位

。
 

01
24

03
00

00
60

00
0 

眼
压

检
查

费
（

青
光

眼
激

发
）

 
甲

 
 

次
 

20
 

20
 

20
 

不
得

与
眼

压
检

查
费

同
时

收
取

。
 

6 
 

01
24

03
00

00
60

00
1 

眼
压

检
查

费
（

青
光

眼
激

发
）

-饮
水

试
验

（
加

收
）  

甲
 

 
次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 

7 
 

01
24

03
00

00
70

00
0 

色
觉

检
查

费
 

丙
 

 
次

 
7 

7 
7 

 

8 
 

01
24

03
00

00
80

00
0 

视
野

检
查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 

30
 

30
 

使
用

普
通

视
野

计
、

电
脑

视
野

计
、

动
态

(G
ol

dm
an

n)
视

野
计

，
按

照
13

元
/单

侧
收

取
。

 

9 
 

01
24

03
00

00
90

00
0 

泪
液

分
泌

功
能

测
定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6 
6 

6 
 

10
  

01
24

03
00

01
00

00
0 

泪
膜

分
析

测
定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4.
5 

4.
5 

4.
5 

 

01
24

03
00

01
10

00
0 

复
视

检
查

费
 

甲
 

 
次

 
13

 
13

 
13

 
 

11
  

01
24

03
00

01
10

00
1 

复
视

检
查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次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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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01
24

03
00

01
20

00
0 

斜
视

度
测

定
费

 
丙

 
 

次
 

15
 

15
 

15
 

 
12

  
01

24
03

00
01

20
00

1 
斜

视
度

测
定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丙
 

 
次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13
  

01
24

03
00

01
30

00
0 

角
膜

地
形

图
检

查
费

 
丙

 
 

单
侧

 
35

 
35

 
35

 
 

14
  

01
24

03
00

01
40

00
0 

角
膜

曲
率

测
量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7 
7 

7 
 

15
  

01
24

03
00

01
50

00
0 

角
膜

/结
膜

取
样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7 
7 

7 
角

膜
、
结

膜
分

别
获

取
标

本
可

分
别

计
价

。  

16
  

01
24

03
00

01
60

00
0 

眼
活

体
细

胞
检

查
费

 
乙

 
10

%
 

单
侧

 
38

 
38

 
38

 
 

01
24

03
00

01
70

00
0 

牵
拉

试
验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7 
7 

7 
 

17
  

01
24

03
00

01
70

00
1 

牵
拉

试
验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18
  

01
24

03
00

01
80

00
0 

上
睑

下
垂

检
查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4 
4 

4 
 

01
24

03
00

01
90

00
0 

双
眼

视
觉

功
能

检
查

费
 

丙
 

 
次

 
20

 
20

 
20

 
 

19
  

01
24

03
00

01
90

00
1 

双
眼

视
觉

功
能

检
查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丙
 

 
次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24

03
00

02
00

00
0 

眼
部

照
相

费
 

乙
 

20
%

 
单

侧
 

26
 

26
 

26
 

1.
睑

板
腺

、
眼

前
节

、
眼

底
可

分
别

计
价

。

2.
婴

幼
儿

指
0-

3
周

岁
。

 

01
24

03
00

02
00

00
1 

眼
部

照
相

费
-婴

幼
儿

视
网

膜
病

变
检

查
（

加
收

）  
乙

 
10

%
 

单
侧

 
10

0%
 

10
0%

 
10

0%
 

 

01
24

03
00

02
00

10
0 

眼
部

照
相

费
-视

盘
立

体
照

相
（

扩
展

）
 

乙
 

20
%

 
单

侧
 

26
 

26
 

26
 

 
20

  

01
24

03
00

02
00

20
0 

眼
部

照
相

费
-眼

底
自

发
荧

光
检

查
（

扩
展

）
 

乙
 

20
%

 
单

侧
 

26
 

26
 

26
 

 

21
  

01
24

03
00

02
10

00
0 

眼
底

镜
检

查
费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7 

7 
7 

 

01
24

03
00

02
20

00
0 

眼
底

血
管

造
影

费
 

乙
 

10
%

 
次

 
20

0 
20

0 
20

0 
 

22
  

01
24

03
00

02
20

10
0 

眼
底

血
管

造
影

费
-脉

络
膜

血
管

造
影

费
（

扩
展

）  
乙

 
10

%
 

次
 

20
0 

20
0 

20
0 

 

23
  

01
24

03
00

02
30

00
0 

眼
部

电
生

理
检

查
费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25

 
25

 
25

 

1.
图

形
视

网
膜

电
流

图
（

P-
ER

G
）

、
多

焦

视
网

膜
电

图
（

m
f-E

RG
）

、
闪

光
视

网
膜

电
流

图
（

F-
ER

G
）

、
眼

电
图

（
EO

G
）

、

诱
发

电
位

（
V

EP
）

分
别

计
价

。
2.
单

侧
检

查
收

费
最

多
不

超
过

三
次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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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24
  

01
24

03
00

02
40

00
0 

眼
球

突
出

度
测

量
费

 
甲

 
 

次
 

3 
3 

3 
 

01
24

03
00

02
50

00
0 

眼
外

肌
功

能
检

查
费

 
甲

 
 

次
 

8 
8 

8 
 

25
  

01
24

03
00

02
50

00
1 

眼
外

肌
功

能
检

查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次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26
  

01
24

03
00

02
60

00
0 

眼
像

差
检

查
费

 
丙

 
 

单
侧

 
13

 
13

 
13

 
 

27
  

01
24

03
00

02
70

00
0 

眼
轴

测
量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26
 

26
 

26
 

 

28
  

01
24

03
00

02
80

00
0 

眼
震

电
图

费
 

甲
 

 
次

 
13

0 
13

0 
13

0 
 

01
24

03
00

02
90

00
0 

代
偿

头
位

测
定

费
 

甲
 

 
次

 
13

 
13

 
13

 
 

29
  

01
24

03
00

02
90

00
1 

代
偿

头
位

测
定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次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30
  

01
24

03
00

03
00

00
0 

房
角

镜
检

查
费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 

3 
3 

 

31
  

01
24

03
00

03
10

00
0 

裂
隙

灯
检

查
费

 
甲

 
 

次
 

10
 

10
 

10
 

 

32
  

01
24

03
00

03
20

00
0 

眼
部

超
声

生
物

显
微

镜
检

查
费

 
乙

 
5%

 
单

侧
 

80
 

80
 

80
 

 

33
  

01
24

03
00

03
30

00
0 

眼
部

相
干

光
断

层
扫

描
费

 
丙

 
 

单
侧

 
60

 
60

 
60

 
眼

底
、

眼
前

节
、

眼
底

血
管

可
分

别
计

价
。  

 
31

03
 

3.
眼

部
 

 
 

 
 

 
 

 

01
31

03
00

00
10

00
0 

注
射

费
（

结
膜

下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9 

9 
9 

不
与

眼
内

穿
刺

费
同

时
收

取
。

 
34

  
01

31
03

00
00

10
00

1 
注

射
费

（
结

膜
下
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1

03
00

00
20

00
0 

注
射

费
（

球
后

/球
旁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15
 

15
 

15
 

不
与

眼
内

穿
刺

费
同

时
收

取
。

 
35

  
01

31
03

00
00

20
00

1 
注

射
费

（
球

后
/球

旁
）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36
  

01
31

03
00

00
30

00
0 

睑
板

腺
治

疗
费

 
丙

 
 

单
睑

 
15

 
15

 
15

 
 

37
  

01
31

03
00

00
40

00
0 

结
膜

磨
擦

挤
压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13
 

13
 

13
 

 

01
31

03
00

00
50

00
0 

泪
道

冲
洗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 
3 

3 
 

01
31

03
00

00
50

00
1 

泪
道

冲
洗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38
  

01
31

03
00

00
50

01
1 

泪
道

冲
洗

费
-泪

管
扩

张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10
0%

 
10

0%
 

10
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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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01
31

03
00

00
60

00
0 

结
膜

囊
冲

洗
费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5 

5 
5 

 
39

  
01

31
03

00
00

60
00

1 
结

膜
囊

冲
洗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1

03
00

00
70

00
0 

角
膜

/结
膜

异
物

取
出

费
 

甲
 

 
单

睑
 

15
 

15
 

15
 

 

01
31

03
00

00
70

00
1 

角
膜

/结
膜

异
物

取
出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睑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40
  

01
31

03
00

00
70

10
0 

角
膜

/结
膜

异
物

取
出

费
-倒

睫
拔

除
费

（
扩

展
）

 
甲

 
 

单
睑

 
15

 
15

 
15

 
 

41
  

01
31

03
00

00
80

00
0 

电
解

倒
睫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15
 

15
 

15
 

 

01
31

03
00

00
90

00
0 

眼
内

穿
刺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5
0 

35
0 

35
0 

1.
眼

内
包

括
但

不
限

于
前

房
、
玻

璃
体

等
部

位
。

 
2.
不

与
注

射
费

（
结

膜
下

）
、

注
射

费
（

球

后
/球

旁
）

同
时

收
取

。
 

3.
仅

开
展

前
房

穿
刺

，
按

照
19

0/
次

收
取

；

仅
开

展
前

房
注

气
，按

照
13

0
元

/次
收

取
。  

42
  

01
31

03
00

00
90

00
1 

眼
内

穿
刺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43
  

01
31

03
00

01
00

00
0 

眼
内

能
量

精
密

治
疗

费
 

乙
 

10
%

 
单

侧
 

40
0 

40
0 

40
0 

眼
部

冷
冻

治
疗

按
照

90
元

/次
收

取
；低

功

率
氦

-氖
激

光
治

疗
按

45
元

/次
收

取
。

 

44
  

01
31

03
00

01
10

00
0 

视
功

能
训

练
费

 
丙

 
 

次
 

12
 

12
 

12
 

次
按

半
小

时
为

基
础

计
价

，
每

增
加

10
分

钟
加

收
30

%
。
每

日
治

疗
超

过
60

分
钟

按

60
分

钟
计

价
。

 

45
  

01
31

03
00

01
20

00
0 

义
眼

片
安

装
费

 
丙

 
 

单
侧

 
25

5 
25

5 
25

5 
 

01
31

03
00

01
30

00
0 

人
工

泪
管

置
管

费
 

丙
 

 
单

侧
 

36
0 

36
0 

36
0 

 
46

  
01

31
03

00
01

30
00

1 
人

工
泪

管
置

管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丙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47
  

01
31

03
00

01
40

00
0 

人
工

泪
管

取
出

费
 

丙
 

 
单

侧
 

27
0 

27
0 

27
0 

 

48
  

01
31

03
00

01
50

00
0 

泪
小

点
封

闭
费

 
乙

 
5%

 
单

侧
 

15
0 

15
0 

15
0 

 

01
31

03
00

01
60

00
0 

角
膜

/结
膜

拆
线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80
 

80
 

80
 

 
49

  
01

31
03

00
01

60
00

1 
角

膜
/结

膜
拆

线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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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 
33

04
 

4.
眼

部
 

 
 

 
 

 
 

 

01
33

04
00

00
10

00
0 

晶
状

体
摘

除
费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10

50
 

94
5 

85
0 

 
50

  
01

33
04

00
00

10
00

1 
晶

状
体

摘
除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04
00

00
20

00
0 

人
工

晶
状

体
取

出
费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10

00
 

90
0 

81
0 

 
51

  
01

33
04

00
00

20
00

1 
人

工
晶

状
体

取
出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04
00

00
30

00
0 

人
工

晶
状

体
植

入
费

（
常

规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10

40
 

93
6 

84
0 

 
52

  
01

33
04

00
00

30
00

1 
人

工
晶

状
体

植
入

费
（

常
规
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04
00

00
40

00
0 

人
工

晶
状

体
植

入
费

（
复

杂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13

00
 

11
70

 
10

50
 

复
杂

情
况

指
植

入
有

晶
状

体
眼

、
人

工
晶

体
悬

吊
、

张
力

环
置

入
等

情
况

。
 

53
  

01
33

04
00

00
40

00
1 

人
工

晶
状

体
植

入
费

（
复

杂
）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0
50

00
0 

人
工

晶
状

体
调

位
费

（
常

规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11

00
 

99
0 

89
0 

 
54

  
01

33
04

00
00

50
00

1 
人

工
晶

状
体

调
位

费
（

常
规
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04
00

00
60

00
0 

人
工

晶
状

体
调

位
费

（
复

杂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13

00
 

11
70

 
10

50
 

 
55

  
01

33
04

00
00

60
00

1 
人

工
晶

状
体

调
位

费
（

复
杂
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04
00

00
70

00
0 

玻
璃

体
切

除
费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24

00
 

21
60

 
19

40
 

 
56

  
01

33
04

00
00

70
00

1 
玻

璃
体

切
除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04
00

00
80

00
0 

玻
璃

体
腔

填
充

费
 

乙
 

20
%

 
单

侧
 

45
0 

40
5 

36
5 

玻
璃

体
替

代
物

包
括

但
不

限
于

空
气

、
膨

胀
气

体
、

硅
油

、
重

水
、

人
工

玻
璃

体
等

。  
57

  
01

33
04

00
00

80
00

1 
玻

璃
体

腔
填

充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乙

 
20

%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0
90

00
0 

玻
璃

体
腔

填
充

物
取

出
费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90

0 
81

0 
73

0 
 

58
  

01
33

04
00

00
90

00
1 

玻
璃

体
腔

填
充

物
取

出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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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01
33

04
00

01
00

00
0 

小
梁

切
除

费
（

常
规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95
0 

85
5 

77
0 

 
59

  
01

33
04

00
01

00
00

1 
小

梁
切

除
费

（
常

规
）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1
10

00
0 

小
梁

切
除

费
（

复
杂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12
00

 
10

80
 

97
0 

复
杂

情
况

指
术

中
使

用
抗

代
谢

药
物

的
难

治
性

青
光

眼
。

 
60

  
01

33
04

00
01

10
00

1 
小

梁
切

除
费

（
复

杂
）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1
20

00
0 

小
梁

切
开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85
0 

76
5 

69
0 

 
61

  
01

33
04

00
01

20
00

1 
小

梁
切

开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1
30

00
0 

非
穿

透
小

梁
手

术
费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80

0 
72

0 
65

0 
 

62
  

01
33

04
00

01
30

00
1 

非
穿

透
小

梁
手

术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1
40

00
0 

施
莱

姆
氏

管
成

形
费

 
丙

 
 

单
侧

 
25

00
 

22
50

 
20

30
 

 
63

  
01

33
04

00
01

40
00

1 
施

莱
姆

氏
管

成
形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丙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04
00

01
50

00
0 

结
膜

滤
过

泡
修

补
费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85

0 
76

5 
69

0 
 

64
  

01
33

04
00

01
50

00
1 

结
膜

滤
过

泡
修

补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1
60

00
0 

房
水

引
流

物
植

入
费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92

0 
82

8 
74

5 
 

65
  

01
33

04
00

01
60

00
1 

房
水

引
流

物
植

入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1
70

00
0 

房
水

引
流

物
取

出
费

 
丙

 
 

单
侧

 
45

0 
40

5 
36

5 
 

66
  

01
33

04
00

01
70

00
1 

房
水

引
流

物
取

出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丙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1
80

00
0 

房
水

引
流

物
调

位
费

 
丙

 
 

单
侧

 
48

0 
43

0 
39

0 
 

67
  

01
33

04
00

01
80

00
1 

房
水

引
流

物
调

位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丙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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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01
33

04
00

01
90

00
0 

视
网

膜
脱

离
修

复
费

（
常

规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19

00
 

17
10

 
15

40
 

不
与

玻
璃

体
切

除
费

同
时

收
取

。
 

68
  

01
33

04
00

01
90

00
1 

视
网

膜
脱

离
修

复
费

（
常

规
）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2
00

00
0 

视
网

膜
脱

离
修

复
费

（
复

杂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23

00
 

20
70

 
18

60
 

1.
不

与
玻

璃
体

切
除

费
同

时
收

取
。

2.
复

杂

情
况

指
：

巨
大

裂
孔

、
黄

斑
裂

孔
、

取
增

殖
膜

/视
网

膜
下

膜
、

剥
黄

斑
前

膜
情

况
下

的
视

网
膜

脱
离

修
复

。
 

69
  

01
33

04
00

02
00

00
1 

视
网

膜
脱

离
修

复
费

（
复

杂
）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2
10

00
0 

视
网

膜
部

分
切

除
费

 
乙

 
20

%
 

单
侧

 
98

0 
88

0 
79

0 
 

70
  

01
33

04
00

02
10

00
1 

视
网

膜
部

分
切

除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乙

 
20

%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2
20

00
0 

视
网

膜
组

织
移

植
费

 
丙

 
 

单
侧

 
12

00
 

10
80

 
97

0 
 

71
  

01
33

04
00

02
20

00
1 

视
网

膜
组

织
移

植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丙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2
30

00
0 

睫
状

体
脉

络
膜

上
腔

穿
刺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56
0 

50
0 

45
0 

 

01
33

04
00

02
30

00
1 

睫
状

体
脉

络
膜

上
腔

穿
刺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72
  

01
33

04
00

02
30

01
1 

睫
状

体
脉

络
膜

上
腔

穿
刺

费
-视

网
膜

下
穿

刺
费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 

01
33

04
00

02
40

00
0 

脉
络

膜
病

损
切

除
费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14

00
 

12
60

 
11

30
 

 
73

  
01

33
04

00
02

40
00

1 
脉

络
膜

病
损

切
除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04
00

02
50

00
0 

巩
膜

部
分

切
除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60
0 

54
0 

48
6 

 

01
33

04
00

02
50

00
1 

巩
膜

部
分

切
除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74
  

01
33

04
00

02
50

10
0 

巩
膜

部
分

切
除

费
-巩

膜
开

窗
费

（
扩

展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60

0 
54

0 
48

6 
 

01
33

04
00

02
60

00
0 

巩
膜

加
压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14
50

 
13

05
 

11
75

 
 

75
  

01
33

04
00

02
60

00
1 

巩
膜

加
压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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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01
33

04
00

02
70

00
0 

巩
膜

加
压

物
取

出
费

 
丙

 
 

单
侧

 
60

0 
54

0 
48

6 
 

76
  

01
33

04
00

02
70

00
1 

巩
膜

加
压

物
取

出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丙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2
80

00
0 

巩
膜

移
植

费
 

乙
 

10
%

 
单

侧
 

65
0 

58
5 

53
0 

不
与

“
巩

膜
部

分
切

除
费

”
同

时
收

取
。

 

01
33

04
00

02
80

00
1 

巩
膜

移
植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10
%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77
  

01
33

04
00

02
80

10
0 

巩
膜

移
植

费
-异

种
组

织
（

扩
展

）
 

乙
 

10
%

 
单

侧
 

65
0 

58
5 

53
0 

 

01
33

04
00

02
90

00
0 

虹
膜

修
复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80
0 

72
0 

65
0 

 
78

  
01

33
04

00
02

90
00

1 
虹

膜
修

复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3
00

00
0 

虹
膜

切
除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68
0 

61
0 

55
0 

 
79

  
01

33
04

00
03

00
00

1 
虹

膜
切

除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3
10

00
0 

瞳
孔

成
形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10
00

 
90

0 
81

0 
 

01
33

04
00

03
10

00
1 

瞳
孔

成
形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80
  

01
33

04
00

03
10

10
0 

瞳
孔

成
形

费
-前

房
成

形
费

（
扩

展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10

00
 

90
0 

81
0 

 

01
33

04
00

03
20

00
0 

睑
成

形
费

（
常

规
）

 
乙

 
10

%
 

单
侧

 
58

0 
52

0 
47

0 
 

81
  

01
33

04
00

03
20

00
1 

睑
成

形
费

（
常

规
）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乙

 
10

%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3
30

00
0 

睑
成

形
费

（
复

杂
）

 
乙

 
10

%
 

单
侧

 
65

0 
58

5 
53

0 
复

杂
情

况
指

：
上

睑
下

垂
、

睑
退

缩
、

睑

外
翻

、
倒

睫
、

全
眼

睑
重

建
。

 
82

  
01

33
04

00
03

30
00

1 
睑

成
形

费
（

复
杂
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10
%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04
00

03
40

00
0 

内
外

眦
成

形
费

 
乙

 
20

%
 

单
侧

 
62

0 
55

8 
50

0 
 

01
33

04
00

03
40

00
1 

内
外

眦
成

形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乙

 
20

%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3
40

10
0 

内
外

眦
成

形
费

-内
外

眦
病

损
切

除
费

（
扩

展
）

 
乙

 
10

%
 

单
侧

 
62

0 
55

8 
50

0 
 

83
  

01
33

04
00

03
40

20
0 

内
外

眦
成

形
费

-内
外

眦
韧

带
修

复
费

（
扩

展
）

 
乙

 
10

%
 

单
侧

 
62

0 
55

8 
50

0 
 

01
33

04
00

03
50

00
0 

睑
球

粘
连

分
离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62
0 

55
8 

50
0 

结
膜

移
植

术
参

照
执

行
 

01
33

04
00

03
50

00
1 

睑
球

粘
连

分
离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84
  

01
33

04
00

03
50

01
1 

睑
球

粘
连

分
离

费
-睑

缘
粘

连
分

离
费

（
减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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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01
33

04
00

03
60

00
0 

结
膜

囊
成

形
费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62

0 
55

8 
50

0 
 

01
33

04
00

03
60

00
1 

结
膜

囊
成

形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85

  

01
33

04
00

03
60

01
1 

结
膜

囊
成

形
费

-结
膜

部
分

切
除

费
（

减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 

01
33

04
00

03
70

00
0 

眼
睑

裂
伤

缝
合

费
（

常
规

）
 

甲
 

 
单

睑
 

18
0 

16
0 

14
5 

 
86

  
01

33
04

00
03

70
00

1 
眼

睑
裂

伤
缝

合
费

（
常

规
）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睑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3
80

00
0 

眼
睑

裂
伤

缝
合

费
（

复
杂

）
 

甲
 

 
单

睑
 

24
0 

21
6 

19
0 

复
杂

情
况

指
：

累
及

睑
缘

或
睑

板
的

眼
睑

多
发

裂
伤

。
 

87
  

01
33

04
00

03
80

00
1 

眼
睑

裂
伤

缝
合

费
（

复
杂
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睑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04
00

03
90

00
0 

眼
睑

病
变

切
除

费
 

甲
 

 
单

睑
 

22
0 

19
8 

17
8 

麦
粒

肿
切

除
术

（
包

括
切

开
术

）
按

78
元

/次
收

费
。

 
88

  
01

33
04

00
03

90
00

1 
眼

睑
病

变
切

除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睑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4
00

00
0 

眼
表

重
建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11
00

 
99

0 
80

1 
 

89
  

01
33

04
00

04
00

00
1 

眼
表

重
建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04
00

04
10

00
0 

羊
膜

置
入

费
 

乙
 

5%
 

单
侧

 
62

0 
55

8 
50

0 
 

90
  

01
33

04
00

04
10

00
1 

羊
膜

置
入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5%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4
20

00
0 

角
膜

层
间

冲
洗

费
 

丙
 

 
单

侧
 

19
0 

17
0 

15
0 

 
91

  
01

33
04

00
04

20
00

1 
角

膜
层

间
冲

洗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丙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4
30

00
0 

浅
层

角
膜

损
伤

修
复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5
 

32
 

30
 

 
92

  
01

33
04

00
04

30
00

1 
浅

层
角

膜
损

伤
修

复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4
40

00
0 

角
膜

部
分

切
除

费
 

乙
 

5%
 

单
侧

 
62

0 
55

8 
50

0 
 

93
  

01
33

04
00

04
40

00
1 

角
膜

部
分

切
除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5%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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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01
33

04
00

04
50

00
0 

角
膜

切
削

费
 

丙
 

 
单

侧
 

32
60

 
29

30
 

26
40

 
指

准
分

子
激

光
屈

光
性

/治
疗

性
角

膜
矫

正
术

 
94

  
01

33
04

00
04

50
00

1 
角

膜
切

削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丙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4
60

00
0 

角
膜

基
质

透
镜

取
出

费
 

丙
 

 
单

侧
 

72
00

 
64

80
 

58
30

 
指

全
飞

秒
激

光
角

膜
屈

光
手

术
 

95
  

01
33

04
00

04
60

00
1 

角
膜

基
质

透
镜

取
出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丙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04
00

04
70

00
0 

角
膜

磨
镶

费
 

丙
 

 
单

侧
 

35
00

 
31

50
 

28
35

 
 

96
  

01
33

04
00

04
70

00
1 

角
膜

磨
镶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丙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04
00

04
80

00
0 

自
体

角
膜

转
位

费
 

丙
 

 
单

侧
 

28
80

 
25

02
 

22
50

 
 

97
  

01
33

04
00

04
80

00
1 

自
体

角
膜

转
位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丙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04
00

04
90

00
0 

角
膜

加
固

费
 

丙
 

 
单

侧
 

36
70

 
33

00
 

29
70

 
指

角
膜

胶
原

交
联

术
，

角
膜

缝
环

固
定

术

按
60

元
/单

侧
收

费
 

98
  

01
33

04
00

04
90

00
1 

角
膜

加
固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丙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04
00

05
00

00
0 

角
膜

深
层

异
物

取
出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46
5 

42
0 

37
8 

 
99

  
01

33
04

00
05

00
00

1 
角

膜
深

层
异

物
取

出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5
10

00
0 

睫
状

体
断

离
复

位
费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86

0 
77

0 
69

0 
 

10
0 

01
33

04
00

05
10

00
1 

睫
状

体
断

离
复

位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5
20

00
0 

睫
状

体
部

分
切

除
费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15

80
 

14
20

 
12

80
 

 
10

1 
01

33
04

00
05

20
00

1 
睫

状
体

部
分

切
除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04
00

05
30

00
0 

眶
壁

修
复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15
00

 
13

50
 

12
15

 
 

01
33

04
00

05
30

00
1 

眶
壁

修
复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10
2 

01
33

04
00

05
30

01
1 

眶
壁

修
复

费
-两

眶
壁

及
以

上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50
%

 
50

%
 

50
%

 
 

01
33

04
00

05
40

00
0 

眶
隔

修
复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92
0 

83
0 

75
0 

 
10

3 
01

33
04

00
05

40
00

1 
眶

隔
修

复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5
50

00
0 

眼
内

容
物

摘
除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52
0 

47
0 

42
0 

 
10

4 
01

33
04

00
05

50
00

1 
眼

内
容

物
摘

除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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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01
33

04
00

05
60

00
0 

眼
球

摘
除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50
0 

45
0 

40
5 

不
与

“
眼

窝
再

造
费

”
同

时
收

费
。

 

01
33

04
00

05
60

00
1 

眼
球

摘
除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10
5 

01
33

04
00

05
60

01
1 

眼
球

摘
除

费
-眶

内
容

物
摘

除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 

01
33

04
00

05
70

00
0 

眶
内

病
变

摘
除

费
（

常
规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13
50

 
12

15
 

10
90

 
 

10
6 

01
33

04
00

05
70

00
1 

眶
内

病
变

摘
除

费
（

常
规
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04
00

05
80

00
0 

眶
内

病
变

摘
除

费
（

复
杂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15
50

 
13

95
 

12
60

 
复

杂
情

况
指

：
眼

球
赤

道
后

病
变

的
摘

除
。  

10
7 

01
33

04
00

05
80

00
1 

眶
内

病
变

摘
除

费
（

复
杂
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04
00

05
90

00
0 

眼
眶

减
压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13
30

 
12

00
 

10
80

 
 

01
33

04
00

05
90

00
1 

眼
眶

减
压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10
8 

01
33

04
00

05
90

01
1 

眼
眶

减
压

费
-两

眶
壁

及
以

上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50
%

 
50

%
 

50
%

 
 

01
33

04
00

06
00

00
0 

眶
内

异
物

取
出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90
0 

81
0 

73
0 

 
10

9 
01

33
04

00
06

00
00

1 
眶

内
异

物
取

出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6
10

00
0 

球
内

异
物

取
出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84
0 

75
6 

68
0 

 
11

0 
01

33
04

00
06

10
00

1 
球

内
异

物
取

出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6
20

00
0 

眼
窝

填
充

费
 

丙
 

 
单

侧
 

62
0 

55
8 

50
0 

 
11

1 
01

33
04

00
06

20
00

1 
眼

窝
填

充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丙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6
30

00
0 

眼
窝

再
造

费
 

丙
 

 
单

侧
 

74
0 

67
0 

60
0 

不
与

“
眼

球
摘

除
费

”
同

时
收

取
。

 
11

2 
01

33
04

00
06

30
00

1 
眼

窝
再

造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丙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6
40

00
0 

泪
道

成
形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87
0 

78
0 

70
0 

 

01
33

04
00

06
40

00
1 

泪
道

成
形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11
3 

01
33

04
00

06
40

01
1 

泪
道

成
形

费
-泪

小
点

外
翻

矫
正

术
（

减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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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01
33

04
00

06
50

00
0 

泪
道

病
变

切
除

费
 

乙
 

5%
 

单
侧

 
54

0 
48

6 
44

0 
 

01
33

04
00

06
50

00
1 

泪
道

病
变

切
除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5%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11

4 

01
33

04
00

06
50

10
0 

泪
道

病
变

切
除

费
-泪

囊
摘

除
费

（
扩

展
）

 
乙

 
5%

 
单

侧
 

54
0 

48
6 

44
0 

 

01
33

04
00

06
60

00
0 

泪
腺

脱
垂

复
位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46
5 

42
0 

38
0 

 
11

5 
01

33
04

00
06

60
00

1 
泪

腺
脱

垂
复

位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6
70

00
0 

眼
球

裂
伤

缝
合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95
0 

85
5 

77
0 

 

01
33

04
00

06
70

00
1 

眼
球

裂
伤

缝
合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11
6 

01
33

04
00

06
70

01
1 

眼
球

裂
伤

缝
合

费
-裂

伤
累

及
视

网
膜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 

01
33

04
00

06
80

00
0 

眼
外

肌
调

整
矫

治
费

 
乙

 
20

%
 

每
条
肌
肉

 
95

0 
85

5 
77

0 
 

11
7 

01
33

04
00

06
80

00
1 

眼
外

肌
调

整
矫

治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乙

 
20

%
 

每
条
肌
肉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6
90

00
0 

义
眼

台
修

复
费

 
丙

 
 

单
侧

 
53

0 
48

0 
43

0 
 

11
8 

01
33

04
00

06
90

00
1 

义
眼

台
修

复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丙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7
00

00
0 

眶
内

感
染

清
创

/引
流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70
 

63
 

57
 

 
11

9 
01

33
04

00
07

00
00

1 
眶

内
感

染
清

创
/引

流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4
00

07
10

00
0 

球
结

膜
切

开
冲

洗
费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22

0 
20

0 
18

0 
 

12
0 

01
33

04
00

07
10

00
1 

球
结

膜
切

开
冲

洗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12
1 

01
33

04
00

07
20

00
0 

眼
袋

整
形

费
 

丙
 

 
单

睑
 

市
场

调
节

价
 

美
容

整
形

常
用

项
目

。
 

12
2 

01
33

04
00

07
30

00
0 

重
睑

成
形

费
 

丙
 

 
单

睑
 

市
场

调
节

价
 

美
容

整
形

常
用

项
目

。
 

12
3 

01
33

04
00

07
40

00
0 

眶
距

矫
正

费
 

丙
 

 
单

侧
 

市
场

调
节

价
 

美
容

整
形

常
用

项
目

。
 

12
4 

01
33

04
00

07
50

00
0 

隆
眉

弓
手

术
费

 
丙

 
 

单
侧

 
市

场
调

节
价

 
美

容
整

形
常

用
项

目
。

 

12
5 

01
33

04
00

07
60

00
0 

眉
矫

正
手

术
费

 
丙

 
 

单
侧

 
市

场
调

节
价

 
美

容
整

形
常

用
项

目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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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
城
市
口
腔
类
医
疗
服
务
价
格
项
目
表

 

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 
24

06
 

6.
口

腔
颌

面
 

 
 

 
 

 
 

 

1 
 

01
24

06
00

00
10

00
0 

牙
髓

活
力

测
验

费
 

甲
 

 
牙

 
5 

5 
5 

 

2 
 

01
24

06
00

00
20

00
0 

颌
位

转
移

检
查

费
 

丙
 

 
次

 
暂

不
定

价
 

 

3 
 

01
24

06
00

00
30

00
0 

全
口

牙
周

系
统

检
查

费
 

甲
 

 
次

 
27

 
27

 
27

 
 

4 
 

01
24

06
00

00
40

00
0 

牙
周

探
诊

费
 

丙
 

 
次

 
11

6 
11

6 
11

6 
不

与
“

全
口

牙
周

系
统

检
查

费
”

同
时

收
取

。
 

5 
 

01
24

06
00

00
50

00
0 

牙
周

指
数

检
查

费
 

甲
 

 
项

 
4.

3 
4.

3 
4.

3 
不

与
“

全
口

牙
周

系
统

检
查

费
”

同
时

收
取

。
 

6 
 

01
24

06
00

00
60

00
0 

咬
合

力
检

测
费

 
丙

 
 

牙
 

9 
9 

9 
 

7 
 

01
24

06
00

00
70

00
0 

下
颌

运
动

功
能

检
查

费
 

甲
 

 
次

 
7.

2 
7.

2 
7.

2 
 

8 
 

01
24

06
00

00
80

00
0 

咀
嚼

效
率

检
查

费
 

甲
 

 
次

 
6 

6 
6 

 

9 
 

01
24

06
00

00
90

00
0 

唾
液

腺
功

能
测

定
费

 
甲

 
 

次
 

9 
9 

9 
 

 
31

05
 

5．
口

腔
颌

面
 

 
 

 
 

 
 

 

 
31

05
01

 
口

腔
治

疗
 

 
 

 
 

 
 

 

10
  

01
31

05
01

00
10

00
0 

橡
皮

障
隔

离
费

 
甲

 
 

次
 

15
 

15
 

15
 

 

11
  

01
31

05
01

00
20

00
0 

牙
体

开
髓

引
流

费
 

甲
 

 
牙

 
60

 
60

 
60

 
仅

限
于

牙
髓

急
症

患
者

应
急

处
置

时
收

费
，

在
其

他
牙

髓
治

疗
中

作
为

相
关

项
目

的
价

格
构

成
，

不
单

独
收

费
。

 

 
01

31
05

01
00

20
00

1 
牙

体
开

髓
引

流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牙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1

05
01

00
30

00
0 

牙
髓

失
活

费
 

甲
 

 
牙

 
25

 
25

 
25

 
 

12
  

01
31

05
01

00
30

00
1 

牙
髓

失
活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牙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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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13
  

01
31

05
01

00
40

00
0 

干
髓

治
疗

费
 

甲
 

 
牙

 
12

 
12

 
12

 
 

01
31

05
01

00
50

00
0 

根
管

预
备

费
 

甲
 

 
根

管
 

15
0 

15
0 

15
0 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根
管

异
常

”
指

：
中

重
度

弯
曲

根
管

、
C

型
根

管
、

根
管

间
交

通
枝

等
特

殊
根

管
。

 
14

  

01
31

05
01

00
50

00
1 

根
管

预
备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根

管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 
01

31
05

01
00

50
01

1 
根

管
预

备
费

-根
管

异
常

（
加

收
）

 
乙

 
10

%
 

根
管

 
10

0%
 

10
0%

 
10

0%
 

 

01
31

05
01

00
60

00
0 

根
管

冲
洗

费
 

甲
 

 
根

管
 

20
 

20
 

20
 

 
15

  
01

31
05

01
00

60
10

0 
根

管
冲

洗
费

-根
管

封
药

费
（

扩
展

）
 

甲
 

 
根

管
 

20
 

20
 

20
 

 

01
31

05
01

00
70

00
0 

根
管

充
填

费
 

乙
 

10
%

 
根

管
 

13
0 

13
0 

13
0 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根
管

异
常

”
指

：
中

重
度

弯
曲

根
管

、
C

型
根

管
、

根
管

间
交

通
枝

等
特

殊
根

管
。

 

01
31

05
01

00
70

00
1 

根
管

充
填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10
%

 
根

管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1

05
01

00
70

01
1 

根
管

充
填

费
-根

管
异

常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10
%

 
根

管
 

10
0%

 
10

0%
 

10
0%

 
 

16
  

01
31

05
01

00
70

10
0 

根
管

充
填

费
-乳

牙
根

管
充

填
费

（
扩

展
）

 
乙

 
10

%
 

根
管

 
13

0 
13

0 
13

0 
 

17
  

01
31

05
01

00
80

00
0 

根
管

再
治

疗
费

 
甲

 
 

根
管

 
13

0 
13

0 
13

0 
 

01
31

05
01

00
90

00
0 

根
管

内
异

物
取

出
费

 
乙

 
10

%
 

根
管

 
85

0 
85

0 
85

0 
 

18
  

01
31

05
01

00
90

00
1 

根
管

内
异

物
取

出
费

-根
尖

段
异

物
取

出
（

加
收

）  
乙

 
10

%
 

根
管

 
50

%
 

50
%

 
50

%
 

 

01
31

05
01

01
00

00
0 

活
髓

保
存

治
疗

费
 

乙
 

20
%

 
牙

 
16

0 
16

0 
16

0 
 

19
  

01
31

05
01

01
00

00
1 

活
髓

保
存

治
疗

费
-间

接
盖

髓
（

减
收

）
 

乙
 

20
%

 
牙

 
50

%
 

50
%

 
50

%
 

 

01
31

05
01

01
10

00
0 

牙
髓

再
生

治
疗

费
 

丙
 

 
牙

 
90

0 
90

0 
90

0 
 

20
  

01
31

05
01

01
10

00
1 

牙
髓

再
生

治
疗

费
-自

体
血

支
架

制
备

（
加

收
）

 
丙

 
 

牙
 

50
%

 
50

%
 

50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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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01
31

05
01

01
20

00
0 

牙
体

缺
损

直
接

粘
接

修
复

费
 

甲
 

 
牙

 
14

0 
14

0 
14

0 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牙

体
大

面
积

缺
损

”
指

：

累
及

2
个

及
以

上
牙

面
的

情
况

。
 

01
31

05
01

01
20

00
1 

牙
体

缺
损

直
接

粘
接

修
复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牙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1

05
01

01
20

01
1 

牙
体

缺
损

直
接

粘
接

修
复

费
-牙

体
大

面
积

缺
损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牙
 

19
0 

19
0 

19
0 

 

01
31

05
01

01
20

01
2 

牙
体

缺
损

直
接

粘
接

修
复

费
-暂

封
（

减
收

）
 

甲
 

 
牙

 
50

%
 

50
%

 
50

%
 

 

21
  

01
31

05
01

01
20

01
3 

牙
体

缺
损

直
接

粘
接

修
复

费
-银

汞
合

金
充

填

（
减

收
）

 
甲

 
 

牙
 

50
%

 
50

%
 

50
%

 
 

01
31

05
01

01
30

00
0 

前
牙

形
态

修
复

费
 

丙
 

 
牙

 
市

场
调

节
价

 
 

22
  

01
31

05
01

01
30

00
1 

前
牙

形
态

修
复

费
-舌

腭
面

形
态

辅
助

修
复

（
加

收
）

 
丙

 
 

牙
 

市
场

调
节

价
 

 

23
  

01
31

05
01

01
40

00
0 

窝
沟

封
闭

费
 

丙
 

 
牙

 
45

 
45

 
45

 
不

得
与

调


治
疗

费
同

时
收

取
 

24
  

01
31

05
01

01
50

00
0 

氟
防

龋
治

疗
费

 
乙

 
20

%
 

牙
 

5 
5 

5 
 

25
  

01
31

05
01

01
60

00
0 

牙
脱

敏
治

疗
费

 
甲

 
 

牙
 

8 
8 

8 
 

01
31

05
01

01
70

00
0 

牙
齿

内
漂

白
费

 
丙

 
 

牙
 

市
场

调
节

价
 

1.
美

容
整

形
常

用
项

目
。

2.
单

次
漂

白
费

用

不
能

超
过

“
全

口
牙

齿
漂

白
费

”
费

用
。

 
26

  
01

31
05

01
01

70
10

0 
牙

齿
内

漂
白

费
-牙

脱
色

费
（

扩
展

）
 

丙
 

 
牙

 
市

场
调

节
价

 
 

01
31

05
01

01
80

00
0 

全
口

牙
齿

漂
白

费
 

丙
 

 
次

 
市

场
调

节
价

 
美

容
整

形
常

用
项

目
。

 
27

  
01

31
05

01
01

80
10

0 
全

口
牙

齿
漂

白
费

-牙
列

套
漂

白
费

（
扩

展
）

 
丙

 
 

次
 

市
场

调
节

价
 

 

28
  

01
31

05
01

01
90

00
0 

预
成

冠
修

复
费

 
丙

 
 

牙
 

11
0 

11
0 

11
0 

 

01
31

05
01

02
00

00
0 

颌
间

结
扎

费
 

甲
 

 
单

颌
 

26
0 

26
0 

26
0 

 
29

  
01

31
05

01
02

00
00

1 
颌

间
结

扎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颌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1

05
01

02
10

00
0 

颌
间

结
扎

拆
除

费
 

甲
 

 
单

颌
 

35
 

35
 

35
 

 
30

  
01

31
05

01
02

10
00

1 
颌

间
结

扎
拆

除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颌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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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31
  

01
31

05
01

02
20

00
0 

口
腔

无
回

吸
辅

助
治

疗
费

 
丙

 
 

次
 

95
0 

95
0 

95
0 

 

01
31

05
01

02
30

00
0 

咬
合

板
治

疗
费

 
丙

 
 

每
件

 
17

50
 

17
50

 
17

50
 

 

01
31

05
01

02
30

00
1 

咬
合

板
治

疗
费

-减
材

/增
材

咬
合

板
（

加
收

）
 

丙
 

 
每

件
 

50
%

 
50

%
 

50
%

 
 

32
  

01
31

05
01

02
30

00
2 

咬
合

板
治

疗
费

-弹
性

咬
合

板
（

减
收

）
 

丙
 

 
每

件
 

50
%

 
50

%
 

50
%

 
 

33
  

01
31

05
01

02
40

00
0 

牙
周

冲
洗

上
药

费
 

甲
 

 
牙

 
5 

5 
5 

 

01
31

05
01

02
50

00
0 

牙
周

塞
治

费
 

甲
 

 
牙

 
6 

6 
6 

 
34

  
01

31
05

01
02

50
10

0 
牙

周
塞

治
费

-口
腔

局
部

止
血

费
（

扩
展

）
 

甲
 

 
牙

 
6 

6 
6 

 

01
31

05
01

02
60

00
0 

龈
上

洁
治

费
 

丙
 

 
牙

 
3.

5 
3.

5 
3.

5 
同

一
治

疗
部

位
不

与
“

牙
周

冲
洗

上
药

费
”

同
时

收
取

。
 

35
  

01
31

05
01

02
60

00
1 

龈
上

洁
治

费
-种

植
牙

洁
治

（
加

收
）

 
丙

 
 

牙
 

15
  

15
  

15
  

 

36
  

01
31

05
01

02
70

00
0 

牙
面

抛
光

费
 

丙
 

 
牙

 
1.

2 
1.

2 
1.

2 
 

37
  

01
31

05
01

02
80

00
0 

牙
面

喷
砂

费
 

丙
 

 
牙

 
1.

2 
1.

2 
1.

2 
 

01
31

05
01

02
90

00
0 

龈
下

刮
治

费
 

甲
 

 
牙

 
4 

4 
4 

 

38
  

01
31

05
01

02
90

00
1 

龈
下

刮
治

费
-种

植
体

龈
下

刮
治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牙
 

85
  

85
  

85
  

 

01
31

05
01

03
00

00
0 

松
牙

固
定

费
 

甲
 

 
牙

 
70

 
70

 
70

 
 

39
  

01
31

05
01

03
00

10
0 

松
牙

固
定

费
-外

伤
牙

固
定

费
（

扩
展

）
 

甲
 

 
牙

 
70

 
70

 
70

 
 

40
  

01
31

05
01

03
10

00
0 

松
牙

固
定

拆
除

费
 

乙
 

10
%

 
牙

 
3.

6 
3.

6 
3.

6 
 

41
  

01
31

05
01

03
20

00
0 

调


治
疗

费
 

甲
 

 
次

 
50

 
50

 
50

 
在

牙
体

缺
损

充
填

或
修

复
治

疗
中

进
行

的

调


已
经

含
入

价
格

构
成

，
不

单
独

收
取

。  

42
  

01
31

05
01

03
30

00
0 

牙
根

牵
引

费
 

丙
 

 
牙

 
78

 
78

 
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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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43
  

01
31

05
01

03
40

00
0 

唾
液

腺
药

物
灌

注
费

 
甲

 
 

•
腺

体 单
侧

 
36

 
36

 
36

 

1.
唾

液
腺

的
非

药
物

性
灌

注
，
按

此
项

目
收

费
。

2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腺

体
·

单
侧

”
指

：

口
腔

内
每

侧
每

腺
体

。
单

侧
多

个
腺

体
或

双
侧

单
个

腺
体

可
叠

加
收

费
。

 

44
  

01
31

05
01

03
50

00
0 

口
腔

黏
膜

病
局

部
药

物
治

疗
费

 
甲

 
 

病
灶

 
14

 
14

 
14

 
 

 
31

05
02

 
口

腔
正

畸
 

 
 

 
 

 
 

 

45
  

01
31

05
02

00
10

00
0 

乳
牙

期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常

规
）

 
丙

 
 

疗
程

 
29

00
 

29
00

 
29

00
 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疗
程

”
指

：
从

错
合

矫
治

治
疗

开
始

到
结

束
。

 

46
  

01
31

05
02

00
20

00
0 

乳
牙

期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复

杂
）

 
丙

 
 

疗
程

 
40

00
 

40
00

 
40

00
 

1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复

杂
”

指
：

骨
性

Ⅲ
类

、
上

颌
或

上
牙

弓
狭

窄
、

伴
颅

颌
面

先
天

畸
形

、
后

牙
反

合
或

锁
合

的
情

况
。

2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疗

程
”

指
：

从
错

合
矫

治
治

疗
开

始
到

结
束

。
 

47
  

01
31

05
02

00
30

00
0 

替
牙

期
Ⅰ

类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常

规
）

 
丙

 
 

疗
程

 
50

00
 

50
00

 
50

00
 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疗
程

”
指

：
从

错
合

矫
治

治
疗

开
始

到
结

束
。

 

48
  

01
31

05
02

00
40

00
0 

替
牙

期
Ⅰ

类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复

杂
）

 
丙

 
 

疗
程

 
75

00
 

75
00

 
75

00
 

1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复

杂
”

指
：

开
合

、
后

牙

反
合

、
III

度
深

覆
合

、
后

牙
锁

合
、

上
颌

前
突
（

A
N

B≥
7
度

）
或

下
颌

前
突
（

A
N

B
≤

0
度

）
、

伴
颅

颌
面

畸
形

、
伴

颞
下

颌
关

节
病

、阻
生

牙
的

情
况

。 2
.本

项
目

所
称“

疗

程
”

指
：

从
错

合
矫

治
治

疗
开

始
到

结
束

。  

49
  

01
31

05
02

00
50

00
0 

替
牙

期
Ⅱ

类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常

规
）

 
丙

 
 

疗
程

 
65

00
 

65
00

 
65

00
 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疗
程

”
指

：
从

错
合

矫
治

治
疗

开
始

到
结

束
。

 

50
  

01
31

05
02

00
60

00
0 

替
牙

期
Ⅱ

类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复

杂
）

 
丙

 
 

疗
程

 
80

00
 

80
00

 
80

00
 

1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复

杂
”

指
：

开
合

、
后

牙

反
合

、
III

度
深

覆
合

、
后

牙
锁

合
、

严
重

上
颌

前
突

（
A

N
B
≥

7
度

）
、

伴
颅

颌
面

畸
形

、
伴

颞
下

颌
关

节
病

、
阻

生
牙

的
情

况
。

2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疗

程
”

指
：

从
错

合

矫
治

治
疗

开
始

到
结

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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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51
  

01
31

05
02

00
70

00
0 

替
牙

期
Ⅲ

类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常

规
）

 
丙

 
 

疗
程

 
68

00
 

68
00

 
68

00
 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疗
程

”
指

：
从

错
合

矫
治

治
疗

开
始

到
结

束
。

 

52
  

01
31

05
02

00
80

00
0 

替
牙

期
Ⅲ

类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复

杂
）

 
丙

 
 

疗
程

 
90

00
 

90
00

 
90

00
 

1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复

杂
”

指
：

开
合

、
III

度
深

覆
合

、
后

牙
反

合
、

后
牙

锁
合

、
下

颌
前

突
（

A
N

B
≤

0
度

）
、

伴
颅

颌
面

畸

形
、

伴
颞

下
颌

关
节

病
、

阻
生

牙
的

情
况

。

2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疗

程
”

指
：

从
错

合
矫

治

治
疗

开
始

到
结

束
。

 

53
  

01
31

05
02

00
90

00
0 

恒
牙

期
Ⅰ

类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常

规
）

 
丙

 
 

疗
程

 
14

50
0 

14
50

0 
14

50
0 

1.
在

同
一

家
医

疗
机

构
正

畸
治

疗
结

束
，
复

发
病

例
再

次
矫

治
，

每
例

按
疗

程
费

用
的

50
%
计

价
收

费
。

2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疗

程
”

指
：

从
错

合
矫

治
治

疗
开

始
到

结
束

。
 

54
  

01
31

05
02

01
00

00
0 

恒
牙

期
Ⅰ

类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复

杂
）

 
丙

 
 

疗
程

 
20

00
0 

20
00

0 
20

00
0 

1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复

杂
”

指
：

18
岁

以
上

（
不

含
18

岁
）

、
开

合
、

III
度

深
覆

合
、

拔
磨

牙
后

关
闭

间
隙

、
磨

牙
或

牙
弓

远
中

移
动

、
阻

生
牙

、
伴

颅
颌

面
畸

形
、

伴
颞

下
颌

关
节

病
、

正
畸

-正
颌

手
术

联
合

治

疗
、
舌

侧
矫

治
的

情
况

。
2.
在

同
一

家
医

疗

机
构

正
畸

治
疗

结
束

，
复

发
病

例
再

次
矫

治
，
每

例
按

疗
程

费
用

的
50

%
计

价
收

费
。

3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疗

程
”

指
：

从
错

合
矫

治

治
疗

开
始

到
结

束
。

 

55
  

01
31

05
02

01
10

00
0 

恒
牙

期
Ⅱ

类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常

规
）

 
丙

 
 

疗
程

 
17

00
0 

17
00

0 
17

00
0 

1.
在

同
一

家
医

疗
机

构
正

畸
治

疗
结

束
，
复

发
病

例
再

次
矫

治
，

每
例

按
疗

程
费

用
的

50
%
计

价
收

费
。

2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疗

程
”

指
：

从
错

合
矫

治
治

疗
开

始
到

结
束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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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56
  

01
31

05
02

01
20

00
0 

恒
牙

期
Ⅱ

类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复

杂
）

 
丙

 
 

疗
程

 
22

00
0 

22
00

0 
22

00
0 

1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复

杂
”

指
：

18
岁

以
上

（
不

含
18

岁
）

、
开

合
、

III
度

深
覆

合
、

拔
磨

牙
后

关
闭

间
隙

、
阻

生
牙

、
上

颌
前

突
（

A
N

B
≥

5
度

）
的

拔
牙

正
畸

治
疗

、

磨
牙

或
牙

弓
远

中
移

动
、
伴

颅
颌

面
畸

形
、

伴
颞

下
颌

关
节

病
、

正
畸

-正
颌

手
术

联
合

治
疗

、
舌

侧
矫

治
的

情
况

。
2.
在

同
一

家
医

疗
机

构
正

畸
治

疗
结

束
，

复
发

病
例

再
次

矫
治

，
每

例
按

疗
程

费
用

的
50

%
计

价
收

费
。

3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疗

程
”

指
：

从
错

合

矫
治

治
疗

开
始

到
结

束
。

 

57
  

01
31

05
02

01
30

00
0 

恒
牙

期
Ⅲ

类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常

规
）

 
丙

 
 

疗
程

 
17

50
0 

17
50

0 
17

50
0 

1.
在

同
一

家
医

疗
机

构
正

畸
治

疗
结

束
，
复

发
病

例
再

次
矫

治
，

每
例

按
疗

程
费

用
的

50
%
计

价
收

费
。

2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疗

程
”

指
：

从
错

合
矫

治
治

疗
开

始
到

结
束

。
 

58
  

01
31

05
02

01
40

00
0 

恒
牙

期
Ⅲ

类
错

合
矫

治
费

（
复

杂
）

 
丙

 
 

疗
程

 
22

00
0 

22
00

0 
22

00
0 

1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复

杂
”

指
：

18
岁

以
上

（
不

含
18

岁
）

、
开

合
、

III
度

深
覆

合
、

3
颗

以
上

后
牙

反
合

、
拔

磨
牙

后
关

闭
间

隙
、

阻
生

牙
、

下
颌

前
突

（
A

N
B≤

0
度

）

的
拔

牙
正

畸
治

疗
、

磨
牙

或
牙

弓
远

中
移

动
、

伴
颅

颌
面

畸
形

、
伴

颞
下

颌
关

节
病

、

正
畸

-正
颌

手
术

联
合

治
疗

、
舌

侧
矫

治
的

情
况

。
2.
在

同
一

家
医

疗
机

构
正

畸
治

疗
结

束
，

复
发

病
例

再
次

矫
治

，
每

例
按

疗
程

费
用

的
50

%
计

价
收

费
。

3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疗

程
”

指
：

从
错

合
矫

治
治

疗
开

始
到

结
束

。
 

59
  

01
31

05
02

01
50

00
0 

恒
牙

期
Ⅰ

类
错

合
矫

形
功

能
治

疗
费

 
丙

 
 

疗
程

 
56

00
 

56
00

 
56

00
 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疗
程

”
指

：
从

错
合

矫
形

治
疗

开
始

到
结

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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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60
  

01
31

05
02

01
60

00
0 

恒
牙

期
Ⅱ

类
错

合
矫

形
功

能
治

疗
费

 
丙

 
 

疗
程

 
66

00
 

66
00

 
66

00
 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疗
程

”
指

：
从

错
合

矫
形

治
疗

开
始

到
结

束
。

 

61
  

01
31

05
02

01
70

00
0 

恒
牙

期
Ⅲ

类
错

合
矫

形
功

能
治

疗
费

 
丙

 
 

疗
程

 
75

00
 

75
00

 
75

00
 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疗
程

”
指

：
从

错
合

矫
形

治
疗

开
始

到
结

束
。

 

62
  

01
31

05
02

01
80

00
0 

新
生

儿
唇

腭
裂

术
前

治
疗

费
 

丙
 

 
疗

程
 

30
00

 
30

00
 

30
00

 
 

63
  

01
31

05
02

01
90

00
0 

睡
眠

呼
吸

暂
停

综
合

征
口

腔
正

畸
辅

助
治

疗
费

 
乙

 
20

%
 

疗
程

 
31

00
 

31
00

 
31

00
 

 

64
  

01
31

05
02

02
00

00
0 

局
部

正
畸

矫
治

费
 

丙
 

 
•

象
限 疗
程

 
43

00
 

43
00

 
43

00
 

1.
全

口
共

4
个

象
限

。
2.
累

计
价

收
费

格
超

过
全

口
价

格
，
按

照
全

口
价

格
计

价
收

费
。  

65
  

01
31

05
02

02
10

00
0 

口
腔

固
定

保
持

器
安

装
费

 
丙

 
 

单
颌

 
10

0 
10

0 
10

0 
 

66
  

01
31

05
02

02
20

00
0 

口
腔

固
定

保
持

器
拆

除
费

 
丙

 
 

单
颌

 
95

 
95

 
95

 
 

67
  

01
31

05
02

02
30

00
0 

错
合

畸
形

治
疗

设
计

费
 

丙
 

 
次

 
58

0 
58

0 
58

0 
1.
完

成
1
个

疗
程

计
价

收
费

1
次

；
在

本
医

疗
机

构
中

开
展

的
矫

治
不

得
同

时
收

取
设

计
价

收
费

。
2.
不

含
放

射
检

查
费

用
。

 
 

31
05

17
 

口
腔

修
复

 
 

 
 

 
 

 
 

68
  

01
31

05
17

00
50

00
0 

临
时

固
定

修
复

费
 

丙
 

 
牙

位
 

10
0 

10
0 

10
0 

 

01
31

05
17

00
60

00
0 

修
复

体
固

定
修

复
费

 
丙

 
 

牙
位

 
15

20
 

15
20

 
15

20
 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复
杂

修
复

体
固

定
修

复
”

指
：

II
度

及
以

上
深

覆
牙

合
、

中
重

度
异

色
牙

、
固

定
修

复
牙

位
4

颗
及

以
上

、
牙

槽
骨

重
度

吸
收

（
大

于
根

长
1/

3）
、

伴
颞

下
颌

关
节

病
、

冠
短

（
至

少
一

面
低

于

5m
m
）

的
情

况
。

 

01
31

05
17

00
60

00
1 

修
复

体
固

定
修

复
费

-即
刻

修
复

（
加

收
）

 
丙

 
 

牙
位

 
10

%
 

10
%

 
10

%
 

 

69
  

01
31

05
17

00
60

01
1 

修
复

体
固

定
修

复
费

-复
杂

修
复

体
固

定
修

复

（
加

收
）

 
丙

 
 

牙
位

 
20

%
 

20
%

 
20
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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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01
31

05
17

00
70

00
0 

桩
核

修
复

费
 

丙
 

 
根

管
 

20
0 

20
0 

20
0 

 
70

  
01

31
05

17
00

70
00

1 
桩

核
修

复
费

-一
体

化
纤

维
桩

核
（

加
收

）
 

丙
 

 
根

管
 

10
0%

 
10

0%
 

10
0%

 
 

01
31

05
17

00
80

00
0 

附
着

体
修

复
费

 
丙

 
 

牙
位

 
14

00
 

14
00

 
14

00
 

 
71

  
01

31
05

17
00

80
10

0 
附

着
体

修
复

费
-套

筒
冠

修
复

费
（

扩
展

）
 

丙
 

 
牙

位
 

14
00

 
14

00
 

14
00

 
 

01
31

05
17

00
90

00
0 

全
口

义
齿

修
复

费
 

丙
 

 
单

颌
 

47
00

 
47

00
 

47
00

 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复

杂
全

口
义

齿
修

复
”

指
：

牙
槽

骨
重

度
吸

收
（

II-
IV

级
）

、
伴

颞
下

颌
关

节
病

、
覆

盖
义

齿
的

情
况

。
 

72
  

01
31

05
17

00
90

00
1 

全
口

义
齿

修
复

费
-复

杂
全

口
义

齿
修

复
（

加
收

）  
丙

 
 

单
颌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 

73
  

01
31

05
17

01
00

00
0 

胶
连

可
摘

局
部

义
齿

修
复

费
 

丙
 

 
牙

位
 

20
0 

20
0 

20
0 

附
加

牙
合

垫
按

牙
位

计
价

收
费

。
 

01
31

05
17

01
10

00
0 

铸
造

支
架

可
摘

局
部

义
齿

修
复

费
 

丙
 

 
牙

位
 

38
0 

38
0 

38
0 

1.
本

项
目

所
称
“

复
杂

铸
造

支
架

可
摘

局
部

义
齿

修
复

”
指

：
单

颌
缺

失
牙

10
颗

及
以

上
、

牙
槽

骨
重

度
吸

收
（

II-
IV

级
）

、
II

度
及

以
上

深
覆

合
、

余
留

牙
存

在
中

重
度

牙
周

病（
牙

槽
骨

吸
收

大
于

1/
3
的

牙
齿

数
目

占
一

半
以

上
）

、
关

节
盘

移
位

或
骨

关
节

病
、
牙

周
夹

板
的

情
况

。
2.
附

加
牙

合
垫

或
牙

周
夹

板
按

牙
位

计
价

收
费

。
3.
单

颌
缺

失
牙

10
颗

及
以

上
的

按
照

10
颗

收
费

。
 

74
  

01
31

05
17

01
10

00
1 

铸
造

支
架

可
摘

局
部

义
齿

修
复

费
-复

杂
铸

造
支

架
可

摘
局

部
义

齿
修

复
（

加
收

）
 

丙
 

 
牙

位
 

20
%

 
20

%
 

20
%

 
 

75
  

01
31

05
17

01
20

00
0 

颌
骨

/腭
部

缺
损

赝
复

体
修

复
费

（
常

规
）

 
丙

 
 

每
件

 
35

00
 

35
00

 
35

00
 

不
与
“

铸
造

支
架

可
摘

局
部

义
齿

修
复

费
”

同
时

收
取

 

76
  

01
31

05
17

01
30

00
0 

颌
骨

/腭
部

缺
损

赝
复

体
修

复
费

（
复

杂
）

 
丙

 
 

每
件

 
54

00
 

54
00

 
54

00
 

1.
本

项
目

所
称
“

复
杂

”
指

：
口

鼻
腔

穿
通

、

下
颌

骨
连

续
性

丧
失

、
单

颌
缺

失
10

颗
牙

及
以

上
、

伴
软

腭
缺

损
、

伴
面

部
缺

损
、

下
颌

带
翼

导
板

、
腭

护
板

加
辅

助
放

疗
装

置
、全

上
颌

缺
失

修
复

的
情

况
。 2

.不
与“

铸

造
支

架
可

摘
局

部
义

齿
修

复
费

”
同

时
收

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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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77
  

01
31

05
17

01
40

00
0 

面
部

缺
损

赝
复

体
修

复
费

 
丙

 
 

每
件

 
64

80
 

64
80

 
64

80
 

1.
如

面
部

缺
损

涉
及

多
个

器
官

，如
眼

、耳
、

鼻
缺

损
，

每
增

加
1

个
器

官
，

按
件

叠
加

计
价

收
费

。
2.
不

与
“

铸
造

支
架

可
摘

局
部

义
齿

修
复

费
”

同
时

收
取

。
 

 
31

05
19

 
修

复
体

整
理

 
 

 
 

 
 

 
 

78
  

01
31

05
19

00
20

00
0 

修
复

体
拆

除
费

 
丙

 
 

修
复

体
 

20
 

20
 

20
 

 

79
  

01
31

05
19

00
30

00
0 

修
复

体
维

护
费

 
丙

 
 

牙
位

 
60

 
60

 
60

 
1.
修

理
卡

环
和

基
托

按
涉

及
牙

位
计

价
收

费
。

2.
此

项
适

用
于

非
保

修
保

质
期

内
的

修

复
体

维
护

。
 

 
33

06
 

6．
鼻

、
口

、
咽

部
手

术
 

 
 

 
 

 
 

 

 
33

06
02

 
口

腔
手

术
 

 
 

 
 

 
 

 

01
33

06
02

00
10

00
0 

正
畸

支
抗

钉
植

入
费

 
丙

 
 

每
钉

 
37

0 
33

0 
30

0 
 

80
  

01
33

06
02

00
10

00
1 

正
畸

支
抗

钉
植

入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丙

 
 

每
钉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6
02

00
20

00
0 

根
尖

诱
导

成
形

费
 

乙
 

20
%

 
根

管
 

80
 

70
 

63
 

 
81

  
01

33
06

02
00

20
00

1 
根

尖
诱

导
成

形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乙

 
20

%
 

根
管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6
02

00
30

00
0 

根
尖

屏
障

手
术

费
 

乙
 

10
%

 
根

管
 

15
0 

13
5 

12
2 

 

01
33

06
02

00
30

00
1 

根
尖

屏
障

手
术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10
%

 
根

管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82
  

01
33

06
02

00
30

10
0 

根
尖

屏
障

手
术

费
-髓

腔
穿

孔
修

补
费

（
扩

展
）

 
乙

 
10

%
 

根
管

 
15

0 
13

5 
12

2 
 

01
33

06
02

00
40

00
0 

根
尖

手
术

费
 

乙
 

10
%

 
根

管
 

48
0 

43
0 

38
7 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复
杂

根
尖

手
术

”
指

：
根

尖
周

病
损

累
及

邻
近

重
要

组
织

结
构

（
上

颌
窦

、
颏

孔
、

下
颌

神
经

管
、

切
牙

孔
）

、

骨
壁

完
整

根
尖

定
位

困
难

的
情

况
。

 

01
33

06
02

00
40

00
1 

根
尖

手
术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10
%

 
根

管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83
  

01
33

06
02

00
40

01
1 

根
尖

手
术

费
-复

杂
根

尖
手

术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10
%

 
根

管
 

10
0%

 
10

0%
 

10
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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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01
33

06
02

00
50

00
0 

牙
拔

除
费

 
乙

 
10

%
 

牙
 

10
0 

90
 

80
 

1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复

杂
牙

拔
除

”
指

：
正

常
位

牙
齿

因
解

剖
变

异
、

死
髓

或
牙

体
治

疗
后

其
脆

性
增

加
、

局
部

慢
性

炎
症

刺
激

使
牙

槽
骨

发
生

致
密

性
改

变
、

牙
骨

间
骨

性
结

合
的

情
况

。
2.
不

得
与

止
血

、
搔

刮
、

翻
瓣

、
骨

突
修

整
同

时
收

取
。

3.
乳

牙
拔

除
减

收
80

%
。

 

01
33

06
02

00
50

00
1 

牙
拔

除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乙

 
10

%
 

牙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84
  

01
33

06
02

00
50

01
1 

牙
拔

除
费

-复
杂

牙
拔

除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10
%

 
牙

 
14

5 
13

0 
11

7 
 

01
33

06
02

00
60

00
0 

阻
生

牙
拔

除
费

 
乙

 
10

%
 

牙
 

26
0 

23
4 

21
0 

1.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复

杂
阻

生
牙

拔
除

”
指

：
被

牙
龈

覆
盖

的
各

类
阻

生
牙

、
完

全
埋

藏
颌

骨
内

的
各

类
阻

生
牙

及
多

生
牙

的
情

况
。

2.
不

得
与

止
血

、
搔

刮
、

翻
瓣

、
骨

突
修

整
、

牙
龈

瓣
整

形
同

时
收

取
。

 

01
33

06
02

00
60

00
1 

阻
生

牙
拔

除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乙

 
10

%
 

牙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06
02

00
60

01
1 

阻
生

牙
拔

除
费

-复
杂

阻
生

牙
拔

除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10
%

 
牙

 
80

%
 

80
%

 
80

%
 

 

85
  

01
33

06
02

00
60

10
0 

阻
生

牙
拔

除
费

-多
生

牙
拔

除
费

（
扩

展
）

 
乙

 
10

%
 

牙
 

26
0 

23
4 

21
0 

 

01
33

06
02

00
70

00
0 

阻
生

牙
开

窗
助

萌
费

 
甲

 
 

牙
 

48
 

43
 

40
 

 

01
33

06
02

00
70

00
1 

阻
生

牙
开

窗
助

萌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牙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86
  

01
33

06
02

00
70

01
1 

阻
生

牙
开

窗
助

萌
费

-骨
阻

生
开

窗
助

萌
（

加
收

）  
甲

 
 

牙
 

80
%

 
80

%
 

80
%

 
 

01
33

06
02

00
80

00
0 

阻
生

牙
牙

冠
切

除
费

 
丙

 
 

牙
 

暂
不

定
价

 
不

得
与

止
血

、
搔

刮
、

翻
瓣

、
骨

突
修

整
、

牙
龈

瓣
整

形
同

时
收

取
 

87
  

01
33

06
02

00
80

00
1 

阻
生

牙
牙

冠
切

除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丙

 
 

牙
 

暂
不

定
价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06
02

00
90

00
0 

拔
牙

创
搔

刮
费

 
甲

 
 

牙
 

66
 

60
 

54
 

1.
仅

限
于

拔
牙

创
愈

合
不

良
情

况
时

收
费

，
其

他
情

况
不

单
独

收
费

。
2.
不

与
牙

拔
除

费
同

时
收

取
。

 
88

  

01
33

06
02

00
90

00
1 

拔
牙

创
搔

刮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牙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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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01
33

06
02

01
00

00
0 

阻
生

牙
龈

瓣
修

整
费

 
甲

 
 

牙
 

75
 

68
 

60
 

 
89

  
01

33
06

02
01

00
00

1 
阻

生
牙

龈
瓣

修
整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牙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6
02

01
10

00
0 

预
防

性
拔

牙
窝

组
织

封
闭

费
 

丙
 

 
牙

 
18

0 
16

2 
14

6 

该
项

目
指

针
对

使
用

抗
骨

吸
收

药
物

、
抗

血
管

生
成

药
物

、
放

疗
后

、
骨

结
构

不
良

、

硬
化

性
骨

髓
炎

等
牙

槽
窝

愈
合

不
良

高
危

患
者

，
以

及
拔

牙
后

牙
槽

嵴
保

存
。

 
90

  

01
33

06
02

01
10

00
1 

预
防

性
拔

牙
窝

组
织

封
闭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丙
 

 
牙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6
02

01
20

00
0 

牙
移

植
费

 
甲

 
 

牙
 

30
0 

27
0 

24
3 

 

01
33

06
02

01
20

00
1 

牙
移

植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牙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91
  

01
33

06
02

01
20

10
0 

牙
移

植
费

-牙
再

植
费

（
扩

展
）

 
甲

 
 

牙
 

30
0 

27
0 

24
3 

 

01
33

06
02

01
30

00
0 

口
腔

良
性

肿
物

切
除

费
 

甲
 

 
病

灶
 

11
0 

10
0 

90
 

 

01
33

06
02

01
30

00
1 

口
腔

良
性

肿
物

切
除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病

灶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92
  

01
33

06
02

01
30

01
1 

口
腔

良
性

肿
物

切
除

费
-软

组
织

缺
损

修
复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病
灶

 
48

0 
43

0 
38

7 
 

01
33

06
02

01
40

00
0 

口
腔

系
带

修
整

费
 

乙
 

20
%

 
次

 
12

0 
10

8 
97

 
 

93
  

01
33

06
02

01
40

00
1 

口
腔

系
带

修
整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20
%

 
次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6
02

01
50

00
0 

颌
骨

病
变

刮
切

费
（

口
内

）
 

甲
 

 
次

 
81

0 
73

0 
66

0 
 

94
  

01
33

06
02

01
50

00
1 

颌
骨

病
变

刮
切

费
（

口
内
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次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6
02

01
60

00
0 

颌
骨

病
变

刮
切

费
（

颌
面

部
）

 
甲

 
 

次
 

81
0 

73
0 

66
0 

 

95
  

01
33

06
02

01
60

00
1 

颌
骨

病
变

刮
切

费
（

颌
面

部
）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次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06
02

01
70

00
0 

颌
骨

囊
肿

减
压

费
 

丙
 

 
病

灶
 

22
0 

20
0 

18
0 

 

96
  

01
33

06
02

01
70

00
1 

颌
骨

囊
肿

减
压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丙
 

 
病

灶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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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01
33

06
02

01
80

00
0 

口
腔

牵
引

钉
植

入
费

 
甲

 
 

次
 

15
0 

13
5 

12
2 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次
”

：
以

3
枚

牵
引

钉
为

基
础

收
费

，
每

增
加

1
枚

加
收

50
元

，
以

10
枚

牵
引

钉
费

用
封

顶
。

 
97

  

01
33

06
02

01
80

00
1 

口
腔

牵
引

钉
植

入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次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06
02

01
90

00
0 

口
腔

牵
引

钉
取

出
费

 
甲

 
 

次
 

75
 

68
 

60
 

本
项

目
所

称
“

次
”

：
以

3
枚

牵
引

钉
为

基
础

收
费

，
每

增
加

1
枚

加
收

25
元

，
以

10
枚

牵
引

钉
费

用
封

顶
。

 
98

  

01
33

06
02

01
90

00
1 

口
腔

牵
引

钉
取

出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次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01
33

06
02

02
00

00
0 

口
腔

骨
突

修
整

费
 

丙
 

 
牙

 
80

 
72

 
65

 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复

杂
骨

突
”

指
：

一
侧

上

颌
结

节
、

下
颌

舌
侧

隆
突

修
整

、
腭

部
隆

突
的

情
况

。
 

01
33

06
02

02
00

00
1 

口
腔

骨
突

修
整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丙
 

 
牙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99
  

01
33

06
02

02
00

01
1 

口
腔

骨
突

修
整

费
-复

杂
骨

突
（

加
收

）
 

丙
 

 
牙

 
50

%
 

50
%

 
50

%
 

 

01
33

06
02

02
10

00
0 

牙
槽

突
骨

折
复

位
固

定
费

 
甲

 
 

牙
 

70
 

63
 

57
 

 
10

0 
01

33
06

02
02

10
00

1 
牙

槽
突

骨
折

复
位

固
定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牙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6
02

02
20

00
0 

脓
肿

切
开

引
流

费
（

口
内

）
 

甲
 

 
次

 
12

 
11

 
10

 
 

10
1 

01
33

06
02

02
20

00
1 

脓
肿

切
开

引
流

费
（

口
内
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次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6
02

02
30

00
0 

脓
肿

切
开

引
流

费
（

颌
面

部
）

 
甲

 
 

次
 

15
0 

13
5 

12
0 

 
10

2 
01

33
06

02
02

30
00

1 
脓

肿
切

开
引

流
费

（
颌

面
部

）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次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6
02

02
40

00
0 

下
牙

槽
神

经
探

查
解

剖
费

 
丙

 
 

次
 

40
0 

36
0 

32
4 

不
与

同
部

位
其

他
手

术
同

时
收

取
。

 

01
33

06
02

02
40

00
1 

下
牙

槽
神

经
探

查
解

剖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丙

 
 

次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10
3 

01
33

06
02

02
40

01
1 

下
牙

槽
神

经
探

查
解

剖
费

-下
牙

槽
神

经
移

位

（
加

收
）

 
丙

 
 

次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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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编

  
码

 
项
目
名
称

 
医
保
支
付

 
类
别

 
乙
类
先
自
付

比
例

 
计
价

 
单
位

 
三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二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一
类
医
院

 
价
格

 
计
价
说
明

 

01
33

06
02

02
50

00
0 

口
腔

上
颌

窦
瘘

修
补

费
 

甲
 

 
单

侧
 

31
0 

28
0 

25
0 

 
10

4 
01

33
06

02
02

50
00

1 
口

腔
上

颌
窦

瘘
修

补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甲

 
 

单
侧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6
02

02
60

00
0 

口
内

游
离

软
组

织
移

植
费

 
丙

 
 

牙
位

 
50

0 
45

0 
40

5 
 

10
5 

01
33

06
02

02
60

00
1 

口
内

游
离

软
组

织
移

植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丙

 
 

牙
位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6
02

02
70

00
0 

根
面

平
整

费
 

乙
 

10
%

 
牙

 
20

 
18

 
16

 
 

10
6 

01
33

06
02

02
70

00
1 

根
面

平
整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乙
 

10
%

 
牙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
01
33

06
02

02
80

00
0 

牙
周

翻
瓣

费
 

甲
 

 
牙

 
18

0 
16

2 
14

6 
本

项
目

所
称

“
复

杂
牙

周
翻

瓣
”

指
：

根

向
或

冠
向

复
位

切
口

、
远

中
楔

形
切

除
、

根
分

叉
病

变
的

情
况

。
 

01
33

06
02

02
80

00
1 

牙
周

翻
瓣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牙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10

7 

01
33

06
02

02
80

01
1 

牙
周

翻
瓣

费
-复

杂
牙

周
翻

瓣
（

加
收

）
 

甲
 

 
牙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 

01
33

06
02

02
90

00
0 

牙
龈

成
形

费
 

丙
 

 
牙

 
37

0 
33

0 
30

0 
 

01
33

06
02

02
90

00
1 

牙
龈

成
形

费
-儿

童
（

加
收

）
 

丙
 

 
牙

 
30

%
 

30
%

 
30

%
 

六
周

岁
及

以
下

儿
童

加
收

 
10

8 

01
33

06
02

02
90

10
0 

牙
龈

成
形

费
-龈

瘤
切

除
费

（
扩

展
）

 
丙

 
 

牙
 

37
0 

33
0 

30
0 

 

01
33

06
02

03
00

00
0 

游
离

龈
移

植
费

 
乙

 
10

%
 

牙
 

51
0 

46
0 

41
0 

 

01
33

06
02

03
00

00
1 

游
离

龈
移

植
费

-儿
童

（
加

收
）

 
乙

 
10

%
 

牙
 

30
%

 
30

%
 

30
%

 
六

周
岁

及
以

下
儿

童
加

收
 

10
9 

01
33

06
02

03
00

10
0 

游
离

龈
移

植
费

-上
皮

下
结

缔
组

织
移

植
费

（
扩

展
）

 
乙

 
10

%
 

牙
 

51
0 

46
0 

41
0 

 

01
33

06
02

03
10

00
0 

引
导

性
牙

周
组

织
再

生
费

 
乙

 
10

%
 

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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